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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抵手先生全集》熄」钅

李明琿

黃振華老師於 1 998 年 6 月 1 2 日在臺北病逝後，其哲嗣黃

允中先生請我協助清理黃老師的遺物。黃老師的書房中除了留下

一批書籍 外，還有不少資料與手稿 。經黃允中先生的同意，我將

這批資料與手稿移至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存放於該所的

當代儒學研究室。為了編輻《黃振華先生全集》，我們與時英出

版社及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冷商 。時英出版社的負責人吳心

健先生是黃老師任教於臺大哲學系時的學生。他表示顾意出版

《黃振 華先生全集》 。 由於黃老師生前也是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

金會的董事，故該基金會同意資助新臺幣十萬元的绱輯費。

經費有了著落之後 ，我便請當時就讀於政治大學哲學研究

所的王又仕先生協助整理這批資料與手稿，並編製目錄 。我們將

這批資料與手稿分為兩類 ： 一類是黃老師生前已發表的著作及訪

談記錄 ，另一類是未發表的手稿 。 我們計畫將第一類的著作編為

四冊，其書名及編者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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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論康德哲學》（李明輝編）

2) 《論中國哲學與文化》（李明輝編）

3) 《淪殷德哲學與中西文化》（李明輝緔）

4) 《論康德哲學中理繪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李明輝

編譯）

黃老師生前僅出版了一本論文集，即《康德哲學論文集》'

由時英出版社 出版發行。我們將這本論文集中所收的證文打散，

與其他單篇發表的論文合起來，依類別重新編為三冊，即上述的

前三冊 。 第四冊是黃老師在德國波昂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將由

我譯成中文，連同德文原文輯為一冊 。

至於黃老師生前未出版的手稿，我們將其中較為完整的部分

犏成以下三冊，其書名及绱者如下：

5) 《易經哲學講義》（王菡編）

6) 《中圉思想史講義》（朱建民縐）

7 ) 《「判斷力批判」譯註》（李淳玲編）

第五 、 六冊是根據其「易經哲學 」 及「中國思想史」課程的

講稿整理而成 。 第七冊則是黃老師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的手

稿及註釋。王菡女士是黃老師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並

在其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朱建民先生與李淳玲女士均是黃老師

任教於臺大哲學系時的學生。

黃老師惜墨如金，正式出版的書僅《康德哲學論文集》一

本，如今且已絕版多 年 。 其他論文散見各處，均未緒集成冊，故

引用頗為不便 。 此外，他為了上課所撰寫的講稿頗為完整，稍加

整理，即可出版。這些著作與手稿，除了親炙過他的學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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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並不多。由於這個緣故，他的學術成就並未得到應有的評

價，也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殊為可惜。學術研究並不亻堇是

個人才分之發揮，其進步要建立在一代一代的傳承上 。藉 由本

《全集》之出版，我們期望黃老師的著作能對以後的研究者有所

啟發，為中國學術之進步貢獻一份力量，並且表達我們對他的敬

意與懐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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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康德棺學》鎬者哉

李明琿

本冊共收入十一篇論文，除最後一篇之外，均是黃振華先生

生前已發表的論文中直接屬於此一主題者。作為附錄的最後一篇

論文〈康德的自我意識理論〉原係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授 Karen

Gloy 在國立臺灣大學所發表的演講稿，由黃先生根據德文稿譯

出。在其餘十篇當中，〈康德的教育哲學〉一文曾以研討會論文

的形式發表，其餘九篇均曾在期刊或報章中發表。本冊之縐排，

除附錄之外，均依首度發表日期之先後次序（發表日期及刊物均

隨文註明）。

這十一篇論文發表的時間前後跨越三十年，故體例原本並不

一致 。本冊犏者除了核對引文，校正錯字外，並且統一體例 ， 簡

化註釋。在〈康德的自我意識理論〉譯稿中，黃先生將原稿中出

現的 Idealismus 一詞一概譯為「理想主義 」， 編者以為不足以涵

蓋此詞的主要涵義 ， 故改譯為「理念論」 。 除了這個較明顯的更

動之外，绱者儘量不更改黃先生的原文，而保持其原貌（甚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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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錯誤論述）。在編輯過程中，承蒙王又仕、呂政倚兩位同

學，以及金葉明小姐之協助，深為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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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先檢桴學逹診f

－丶導言

（ 一 ） 一切真實的卸識必須是先天的

一切的知識，如果是真實的，那麼 ， 它必須是先天的知識。

因為真實的知識必須具有客觀的有效性，就是說，它必須具有絕

對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所謂「絕對的必然性」和「嚴格的

普遍性」是說：這種知識不論在任何時間 、 地點及任何人都是有

效的 。 這樣的知識是不能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 ， 因為從經驗中抽

象出來的知識，只對當時當地的經驗者的主觀有效，而不能說它

在任何時地及對任何人都有效。因為這牽涉到知識的起源問題：

假若知識從經驗中得來，則必須通過我們的感覺，而由感覺而起

* 原刊扆《大陸罪誌》 ，第 6 毛第 819 期 ( 1953 年 4 月 30 曰 /5 月 15 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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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只對當前的時間有效 ，我們無權說它對將來也有效 ， 因為

將來的事件尚未通過我們的感覺；同理，我們也無權說它在任何

地万及對任何人也 有 效 。 舉例來說 ：「太 陽晒石頭， 石 頭熱

了 。 」從我的經驗中得到這雨個相連的觀念 ，但這種經驗無論重

複多少 次 ，我也只能說：「太陽哂石頭，石頭熱 了。」 而 不能

說 ： 「 太陽晒熱了石頭 。 」因為「太陽哂石頭」和「石頭熱了」

這兩個觀念的連繫，無論如何重複，也只是我個人主觀的在當時

當地的連繫 ， 我無權說它在任何地及對任何人都是如此 。 但是 ，

如果我在這兩個觀念上加進了因果的概念 ，而說 ：「 太陽晒熱了

石頭」，卻成了一個絕對必然和嚴格普遍性的命題，而不再受時

間 、 地點和人的限制了 。因 為這樣一來 ， 我把「太陽哂」看作是

「因 」 ，「石 頭熱」看作是「 果 」 ，「 因」與「果」的連繫是必然

的，所以「太陽哂熱了石頭」變為一個絕對必然和嚴格普遍的命

題。但是 ， 「因果」的概念，不是從經驗中抽象 出 來的 。 我們從

「太陽哂」和「 石頭熱」的觀念中 ， 抽不 出 「因」和「果」的概

念來 ； 因果的概念是我們的純悟性先天地加進判斷之中去 旳。所

以 ，我們的先天的 ( a priori ) 純悟性概念使知識客觀化 、真賞化

了。所以說 ： 真實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知識。

(...::..）分析到斷與綜合判斷的區即

「 判斷」是兩個概念的銜接：一個概念 （王詞）被另一個概

念 （ 賓詞） 去表象。如果賓詞所表象的東西已包括在主詞之中，

那麼，這個判斷叫做「分析判斷」， 例如 ：「一切物體都是廣延

的」 ， 這個判斷便是分析判斷，因為「廣延」這個概念已包括在

「物體」的概念中。這樣的判斷並沒有擴大知識的範圍 ， 因為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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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所說的已包括在主詞之中，它並沒有推廣主詞的概念，只不過

是對主詞概念的間釋而已。對於這種判斷的真偽的辨別，唯一所

依據的便是「矛盾律 」： 賓詞與主詞不矛盾，便是真的；否則便

是假的。這種判斷，由於它的賓詞係從主詞中分析出來，所以它

的成立，毋須藉助於經驗。所以 ， 分析判斷是先天的判斷。

綜合判斷則與上述情況相反 ： 賓詞並沒有包含在主詞之中，

賓詞超越了 而且推廣了 主詞的概念。例如 ： 「物體是重的」 ，

「重」這個概念並沒有包含在主詞「物體」的概念中。這種判

斷，我們不能以「矛盾律」來辨別其真偽 。 因為有時賓詞與主詞

儘管不矛盾，而判斷未必能成立，例如說： 「 物體是不重的」'

「不重」與「物體」兩概念並不矛盾，但這命題不能成立，因為

它違反了我們的「可能經驗」 ( mogliche Erfahrung) 。所以 ，綜

合判斷必須依靠經驗才能成立，故是經驗的判斷 ， 而非先天的判

斷。

（ 三 ） 問題的提出 先天綜合判斷的疲珉

依上所說 ，分析判斷是先天的判斷， 綜合判斷則是經驗的判

斷 。 但現在卻發現了先天的綜合判斷，發現這種判斷的人便是康

德 。 康德最初從數學中發現這種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绱而在物

理學及形上學中發現了這種先天綜合判斷。 由 於這種發現，康德

便閉始窮追它的先天的根源，因而形成了他的不朽的批判的先，馬僉

哲學。現把數學 、 物理學及形上學中的先天綜合命題簡述如下：

(1) 數學約判斷是先天的綜合判斷

數學的公理具有明證的必然性 。 上面說過： 凡具有明讒的必

然性的東西都不能從經驗得來，而必須是先天的。例如 ：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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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點間之至短線」，這個命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但絕不能自

經驗中抽象得來，因為不繪你憑什麼精確的儀器，在兩點間作一

直線，也不能確定的說這條線恰是這兩點間的至短線。所以 ，這

個命題不是經驗的命題，而是先天的命題。其次，我們何以知道

數學的判斷是綜合的判斷呢？這可分算術和幾何學兩方面來說 ：

( a) 從算術的命題來說，例如：「七加五等於十二」，這個判斷

是個綜合判斷，因為從「七力n 五」這個概念中，分析不出「十

二」這個概念來；我們所可分析到的只是「兩數連合為一數」的

概念。故這是一個綜合判斷。 ( b ) 從幾何學上的命題來說，如上

迷命題 ：「直線為兩點間之至短線」，是一個綜合判斷 。因為 「直

線」是性質的概念 ，而「至短線」則是 「量 」的概念，從「直

線」的概念中 ，分析不出「兩點間之至雉線」的概念來，故這是

－個綜合判斷 。 此外，在幾何學中 少數被認為是純依矛盾律而成

立的基本公理，也是綜合判斷，而非分析判斷。例如 ：「 a 等於

a 」, 「 a 加 b 大於 a」等，這些都是綜合判斷 ，因為從「 a」的概

念中 ，分析不出「等於 a」的概念來 ，從「 a 力n b 」的概念中也

分析不出「大於 a」的概念來。

(2) 物理學約綦本假定是先天綜合判斷

物理學中的兩個基本假定： （ a) 本質常住（物質不威），

( b ) 因果律，是先天的綜合判斷。就「本質常住」來說 ： 所謂

「本質常住」是說： 「在物質世界的一切 變化中，物質的量恆不

變。」這個基本假定，絕不能從經驗中抽象得來。在經驗中，憑

你用如何精密的觀察，運用如何精密的儀器，也不能確切地觀察

出變化以後的量會絕對地不變，而絕是要或多或少的相差的；其

所謂「不變」，乃是我們先天的假定，而不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

的。故「本質常住」是一個先天的判斷。其次 ，這個判斷也是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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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判斷，因為「常住」這個概念並不包含在「本質」之中，它

不能從「本質」的概念中分析出來。次就因果律來說，「因果」

概念不是經驗的概念，而是先天的概念，因為從任何感覺對象的

概念中，我們分析不出「因果」的概念來。其次，因果的判斷是

綜合的判斷，因為從作為「原因」的概念中，分析不出作為「緒

果」的概念來。例如：「太陽晒熱了石頭」，這是一個因果的判

斷，從「太陽晒」的概念中，分析不出「石頭熱」的概念來，故

是一個綜合的判斷。

從上所速，可知數學及物理學的基本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

題 。 但一切先天的綜合命題（除形上學的綜合命題外），必須在

經驗中實現它們自已；換句話說，它們必須通過直觀（形式的直

觀或經驗的直觀）才能成立。例如，「七加五等於十二」這個判

斷，我們必須以「七」為既與概念， 然後把在直觀中的五個單位

（用五個手指或五個點均可） －個－個地加上去，「十二」的概

念才會湧現出來 。 物理學中的基本命題，其情形亦然，必須要在

經驗中才能成立。然而儘管它們必須通過直觀才能成立，但它們

的成立的基礎不靠經驗，而是依靠我們的感性的及悟性的先天形

式。關於這一點，容後申論。

(3) 形而上學的命題是先天綜合命題

形而上學的諸命題，如「靈魂不威」、「意志自由」、「上帝

存在」及「宇宙有個開始」等等，都是先天的綜合命題。第－丶

它們是綜合命題，因為從主詞「靈魂」、「意志」、「上帝」及「宇

宙」中，分析不出「不威」、「自由」、「存在」及「有開始」等等

概念來 。 其次，「靈魂」、「意志」、「上帝」及「宇宙」等概念，

都是「純理性概念」，諸賓詞對此純理性概念的肯定，都是出乎

純理性的要求。這類命題已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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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既不能由經驗去證實，也不能由經，驗來推翻，故是先天的。

從上所迷，可知數學及物理學中的基本命題，以及形上學的

命題，都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形上學的命題由於已超 出 了可能經

驗的範圍之外 ， 我們不能在經驗中來證實它們的存在，此處略而

不論。但數學及物理的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則是事實。因為數

學及物理學的基本命題有絕對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 一切自

然科學的基礎都建築在它們之上 。所以 ，它們的「可能性」是沒

有問題的，問題是 ： 它們的「可能性」的根據在那裡？也就是

說 ， 這些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 可能的呢？ 康德先驗哲學

的基本問題便因此而提出 了。

（區）問題的解答——我們的認識力的先天形

式的探討，以及這些形式的先驗演繹

因為先天綜合判斷是「先天的」，所以要解答 「先天綜合判

斷如何可能」的問題，必須在我們的認識力中尋找它的 「 先天

的」根據。因此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分下列二個步驃 ：一、 我們

有些什麼先天的形式作為綜合判斷的基礎？ 二、 這些先天的形式

如何演纏到現象界（經驗界） ? 

下面分別加以申論。

二、感性的先天形式 空間和時間

我們試檢討我們的－切經驗，都是現象 (Erscheinung ) 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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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一切現象都必須通過我們的感覺直觀才有可能；而一切感覺

直觀的對象必存於空間和時間中，否則一切感覺直觀都不可能。

所以空間和時間是我們的感覺直觀的形式。現在我們要證明空間

和時間是我們的「先天的」感性形式，而不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

的形式。我們從兩方面來證明：一方面從空間、時間的「形上的

意義」上來證明它們的先天性質，一方面從它們的「先驗意義」

上來闓明它們的先驗演繹。

（一）空間的形上意義

我們從下面三個論證來證明空間的形上意義 ：

(1) 空間是先天妁觀念，不是經驗妁觀念。

我們要表象外界事物於空間中，即表象它們「並列於－

處」，或「在不同的地方」，我們便要先行假定空間的觀念，而不

是我們先有外界事物的感覺，再從這些感覺中抽出空間的觀念

來。其實，當我們表象感覺對象於空間中時 ，我們已先行假定了

空間的觀念。而且，在邏輯上，空間也優於現象：我們可設想沒

有經驗對象的空間，而不能設想沒有空間的經驗對象。所以，空

間是先天的觀念，而非經驗的觀念。

(2) 空間是直觀，而非概念。

我們的觀念有兩種：一是直接表象當前的唯一的對象的觀

念，這種觀念叫做「直觀」 ( Anschauung) ;一是表象許多對象的

共同的標轍的觀念，這種觀念叫做「概念」 (Begriff) 。空間是直

觀，而非概念。因為概念是從多數的個別對象中抽象出來的普遍

的觀念，它的外延大於個別事物，而內包則小於個別事物。所

以，個別的對象可置於概念之下，而不能包括於概念之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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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類概念「人」，並不是個別的人，但一切個別的人都屬於類

概念「人」之下。但空間則相反：個別的空間，是唯一的全體的

空間的部分，即包含於唯一的全體的空間之中，而非隸屬於其

下。所以，空間是一個單獨的觀念，即是直觀，而非概念。其

次 ，空間不是概念，亦可從另一方面來說明：如果空間是概念，

則空間的分別，必可以邏輯來分辨，但邏輯對於空間卻無法分

辨，例如：上下、左右，邏輯無法界說，而只能由直觀來分辨；

又如左右手的分別，或手和它在鏡中的影子的分別，均不能由邏

輯來分辨，而只能用直觀來了解，因為它們之間的分別，不是本

質的分別，而是地位與方向的分別。

(3) 空間是淮－約，無盡量約。

上面說：個別的特殊的空間「部分」，包含在唯一的全體的

空間之中。其實，空間沒有「部分」可言，所謂空間的「部

分」，只是唯一 的全體的空間的限制而已。有如一條無限長的直

線，於其中任意截取 A 、 B 二點， 形成 AB 線，此 AB 線不是無

限長的直線的「部分」，而只是它的「限制」而已。空間是一個

「整體」，一切空間都在它之內，而不能在它之外，所以，它是

無盡量的。

(:::::..）空間的先驗竟義

所謂「先驗」 ( transzendental) 是指「先於經驗而作用於經

驗」的意思，所謂「先驗演澤」（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是

證明我們的認識力的（感性的或悟性的）先天形式，「先天地」

進入經驗中而使經驗成為可能的合法性。現在我們要證明空間的

「先驗演壇」，是證明空間先天地使先天綜合命題成為可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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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用反證法，即證明業已存在的先天綜合命題，必須空間是

純直觀（先天的直觀），我們才能理解。上面說過，幾何學的命

題是先天綜合命題，它的可能性已是事實；要說明這種事實，則

空間必須是先天的直觀。因為幾何學是決定空間性質的科學，而

它的命題又是綜合命題，綜合命題必須通過直觀，故幾何學的命

題必須通過空間的直觀 ； 又因為它的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

題，故必須通過空間的純直觀。就是說，幾何學之為先天綜合命

題，必須空間是純直觀才能理解，才能說明。例如 ： 「兩點之間

只有一直線」，以及 「 空間只有三度」，這兩個命題是先天的綜合

命題 ， 因為從「兩點」的概念中分析不出「直線」的概念，從

「空間」的概念中也分析不 出 「只有三度 」 的概念來，所以它們

是綜合命題，綜合命題則必須通過直觀（此二命題是指空間的直

觀）。其次，此二命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上面

已證明過，凡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通性的命題都不能從

經驗而來，故此二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它們所倚靠的直觀，

不是經驗的，而是先天的。故空間必須為先天的直觀，才能說明

此二命題之為先天綜合命題 。

（ 三． ） 唔間的形上意，義

我們從下列三個繪證來證明時間的形上意義 ：

( l ) 時間是先天妁觀念，不是經驗的觀念。

當我們知覺到事物的「同時」或「先後」存在時，我們已先

行假定了時間的觀念，並不是我們從知覺中抽象出時間的觀念

來，所以時間是先天的觀念 。 其次，時間在邏輯上也優於現象，

因為我們可設想沒有現象的時間，而不能設想沒有時間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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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時間是先天的 ， 而不是經驗的。

(2) 時間是直觀， 而非概念 。

直觀和概念的分別，上面已討繪過了 。概念是從多數的個別

事物抽象 出 來的共 同標轍 ，而直觀則是表象唯一當前直接的對象

的觀念。概念能把許多個別事物附屬於其下 ， 但不能包括於其

內。但時間則不然 ： 它包含一切個別特殊的時間的部分在其內 ，

而不是附屬於其下 。所以 ， 時間是一個單獨的觀念 ， 即是直觀 ，

而非概念 。 此外 ， 我們 可從另一方面來證明時間不是概念：若時

間是概念 ， 則不同的時間的分別，必可以邏輯來說明；然而時間

的「同時」和「先後」，不能用邏輻來分辨，而只能靠直觀來區

別。所以，時間不是概念 ， 而是直觀 。

(3) 時間是唯一妁 ， 無盡量的。

時間是唯一的整體，一切的時間都包含在它之內 。 因時間不

是由「部分」的時間所組成的，所謂「部分」的時間 ， 只是此唯

一的時間的整體的「限制」而已。此「部分」的時間要在此唯一

的時間整體的假定之下 ， 才有可能。所以 ， 時間是唯一 的 、 無盡

量的。

（ 酉 ） 唔間的先駰竟義

我們亦用反證的方法來證明時間的先驗意義 ： 宇宙間現象的

「變化」和「運動 」是存在的事實。 要 了解 「 變化 」 和「運

動」，則時間必須為純直觀 ， 才有可能 。 了解「變化」，即是了解

同 一個主詞可以有互相矛盾的賓詞。這對於分析的思維來說 ， 是

不許可的；只有加進時間的「先後 」 的關係後 ， 同 一個 主詞才可

能有互相矛盾的賓詞 ， 例如 ： 在不同的時間中，甲可以是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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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時間是「變化」可能被理解的先驗條件。時間之能如此 ，

它必須是純直觀，否則便不可能 。因為時間的「先後」觀念 ，並

非從 「 變化」中抽象 出 來的， 而是我們先天地賦與的。當我們了

解 「 變化 」 之時，巳先把時間「先後 」 的觀念加進去 了。

其 次，就時間 自 身的公理來說 ： 「時間只 有一度，不同的時

間，不能同時，只能先後 。」 這個公理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

的普遍性 ， 故不能從經驗而來 ； 但也不能從分析得來 ， 因為這個

公理是先天綜合命題， 而非分析命題。所以 ， 時間必須為純直

觀，這個它 自 身的公理才能說明。

（五 ） 空間、晤間的先驗的觀念l'主，以及緇騧

的實在'I'.主

從形上的及先驗的意義上討論空間及時間，我們 可得到 －個

緒論 ： 空間 、 時間是我們的直觀的兩個先天形式條件， 一切現象

都要通過此二個形式條件才有可能。 而且 ，在邏輯上，它們也優

於一切現象，因為我們可設想無現象的空間 、 時間， 而不能設想

無空間 、 時間的現象 。 因此，我們可看 出 空間 、 時間的二重性質

先驗的觀念性和經驗的實在性：

所謂空間 、 時間的 「 先驗的觀念性」是說 ： 空間 、 時間是我

們的直觀的形式 ， 是先天的， 而不是物的性質或物 自 體，所以是

「觀念性」的 。 但這兩個直觀形式又是一切現象可能的先驗條

件，故它們的觀念性是「先驗的觀念性」， 而 非 「主觀的觀念

性」 。 其 次 ，所謂空間 、 時間的 「經驗的賞在性」是說 ：一切現

象都必須以空間 、 時間為其可能的條件，故空間 、 時間是 「 實在

的」。但它們只對經驗的對象有效， 而非對 「 物 自 體」有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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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實在性」，只是「經驗的實在性」，而非「物自體的實在

性」。

三、悟性灼先天形式 範璹

上面我們說過：我們所有的－切經驗都是現象的連絆，現象

必須通過直觀，而一切直觀都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中，故空間、時

間是我們的直觀的兩個形式條件。現在，我們來檢討所謂現象的

「連緒」 ：一切現象當被我們所認識時，都必須通過一個判斷作

用，而每一個判斷都是現象的連緒，每一個連結都必須以我們的

先天的純悟性概念（範唁）為其條件，所以，我們的純悟性概念

是一切現象連緒的先天形式。此純悟性概念，康德稱之曰「範

咭」（ Kategorie) 。例如，上面所舉的例子 ： 「太陽晒熱了石頭 」，

這個判斷是「太陽晒」和「石頭熱」這兩個觀念連緒起來的，連

緒這兩個觀念的銷鍊是「因果」概念，但「因果」概念不是經驗

的概念，而是我們的先天的悟性概念 這在上面已證明過了。

所以「因果」概念是我們的先天範唁之一。現在要探討的是：我

們究竟有多少範噓呢？以及這些範咭如何先驗地演澤到現象界中

去呢？下面分別加以申論 ：

（ 一 ） 鈪弓的钅色環

範咭是一切判斷成立的先天的條件，所以，要發現我們的悟

性中的亁唁有多少，最好先發現我們的判斷的形式有多少；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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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的數 目 決定了，範咭的數目也就決定了。

要發現判斷的形式，只要把判斷的內容抽掉就行了。判斷的

形式 ，即是一個概念（ 主詞 ）被另一個概念（賓詞） 去表象。我

們從這種表象的性質，可把判斷的形式區分為四類：一、若表象

的性質是闞於主詞 的「外延」（不問其經險內容）的， 叫 做「量」

( Quanti匾t ) 的判斷； 二、若 閱於 主 詞的性質方面的，則為

「質」 (Qualitat) 的判斷；三、若關於主詞與賓詞間的關係的，

叫做「關係」 (Relation) 的判斷；四、若關於主詞與賓訶如何與

我們的認識相銜接的，叫做「樣式」 ( Modalitat ) 的判斷 。 這四

類判斷形式 ，每一類又可區分為三項，茲分述如下 ：

( I ) 「量 」的判斷：

一、全稱的 (allgemeine) 判斷，如：凡甲皆是乙；

二、特稱的 ( besondere ) 判斷，如 ：有些甲是乙；

三丶單稱的 (einzelne) 判斷，如：甲是乙。

(2) 「質」的判斷：

一、肯定的 ( bejahende ) 判斷，如 ：甲是乙；

二、否定的 (vemeinende) 判斷，如：甲不是乙；

三、無盡的 (unendliche) 判斷，如：甲是非乙。

( 3 ) 「關係」的判斷 ：

一、定言 (kategorische) 判斷，如：甲是乙；

二、假言 (hypothetische) 判斷，如：若有甲，則有

乙；

三、選言 (disjunktive) 判斷，如：甲是乙或丙。

( 4 ) 「樣式」的判斷 ：

一、或然的 (problematische) 判斷，如：甲或是乙；

二、 實然的 ( assertorische ) 判斷，如 ：甲是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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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必然的 ( apodiktische ) 判斷 ， 如： 甲 必是乙。

在「量」的三個判斷中，普通邏輯是把「單稱判斷」與「全

稱判斷」看作同 一， 因這兩個判斷就外延上說都是把主訶歸屬於

賓詞之下。普通邏輯只講形式，不問內容，可以這樣做。但若考

驗知識的內容 ， 即考察其「量」，則 二者實大有區別 ： 「單稱判

斷」之對於「全稱判斷」，有如「單一性」 ( Einheit ) 之對於「無

限性」 ( Unendlichkeit ) ， 二者根本上有別。所以，先驗邏輯要把

二者區分開來。

在「質」的三個判斷中 ， 普通邏輯把「無盡的」判斷與「肯

定的」判斷歸為一類。就形式上說 ，二者都是肯定的 ； 但就知識

的內容上說 ， 則有分別 ： 「無盡的」判斷 ， 到底退是受了限制

的 。 以具體的例來說 ， 「靈魂是不朽的」這個判斷在 「 不朽」的

世界中，有無限的效力，是個肯定判斷 ； 然 而在「朽」的世界

中 ， 它便沒有效力，而不是肯定的判斷。所以，先驗邏輯把二者

區分開來。

關於判斷 中 的「間係 」，可分三方面來說 ：一、 賓訶對主詞

的關係； 二、 因與果的關係； 三、 在一個既與知識所區分的各部

分間的相互的關係。第一種關係 ， 只是兩個概念間的關係 ； 第二

種關係，則是兩個判斷間的閱係 ， 例如 ： 「若正 義尚存 ， 頑惡者

必受懲罰。」這個判斷中 ， 包含了 兩 個判斷 ：一 是「 正 義尚

存」 ，二是「頑惡者必受懲罰」的兩個判斷，前一個決定了後一

個，而後一個不能決定前－個 。第三種關係 ， 是兩個以上的命題

的相互間的關係 ， 就它們 互相排斥 而論 ， 它們是邏輯對立的關

係 ； 但就它們 共 同紲成一個既與的知識而論，則它們的關係是

「交互」的關係。例如 ： 「世界的存在 ， 非由於盲目的偶然 ， 便

由於內在的必然性，或 由於外來的原因。」這個命題中包含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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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命題，這三個命題是互相排斥的，取其中一個，便排斥其他兩

個，由於這種排斥，決定了 一種真實的知識。但三個命題共同組

成－個知識的全部內容，即「世界存在的原因」的知識的全部內

容，故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交互」的頵係 。

「 樣式」的判斷，是悟性判斷自身所下的一種判斷，這種判

斷仍須以純悟性的先天範唁為其基礎 ，但它並不增加判 斷的內

容 ，而只 涉及思想的連緒（概念的連緒）的性質。「或然的」判

斷是說在「 肯定」與「否定 」之間採取「 可能」 （選擇）的總

度； 上述的假言判斷中的第一個命題及在選言判斷中的三個命

題，都是這種判斷。「實然的」判斷是說這個判斷是實在的；上

速假言判斷中的第二個命題是這種判斷。 「 必然的」判斷是說這

個判斷是必然的，但其必然性是我們的先天悟性法則賦與的； 一

個實然的判斷通過我們的先天悟性法則而被決定時，便是「必然

的」判斷。

上述的十二個判斷的形式，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判斷形式； 根

據這些判斷形式，可推演出我們所有的範咭 ：

( 1) 根據「單稱的」、「特稱的」及「全稱的」三個「量」

的判斷形式，可推演出「一」 (Einheit), 「多」 (Vielheit) 及

「全」 (Allheit) 三個「量」的範唁 。

(2) 根據「肯定的」、「否定的」及「無盡的」三個「質」

的判斷形式，可推演出「實在」 (Realitat), 「否定」 (Negation)

及「限制」 (Limitation) 三個「質」的範咭。

( 3) 根據「定言的」、「假言的」及「選言的」三個「關

係 」的判斷形式，可推 演 出「屬性與本質」 (Inharenz und 

Subsistenz) 「因與果」（ Ursache und Wirkung) 及「 交互」

( Gemeinschaft ) 等 三個「間係」的範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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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或然的」、「實然的」及「必然的」三個「樣

式」的判斷形式，可推演出「可能」 － 「不可能」 (Moglichkeit -

Unrnoglichkeit), 「存在」—「不存在」 (Dasein - Nichtsein) 及

「必然」—「偶然」 (Notwendigkeit - Zu即ligkeit) 三個「樣式」

的範疇 。

以上四類範疇，又可大別為兩類：「量」和「質」的範疇，

是闊於直觀中（純粹的或經驗的直觀）的對象的「量」的範疇，

我們稱之為「數學的範疇」 (matematische Kategorien) ;「關係」

和「樣式」的範疇，是關於這些對象的存在和作用的方式的範

唁，我們稱之為「力學的範疇」（ dynamische Kategorien) 。前者

不包含「關係」，後者則包含「關係」。

在普通邏輯中，概念的區分是二分法，但先驗邏輯的概念區

分則是三分法：量、質丶關係及樣式四類範喀，每類均分為三個

範唁；每類中的第三個範疇，均是第一、第二個範疇鋯合產生出

來的：「全」是把「多」當作「一」來考暈時產生出來的；「限

制」是「實在」與「否定」的結合産生出來的；「交互關係」是

「本質」與其他本質間互相決定的因果關係産生出來的；「必

然」則是「可能」通過「存在」產生出來的。但第三個範疇雖由

第一、第二個範疇的緒合而產生，但不能說它們是引伸出來的概

念，因為第三個範疇的產生，仍需要純悟性的特殊活動，也就是

說，仍需要純悟性的另一個範唁為其基礎。

上述的十二個範疇，是根據我們的判斷能力推演出來的，所

以，它們的數目，不能多，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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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鉕弓的先騎演繹

我們已發現了範唁的數目，現在我們來探討這些範疇如何地

演繹到現象界：

我們的知識若有客觀的效力，則對象與概念必須一致。對象

與概念的一致，只有在下列兩種方式下可能：一、對象使概念可

能；二、概念使對象可能。如果是第一種方式，則概念是經驗的

概念，經驗的概念是沒有普遍必然的效力的，這在上面已經證

明，故這種方式是不可能的 。 唯一可能的方式是第二種方式，即

概念使對象可能 。 若概念使對象可能，則這概念是先天的概念 。

證明我們的先天的概念使對象可能，也就是說，證明我們的範唁

使對象可能的「合法性」，叫做範唁的「先驗演澤」。

我們從下列三方面來討論：

(1) 範疇在统覺妁綜合统一中約先驗演緤

我們考察每一個經驗對象的成立，必隨伴著一個「我思」

(ich denke) ，所謂「我思」，即是判斷 。就是說， 一切經驗對象

的成立，必須通過判斷才有可能，但每一判斷，必須以我們的純

悟性概念（範咭）為其銜接的基礎，或者說，一切判斷都是把直

觀中的雜多帶至範咭之下而綜合統一起來。這種綜合的統一，由

於範咭是我們的悟性的先天的概念，我們稱之為「統覺的綜合統

一」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所以，「統覺的綜合

統一」是一切經驗對象可能的基本條件。

這種真理，我們在日常生活的任一事件中都可得到證實。例

如，我看見桌上有隻花瓶，當這花瓶被我認識時（作為我的經驗

對象時），便已包含了一個判斷：「這是一隻花瓶。」這個判斷是

一個「量」的「單稱判斷 」，它必須以我們的 「量」的範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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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的範略為其基礎；否則，這判斷無法成立，我們也無法認

識這個花瓶。因為當我下「這是一隻花瓶」的判斷時，我把當前

從感覺所得的印象，和過去所得的花瓶的概念連緒起來，因此，

我才認識這是一隻花瓶 。 但我們要知道：過去所見的花瓶，和現

在所見的花瓶絕不會是全同的 。 把從 感覺而來的不同的花瓶連緒

起來，歸為－頽，使我們認識它是花瓶，這便要以我們的純悟性

的 「量」的範疇為其連緒的基礎；抵此連緒，對象不能成立，即

我們無法認識對象，我們所見到的只是宇宙的干差萬別而已。生

物學中的分類 ，是要 以我們的先天的 「量 」的釒肛禱為其基礎的，

否則， 生物學不能成立 。 又如，我看見紅色，這其中亦包含了

「這是紅色」的判斷，這個判斷是一個「質 」 的「肯定」的判

斷，要以我們的「實在」的範略為其基礎 。 又如，當我們看見太

陽晒石頭，石頭熱 了 時，而說：「太陽哂熱了石頭 。 」這其中包

含了一個假言判斷，必須以我們的因果範唁為其基礎。 總之，我

們考察一切屬於我們的經驗知識， 沒有－個不是經過判斷才能成

立的，而每一判斷必須以我們的先天的範略為其基礎。所以，我

們證明了：範疇使對象可能，亦即使經驗可能 ； 換句話說 ： 範疇

是一切經，驗對象可能的先驗條件。

範唁一方面是可能經驗的先驗條件，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須應

用於經驗直觀之上，才能獲得它的實在性，就是說，才能供伶我

們以實在的知識；否則，它便是空的。例如，「本質」這個範

咭 ，若離開 了經驗的直觀，則它只剩下了邏輯的形式 ，即 「本質

只能作為主詞，而從不作為賓詞 而存在」。這樣的一個純形 式，

只是一個空的形式，不能供給我們任何實在的知識。

(2) 範疇在構想力中的先驗演嶧

範咭在數學中的綜合統一，是對於純直觀的綜合統一 。 範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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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純直觀的綜合統一的力量，叫做「構想力」 ( Einbildungs

kraft ) 。 「構想力 」的綜合統一與經驗直觀的綜合統－所不同的地

方是：在經驗直觀的綜合統一中，綜合是在既與的直觀中出現，

就是說，先有既與的直觀，才有綜合的活動；但在「構想力」的

綜合統一中， 綜合與直觀同時 出現， 就是說，直觀要以綜合為其

先行假定才能出現。這種直觀吋做「形式的直觀」 (forrnale

Anscbauung ) 。例如，就空間的直觀來說 ， 幾何學中的「點」的

直觀，是「 形式的直觀」 ，不是經驗的直觀；它必須通過「點只

有位置而無大小」的悟性的綜合判斷，才能形成「點」的直觀。

就時間的直觀來說，我們要表象時間的直觀，必須在思想中畫出

－條象徵的線（綿延的線），才能表象時間的綿延。這條象微的

線，即是時間的形式的直觀，它必須通過悟性的綜合活動，才能

成立。所以 ，在純直觀的綜合中 ，直觀（形式的直觀）的可 能

性，要以範咭的綜合力董（構想力）為其先行假定。

上面說過，範喀必須應用於經驗直觀之上，才能獲得它的實

在性；現在我們說用之於純直觀之上，那麼，它是否亦有其必然

的客觀效力呢？答曰 ： 同樣地有必然的客觀效力。因為純直觀的

空間與時間，是一切經驗對象的直觀形式，對純直觀有效的，亦

必對一切的經驗直觀有效。數學之有客觀的效力，即因空間與時

間是直觀的形式之故。

(3) 範璹在知覺妁綜合中約先驗演嶧

從直觀中所玲與的對象 ，在未被範唁所綜合統一之前，只是

「現象」 (Erscheinung) ，而尚未成為經驗的對象 。 現在我要進－

步說明 ： 即使這個「現象」的成立，也要通過範咭的綜合作用，

才有可能。這種綜合作用，叫做「知覺的綜合」 (Synthesis der 

Apprehension ) 。例如，從空間所與的 「現象 」 來說 ，對於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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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知覺，我們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從上至下或從下至上，

獲得－個房子的形式 ( Gestalt) 的知覺 ；這時我們尚未下「這是

一座房子 」的判斷，故這座房子的形式 ，對於我們只是「現

象」。但這個「現象」的成立，亦必須我們在直觀中的「同種類

的綜合」的範唁 即「量」的範唁 為其基礎，才有可能 ；

否則，我們無法把對房子的多樣的知覺，統一成－個房子的「形

式」的知覺。其次，從時間所與的「現象」來說，「我們看見水

和冰，發生兩種狀態的知覺，而把這兩種狀懇置於時間的「先

後」的關係中，這時我們尚未下「水鋯成冰」的因 果判斷 。然

而，時間的先後關係（知覺的綜合）已經建築在我們的悟性範唁

因果範疇 之上；若無因果範唁為其基礎，則時間的先後

關係便不可能 。因為所謂時間的先後 ，有必然的先後和偶然的先

後兩種 。我們先看上流的船， 再看下流的船，這種先後為必然

的；但我們看－個房子的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這種先後是沒有

必然性的。但先後的必然性不是從知覺中得來，而是我們的先天

的因果範唁所釐定的。所以，即使在知覺的綜合中，亦必須以範

疇為其先驗條件。

從上面三種範喀的先驗演澤的討論，證明了範唁使經驗可能

的「合法性」 ： 從範咭在統覺的綜合統－中的先驗演繹 ， 證明了

現象的連緒必須以範咭為其先驗條件；從範唁在知覺的綜合中的

先驗演嶧，證明了現象的成立，亦必須以範唁為其基礎；至於空

間 、 時間的「形式的直觀」，更須以範咭的「構想力」為其先行

假定。總之，範疇是可能經驗的先驗條件，沒有範唁，經險的對

象無從成立，即現象也不可能。另一方面，我們也證明了範唁只

許應用於經驗對象之上，而不能作超經驗的應用。否則，它便是

空的，不能供伶我們任何實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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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淤「自我」妁認識妁問題

最後，剩下－個問題，即：我們對於「自我」的認識，是否

也要通過先天的感性及悟性的形式呢？換句話說，我們所認識的

「自我」，是經驗的我？還是「我自體」的我呢？康德說：「自

我」的認識亦必須通過內直觀的形式（時間），並經過統覺的綜

合統一後，才能紛與我們。在悟性活動中的我，叫做「知性的

我」 (intellektuelles Ich) ，它只表象了悟性的連緒能力，而未供

紛我們任何關於自我的認識。笛卡兒 (Descartes) 所謂「我思故

我在」，是錯誤的。所以，範疇的先驗演縲，以及只許應用於直

觀對象之上的限制，即對於自我的認識也不能例外。

（三．）鈪苛的圖式＇「主

上面討論範唁的先驗演澤時，我們已證明了範唁使經驗對象

可能的「合法性」，但我們尚未證明範咭「如何」地使經驗對象

可能 。因為亁咭若應用於現象之上，或說把現象歸總於範噓之

下，則二者必須是同種颜的東西。但範唁是知性的，現象是感性

的，範喀來自悟性，現象出自直觀，二者永不會是同種類的東

西 。故若要把範疇應用於現象之上，或把現象歸總於範唁之下，

則在二者之間必須有個中間物。這個中間物，一方面是知性的，

和範唁屬同一種類，一方面又是感性的，和現象又屬同一種類。

這樣，在範禱與現象間舖成一間座橋樑。這個中間物，康德稱之

為「先驗的圄式」 (transzendentales Schema) 。

構成先驗的圖式的唯一形式是時間，其構成的力量，則是前

面說過的「構想力」。「構想力」產生各種「時間限定」 (Zeit

bestimmung) :一方面說，「時間限定」由構想力而產生，故必須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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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範疇為其基礎，在這万面，它是與範唁同種類的；他方面說，

「時間限定」包含於一切經驗對象之中，故它與現象又是同種類

的。所以，「時間限定」即是範噓的圖式。範唁通過「時間限

定」應用於現象之上，是為範疇的「圖式性」 (Schematismus der 

Kategorien ) 。

我們現在比較現象與「時間限定」的閱係：一丶一切現象的

變化都在時間中，某一定的時間是變化的，但時間 自身是不變

的，時間自身的綿延，構成了「時間系列」 (Zeitreihe) 的觀

念。這個觀念的形成，是在時間的直觀中，把相同的時間部分，

一個－個地加起來的，由是形成了「數」的觀念。二、每個現

象，當它綿廷時，充實了時間，故為「時間的內容」 ( Zeit

inhalt ) 。三、各種現象之充實時間，彼此間有一定的時間闞係 ，

例如，甲、乙兩現象，或甲不變，乙變；或甲隨乙變；或甲乙依

一個法則而同時存在 。這種「時間間係 」，吋做「時間秩序」

( Zeitordnung ) 。四 、現象之存在於時間中，有各種不同之樣

式 ：現象或在任何一時間中存在，或在某一定的時間中存在， 或

在－切的時間中存在，這種時間限定，叫做「時間總念」 (Zeit

inbegriff) 。 這四種時間限定，和－切現象相連緒。故在這方面

說，它們與現象是同種類的。

我們再比較「時間限定」與範啫的關係：一、時間的系列

（數）以「量」的範咭為其基礎；二、時間的內容以「質」的範

咭為其基礎；三、時間秩序以「關係」的範咭為其基礎；四、時

間的礁念以「樣式」的範喀為其基礎。每一種「時間限定」，通

過構想力的作用，歸總於範唁的統轄之下，故在這方面說，它們

與範唁又是同種類的。

根據上述，我們可按範咕表的順序，說出各種範略的圈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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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量」的國式是「數」；二、「實在」的圖式是充實的時

間內容，「否定」的圖式是空的時間內容；三、「本質」的圖式是

在時間中的「常住」 (Beharrlichkeit), 「因果」的圖式是現象按

照一定的規則的「繼續」，「交互」的圖式是現象依照一個普遍的

規則的「同時存在」；四、「可能性」的圖式是在任何一個時間裡

的存在，「實在性」的圖式是在一定的時間裡的存在，「必然性」

的圄式是在－切時間裡的存在。這些圖式，決定－切現象，而又

符合範疇，為現象與範疇間的橋樑 。

（睏）結言侖

從上所述，康德先驗哲學的核心問題 先天綜合判斷「如

何」可能的問題 獲得了解答。從空間、時間的形上意義及範

喀的發現中，我們證明空間、時間及範疇是我們的感性及悟性的

先天形式；從空間、時間的先驗意義及範疇的先驗演繹中，我們

證明我們的感性及悟性的先天形式使經驗對象可能的 「合法

性」；從範疇的國式性中，我們間明我們的範唁如何地通過圖式

而演澤到現象界。康德於闐述範喀的圖式性後，繼而閒述「純悟

性的基本原則的系統」。所謂「純悟性的基本原則」是說：我們

的純悟性所立下的基本原則，為我們的經驗知識所共同遵守的基

本原則 。 本文為篇幅所限，關於這部分，容後另為文論迷 。 現在

我們來檢討一下康德先驗哲學思想發展的過程，作為本文的緒

論：

康德自己說：休謨 (Hume) 的懷疑，驚醒了他的「獨斷的

迷夢」。但是，休謨的懷疑只是使他在消極上放棄獨斷的思想而

巳，真正開他的先驗哲學的先河的，是他對於先天綜合判斷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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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他最初在數學中發現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繼而在物理學中

發現這種判斷的存在 。 他發現數學命題是先天綜合命題，是他和

休謨分野的地方 ： 休謨把數學看作是分析命題， 而不懷疑它的普

遍的必然性；糜德亦不懷疑數學的普遍的必然性，但卻發現它的

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因此 ，他沒有蹈上休謨的懷疑的覆轍 ，

而進而窮溯它的先天的根源 。 由是發現空間和時間是我們的感性

的先天的形式 ： 空間若不是先天的直觀，則幾何學不可能；時間

若不是先天的直觀，則「數」的成立不可能。康德更進而發現綜

合判斷的連緒的基礎，是我們的悟性的先天的概念（範哆） ，並

確定它們的數 目是十二個 。 至此，我們可檢討一下所謂「先

天綜合判斷」與「經驗的綜合判斷」的區別 。 康德最初把綜合判

斷區分為經驗的和先天的兩種。但當他的先驗哲學批判至此，便

可看出這兩種綜合判斷的共同性：兩種綜合判斷都要以我們的感

性及悟性的先天的形式條件為其基礎；所不同者，先天的綜合判

斷是侂唁對純直觀的綜合，而經驗的綜合判斷則是對經驗直觀的

綜合而已，前者有普遍的必然性， 而後者則否 。 例如，「 直觀為

兩點間之至短線」，是一個先天的綜合命題，要以我們的「質」

和「量」的範疇及空間的純直觀為其先驗的條件；而「這朵花是

紅的」，這個判斷則是一個經險的綜合判斷，但同樣要以我們的

「質」的範咭及時間的純直觀為其先驗條件，否則，這個判斷無

法成立，我們不能認識這朵花是紅的。康德於發現空間、時間和

範唁是我們的經驗的先驗形式，並從它們的先驗演澤證明它們使

經驗對象可能的「合法性」後，進而從範喀與時間的緒合 圖

式一一＿閒明亁唁如何地通過圖式而演縲到現象界。至此他證明我

們的悟性所立下的基本原則，即是我們的經驗知識所共同遵守的

基本原則。至此，他完成了對哥白尼的革命 ： 哥白尼把宇宙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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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由地球移至太陽，而他卻把宇宙中心由外在的移至我們的心

裡 。 他這種革命，表面上看，似乎很違反一般人的常識，實際上

他卻拯救了被休謨懷疑後陷於動搖狀懇的自然科學的基礎，這是

他對自然科學所作的無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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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對菸玄學的批判 ＊

前言

本文係筆者繼拙作〈康德先驗哲學導論〉（發表於臺灣《大

陸雜誌》第 6 卷第 8/9 兩期，民圉 42 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15 日出

版）後而寫的一篇論文，兩文前後有連帶閱係。讀者於證本文之

前，最好請先讀該文，較易了解。

康德哲學，艱深晦澀，不獨其意義艱深，且其文字極為晦

澀。向來閒釋康德哲學的人，其方法不是支離破碎，便是其晦澀

程度不減於康德自己，這種闓釋方法實無助於讀者對於康德哲學

的了解。本文則筆者擬盡可能以清楚明白的文字，就筆者了解康

德之所及，把康德的原意系統地表達出來。筆者有一個目的，希

望大家都能了解康德哲學。筆者認為 ： 了解康德哲學，是了解西

洋哲學的關鍵，而了解西洋哲學又是了解西洋文化的關鍵；筆者

* 庶于」笮《自由學人》，第 l 卷第 1 -3 期 ( 1956 年 8 月 l 曰 ／9 月 1 曰

/ 10 月 l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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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希望本文對此能有些微的貢獻。倘筆者對於康德的了解沒有錯

誤，並因通過清楚明白的表達法，而使大家對於痰德哲學有所了

解，則筆者的 目 的便達到了 ； 如果筆者的了解有所錯誤，則 十分

希望讀者諸君指示出來，筆者甚願虛心聆教，並顾與之計論 。 又

如讀者對本文有疑義之處 ， 筆者亦顾負責解答。

本文將 transzendental 譯為「先驗」，將 transzendent 譯為

「超經驗」 ， a priori 則譯為「先天的」。

第一章 緒論

－切真實的知識，即客觀的知識 ， 必根據我們的認識力的先

天形式條件而成立，這是康德知識繪的基本觀念。我們的認識能

力分 三 層緒構 ：一 是感性 ( Sinnlichkeit ) ，二 是悟性 ( Ver

stand ) • 三 是理性 ( Vernunft ) 。我們的－切知識都從感覺而起，

再進入悟性，最後則進入理性 ，而歸於最高的統一 。感性的先天

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悟性的先天形式是範疇 ( Kategorie ) • 範咭

共分 四 類 ， 每一類又分三種如下 ：

（ 一 ） 「 量 」 ( Quant呻t ) 的範唁 ， 內分：「 單一 性」 ( Ein

heit ) 、 多數性 ( Vielheit ) 及 「 總體性」 ( Allheit ) 三種。

（ 二 ）「質」 ( Qualitat ) 的範噓 ，內 分 ：「 實 在性 」 ( Reali

tat ) 、 「否定性」 ( Negation ) 及 「 限制 性 」 ( Limitation ) 三種 。

（ 三 ） 「 關係」 ( Relation ) 的範疇，內分 ： 「屬性與實體 」

( Inharenz und Subs i stenz ) 、「因與果」（ Ursache und Wirkung) 

及「交互」 ( Gemeinschaft )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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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先檢桴學非諗＊

一丶導言

（ 一 ） 一切真實的卸識必須是先天．的

一切的知識，如果是真實的，那麼，它必須是先天的知識 。

因為其實的知識必須具有客觀的有效性，就是說 ， 它必須具有絕

對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所謂「絕對的必然性」和「嚴格的

普遍性」是說：這種知識不論在任何時間 、 地點及任何人都是有

效的 。 這樣的知識是不能從經驗中抽象 出 來的 ， 因為從經驗中抽

象出來的知識，只對當時當地的經驗者的主觀有效，而不能說它

在任何時地及對任何人都有效。因為這牽涉到知識的起源問題：

假若知識從經驗中得來，則必須通過我們的感覺，而由感覺而起

* 原于」旋 《大陸雜誌》 ，第 6 卷第 819 期 ( 1953 年 4 月 30 曰 ／5 月 15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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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只對當前的時間有效，我們無權說它對將來也有效，因為

將來的事件尚未通過我們的感覺；同理，我們也無權說它在任何

地万及對任何人也有效 。 舉例來說：「太陽哂石頭，石頭熱

了 。 」從我的經驗中得到這兩個相連的觀念，但這種經驗無論重

複多少 次 ，我也只能說：「太陽哂石頭，石頭熱了 。 」而不能

說： 「 太陽晒熱了石頭 。 」因為「太陽哂石頭」和「石頭熱 了 」

這兩個觀念的連繫，無論如何重複，也只是我個人主觀的在當時

當地的連繫，我無權說它在任何地及對任何人都是如此 。 但是，

如果我在這兩個觀念上加進了因果的概念，而說 ： 「太陽哂熱了

石頭」，卻成了 一個絕對必然和嚴格普遍性的命題， 而 不 再受時

間 、 地點和人的 限制 了。因為這樣一來，我把 「 太陽晒」看作是

「因 」 ， 「石頭熱 」 看作是「果」，「因」與「果」的連繫是必然

的， 所以 「太陽哂熱 了 石頭 」 變為一個絕對必然和 嚴格普遍的命

題 。 但是，「因果」的概念，不是從經驗中抽象 出 來的 。 我們從

「太陽哂」和「石頭熱」的觀念中 ，抽不出 「因」和「果」的概

念來 ； 因果的概念是我們的純悟性先天地加進判斷之中去旳。所

以 ，我們的先天的 ( a priori) 純悟性概念使知識客觀化 、真賞化

了 。 所以說 ：真實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知識。

（＝．）分析圭」斷與綜合邦斷的區即

「判斷 」是雨個概念的銜接 ：一個概念（主詞）被另一個概

念（賓詞） 去表象。如果賓訶所表象的東西已苞括在主詞之中，

那麿，這個判斷叫做「分析判斷」，例如：「一切物體都是廣延

的」，這個判斷便是分析判斷 ， 因為「廣延」這個概念已包括在

「物體」的概念中 。 這樣的判斷並沒有擴大知識的範圍，因為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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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所說的已包括在主詞之中，它並沒有推廣主詞的概念，只不過

是對主詞概念的間釋而已。對於這種判斷的真偽的辨別，唯一所

依據的便是「矛盾律 」： 賓詞與主詞不矛盾，便是真的；否則便

是假的。這種判斷，由於它的賓詞係從主詞中分析出來，所以它

的成立，毋須藉助於經驗。所以 ， 分析判斷是先天的判斷。

綜合判斷則與上述情況相反 ： 賓詞並沒有包含在主詞之中，

賓詞超越了 而且推廣了 主詞的概念。例如 ： 「物體是重的」 ，

「重」這個概念並沒有包含在主詞「物體」的概念中。這種判

斷，我們不能以「矛盾律」來辨別其真偽 。 因為有時賓詞與主詞

儘管不矛盾，而判斷未必能成立，例如說： 「 物體是不重的」'

「不重」與「物體」兩概念並不矛盾，但這命題不能成立，因為

它違反了我們的「可能經驗」 ( mogliche Erfahrung) 。所以 ，綜

合判斷必須依靠經驗才能成立，故是經驗的判斷 ， 而非先天的判

斷。

（ 三 ） 問題的提出 先天綜合判斷的疲珉

依上所說 ，分析判斷是先天的判斷， 綜合判斷則是經驗的判

斷 。 但現在卻發現了先天的綜合判斷，發現這種判斷的人便是康

德 。 康德最初從數學中發現這種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绱而在物

理學及形上學中發現了這種先天綜合判斷。 由 於這種發現，康德

便閉始窮追它的先天的根源，因而形成了他的不朽的批判的先，馬僉

哲學。現把數學 、 物理學及形上學中的先天綜合命題簡述如下：

(1) 數學約判斷是先天的綜合判斷

數學的公理具有明證的必然性 。 上面說過： 凡具有明讒的必

然性的東西都不能從經驗得來，而必須是先天的。例如 ： 「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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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兩點間之至短線」，這個命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但絕不能自

經驗中抽象得來，因為不繪你憑什麼精確的儀器，在兩點間作一

直線，也不能確定的說這條線恰是這兩點間的至短線。所以 ，這

個命題不是經驗的命題，而是先天的命題。其次，我們何以知道

數學的判斷是綜合的判斷呢？這可分算術和幾何學兩方面來說 ：

( a) 從算術的命題來說，例如：「七加五等於十二」，這個判斷

是個綜合判斷，因為從「七力n 五」這個概念中，分析不出「十

二」這個概念來；我們所可分析到的只是「兩數連合為一數」的

概念。故這是一個綜合判斷。 ( b ) 從幾何學上的命題來說，如上

迷命題 ：「直線為兩點間之至短線」，是一個綜合判斷 。因為 「直

線」是性質的概念 ，而「至短線」則是 「量 」的概念，從「直

線」的概念中 ，分析不出「兩點間之至雉線」的概念來，故這是

－個綜合判斷 。 此外，在幾何學中 少數被認為是純依矛盾律而成

立的基本公理，也是綜合判斷，而非分析判斷。例如 ：「 a 等於

a 」, 「 a 加 b 大於 a」等，這些都是綜合判斷 ，因為從「 a」的概

念中 ，分析不出「等於 a」的概念來 ，從「 a 力n b 」的概念中也

分析不出「大於 a」的概念來。

(2) 物理學約綦本假定是先天綜合判斷

物理學中的兩個基本假定： （ a) 本質常住（物質不威），

( b ) 因果律，是先天的綜合判斷。就「本質常住」來說 ： 所謂

「本質常住」是說： 「在物質世界的一切 變化中，物質的量恆不

變。」這個基本假定，絕不能從經驗中抽象得來。在經驗中，憑

你用如何精密的觀察，運用如何精密的儀器，也不能確切地觀察

出變化以後的量會絕對地不變，而絕是要或多或少的相差的；其

所謂「不變」，乃是我們先天的假定，而不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

的。故「本質常住」是一個先天的判斷。其次 ，這個判斷也是綜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康須先驗哲學導論 O 5 

合的判斷，因為「常住」這個概念並不包含在「本質」之中，它

不能從「本質」的概念中分析出來。次就因果律來說，「因果」

概念不是經驗的概念，而是先天的概念，因為從任何感覺對象的

概念中，我們分析不出「因果」的概念來。其次，因果的判斷是

綜合的判斷，因為從作為「原因」的概念中，分析不出作為「緒

果」的概念來。例如：「太陽晒熱了石頭」，這是一個因果的判

斷，從「太陽晒」的概念中，分析不出「石頭熱」的概念來，故

是一個綜合的判斷。

從上所速，可知數學及物理學的基本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

題 。 但一切先天的綜合命題（除形上學的綜合命題外），必須在

經驗中實現它們自已；換句話說，它們必須通過直觀（形式的直

觀或經驗的直觀）才能成立。例如，「七加五等於十二」這個判

斷，我們必須以「七」為既與概念， 然後把在直觀中的五個單位

（用五個手指或五個點均可） －個－個地加上去，「十二」的概

念才會湧現出來 。 物理學中的基本命題，其情形亦然，必須要在

經驗中才能成立。然而儘管它們必須通過直觀才能成立，但它們

的成立的基礎不靠經驗，而是依靠我們的感性的及悟性的先天形

式。關於這一點，容後申論。

(3) 形而上學的命題是先天綜合命題

形而上學的諸命題，如「靈魂不威」、「意志自由」、「上帝

存在」及「宇宙有個開始」等等，都是先天的綜合命題。第－丶

它們是綜合命題，因為從主詞「靈魂」、「意志」、「上帝」及「宇

宙」中，分析不出「不威」、「自由」、「存在」及「有開始」等等

概念來 。 其次，「靈魂」、「意志」、「上帝」及「宇宙」等概念，

都是「純理性概念」，諸賓詞對此純理性概念的肯定，都是出乎

純理性的要求。這類命題已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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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既不能由經驗去證實，也不能由經，驗來推翻，故是先天的。

從上所迷，可知數學及物理學中的基本命題，以及形上學的

命題，都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形上學的命題由於已超 出 了可能經

驗的範圍之外 ， 我們不能在經驗中來證實它們的存在，此處略而

不論。但數學及物理的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則是事實。因為數

學及物理學的基本命題有絕對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 一切自

然科學的基礎都建築在它們之上 。所以 ，它們的「可能性」是沒

有問題的，問題是 ： 它們的「可能性」的根據在那裡？也就是

說 ， 這些先天綜合判斷是「如何」 可能的呢？ 康德先驗哲學

的基本問題便因此而提出 了。

（區）問題的解答——我們的認識力的先天形

式的探討，以及這些形式的先驗演繹

因為先天綜合判斷是「先天的」，所以要解答 「先天綜合判

斷如何可能」的問題，必須在我們的認識力中尋找它的 「 先天

的」根據。因此 ，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分下列二個步驃 ：一、 我們

有些什麼先天的形式作為綜合判斷的基礎？ 二、 這些先天的形式

如何演纏到現象界（經驗界） ? 

下面分別加以申論。

二、感性的先天形式 空間和時間

我們試檢討我們的－切經驗，都是現象 (Erscheinung ) 的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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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一切現象都必須通過我們的感覺直觀才有可能；而一切感覺

直觀的對象必存於空間和時間中，否則一切感覺直觀都不可能。

所以空間和時間是我們的感覺直觀的形式。現在我們要證明空間

和時間是我們的「先天的」感性形式，而不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

的形式。我們從兩方面來證明：一方面從空間、時間的「形上的

意義」上來證明它們的先天性質，一方面從它們的「先驗意義」

上來闓明它們的先驗演繹。

（一）空間的形上意義

我們從下面三個論證來證明空間的形上意義 ：

(1) 空間是先天妁觀念，不是經驗妁觀念。

我們要表象外界事物於空間中，即表象它們「並列於－

處」，或「在不同的地方」，我們便要先行假定空間的觀念，而不

是我們先有外界事物的感覺，再從這些感覺中抽出空間的觀念

來。其實，當我們表象感覺對象於空間中時 ，我們已先行假定了

空間的觀念。而且，在邏輯上，空間也優於現象：我們可設想沒

有經驗對象的空間，而不能設想沒有空間的經驗對象。所以，空

間是先天的觀念，而非經驗的觀念。

(2) 空間是直觀，而非概念。

我們的觀念有兩種：一是直接表象當前的唯一的對象的觀

念，這種觀念叫做「直觀」 ( Anschauung) ;一是表象許多對象的

共同的標轍的觀念，這種觀念叫做「概念」 (Begriff) 。空間是直

觀，而非概念。因為概念是從多數的個別對象中抽象出來的普遍

的觀念，它的外延大於個別事物，而內包則小於個別事物。所

以，個別的對象可置於概念之下，而不能包括於概念之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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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類概念「人」，並不是個別的人，但一切個別的人都屬於類

概念「人」之下。但空間則相反：個別的空間，是唯一的全體的

空間的部分，即包含於唯一的全體的空間之中，而非隸屬於其

下。所以，空間是一個單獨的觀念，即是直觀，而非概念。其

次 ，空間不是概念，亦可從另一方面來說明：如果空間是概念，

則空間的分別，必可以邏輯來分辨，但邏輯對於空間卻無法分

辨，例如：上下、左右，邏輯無法界說，而只能由直觀來分辨；

又如左右手的分別，或手和它在鏡中的影子的分別，均不能由邏

輯來分辨，而只能用直觀來了解，因為它們之間的分別，不是本

質的分別，而是地位與方向的分別。

(3) 空間是淮－約，無盡量約。

上面說：個別的特殊的空間「部分」，包含在唯一的全體的

空間之中。其實，空間沒有「部分」可言，所謂空間的「部

分」，只是唯一 的全體的空間的限制而已。有如一條無限長的直

線，於其中任意截取 A 、 B 二點， 形成 AB 線，此 AB 線不是無

限長的直線的「部分」，而只是它的「限制」而已。空間是一個

「整體」，一切空間都在它之內，而不能在它之外，所以，它是

無盡量的。

(:::::..）空間的先驗竟義

所謂「先驗」 ( transzendental) 是指「先於經驗而作用於經

驗」的意思，所謂「先驗演澤」（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是

證明我們的認識力的（感性的或悟性的）先天形式，「先天地」

進入經驗中而使經驗成為可能的合法性。現在我們要證明空間的

「先驗演壇」，是證明空間先天地使先天綜合命題成為可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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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現在用反證法，即證明業已存在的先天綜合命題，必須空間是

純直觀（先天的直觀），我們才能理解。上面說過，幾何學的命

題是先天綜合命題，它的可能性已是事實；要說明這種事實，則

空間必須是先天的直觀。因為幾何學是決定空間性質的科學，而

它的命題又是綜合命題，綜合命題必須通過直觀，故幾何學的命

題必須通過空間的直觀 ； 又因為它的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

題，故必須通過空間的純直觀。就是說，幾何學之為先天綜合命

題，必須空間是純直觀才能理解，才能說明。例如 ： 「兩點之間

只有一直線」，以及 「 空間只有三度」，這兩個命題是先天的綜合

命題 ， 因為從「兩點」的概念中分析不出「直線」的概念，從

「空間」的概念中也分析不 出 「只有三度 」 的概念來，所以它們

是綜合命題，綜合命題則必須通過直觀（此二命題是指空間的直

觀）。其次，此二命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上面

已證明過，凡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通性的命題都不能從

經驗而來，故此二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它們所倚靠的直觀，

不是經驗的，而是先天的。故空間必須為先天的直觀，才能說明

此二命題之為先天綜合命題 。

（ 三． ） 唔間的形上意，義

我們從下列三個繪證來證明時間的形上意義 ：

( l ) 時間是先天妁觀念，不是經驗的觀念。

當我們知覺到事物的「同時」或「先後」存在時，我們已先

行假定了時間的觀念，並不是我們從知覺中抽象出時間的觀念

來，所以時間是先天的觀念 。 其次，時間在邏輯上也優於現象，

因為我們可設想沒有現象的時間，而不能設想沒有時間的現象。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10 0 論康1亳哲學

故時間是先天的 ， 而不是經驗的。

(2) 時間是直觀， 而非概念 。

直觀和概念的分別，上面已討繪過了 。概念是從多數的個別

事物抽象 出 來的共 同標轍 ，而直觀則是表象唯一當前直接的對象

的觀念。概念能把許多個別事物附屬於其下 ， 但不能包括於其

內。但時間則不然 ： 它包含一切個別特殊的時間的部分在其內 ，

而不是附屬於其下 。所以 ， 時間是一個單獨的觀念 ， 即是直觀 ，

而非概念 。 此外 ， 我們 可從另一方面來證明時間不是概念：若時

間是概念 ， 則不同的時間的分別，必可以邏輯來說明；然而時間

的「同時」和「先後」，不能用邏輻來分辨，而只能靠直觀來區

別。所以，時間不是概念 ， 而是直觀 。

(3) 時間是唯一妁 ， 無盡量的。

時間是唯一的整體，一切的時間都包含在它之內 。 因時間不

是由「部分」的時間所組成的，所謂「部分」的時間 ， 只是此唯

一的時間的整體的「限制」而已。此「部分」的時間要在此唯一

的時間整體的假定之下 ， 才有可能。所以 ， 時間是唯一 的 、 無盡

量的。

（ 酉 ） 唔間的先駰竟義

我們亦用反證的方法來證明時間的先驗意義 ： 宇宙間現象的

「變化」和「運動 」是存在的事實。 要 了解 「 變化 」 和「運

動」，則時間必須為純直觀 ， 才有可能 。 了解「變化」，即是了解

同 一個主詞可以有互相矛盾的賓詞。這對於分析的思維來說 ， 是

不許可的；只有加進時間的「先後 」 的關係後 ， 同 一個 主詞才可

能有互相矛盾的賓詞 ， 例如 ： 在不同的時間中，甲可以是非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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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時間是「變化」可能被理解的先驗條件。時間之能如此 ，

它必須是純直觀，否則便不可能 。因為時間的「先後」觀念 ，並

非從 「 變化」中抽象 出 來的， 而是我們先天地賦與的。當我們了

解 「 變化 」 之時，巳先把時間「先後 」 的觀念加進去 了。

其 次，就時間 自 身的公理來說 ： 「時間只 有一度，不同的時

間，不能同時，只能先後 。」 這個公理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

的普遍性 ， 故不能從經驗而來 ； 但也不能從分析得來 ， 因為這個

公理是先天綜合命題， 而非分析命題。所以 ， 時間必須為純直

觀，這個它 自 身的公理才能說明。

（五 ） 空間、晤間的先驗的觀念l'主，以及緇騧

的實在'I'.主

從形上的及先驗的意義上討論空間及時間，我們 可得到 －個

緒論 ： 空間 、 時間是我們的直觀的兩個先天形式條件， 一切現象

都要通過此二個形式條件才有可能。 而且 ，在邏輯上，它們也優

於一切現象，因為我們可設想無現象的空間 、 時間， 而不能設想

無空間 、 時間的現象 。 因此，我們可看 出 空間 、 時間的二重性質

先驗的觀念性和經驗的實在性：

所謂空間 、 時間的 「 先驗的觀念性」是說 ： 空間 、 時間是我

們的直觀的形式 ， 是先天的， 而不是物的性質或物 自 體，所以是

「觀念性」的 。 但這兩個直觀形式又是一切現象可能的先驗條

件，故它們的觀念性是「先驗的觀念性」， 而 非 「主觀的觀念

性」 。 其 次 ，所謂空間 、 時間的 「經驗的賞在性」是說 ：一切現

象都必須以空間 、 時間為其可能的條件，故空間 、 時間是 「 實在

的」。但它們只對經驗的對象有效， 而非對 「 物 自 體」有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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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的「實在性」，只是「經驗的實在性」，而非「物自體的實在

性」。

三、悟性灼先天形式 範璹

上面我們說過：我們所有的－切經驗都是現象的連絆，現象

必須通過直觀，而一切直觀都存在於空間和時間中，故空間、時

間是我們的直觀的兩個形式條件。現在，我們來檢討所謂現象的

「連緒」 ：一切現象當被我們所認識時，都必須通過一個判斷作

用，而每一個判斷都是現象的連緒，每一個連結都必須以我們的

先天的純悟性概念（範唁）為其條件，所以，我們的純悟性概念

是一切現象連緒的先天形式。此純悟性概念，康德稱之曰「範

咭」（ Kategorie) 。例如，上面所舉的例子 ： 「太陽晒熱了石頭 」，

這個判斷是「太陽晒」和「石頭熱」這兩個觀念連緒起來的，連

緒這兩個觀念的銷鍊是「因果」概念，但「因果」概念不是經驗

的概念，而是我們的先天的悟性概念 這在上面已證明過了。

所以「因果」概念是我們的先天範唁之一。現在要探討的是：我

們究竟有多少範噓呢？以及這些範咭如何先驗地演澤到現象界中

去呢？下面分別加以申論 ：

（ 一 ） 鈪弓的钅色環

範咭是一切判斷成立的先天的條件，所以，要發現我們的悟

性中的亁唁有多少，最好先發現我們的判斷的形式有多少；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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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的數 目 決定了，範咭的數目也就決定了。

要發現判斷的形式，只要把判斷的內容抽掉就行了。判斷的

形式 ，即是一個概念（ 主詞 ）被另一個概念（賓詞） 去表象。我

們從這種表象的性質，可把判斷的形式區分為四類：一、若表象

的性質是闞於主詞 的「外延」（不問其經險內容）的， 叫 做「量」

( Quanti匾t ) 的判斷； 二、若 閱於 主 詞的性質方面的，則為

「質」 (Qualitat) 的判斷；三、若關於主詞與賓詞間的關係的，

叫做「關係」 (Relation) 的判斷；四、若關於主詞與賓訶如何與

我們的認識相銜接的，叫做「樣式」 ( Modalitat ) 的判斷 。 這四

類判斷形式 ，每一類又可區分為三項，茲分述如下 ：

( I ) 「量 」的判斷：

一、全稱的 (allgemeine) 判斷，如：凡甲皆是乙；

二、特稱的 ( besondere ) 判斷，如 ：有些甲是乙；

三丶單稱的 (einzelne) 判斷，如：甲是乙。

(2) 「質」的判斷：

一、肯定的 ( bejahende ) 判斷，如 ：甲是乙；

二、否定的 (vemeinende) 判斷，如：甲不是乙；

三、無盡的 (unendliche) 判斷，如：甲是非乙。

( 3 ) 「關係」的判斷 ：

一、定言 (kategorische) 判斷，如：甲是乙；

二、假言 (hypothetische) 判斷，如：若有甲，則有

乙；

三、選言 (disjunktive) 判斷，如：甲是乙或丙。

( 4 ) 「樣式」的判斷 ：

一、或然的 (problematische) 判斷，如：甲或是乙；

二、 實然的 ( assertorische ) 判斷，如 ：甲是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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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必然的 ( apodiktische ) 判斷 ， 如： 甲 必是乙。

在「量」的三個判斷中，普通邏輯是把「單稱判斷」與「全

稱判斷」看作同 一， 因這兩個判斷就外延上說都是把主訶歸屬於

賓詞之下。普通邏輯只講形式，不問內容，可以這樣做。但若考

驗知識的內容 ， 即考察其「量」，則 二者實大有區別 ： 「單稱判

斷」之對於「全稱判斷」，有如「單一性」 ( Einheit ) 之對於「無

限性」 ( Unendlichkeit ) ， 二者根本上有別。所以，先驗邏輯要把

二者區分開來。

在「質」的三個判斷中 ， 普通邏輯把「無盡的」判斷與「肯

定的」判斷歸為一類。就形式上說 ，二者都是肯定的 ； 但就知識

的內容上說 ， 則有分別 ： 「無盡的」判斷 ， 到底退是受了限制

的 。 以具體的例來說 ， 「靈魂是不朽的」這個判斷在 「 不朽」的

世界中，有無限的效力，是個肯定判斷 ； 然 而在「朽」的世界

中 ， 它便沒有效力，而不是肯定的判斷。所以，先驗邏輯把二者

區分開來。

關於判斷 中 的「間係 」，可分三方面來說 ：一、 賓訶對主詞

的關係； 二、 因與果的關係； 三、 在一個既與知識所區分的各部

分間的相互的關係。第一種關係 ， 只是兩個概念間的關係 ； 第二

種關係，則是兩個判斷間的閱係 ， 例如 ： 「若正 義尚存 ， 頑惡者

必受懲罰。」這個判斷中 ， 包含了 兩 個判斷 ：一 是「 正 義尚

存」 ，二是「頑惡者必受懲罰」的兩個判斷，前一個決定了後一

個，而後一個不能決定前－個 。第三種關係 ， 是兩個以上的命題

的相互間的關係 ， 就它們 互相排斥 而論 ， 它們是邏輯對立的關

係 ； 但就它們 共 同紲成一個既與的知識而論，則它們的關係是

「交互」的關係。例如 ： 「世界的存在 ， 非由於盲目的偶然 ， 便

由於內在的必然性，或 由於外來的原因。」這個命題中包含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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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命題，這三個命題是互相排斥的，取其中一個，便排斥其他兩

個，由於這種排斥，決定了 一種真實的知識。但三個命題共同組

成－個知識的全部內容，即「世界存在的原因」的知識的全部內

容，故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交互」的頵係 。

「 樣式」的判斷，是悟性判斷自身所下的一種判斷，這種判

斷仍須以純悟性的先天範唁為其基礎 ，但它並不增加判 斷的內

容 ，而只 涉及思想的連緒（概念的連緒）的性質。「或然的」判

斷是說在「 肯定」與「否定 」之間採取「 可能」 （選擇）的總

度； 上述的假言判斷中的第一個命題及在選言判斷中的三個命

題，都是這種判斷。「實然的」判斷是說這個判斷是實在的；上

速假言判斷中的第二個命題是這種判斷。 「 必然的」判斷是說這

個判斷是必然的，但其必然性是我們的先天悟性法則賦與的； 一

個實然的判斷通過我們的先天悟性法則而被決定時，便是「必然

的」判斷。

上述的十二個判斷的形式，是我們所有的一切判斷形式； 根

據這些判斷形式，可推演出我們所有的範咭 ：

( 1) 根據「單稱的」、「特稱的」及「全稱的」三個「量」

的判斷形式，可推演出「一」 (Einheit), 「多」 (Vielheit) 及

「全」 (Allheit) 三個「量」的範唁 。

(2) 根據「肯定的」、「否定的」及「無盡的」三個「質」

的判斷形式，可推演出「實在」 (Realitat), 「否定」 (Negation)

及「限制」 (Limitation) 三個「質」的範咭。

( 3) 根據「定言的」、「假言的」及「選言的」三個「關

係 」的判斷形式，可推 演 出「屬性與本質」 (Inharenz und 

Subsistenz) 「因與果」（ Ursache und Wirkung) 及「 交互」

( Gemeinschaft ) 等 三個「間係」的範唁 。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16 0 論康1息哲學

(4) 根據「或然的」、「實然的」及「必然的」三個「樣

式」的判斷形式，可推演出「可能」 － 「不可能」 (Moglichkeit -

Unrnoglichkeit), 「存在」—「不存在」 (Dasein - Nichtsein) 及

「必然」—「偶然」 (Notwendigkeit - Zu即ligkeit) 三個「樣式」

的範疇 。

以上四類範疇，又可大別為兩類：「量」和「質」的範疇，

是闊於直觀中（純粹的或經驗的直觀）的對象的「量」的範疇，

我們稱之為「數學的範疇」 (matematische Kategorien) ;「關係」

和「樣式」的範疇，是關於這些對象的存在和作用的方式的範

唁，我們稱之為「力學的範疇」（ dynamische Kategorien) 。前者

不包含「關係」，後者則包含「關係」。

在普通邏輯中，概念的區分是二分法，但先驗邏輯的概念區

分則是三分法：量、質丶關係及樣式四類範喀，每類均分為三個

範唁；每類中的第三個範疇，均是第一、第二個範疇鋯合產生出

來的：「全」是把「多」當作「一」來考暈時產生出來的；「限

制」是「實在」與「否定」的結合産生出來的；「交互關係」是

「本質」與其他本質間互相決定的因果關係産生出來的；「必

然」則是「可能」通過「存在」產生出來的。但第三個範疇雖由

第一、第二個範疇的緒合而產生，但不能說它們是引伸出來的概

念，因為第三個範疇的產生，仍需要純悟性的特殊活動，也就是

說，仍需要純悟性的另一個範唁為其基礎。

上述的十二個範疇，是根據我們的判斷能力推演出來的，所

以，它們的數目，不能多，也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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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鉕弓的先騎演繹

我們已發現了範唁的數目，現在我們來探討這些範疇如何地

演繹到現象界：

我們的知識若有客觀的效力，則對象與概念必須一致。對象

與概念的一致，只有在下列兩種方式下可能：一、對象使概念可

能；二、概念使對象可能。如果是第一種方式，則概念是經驗的

概念，經驗的概念是沒有普遍必然的效力的，這在上面已經證

明，故這種方式是不可能的 。 唯一可能的方式是第二種方式，即

概念使對象可能 。 若概念使對象可能，則這概念是先天的概念 。

證明我們的先天的概念使對象可能，也就是說，證明我們的範唁

使對象可能的「合法性」，叫做範唁的「先驗演澤」。

我們從下列三方面來討論：

(1) 範疇在统覺妁綜合统一中約先驗演緤

我們考察每一個經驗對象的成立，必隨伴著一個「我思」

(ich denke) ，所謂「我思」，即是判斷 。就是說， 一切經驗對象

的成立，必須通過判斷才有可能，但每一判斷，必須以我們的純

悟性概念（範咭）為其銜接的基礎，或者說，一切判斷都是把直

觀中的雜多帶至範咭之下而綜合統一起來。這種綜合的統一，由

於範咭是我們的悟性的先天的概念，我們稱之為「統覺的綜合統

一」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所以，「統覺的綜合

統一」是一切經驗對象可能的基本條件。

這種真理，我們在日常生活的任一事件中都可得到證實。例

如，我看見桌上有隻花瓶，當這花瓶被我認識時（作為我的經驗

對象時），便已包含了一個判斷：「這是一隻花瓶。」這個判斷是

一個「量」的「單稱判斷 」，它必須以我們的 「量」的範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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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的範略為其基礎；否則，這判斷無法成立，我們也無法認

識這個花瓶。因為當我下「這是一隻花瓶」的判斷時，我把當前

從感覺所得的印象，和過去所得的花瓶的概念連緒起來，因此，

我才認識這是一隻花瓶 。 但我們要知道：過去所見的花瓶，和現

在所見的花瓶絕不會是全同的 。 把從 感覺而來的不同的花瓶連緒

起來，歸為－頽，使我們認識它是花瓶，這便要以我們的純悟性

的 「量」的範疇為其連緒的基礎；抵此連緒，對象不能成立，即

我們無法認識對象，我們所見到的只是宇宙的干差萬別而已。生

物學中的分類 ，是要 以我們的先天的 「量 」的釒肛禱為其基礎的，

否則， 生物學不能成立 。 又如，我看見紅色，這其中亦包含了

「這是紅色」的判斷，這個判斷是一個「質 」 的「肯定」的判

斷，要以我們的「實在」的範略為其基礎 。 又如，當我們看見太

陽晒石頭，石頭熱 了 時，而說：「太陽哂熱了石頭 。 」這其中包

含了一個假言判斷，必須以我們的因果範唁為其基礎。 總之，我

們考察一切屬於我們的經驗知識， 沒有－個不是經過判斷才能成

立的，而每一判斷必須以我們的先天的範略為其基礎。所以，我

們證明了：範疇使對象可能，亦即使經驗可能 ； 換句話說 ： 範疇

是一切經，驗對象可能的先驗條件。

範唁一方面是可能經驗的先驗條件，但另一方面它也必須應

用於經驗直觀之上，才能獲得它的實在性，就是說，才能供伶我

們以實在的知識；否則，它便是空的。例如，「本質」這個範

咭 ，若離開 了經驗的直觀，則它只剩下了邏輯的形式 ，即 「本質

只能作為主詞，而從不作為賓詞 而存在」。這樣的一個純形 式，

只是一個空的形式，不能供給我們任何實在的知識。

(2) 範疇在構想力中的先驗演嶧

範咭在數學中的綜合統一，是對於純直觀的綜合統一 。 範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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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純直觀的綜合統一的力量，叫做「構想力」 ( Einbildungs

kraft ) 。 「構想力 」的綜合統一與經驗直觀的綜合統－所不同的地

方是：在經驗直觀的綜合統一中，綜合是在既與的直觀中出現，

就是說，先有既與的直觀，才有綜合的活動；但在「構想力」的

綜合統一中， 綜合與直觀同時 出現， 就是說，直觀要以綜合為其

先行假定才能出現。這種直觀吋做「形式的直觀」 (forrnale

Anscbauung ) 。例如，就空間的直觀來說 ， 幾何學中的「點」的

直觀，是「 形式的直觀」 ，不是經驗的直觀；它必須通過「點只

有位置而無大小」的悟性的綜合判斷，才能形成「點」的直觀。

就時間的直觀來說，我們要表象時間的直觀，必須在思想中畫出

－條象徵的線（綿延的線），才能表象時間的綿延。這條象微的

線，即是時間的形式的直觀，它必須通過悟性的綜合活動，才能

成立。所以 ，在純直觀的綜合中 ，直觀（形式的直觀）的可 能

性，要以範咭的綜合力董（構想力）為其先行假定。

上面說過，範喀必須應用於經驗直觀之上，才能獲得它的實

在性；現在我們說用之於純直觀之上，那麼，它是否亦有其必然

的客觀效力呢？答曰 ： 同樣地有必然的客觀效力。因為純直觀的

空間與時間，是一切經驗對象的直觀形式，對純直觀有效的，亦

必對一切的經驗直觀有效。數學之有客觀的效力，即因空間與時

間是直觀的形式之故。

(3) 範璹在知覺妁綜合中約先驗演嶧

從直觀中所玲與的對象 ，在未被範唁所綜合統一之前，只是

「現象」 (Erscheinung) ，而尚未成為經驗的對象 。 現在我要進－

步說明 ： 即使這個「現象」的成立，也要通過範咭的綜合作用，

才有可能。這種綜合作用，叫做「知覺的綜合」 (Synthesis der 

Apprehension ) 。例如，從空間所與的 「現象 」 來說 ，對於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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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知覺，我們從左至右或從右至左，從上至下或從下至上，

獲得－個房子的形式 ( Gestalt) 的知覺 ；這時我們尚未下「這是

一座房子 」的判斷，故這座房子的形式 ，對於我們只是「現

象」。但這個「現象」的成立，亦必須我們在直觀中的「同種類

的綜合」的範唁 即「量」的範唁 為其基礎，才有可能 ；

否則，我們無法把對房子的多樣的知覺，統一成－個房子的「形

式」的知覺。其次，從時間所與的「現象」來說，「我們看見水

和冰，發生兩種狀態的知覺，而把這兩種狀懇置於時間的「先

後」的關係中，這時我們尚未下「水鋯成冰」的因 果判斷 。然

而，時間的先後關係（知覺的綜合）已經建築在我們的悟性範唁

因果範疇 之上；若無因果範唁為其基礎，則時間的先後

關係便不可能 。因為所謂時間的先後 ，有必然的先後和偶然的先

後兩種 。我們先看上流的船， 再看下流的船，這種先後為必然

的；但我們看－個房子的由上至下或由下至上，這種先後是沒有

必然性的。但先後的必然性不是從知覺中得來，而是我們的先天

的因果範唁所釐定的。所以，即使在知覺的綜合中，亦必須以範

疇為其先驗條件。

從上面三種範喀的先驗演澤的討論，證明了範唁使經驗可能

的「合法性」 ： 從範咭在統覺的綜合統－中的先驗演繹 ， 證明了

現象的連緒必須以範咭為其先驗條件；從範唁在知覺的綜合中的

先驗演嶧，證明了現象的成立，亦必須以範唁為其基礎；至於空

間 、 時間的「形式的直觀」，更須以範咭的「構想力」為其先行

假定。總之，範疇是可能經驗的先驗條件，沒有範唁，經險的對

象無從成立，即現象也不可能。另一方面，我們也證明了範唁只

許應用於經驗對象之上，而不能作超經驗的應用。否則，它便是

空的，不能供伶我們任何實在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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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淤「自我」妁認識妁問題

最後，剩下－個問題，即：我們對於「自我」的認識，是否

也要通過先天的感性及悟性的形式呢？換句話說，我們所認識的

「自我」，是經驗的我？還是「我自體」的我呢？康德說：「自

我」的認識亦必須通過內直觀的形式（時間），並經過統覺的綜

合統一後，才能紛與我們。在悟性活動中的我，叫做「知性的

我」 (intellektuelles Ich) ，它只表象了悟性的連緒能力，而未供

紛我們任何關於 自我的認識。笛卡兒 ( Descartes) 所謂「我思故

我在」，是錯誤的。所以，範疇的先驗演縲，以及只許應用於直

觀對象之上的限制，即對於自我的認識也不能例外。

（三．）鈪苛的圖式＇「主

上面討論範唁的先驗演澤時，我們已證明了範唁使經驗對象

可能的「合法性」，但我們尚未證明範咭「如何」地使經驗對象

可能 。 因為亁咭若應用於現象之上，或說把現象歸總於範噓之

下，則二者必須是同種颜的東西 。 但範唁是知性的，現象是感性

的，範喀來自悟性，現象出自直觀，二者永不會是同種類的東

西 。 故若要把範疇應用於現象之上，或把現象歸總於範唁之下，

則在二者之間必須有個中間物。這個中間物，一方面是知性的，

和範唁屬同一種類，一方面又是感性的，和現象又屬同一種類 。

這樣，在範禱與現象間舖成一間座橋樑 。 這個中間物，康德稱之

為「先驗的圄式」 (transzendentales Schema) 。

構成先驗的圖式的唯一形式是時間，其構成的力量，則是前

面說過的「構想力」 。 「構想力」產生各種「時間限定」 (Zeit

bestimmung) :一方面說，「時間限定」由構想力而產生，故必須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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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範略為其基礎，在這万面，它是與範唁同種類的；他方面說，

「時間限定」包含於一切經驗對象之中，故它與現象又是同種類

的。所以，「時間限定」即是範噓的圖式。範唁通過「時間限

定」應用於現象之上，是為範疇的「圖式性」 (Schematismus der 

Kategorien ) 。

我們現在比較現象與「時間限定」的閱係：一丶一切現象的

變化都在時間中，某一定的時間是變化的，但時間 自身是不變

的，時間自身的綿延，構成了「時間系列」 (Zeitreihe) 的觀

念。這個觀念的形成，是在時間的直觀中，把相同的時間部分，

一個－個地加起來的，由是形成了「數」的觀念。二、每個現

象，當它綿廷時，充實了時間，故為「時間的內容」 ( Zeit

inhalt ) 。三、各種現象之充實時間，彼此間有一定的時間闞係 ，

例如，甲、乙兩現象，或甲不變，乙變；或甲隨乙變；或甲乙依

一個法則而同時存在 。這種「時間間係 」，吋做「時間秩序」

( Zeitordnung ) 。四 、現象之存在於時間中，有各種不同之樣

式 ：現象或在任何一時間中存在，或在某一定的時間中存在， 或

在－切的時間中存在，這種時間限定，叫做「時間總念」 (Zeit

inbegriff) 。 這四種時間限定，和－切現象相連緒。故在這方面

說，它們與現象是同種類的。

我們再比較「時間限定」與範啫的關係：一、時間的系列

（數）以「量」的範咭為其基礎；二、時間的內容以「質」的範

咭為其基礎；三、時間秩序以「關係」的範咭為其基礎；四、時

間的礁念以「樣式」的範喀為其基礎。每一種「時間限定」，通

過構想力的作用，歸總於範唁的統轄之下，故在這方面說，它們

與範唁又是同種類的。

根據上述，我們可按範咕表的順序，說出各種範略的圈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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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量」的國式是「數」；二、「實在」的圖式是充實的時

間內容，「否定」的圖式是空的時間內容；三、「本質」的圖式是

在時間中的「常住」 (Beharrlichkeit), 「因果」的圖式是現象按

照一定的規則的「繼續」，「交互」的圖式是現象依照一個普遍的

規則的「同時存在」；四、「可能性」的圖式是在任何一個時間裡

的存在，「實在性」的圖式是在一定的時間裡的存在，「必然性」

的圄式是在－切時間裡的存在。這些圖式，決定－切現象，而又

符合範疇，為現象與範唁間的橋樑 。

（圄）結言侖

從上所述，康德先驗哲學的核心問題 先天綜合判斷「如

何」可能的問題 獲得了解答 。 從空間、時間的形上意義及範

疇的發現中，我們證明空間、時間及範疇是我們的感性及悟性的

先天形式；從空間、時間的先驗意義及範疇的先驗演繹中，我們

證明我們的感性及悟性的先天形式使經驗對象可能的「合法

性」；從範疇的圖式性中，我們閡明我們的範疇如何地通過圖式

而演澤到現象界。康德於闐述範略的圖式性後，繒而閒述「純悟

性的基本原則的系統」。所謂「純悟性的基本原則」是說：我們

的純悟性所立下的基本原則，為我們的經驗知識所共同遵守的基

本原則 。 本文為篇幅所限，關於這部分，容後另為文論迷。現在

我們來檢討一下康德先驗哲學思想發展的過程，作為本文的緒

論：

康德自己說：休謨 (Hume) 的懷疑，驚醒了他的「獨斷的

迷夢」 。 但是，休謨的懷疑只是使他在消極上放棄獨斷的思想而

巳，真正開他的先驗哲學的先河的，是他對於先天綜合判斷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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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他最初在數學中發現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繼而在物理學中

發現這種判斷的存在 。 他發現數學命題是先天綜合命題，是他和

休謨分野的地方 ： 休謨把數學看作是分析命題， 而不懷疑它的普

遍的必然性；糜德亦不懷疑數學的普遍的必然性，但卻發現它的

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因此 ，他沒有蹈上休謨的懷疑的覆轍 ，

而進而窮溯它的先天的根源 。 由是發現空間和時間是我們的感性

的先天的形式 ： 空間若不是先天的直觀，則幾何學不可能；時間

若不是先天的直觀，則「數」的成立不可能。康德更進而發現綜

合判斷的連緒的基礎，是我們的悟性的先天的概念（範哆） ，並

確定它們的數 目是十二個 。 至此，我們可檢討一下所謂「先

天綜合判斷」與「經驗的綜合判斷」的區別 。 康德最初把綜合判

斷區分為經驗的和先天的兩種。但當他的先驗哲學批判至此，便

可看出這兩種綜合判斷的共同性：兩種綜合判斷都要以我們的感

性及悟性的先天的形式條件為其基礎；所不同者，先天的綜合判

斷是侂唁對純直觀的綜合，而經驗的綜合判斷則是對經驗直觀的

綜合而已，前者有普遍的必然性， 而後者則否 。 例如，「 直觀為

兩點間之至短線」，是一個先天的綜合命題，要以我們的「質」

和「量」的範疇及空間的純直觀為其先驗的條件；而「這朵花是

紅的」，這個判斷則是一個經險的綜合判斷，但同樣要以我們的

「質」的範咭及時間的純直觀為其先驗條件，否則，這個判斷無

法成立，我們不能認識這朵花是紅的。康德於發現空間、時間和

範唁是我們的經驗的先驗形式，並從它們的先驗演澤證明它們使

經驗對象可能的「合法性」後，進而從範喀與時間的緒合 圖

式一一＿閒明亁唁如何地通過圖式而演縲到現象界。至此他證明我

們的悟性所立下的基本原則，即是我們的經驗知識所共同遵守的

基本原則。至此，他完成了對哥白尼的革命 ： 哥白尼把宇宙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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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由地球移至太陽，而他卻把宇宙中心由外在的移至我們的心

裡 。 他這種革命，表面上看，似乎很違反一般人的常識，實際上

他卻拯救了被休謨懷疑後陷於動搖狀懇的自然科學的基礎，這是

他對自然科學所作的無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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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對菸玄學的批判 ＊

前言

本文係筆者繼拙作〈康德先驗哲學導論〉（發表於臺灣《大

陸雜誌》第 6 卷第 8/9 兩期，民圉 42 年 4 月 30 日及 5 月 15 日出

版）後而寫的一篇論文，兩文前後有連帶閱係。讀者於證本文之

前，最好請先讀該文，較易了解。

康德哲學，艱深晦澀，不獨其意義艱深，且其文字極為晦

澀。向來閒釋康德哲學的人，其方法不是支離破碎，便是其晦澀

程度不減於康德自己，這種闓釋方法實無助於讀者對於康德哲學

的了解。本文則筆者擬盡可能以清楚明白的文字，就筆者了解康

德之所及，把康德的原意系統地表達出來。筆者有一個目的，希

望大家都能了解康德哲學。筆者認為 ： 了解康德哲學，是了解西

洋哲學的關鍵，而了解西洋哲學又是了解西洋文化的關鍵；筆者

* 庶于」笮《自由學人》，第 l 卷第 1 -3 期 ( 1956 年 8 月 l 曰 ／9 月 1 曰

/ 10 月 l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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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希望本文對此能有些微的貢獻。倘筆者對於康德的了解沒有錯

誤，並因通過清楚明白的表達法，而使大家對於痰德哲學有所了

解，則筆者的 目 的便達到了 ； 如果筆者的了解有所錯誤，則 十分

希望讀者諸君指示出來，筆者甚願虛心聆教，並顾與之計論 。 又

如讀者對本文有疑義之處 ， 筆者亦顾負責解答。

本文將 transzendental 譯為「先驗」，將 transzendent 譯為

「超經驗」 ， a priori 則譯為「先天的」。

第一章 緒論

－切真實的知識，即客觀的知識 ， 必根據我們的認識力的先

天形式條件而成立，這是康德知識繪的基本觀念。我們的認識能

力分 三 層緒構 ：一 是感性 ( Sinnlichkeit ) ，二 是悟性 ( Ver

stand ) • 三 是理性 ( Vernunft ) 。我們的－切知識都從感覺而起，

再進入悟性，最後則進入理性 ，而歸於最高的統一 。感性的先天

形式是空間和時間，悟性的先天形式是範疇 ( Kategorie ) • 範咭

共分 四 類 ， 每一類又分三種如下 ：

（ 一 ） 「 量 」 ( Quant呻t ) 的範唁 ， 內分：「 單一 性」 ( Ein

heit ) 、 多數性 ( Vielheit ) 及 「 總體性」 ( Allheit ) 三種。

（ 二 ）「質」 ( Qualitat ) 的範噓 ，內 分 ：「 實 在性 」 ( Reali

tat ) 、 「否定性」 ( Negation ) 及 「 限制 性 」 ( Limitation ) 三種 。

（ 三 ） 「 關係」 ( Relation ) 的範疇，內分 ： 「屬性與實體 」

( Inharenz und Subs i stenz ) 、「因與果」（ Ursache und Wirkung) 

及「交互」 ( Gemeinschaft ) 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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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樣式」 ( Modalitat ) 的範咭，內分：「可能性一不可

能性」 ( Moglichkeit - Unmoglichkeit ) 、「存在性—非存在性」

( Dasein - Nichtsein ) 及「必然性—偶然性」 ( Notwendigkeit -

Zufalligkeit ) 三種。

關於空間時間及範疇的 「 先驗演繹」 ( transzendentale Deduk

tion ) 及範咭的圖式性（ Schematismus ) ， 在拙作〈康德先驗哲學

導論〉中已閏述過了。這裡我想闈明我們的認識能力的最高 運

用， 即理性的統制運用 (regulativer Gebrauch ) ，這種統制運用使

知識形成最高的統一，因而使知識客觀化、普遍化。然而由於這

種統制運用被誤解，卻構成 了「 先驗的假象」 ( transzendentaler

Schein ) ，這些先驗的假象，正是一般玄學家們所追求的對象。

理性有兩種能力 ：一為推理的能力，另 一則為先驗的能力，

這兩種能力是理性的統制運用的一體之兩面 。所謂理性的推理能

力，即指它在形式邏輯上所表現的推理能力 ； 在這裡，它完全抽

去了內容，只從形式上通過一個中間命題把緒論置於大前提的統

制之下 。例如 ： 「凡人皆有死，學者是人，故學者是要死的 。」

這裡「學者是要死的」是緒論，通過「學者是人」這個中間命

題 ， 被置於「凡人皆有死」的大前題的統制之下。此外，如「甲

是要死的」、「乙是要死的」等等，都可通過一個中間命題而被置

於大前提「凡人皆有死」的統制之下。這是理性在推理方面所表

現的統制能力。至於理性的先驗能力，則是我們的一切客觀的知

識所依靠以成立的根本能力。 一切客觀的 、 其實的 、 普遍的和必

然的知識，都必須通過我們的理性的先驗能力的統制運用，才能

成立；否則，知識只是散漫的、 主觀的，只是當時、當地 、 當事

者的個人的主觀的知覺而已。

上面說過，我們的知識從感覺而起，進入悟性，最後進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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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歸於最高的統一 。當知識停留在感覺的階段時，只是散漫

的現象，不足稱為客觀的知識 。 例如，我看見太陽晒石頭，石頭

熱了，這只是兩個散漫的觀念，不是客觀的知識；但若我說「太

陽把這塊石頭晒熱 了 」，則我運用了悟性的因果亁唁，把兩者連

緒起來，較前已進一步 。 但這仍只是我個人的主觀的當前的知

覺，只看見太陽把當前的這塊石頭晒熱了，而沒有說太陽晒熱了

－切石頭；這在康德說來，仍只是一個「知覺判斷」 (Wahrneh

mungsurteil ) 。但若我說：「太陽晒熱了石頭」，則便是客觀普遍

的知識了 。 這裡的「太陽」、「石頭」，都不是指當前的具體對

象，而是兩個概念，這命題是說：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太陽晒

石頭，石頭必熱。這命題的有效不僅限於當時當地的觀察者個

人 ，而對任何時候（包括現在，過去及未來）、任何地方的任何

人都有效，故這是一個客觀的、普遍的必然的命題。使這命題成

為普遍必然和客觀的，便是我們的理性的先驗的統制能力 。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理性的先驗的統制能力，如何使知識

客觀化 、 普遍化？我說 「 如何」使知識客觀化、普遍化，並不是

問「是否」使知識客觀化、普遍化，因為知識的客觀化 、 普遍化

已是事實 ；而是要問 ： 我們的理性怎樣使知識客觀化、普遍化？

要明瞭我們的理性如何的使知識客觀化丶普遍化，第－先要

明瞭「閱係 」範唁的根本大用，尤其是「因果 」 和「實體」這兩

個範咭的根本大用；其次要了解我們的理性的先驗能力的統制運

用的立體的有機的雙層鋯構。

一切的知識（包括主觀的知覺及客觀的知識），當它被我們

認識時（即成為我們的知識時），便是一種緒果 ， 就是說它是被

我們的 「 因果」範唁所決定的。這種作為 「 緒果」的知識，己必

然地包含著它的「因果」；但是「原因」本身又是「緒果 」 ，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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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它的原因；由是，原因的原因有其原因，原因的原因的原因更

有其原因，因果的回溯 (Regressus) 永無止境 。如果因果的回

溯永無止境 ，則目前知識的成立便不可能。我們試回想一下，如

果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沒有最初的一個原因，則這種發生的事情

是可想像的磨？所以必須有個最後的原因，這是我們的知識成立

的必然要求。然而因果概念本身卻是不能滿足這個要求的，因為

依照因果概念， 一切生起的事件必有原因 ，故由因果概念本身 生

出一個最後的原因來是不可能的 。 由是， 我們的理性運用另 一個

範疇來滿足這個要求，這便是「實體」範唁；就是說，當因果的

回溯到達實體的範略時，回溯便行終止， 知識便行確立 ，因 為實

體自身不再要求原因。所以 ，一切知識的成立都是我們的「因

果」、「實體」兩範喀緒合的鋯果。理性運用「實體」範疇來完成

因果的回溯，使知識的成立可能，叫做理性的先驗的統制運用。

所謂「先驗」 ( transzendental ) ，是先於經驗而作用於經驗，

並使經驗可能的意思 。 理性的先驗的統制運用，和悟性的先驗演

澤一樣地需要概念，但理性自身是不產生概念的，它所運用的概

念仍然是純悟性概念，即範疇 。 但理性運用範略與悟性不同，悟

性直接運用範咭於經驗直觀之上，構成「知覺判斷」，這種知覺

判斷是沒有普遍必然性的；理性則運用範唁脫離經驗的直觀，而

使知識客觀化普遍化，這便是理性的先驗的統制運用 。 理性這種

先驗的統制運用是一個立體的緒構，分上下兩層，下一層是理性

在經驗中的統制運用，上一層則是超經驗的 ( transzendent ) 統

制運用。這兩層是密切結合著的 、不可分的，故可以說是有機

的 。

理性在經驗中統制運用，使範哆脫離經驗的直觀而進入純直

觀中，使經驗的對象變成概念，因 而使知識客觀化 、普遍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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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客觀化、普遍化後的知識，康德稱之為「經驗判斷 」 (Erfah

rungsurteil ) （見 Prolegomena, § 18) ；這種「經驗判斷 」 相當於

數學中的「先天綜合判斷」 。 我們切勿為「經驗」二字所混淆，

以為「經驗判斷」與「先天綜合判斷」有別 。 事實上，經驗的對

象經概念化後，範咭脫離經驗的直觀而與純粹直觀（即純粹空間

和時間的直觀）緒合，與數學中的「量」的範咭與純粹的空間時

間緒合毫無二致。換句話說，概念即是「量」的「 圖 式 」 （ Sche

ma) ，而理性在經驗中的統制能力即是我們的「構想力」 (Einbil

dungskraft ) 。 舉例來說，「 人」的概念，不指任何個別的人 ，而

是指普遍的一切的人 ，即它統制一切個別的人。 它有這種統制力

量，絕不是由於它是一個空洞的名詞，而是由於它包含一個不屬

於任何個別的人而又統轄一切個人的「 人的模型」（即圖式） 。 這

「 人的模型」是我們「量」的範唁與純粹空間通過「構想力」所

形成的產物，正如幾何學中的三角形是我們「量」的範咭與純粹

空間緒合所構成出來的産物一樣 。 其實，筆者認為 ： 在數學中的

先天綜合命題，也和經驗判斷一樣，要通過「知覺判斷」的階段

才成其為「先天綜合命題」的。

最後，我們來討繪我們的認識能力的最高的統制運用 ： 理性

的超經驗的統制運用 。 知識經過理性在經驗中的統制運用（構想

作用）後，已變為客觀化和普遍化，那麼，我們的認識能力的統

制作用，至此已到終緒了嗎？否，我們的理性還有更高度的統制

能力，即超經驗的統制能力。而且，當我們的理性在經驗中作統

制運用而使知識客觀化時，它已必然地先行假定了更高度的統制

運用，即理性的超經驗的統制運用 。 這種超經驗的統制運用，與

理性在經驗中的統制運用是不可分的，即當後者發生了，前者便

必然地被先行假定，否則，後者便不能成立 。 故我說理性的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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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統制運用，是－個立體的有機的雙層緒構。理性在經驗中的統

制運用的工具是「概念」，「概念」是範唁與純直觀緒合的產物；

但理性在作超經驗的統制運用時，則範咭全然脫離了直觀而作單

獨的超經驗的運用。範咭這單獨的超經驗的運用所構成的概念，

叫做「理性概念 」 ( Vernunftbegriff) ，或叫「理念」 ( Idee ) 。舉例

來說，世界上一切發生的事情都有原因，原因之前更有原因，這

種原因的回溯在經驗中是永無止境的，由是要一個超經驗的實體

來作為回溯的終緒黠（也可以說是「支撐點」），這個超經驗的實

體便是一個「理念」。它是我們的「實體」範唁的超經驗運用的

產物 。所以 ， 「 理念」是我們的理性的最高的超經驗的統制運用

所產生 出 來的，它只是我們認識能力的最高的統－的形式條件，

不是實存在的東西；如把它看成為實存在的東西 ， 便要形成「先

驗的假象」。下面我們進而探討我們有些什麼「理念」，以及這些

理念構成了怎樣的「先驗的假象」 。

第..=..章 三大理念約發現——心靈、宇宙丶

J:. 帝

傳統的三大理念是心靈（靈魂）、宇宙和上帝三個理念 。這

三個理念不是我們的經驗的對象 ，但卻成為一般玄學家們所追求

的對象。所以它們必在我們的認識力中有其根源，我們要從我們

的認識力自身來發現它們的根源。

發現理念，有如發現範咭一樣。我們通過判斷來發現範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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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範略是一切判斷的連緒形式條件；現在我們通過三個「閱

係」範疇的「前推理」 ( Prosyllogi smus) 來發現理念，因為每一

個「關係」範咭當其運用於客觀的經驗對象之上時，都要求－個

「絕對的縷體性」 (absolute Totalitat) ，即「無條件限制者」來作

為它的最高統－的根據。我們現在通過「前推理」，就是用「回

瓶」（ Regressus) 的方法尋找這「絕對的继體性 」。 這「絕對的

總體性」是我們的「實體」範唁的超經驗運用的鋯果 ， 故這 「 絕

對的總體性」即是我們的理念誕生 的根源。

我們先從經驗的對象講起，追溯它的超經驗的根源 。

當一個客觀的（即普遍的、必然的）經驗對象成立時，即當

它成為我們的客觀知識時，它必然地包含下列三方面：（ I ) 這對

象的知識是客觀的知識，即普遍的 、 必然的知識 ， 它不僅對我有

效，且對一切的人（任何時 、 地的人）都有效 ； （ 2) 這對象的存

在是作為結果而存在，即它的存在必有其原因；（ 3 ) 這對象的存

在是具有實在性的，即它是霄在的。這三万面是一切客觀對象的

知識成立的必然條件，缺一則對象的知識不能成立。但這三方面

的每一條件自身都已必然地先行假定了 一個絕對的超經驗的最高

條件，即上面所說的「絕對的總體性」，由這「絕對的絕體性」

乃產生理念。

（ 一 ） ，之靈埋途諱延生~的才艮洱！

先從知識的客觀性來說 ， 如果一個對象的知識是客觀的，則

它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 這樣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 a priori ) 。

所謂「先天的」，是指非從經驗而來的，即這種知識不是從經驗

中抽象得來的。因為如果知識從經驗中抽象得來，則這種知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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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時當地的經驗者主觀有效，而不能說在任何時地及對任何人

都有效。因為這是知識的起源問題，如果知識從經驗中得來，則

必須通過我們的感覺 ，而由 感凳而起的知識，只對當前的時間有

效，我們無權說它對將來也有效，因為將來的事件尚未通過我們

的感覺。同理，我們也無權說它在任何地方及對任何人也有效。

現在的問題是：先天的知識亻可以是客觀普遍的知識呢？我說先天

的知識「何以」是客觀普遍的知識，並不是問先天的知識「是

否」為客觀普遍的知識，因為先天的知識是客觀普遍的知識已是

事實，例如數學的基本公理、物理學的基本假定，以及一切經我

們的先天範略的先驗運用並經我們的理性的統制作用後所構成的

科學上的一切定理公式等等都是（參閱拙作〈康德先驗哲學導

論〉第一章「導言」篇） 。 現在要問的是：建立客觀普遍的知識

的先天緒構是什麼？

關於構成我們的客觀知識的先天的形式，如感性的先天形式

（空間和時間）、悟性的先天形式（範疇），在拙作〈康德先驗哲

學導論 〉 中已閏述過了；但那裡只諭到悟性為止，尚未談及理性

的最高的統一 。如無理性的最高的統制運用，則知識的客觀有效

性還是沒有保陣的，至多只能構成對個人有效的「知覺判斷」。

現在我們要探究的是：作為普遍客觀的知識的最高統一條件是什

麼？

明瞭客觀知識統一的最高條件，首先要了解「實體」範略的

根本大用 ：它不僅在經驗中作為一切 經驗對象成立的 「托子」

(Substratum) ，而且還要超經驗地作為全體客觀的經驗知識可

能的「總托子」。舉個例來說，這蘋果是甜的、紅的、硬的，但

我分析我的感覺的結果，只有甜、紅、硬等感覺，並沒有蘋果的

感覺，何以我說蘋果是甜、紅 、硬的時候，總是要先行假定「 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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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個觀念呢？原來這個「整 」 的蘋果觀念， 並不是從感覺中

得來的，而是我們的先天的「實體」範疇先驗的運用進去的；就

是說 ， 我們的先天的「實體」範略運用入散漫的感覺中，作為它

們的「托子」，把甜、紅 、 硬連緒起來，然後「蘋果」的對象才

能成立，而蘋果是甜的、紅的 、 硬的等判斷也才能成立 。 這就是

「實體」範唁在經驗中的統制作用 。 但當我們的知識客觀化 、 普

遍化時 ， 我們的「實體 」 範疇更作了超經驗地使知識客觀化 、 普

遍化的統制大用。例如，「凡物體皆重的 。 」這是一個客觀普遍

的判斷，當我下這個判斷時，我明明知道是我個人所下的判斷 ，

但我卻不肯承認它只對我個人有效， 而認為是對一切的人都有

效。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當我下這個客觀普遍的判斷時，這判

斷自身已先行假定了下列的意識 ： 這判斷是一個 「 思想」（或意

識），但「思想」必先行假定了 「主體」，因為及有「主體」就不

會產生思想，所以－切的判斷都是一個「 主體的思想」。這個

「 主體 」 是什麼？就是「我」。故一切判斷都是「我思想」 ( ich

denke ) ，於是「我」這個理念便湧現出來了 。 但這個「我」不是

個人的「我」（小我）， 而是一切的人 （包括過去 、 現在 、 未來的

人 ）的我（大我）。因為這是客觀的知識 ， 是一切人的思想 ， 故

－切客觀普遍的判斷都是「大我的思想」，當然對於－切的人都

是有效的了 。 由此可知，「我」（大我）是一切客觀普遍知識的最

高統一的條件。這種統一， 康德在〈範唁的先驗演繹〉篇 中 ，稱

之為 「 統覺的綜合的統一 」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

tion ) 。但這個 「 我 」 不是 一個經驗的對象，因為它永遠只做

「主體」 而不做對象，當你要思考它時便已先行假定了它。我們

永不能通過經驗的直觀來捉住它，因為－切思维 、一切知識都是

「我的思想」。這樣的一個「我 」， 是我們的 「 實體 」 範唁的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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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運用的産物，故它只是－個理念。這個理念只是我們的客觀知

識成立的最高統－ 的形式條件，不是什麼實存在的東西。（糜德

哲學批判至此，可說完成了與佛家一樣的破我工夫 ）。但傳統的

玄學家不明白這點，把它實體化 ， 看成實存在的東西，於是

「我」 乃變為「心靈」（或靈魂）的理念。這便是「 心靈 」理念

誕生的由來。

這裡有幾點我們要特別汪意的：第一、上面我說「我」是我

們的客觀知識成立的最高統一的條件，這並不是說：為了要使客

觀的知識成立，乃去找一個 「 我」來作保障 ；而是說 ： 當我們下

客觀普遍的判斷時 ，即當客觀的知識成立時，我們便已必然地先

行假定了「我」的理念，否則知識不能成立，而我們下客觀的判

斷就不可能，即客觀判斷的意識就不會有。第二、 如果有人問 ：

「客觀普遍的知識的存在是事實，如果知識只從『我』產生出

來，如何能對每一個人都是有效呢？而且上面所謂『大我』，只

是自己的假定，畢竟還是由自己的『小我』產生出來的。」假如

你要這樣問，那你便錯了，因為你又走了回頭路 。我們必須牢牢

記住 ：一切經驗對象都只是 「現象」 (Erscheinung ) ，不是「物自

體」 ， 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由我們的先天認識條件所構成的。客

觀知識的存在是事實，而且這知識對人人有效也是事實；然而這

事實本身就是現象，就是我們的先天認識條件所構成 ， 「我」只

是構成這知識的最高的形式條件而已，而不是什麼實存在的東

西 。第三、 關於「我」有兩種觀念：一是上面所說的 「 我思想」

的「我」的理念，這種「我」，康德稱之為「知性的我」 ( das

intellektuelle lch ) 或「先驗的我」 ( das transzendentale Ich ) ；另

一種「我」是在內感覺中作為賞體的我 ，漿德稱這種「我 」 為

「 經驗的我」 ( das empirische Ich ) 。經驗的「我」是「霄體」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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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在感覺經驗中運用的產物，故是一個經險的對象，而不是理

念。 「經險的我」可作為思維的對象，但「知性的我」則永遠只

可作為思維的主體，而不作為思維的客體 。我們不可把二者混

淆。

（＝．）宇宙埋念臨生的根源

其次，我們從對象的作為緒果的存在來考量事物，則我們是

依「因果」範唁來認識事物。當前的事物的存在是一種緒果，在

它之前必有原困，即必有決定它的存在的條件；但原因之前更有

原因，條件之前更有條件，我們在經驗中永遠找不到一個最後的

原因或條件。但若沒有最後的原因或條件，則目前作為緒果的存

在便如空中樓閣，是沒有根據的 。 由是，一個作為最高原因的超

經驗的絕對的總體性便必然地被先行假定，這種絕對的總體性是

一個理念 ，亦是我們的「實體」範唁超經驗運用的產物。由於這

種理念關涉到現象的全體，故稱為 「 宇宙 」 的理念。

所以，從「因果」範咭認識事物時是依照下列原則：「如果

受條件限制者也被£合與 了 ， 則條件的總括也便被紛與了，因 而絕

對的不受條件的限制者也被伶與了。」

但考堇作為緒果的存在是可從各方面來加以考量的 。我們可

依範唁表的次序來考量事物在那些方面是作為鋯果而存在，因而

要求「回溯」，並由「回溯」而要求「絕對總體性」的理念 ：

第 －、 從 「量」的範唁來說 ：「量」有時間的量和空間的

量。時間對於過去的回溯，是個無窮的系列，故必須有個絕對的

總體性，這絕對的總體性叫做宇宙在時間上的絕對的起始；空間

的廣延，也是個無窮的系列，故也要求一個絕對的無條件的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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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絕對的無條件的總體性是宇宙在空間上的最後的界限。

第二、 從 「 質」的範唁來說 ：「質」是指空間內的實在性，

即物質是也。限制它的條件是構成它的內在的「部分」，但「部

分」的條件，又是「部分」的「部分」，由此推演下去，分割永

無窮盡，故亦要求一個絕對的總體性，這絕對的總體性是最後無

可分割的單純分子 。

第三、就「關係」的範唁說：「關係」範略中「實體」及

「交互」兩範咭是不構成回溯的系列的，因為「實體」不再要求

條件；至於「交互」範唁，則交互間的各實體，是平行的閱係，

並不構成回溯的系列，故也不要求絕對的總體性 。 只有「因果」

範疇構成回溯的系列，一切發生的事件必有原因，原因之前更有

原因，由是要求一個絕對的第一個原因為其絕對的繞體性，這絕

對的第一個原因便是「自由」 。

第四、就「樣式」範唁來說：可能性、存在性及必然性三範

喀，都不構成回瓶的系列 。 但若把現實存在看作是一個受條件限

制的緒果時，則又構成回溯的系列，由是亦要求一個絕對的總體

性，這絕對的絕體性是不再受條件限制的「絕對必然的存在

體」 。

由上可知，依照範咭表示來考量作為緒果的存在時，可產生

四種「絕對的總體性」，即（ I) 宇宙在時間上的絕對的起始、空

間上的絕對的界限；（ 2) 宇宙的構成分子的最後的不可再分割的

單純分子； （ 3) 宇宙的一切發生事件的最初的原因，即「自

由」； （四）自身不再受條件限制的「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 這四

種「絕對的總體性」都是我們的「實體」範略的超經驗運用的產

物，即它們都是理念，只是我們的認識上所必須假定的最高的形

式條件，並不是自身實存在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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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J::.弗节里尧譯延生會的才艮洱t

上面討論從事物的作為緒果的存在來考量事物時，是只從因

果關係上來考量其存在，尚未涉及其內容，即未涉及其本身的實

在性 。 現在，如果我們從事物的霄在性方面來考堇事物，那麼，

當我們認識一件事物的賞在性時 ，我們便已必然地先行假定了一

個「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 」（包括一切實在性的存在體）的理念

為其條件 。 這樣一個包括一切實在性（亦即可能性）的存在體，

不是經驗中所能見到的東西，故只是一個理念，它仍是我們的

「實體」範疇超經驗運用的產物 。 我們這種對於事物的霄在性的

認識 ，是從我們的基於 「 交 互 」範咭的 「選言判斷」而來 。依照

「選言判斷」，則當我們肯定一件事物時，便要排斥一切其他事

物 ， 但同時也必然地先行假定了一個包括一切事物的「托子」'

而我們所肯定的事物乃 至於任何其他一件事物，都只是這包羅－

切事物的 「 托子」中的一種，這樣的「托子」是我們的「實體」

範咭的超經驗運用的緒果。現在，我們認識一件事物的實在性，

情形也是如此，即當我們認識一件事件的實在性時，我們便排斥

了 其他一切事物的實在性，但同時也必然地先行假定了 一個包括

－切實在性的存在體。我們所肯定的任何事物的實在性，都從這

最高實在性而來，或者說，任何一件事物的實在性，都只是這最

高實在性的一種「限制」，好像任何一個物體所佔領的空間，都

只是全體的空間的一種「限制」 一樣 。 這樣，任何一件事物的實

在性，都要以這最高的實在性為前提；否則，對這種事物的實在

性的認識便不可能，就好像沒有全體的空間，局部的空間便不可

想像一樣。所以任何一件事物的實在性，都要受這最高實在性的

決定，這種決定康德稱之為「普遍決定」 ( durchgangige Bes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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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g) 。

但是這樣誕生的「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的理念，也止於是

一個認識上的統制原理（即形式條件），尚不足以稱為「上帝」

的理念。傳統上所謂「上帝」的理念，除包括一切實在性以外，

還具有具體性 、個體性，甚至人格性 ，這樣的理念康德稱之為

「先驗的理想」 (transzendentales Ideal) 。如果我們只為認識事物

的實在性，則我們的理性的超經驗的統制運用上的要求，只以

「最高 實在性的存在體」的理念為己足 ，用不 著 「上帝 」這個

「理想」。可見上帝理念的誕生尚另有其推理過程。

上帝理念的誕生是宇宙理念的第四個回溯系列（從因果關係

來考量現存在）所要求的「絕對必然的存在體」，與「最高實在

性的存在體」鋯合的鋯果，再加上人格化，便成了上帝 。 我們從

因果關係來考量事物的現實存在時，產生「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的理念；但這個理念只是一個空的理念，它的內容怎樣 ，我們 沒

法知道 ， 因為我們不能通過任何經驗直觀來認識它。但另外一万

面，我們又發現事物具有實在性，如果作為緒果的事物的現實存

在具有噴在性，則作為它的存在的最高條件的「絕對必然的存在

體」不具有實在性，豈非不可思議的事？由是我們的理性在－切

可能的述語中尋求適合此「絕對必然存在體」的概念， 由是發現

適合下列條件者似能適合這個概念 ，即（ 1) 包 含對一切問 題

( warum ) 的解答 ( darum) 者 ，即它是一切存在的理由； ( 2 ) 

在任何一點及任何閱係上都是 沒有缺陷的，即它是最完滿的；

(3) 在任何地方都是作為充足的條件的，即它是－切其他事物

決定的條件，而它自己則不需要任何其他條件來決定 。 適合於這

樣的條件的概念，無疑地便是包含一切實在性的「最高實在性的

存在體」了 。 這樣，「絕對必然存在體」的理念與「最高實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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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體」的理念便鋯合起來 。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是具有最

高霄在性的；反過來，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是絕對必然的存在

的。這樣，「絕對必然的存在體」被賦與了實在性，乃變為具體

化、個體化， 再加以人格化，便成了「上帝」。

這樣的一個「上帝」，已超過了僅作為統制原理的「理念」'

而成為 「理想」 ，因 為它具有實在性 ，雖然這實在性只是空的實

在性，只通過理念自身來決定的，而不是通過經驗直觀來決定的

實在性 。 這樣的「理想」，康德又稱之為「先驗的原型」

( transzendentales Prototypon) ，因為一切萬物的「模型」都以它

為先行假定；又就一切事物的存在都以它為先行假定而論，它又

可以咀做「原存在體」 (ens originarium) ;又就沒有任何存在體

能超過它而論，它又可以叫做「最高的存在體」 (ens sum

mum); 又就一切受條件限制者都在它之下 而論， 它又可 畊 做

「存在體的存在體」 (ens entium) 。

由此可知「上帝」這個理念，就其為「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或「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而論，是我們的認識上作為最高統制

條件的不可缺少的理念；但若把二者鋯合而成為具體化、個體

化、 人格化的「先驗的理想」而論，則是一個「先驗的假象」 。

在道德的實踐知識上，這種理想化的上帝有其重要的價值，但在

理論的（認識的）知識上，則僅是一個假象而已。

以上我把三大理念（心靈、宇宙及上帝）的誕生的根源－－

揭露出來了。由此可知，這三個理念只是我們的客觀知識成立所

要求的最高統一的形式條件，不是什麼實存在的東西。但這個理

念在知識成立上是不可缺少的，缺一則知識不能成立 。我們可以

說：這三大理念是我們知識成立的三大支柱，當我們的客觀知識

－經成立時，這三大理念便必然地被先行假定了。然而，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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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家們不察，把這三大理念實體化 ， 看作為實存在的東西，由

是構成了 三種 「 先驗的假象 」 ，以 此三種先驗的假象為對象，形

成他們三種虛偽的玄學 。 這三種虛偽的玄學康德稱之為 「 先驗的

心理學」 、「 先驗的宇宙論 」 及 「 先驗的神學」 ， 他均加以徹底的

批判 。

第三章 心靈是實體的謬誤推理

由 上論述 ，可知所謂「 心靈」 ( Seele ) （或稱「靈魂」），只

是我們的客觀知識成立的最高統一的形式條件， 並不是本身實存

在的東西 。但傳統的玄學家們不明 白 這點， 把它實體化，看作為

獨立實存在的東西 ， 因而構成了 「 先驗的假象」， 並形成他們的

虛偽的玄學 。 現在我們依照範唁表的次序來看看經他們實體化後

的 「心靈 」 是 怎樣 的一種情形 （由 於這種玄學是從心靈的實體化

開始的，故這裡的次序從「實體」範咭開始 ） : 

(1) 心靈是實體 ；

( 2 ) 它的性質是單純的；

( 3 ) 從其所存在的不同的時間 而論，數量上是同 一的，即

是單－性（非 多 數性）的；

(4) 與空間中的可能對象有 交互關 係。

根據以上的概念 ，還可 以推 出 下列概念 ： （ 1 ) 這個實體，若

只作為內感覺的對象而論 ， 拾予我們以 「 非物質性」的概念；

( 2 ) 若作為單純的實體而論，則紛予我們以 「 不朽性」的概

念 ； （ 3) 若作為知性的實體的同 一性 ( Identitat ) 而論，則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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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人格」 ( Personalitat ) 的概念； （ 4 ) 上三者緒合則紿與

我們以「精神性」（唯心性）的概念； （ 5) 它與空間中的對象的

關係，伶予我們以「與物體的交互關係」的概念。

以上這些概念都是經過一段謬誤推理推出來的，這些謬誤推

理，康德稱之為「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 ( Paralogismen der rei

nen Vemunft ) ，而分別加以批判。茲分述如下 ：

第一、心宣實體性的謬誤推理

其推理過程是這樣的：

凡其表象是我們的判斷的絕對的主語，因而不能被用作

為其他事物的限定（述語）者，是實醴；

今作為鬼維囍的「我」是一切我的可能判斷的絕對的主

語，而且這1固「我」的表象不能用1面主可其他事物的追

語；

故作為思．維醴（·之靈 ） 的我是瓚「倒匱 。

批評：這個推理，表面上看來好像順理成章，事霄上則是－

個謬誤推理 。 它把大前提中的「實體」與小前提中的不同意義的

「實體」混淆了 ，因而得出謬誤的絆論。 在大前提中的「實體」

是指 「 實體」範略在經驗中運用的噴體，這樣構成的「實體」誠

然涉及存在 ( Dasein ) ，例如在知覺判斷中來說：這只蘋果是

紅 、甜的等等， 這裡的「蘋果」是實體範咭在當前的直觀中運用

的産物，它直接指示當前的經驗對象的存在。又如理性在經驗中

的統制運用來說 ：凡蘋果皆是甜的等等，這裡的「 蘋果」只是個

概念，這概念也是實體範唁運用的產物；但概念的構成要通過純

粹直觀（這在上面已討論過了），故亦間接指示存在。同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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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範唁在這樣的判斷中的應用也誠然只能作為主詞而不能作為述

詞 ， 例如我們可以說「蘋果是甜的 」 ，而不能說「 甜是蘋果」 。然

而在小前提中的作為思維體的「我」，則是實體範咕超經驗運用

的產物，它只是－個客觀知識成立的最高統一的形式條件，不指

示任何實存在的東西，這在上面已經討論過了。誠然這個作為思

維體的「我」，在我的－切判斷上也是只能作為主詞而不能作為

述詞，然而實體的涵義完全不同。玄學家把二者混淆了，因而得

出 謬誤的緒論，例如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便是犯這種誤謬得

出 來的緒論。故心靈實體性的謬誤推理是把「實體 」 的不同意義

混淆所形成的謬誤推理 。

第..::.丶心重的罩純性的謬誤推理

其推理過程是這樣的：

－牙重事物，其行動永不能噌作是多手重行勳事物的聨合行

動者，是單純的；

現在，，上靈或思維的我是這樣的事物；

月fkA, ，之靈乜旻異為克0勺 。

批評：

這是理性心理學家所最喜歡證明的命題，因為如果證明了心

靈是單純的，便可進一步證明心靈與物質不同，因而證明心靈是

不朽的。

理性心理學家用思維的單純性來證明心靈的單純性 。 他們

說：思想與物體的運動不同，物體的運動是它的各部分運動的集

合的緒果，但思維則不然 ， 它必須出自一個單純體。否則，如果

它出自多個思維體，則不可能構成一個思想，就好像一首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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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如果不同的主體所想出的不同的字，能構成一首詩麼？所

以，思維必須出自一個絕對單一的主體，故心靈是單純的 。

這個論證的主要論據是說：為了要構成一個思想，必須把許

多表象包含於思維體的絕對統一之下 。然而這種證明是不能成立

的，因為第一、 這不是一個分析命題，如果是一個分析命題，則

不待證明而成立；例如「圓形是圓的」，是一個分析命題，不待

證明而成立，因為賓訶「圓」的概念已包含在主詞「圓形」的概

念中。但今說「思想是思維體的絕對統－的緒果」則不是一個分

析命題，因為從「思想」的概念中分析不出「思維體的絕對統

一」的概念來。事實上，思想是由許多表象集合成的，一切綜合

判斷都通過直觀，都是由不同的表象集合成的；如果說一首詩 出

自一個絕對的思維體，那末兩首詩如何？一個人作了兩首詩， 你

是否還能證明這兩首詩出自一個絕對統一的思維體？故「思想是

思維體的絕對統一的緒果」這命題不能從分析上來證明。其次，

這命題也不能僅從概念來作先天綜合的證明，因為先天綜合的命

題要通過純粹直觀，而這個命題不能通過純粹直觀而確立，因為

所謂絕對的單純體不能在純粹直觀中被認識。第三、這命題更不

能從經驗來證明，因為上面說過，任何從經驗中得來的知識，都

沒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因此，最後，理性心理學證明心靈單純

性的根據是上面說過的「我思」，「我」是一切思想的唯一的「托

子」，它伴隨一切思想而生，故它是單純的。然而上面已證明

過：這個永遠作為思維的主體的「我」，只是知識客觀化的最高

的統一的形式條件，是我們的實體範唁超經驗運用的產物；它不

指示任何對象，只是一個形式條件而已。故理性心理學證明心靈

的單純是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從心靈的單純性的應用万面來看它是否可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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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學家證明心靈的單純性，目的在藉此來區別物質與心靈，

好進一步來證明心靈不戚。現在我們姑且承認心靈的單純性可以

證明，也無法證明心靈與物質的區別 ， 因為 ： （ I ) 物質是外感覺

的對象，只是外的 「 現象」，如廣延 、 不可入性、關聯、運動等

等，只是物質的「現象」；它的 「 物自體」是什麼，我們是無法

知道的。今心靈也是如此，假如說心靈的單－性可以證明，我們

也無法知道心靈的「物自體」是什麼，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心靈的

「現象」，即內感覺的各種現象，如表象 、 思想、情感、傾向丶

決心等等。故所謂心靈與物質的區別，只是內外兩種「現象」的

區別，不足以作為心靈與物質的「自體」區別的根據。 (2) 物質

只是外的「現象」，現象有 「 物自體」為其基體 (Substratum),

物質的現象誠然是複合的，但是我們何嘗不可假定它的「基體」

也和思維體一樣是單純的呢？這樣，則物質與心靈（就物自體而

論）又有何分別？ （ 3) 其實，我們不必作上項的證明，只要我

們把心靈看作是單純的實體（物自體）時，心物的區別便不可

能；因為物質是外現象， 心靈是物自體，二者無從比較起 。 至於

物質的「物自體」是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的，故我們無權來

判定心物之異同。由此可知，即使承認心靈的單純性可以證明，

也不能用以區別心靈和物質。

這裡我們要注意－點：康德是承認物自體的存在的，不獨承

認外現象的物自體，同時也承認內現象的物自體；但物自體的真

象是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的 。 「我思」的「我」不是物自

體，只是使內外現象可能（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而已，就好像

上帝和宇宙，只是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不是物自體一樣 。 理性

心理學家的錯誤，就在於把這個只作為形式條件的「我」誤解為

物自體，因而構成了「先驗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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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心重不減的謬誤推理

康德在 《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中，駁斥孟德桑 ( Moses

Mendelssohn ) 氏的心靈不威 （或稱靈魂不威）的證明 。心靈不

威的證明 是以心靈的單純為根據的 。 孟氏在其《菲多篇》

( Phadon ) 中說道：單純體不會停止其存在的 ， 因為它沒有部

分，因 而沒有多數性 ， 故不能威少 ； 不能減少 ， 故不能損失，故

不會消滅云云。

這個繞明是錯誤的 ， 因為即使我們承認心靈是單純體，不包

含多數性，因 而不包含 「 外延的量 」 ，故不居分解 而消失 ； 但是

我們不能否認它包含有構成它的現存在的能力的實在性的程度的

「內包的莖 」 ( intensive Gro/3e ) ，或 「 強度的量」，這種「強度的

量」會通過「程度」的逐漸減少而衰退 ( remissio ) 。所以，所謂

單純的實體即使不因分解而消失，也會因 「 衰退 」而消滅。

第四 、 心重人格性．的謬誤推理

其推理過程是這樣的 ：

凡在不同的晤間內意識到自我的周一性者，是一＾格；

今乜靈有此意識 ；

故乜靈是一＾格 。

批評：

所謂「人格」 ( Person ) ， 是指在不同時間中的 自 我的 同一

性， 這個 自 我被假定是實體。

如果心靈被假定是個實體，則心靈的人格性是無法證明的。

因為你如何知道昨天的心靈就是今天的心靈？固然昨天的思想可

移交到今天， 而且可以繼續地轉移下去 ，然 而這仍不能證明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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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的，因為這可能像彈性的球一樣 ， 當一個球撞擊另一個球

時，把它的全部狀慰傳至 另 一個球的身上 ， 另 一球雖然接受了這

一球的全部狀態 ， 但並不能說兩者是同一個球。所以，把心靈看

作是實體時 ， 心靈的人格性是無法證明的。

理性心理學是從「意識」的同一來證明心靈的人格性。這個

所謂意識的同 一， 即是上面討諭過的「我思」的 「 我」。然而這

個 「 我思」的「我」，只是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 ， 絲毫不涉及實

存在的東西， 根本無「人格性」可言。歸根結底，理性心理學的

錯誤，是在於把只作為客觀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的 「 我」，誤作

為獨立實存在的實體 。

第五 、 心黨的（外關係的）襯念性的謬誤推理

理性心理學家把心靈看做是實體，同時把外感覺對象也看作

是實體，因而發生心物交互的困難。因為心靈與物質是根本不同

種類的實體，則心靈與物質如何發生關聯？即我們如何能認識外

界？例如笛卡兒說 ： 心靈的根本性質是思維，物質的根本性質是

廣延 ， 是則思維的心靈如何能認識廣延的物質？緒果必然流於懷

疑論 。 他們認為 ： 心靈是直接可以被知覺到的 ， 故心靈的存在是

不可疑的，如笛氏說 ： 「我思故我在」便是 ；至於物質 ， 則只能

憑間接的推理來認知，即把我們的知覺看作為緒果而推 出 作為此

緒果的原因的物質的存在 。 故這樣認知的外物的存在只是間接

的，因而是不確定的 、可疑的，因為一個緒果可能有許多原因，

甚至我們的知覺可能遭受玩弄 ， 謦如夢幻和錯誤的判斷（例如把

－條繩子看作一條蛇等），何嚐不是知覺？所以外物的存在是可

疑的。他們的推理過程如下：

凡其現存在 （ Dasein ) 只能作為既與知覺的原因而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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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者，只有可疑的實存在 (Existenz) ; 

今一切外珉象的現．存在，不能直接被知覺至~.而只能1乍

為厚與知覺的原因而菠推出；

故一切夕E是覺對象的珪［存在都是可疑的。

這種不確實性，康德稱之為外現象的觀念性，而這種觀念性

的學說，康德稱之為觀念論 (Idealismus) 。 與比相較，其他主張

外感覺對象有可能確實性的學說，則稱為二元論 (Dualism) 。

凡主張外感覺對象的存在是獨立自存的存在的，叫做「先驗

的實在論」 (transzendentaler Realism) 。這種先驗的實在論，由

於心物關係的困難，必然會流於「經驗的觀念論」，而對外物的

存在存可疑的態度，理由已如上述。但康德的主張與此剛剛相

反：康德主張 「經驗的實在論」和「先驗的觀念論」。所謂「經

驗的實在論」是說：外感覺的經驗對象的現存在是確實的、無可

懐疑的，但這種存在只是作為現象的存在，而不是作為獨立自存

的物自體的存在；就是說，它們的存在是我們的先天條件所決定

的，這些先天的條件便是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間和時間）及悟性

的先天形式（範咭）。 一切外感覺對象，都是依據我們的先天形

式而成立的，在這方面看，「經驗的實在論」也就是「先險的觀

念論」。

依照經驗的實在論，則心物關係的困難便可解決了。因為所

謂「心」，並不是理性心理學家所謂的「實體」，而只是我們知識

成工的最高統－的形式條件，是「實體」範唁的超經驗運用的產

物，並不指示任何實存在；所謂「物」並不是獨立 自存於 「 心」

之外的「物自體」，而只是「表象」 (Vorstellung) ，即是「現

象」 。 當「現象」被認識時，即客觀的知識成立時，「心」便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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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先行假定了，所以，所謂「心」與「物」是緊密地緒合著

的。事實上 ，「心」與「物」的緒合，並不是兩種不同東西的緒

合 ，而只是知識成立的整個形式緒構的兩方面， 這在上面 （本文

第二章 ） 巳討論過 了。固然，殷德是承認 「 物 自 體」的存在的，

但物自體是什麼，我們是無法知道的，我們所知道的只是現象。

一切外感覺對象都只是現象， 而不是物自體。理性心理學家把現

象看作物自體，故發生心物交互的 困難。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假如經驗是實在的，即外感覺對象的

（作為現象的）現存在是確實的，那麼 ， 夢幻和想像不也成了確

實的了麼？因為夢中的景像豈不是也存在於空間時間中，想像 出

來的東西如人頭獅身的怪物等豈不都是表象？關於這一點，康德

說 ： 「為了避免虛偽的假象的混淆，我們要僅守一個規則 ：『 凡依

照經驗的法則而與知覺相連緒者是現實在的』 ( Was mit einer 

Wahrnehmung nach empirischen Gesetzen zusammenhangt, ist 

wirklich. ）」（《純粹理性批判》，第 l 版，頁 377) ，這裡所謂

「經驗的法則」指的是「因果律」 。 如果表象的連緒不是依照因

果法則的，則是虛偽的表象 。 夢幻和想像便不是依照因果律的表

象，故不是客觀實在的。我們常常覺得夢中顛倒離奇 、 不合理，

就是這個緣故。又心理學上的所謂「聯想 」， 也不是依照因果律

的 ，而只是主觀的，因各人的環境及心理狀態而異 ， 沒有客觀實

在性的 ；一般人往往把心理學上的 「聯想律」與「因果律」相混

淆 ， 實是錯誤的 。 其次 ，有人還要問：儘管不依照因果律連結的

表象是虛偽的，但在夢幻中的個別對象豈不也是表象磨？ 例如金

山、 銀島 、 人頭獅身的怪物等等，這些都是不實在的對象，但人

竟可幻想 出 來，那麼它們與霄在的對象的區別標準又在那裡呢？

關於這一點，般德又有一句重要的話：「沒有知覺，甚至空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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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都不可能 。 」（《純粹理性批判》，第 l 版，頁 377 ) 這話怎

麼說呢？他的意思是說 ： 儘管金 山、 銀島等是空想 出 來的虛偽的

對象，但金和 山、 銀和島、 人頭和獅身等個別的材料都是從知覺

中得來的東西，所不同者，它們的緒合不是依照經驗法則的緒

合， 而只是空想的緒合 。 如果連這些材料都 沒有，則連金 山、 銀

島及人頭獅身的空想就不可能；警如人纇從來及有知覺到上帝的

形象 ，因此所想像 出 來 的上帝總是和人的形狀一樣 。 有人說 ： 假

如 一般的動物也有神的觀念，則它們所想像 出 來的神也和它們自

己 的形狀一樣 ， 所以，金 山、 銀島和人頭獅身這類空想的對象的

可能性，也要建築在知覺上面 。

所以 ， 康德所 主 張的「經驗的實在繪」，是主張經驗對象

（現象）具有依照經驗法則（因果律）的客觀的實在性 ，而不是

空想的實在性 。

以上是關於心靈實體性的五個謬誤推理 ， 第一、二、四及五

的謬誤推理是根據《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所述說，第三個謬誤

推理則根據《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所述說。其實， 五個謬誤推

理的根本謬誤推理是第－個謬誤推理，即 心靈實體性的謬誤推

理， 一切錯誤都 由「 心靈實體化」 而來，故第－個謬誤推理倒

了，其餘的也就不推 自 倒了 。

第四章 宇宙理念的兩難論

如果我們把事物的存在當作緒果來考察時 ，則宇 宙 的 理念便

必然地被先行假定，這在上面已闐述過了。現在不幸 的是 ： 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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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理念竟發生了矛盾 。這種矛盾與普通的矛盾不同：普通的

矛盾對立的兩命題，其中必有一者為萁 ，這種對立，康德稱之為

「分析的對立」 (analytische Opposition) ；但宇宙理念的矛盾對

立的兩命題，則兩者皆偽，因而必然地逼出第三個命題，這種對

立，康德稱之為「辯證的對立」 (dialektische Opposition) 。遣種

辯證的對立是基於我們純粹理性的根本性質，即我們純粹理性在

認識上（即確立客觀知識上）作統制運用時，必然地發生這種矛

盾，甚至可以說：我們知識成立的可能性，建立在純粹理性的這

種辯證的矛盾上面（關於這一點容後闈述）。康德稱此種辯證的

對立為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 (Antinomie) 。「二律背反」用中

囿鄧析的話來說，叫做「兩可論」，或亦可叫做「兩難論」，即從

純粹理性出發的矛盾對立的兩命題，雙方都可以成立，但雙方都

發生困難 。

如果我們把宇宙看作是物自體，則這種宇宙理念的兩難論永

遠無法解決；但如我們把宇宙看作是現象，則這困難便可得到解

決了。

宇宙的理念分為四種（見前述），即： （ I ) 宇宙在時間上的

絕對的起始，空間上的絕對的界限的理念；（ 2) 宇宙的構成分子

的最後的不可再分割的單純分子的理念； （ 3) 宇宙的一切發生事

件的最初的原因的理念； （ 4) 自身不再受條件限制的 「絕對必然

的存在體」的理念。這四種理念的每一種都發生辯證的矛盾，茲

誾述如下：

第一 宇宙理念的第一個矛盾（關淤宇宙的量的矛盾）：

正論：宇宙在時間中有個起始，空間上有個界限。

反論：宇宙是沒有起始的，在空間上也沒有界限，而是在空

間上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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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論的證明：

正論的證明 ，在證明反論的不可能 。 就第一點來說，如果宇

宙在時間上沒有起始 ， 則到某一個時間為止，有一個無限的時間

系列 已經過去 了 ；但這是不合理的 ，因 為所謂無限，是指其系列

的綜合永不能完成的意思。今說到某一個時間點為止有－個無限

的時間系列 已過去 了，這無異說 ：無 限的時間系列到某一個時間

點完成了它的綜合，這是不合理的 。 故說宇宙沒有起始，是不可

能的 ，而宇宙必須有個起始。就第二點來說，如果說宇宙在空間

上沒有界限 ，則宇宙是個無限的全體，但這無限的全體不能同時

钅合與我們， 而必須通過部分的綜合才能達到，但綜合要通過時

間 ； 今說宇宙是個無限的全體，即等於說我們列舉宇宙中存在的

無限事物的綜合已經完成，即在列舉宇宙無限事物的過程中，己

有－個無限的時間系列過去 了 ， 這是不合理的 ，上面已經證明。

今退一步來說，假定宇宙的無限的全體是同時紛與我們的，這話

也不合理，因為所謂「無限」，是指系列的綜合永不能完成的意

思，而「全體 」則是指系列的綜合 已經完成 ，二者是衝突的，說

「無限的全體 」便是不合理的 。故說宇宙在空間上沒有界限，是

不可能的，而必須有個界限。

反論的證明 ：

反論的證明則在證明正繪的不可能。就時間來說，如果說宇

宙在時間上有個起始 ，則在宇宙起始以前的時間是空的時間；但

空的時間不能產生事物，因為時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說優於另

一部分而具有產生宇宙的條件。我們不能說在宇宙起始以前的時

間是空的時間，而到了宇宙起始的那段時間，便突然的産生出個

宇宙來。所以，儘管在宇宙中的許多事物是有起始的，但宇宙自

身則是沒有起始的，而是無限的。再就空間來說，如果說宇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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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上有個界限，則界限以外的空間是空的空間， 而宇宙與這空

的空間發生期係，這是毫無意義的 。 因為空間不是現實的對象，

而只是外直觀的形式。空間與事物的關係，並不是兩個相關物

( Korrelatum ) 的綜合的關係，而是有如物質與形式緒合於同 一

經驗對象中的關係。故說宇宙與空的空間發生 關係，是毫無意義

的 。 故宇宙在空間上是沒有界限的， 而是無限的。

以 上是康德關於宇宙的理念在量的方面的矛盾所列舉的繪

證 。 其實，依筆者意見，我們如把「宇宙」這個概念理解為包括

一切空間 、 時間時，則不待上述的證明亦可立刻看出時間、空問

概念本身所含的矛盾。問 ： 宇宙是不是有個起始的？則等於問：

時間是不是有個起始的？這問「時間是不是有個起始」本身便是

－個矛盾的問題，因為如果說時間是有個起始的，則難道時間起

始以前便沒有時間？但如果說時間是沒有起始的，則這永遠如流

的時間從何而來？如果沒有其所自來（起始）的根源處，則時間

概念自身便不能成立。 再就空間來說也是如此；如果說空間是有

個界限的，則難道界限之外便沒有空間？但若說空間是沒有界限

的 ， 則空間的概念自身便不能成立 ， 因為任何空間都要求界限，

沒有界限的空間我們是無法想像的。所以時間和空間的湘L念自身

便包含著矛盾，這種矛盾是辯證的矛盾，但時間 、 空間的概念的

可能性卻建立在這種矛盾上面。關於這種矛盾的解決 ， 至本章末

當加闐述 。

第二 宇宙理念的第二個矛盾（關淤宇宙的噴的矛盾）：

正論：宇宙中任何複合的實體，都由單純的部分組合而成；

而且，不論任何地方，除了單純體和由其組成的東西而外， 沒有

任何其他東西存在 。

反證 ： 宇宙中 沒有任何複合物由單純的部分組合而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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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任何單純的事物存在。

正諭的證明 ：

正論的證明在證明反論的不可能。如果說宇宙中的任何複合

體不是由單純的部分組合而成，則複合體便變為「無物」。因為

說複合體不是由單純的部分紲合成的，則複合體本身便不再是複

合體，而只是單純體 ；但說複合體只是單純體，仍然不通，因為

這樣仍等於說複合體是由單純體構成的。所以，說宇宙中的任何

複合體不是由單純體組合而成，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複合物變

成了 「無物 」。故宇宙 中的任何複合的實體都是由單純的部分組

合而成的 。

反論的證明：

反論的證明在達明正繪的不可能 。如果說宇宙中的任何複合

體是由單純的部分£且合而成，但任何單純的部分都存在於空間

中，即都佔有一個量，量是可分的，因此，所謂單純體，仍然是

複合體；由此推演下去，可知世界上根本就無所謂單純體的存

在。所以，說宇宙中的任何複合體是由單純的部分構成的，是不

可能的 。世界上沒有任何單純分子的存在 。

第三 宇宙理念的第三個矛盾（關淤宇宙的桎生事件的晨初

的原因的矛盾）：

宇宙間一切發生的現象必有原因，但原因之前更有原因 ，由

此推溯上去，是否有一個最後的其自身不再需要更前的原因的原

因呢？如果沒有一個最後的原因，那麼，整個世界的現象系列從

何而來？如果說有一個最後的原因，這原因的生起，不再需要更

前的原因，則又違反了「 一切生起現象必有個原因」的因果法

則，因此雙方發生了不可調解的矛盾 。 正反雙方的理論如下 ：

正繪 ： 依照自然法則的原因性，不是一切宇宙現象從其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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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原 因性 ； 為了要說明現象，必然要承認一個自由的原因

性 。

反論 ：自由是沒有的，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依照自 然的法則

而生起的。

正論的證明 ：

正論的證明在證明反論的不可能。如果現象發生的唯一原因

性是依照 自 然法則的原因性，則一切現象的發生必有原因， 而原

因之前更有原因，這樣追溯上去，永遠沒有底止； 如果永遠沒有

底止 ，則整個現象的因果系列便不能成立，因為無根之樹是不可

能的 。所以必須有個最後的原因，它具有絕對的自發性，不再需

要更前的原因而能自行生起現象。這種絕對的自發性，康德稱之

為 「先驗的 自由 」 ( transzendentale Freiheit ) 。

反論的證明 ：

反論的證明在證明 正證的不可能。如果有所謂 「自由的原 因

性 」， 則破壞了因果法則的普遍必然性。依照因果法則 ：一切 生

起的現象必有原因，今說有一個不需要先行的原因 而能自行生起

現象的「自由的原因性」，則破壞了 因果法則的普遍必然性，這

是不可想像的事。在自然界中永不會發現這類「自由的原因性」

的。所以，自由是沒有的，宇宙中一切現象都依照自然的法則

（因果法則）而發生 。

第四 宇宙理念的第四個矛盾（關淤宇宙中絕封必然的存在

體的存在的矛盾）：

正論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作為宇宙的部分，或作為宇宙的

原因，是屬於宇宙的。

反論 ： 不論在宇宙之中，或在宇宙之外，都沒有作為宇宙的

原因的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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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論的證明：

我們如以當前的存在看作一種鋯果時（但要汪意：我們這樣

對事物的考量是必然的），則當前的存在必有比它更前的存在作

為它的原因，更前的存在又必有更更前的存在作為它的原因，由

此推溯上去，最後必須有個不再需要更前的存在作它的原因的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 如果沒有「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則宇宙

間的－切存在都不可理解。所以，絕對必然的存在體是存在的。

但是，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產生宇宙間的一切存在，必然要通

過時間，就是說：在時間上說，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在一切宇宙間

的存在物之前。如果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必須通過時間以產生宇宙

的存在，則它亦必然地屬於這個宇宙，而不是超越於宇宙之外

的 。 所以絕對必然的存在體是屬於這宇宙的。

這種鐙明「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的存在，是從經驗上的「偶

然的存在」來證明「必然的存在」的。所謂經驗上的「偶然的存

在」是說：一事物的存在不是獨立必然的， 而是要依靠在它之前

的作為其原因的存在來決定的，即我們依照因果律來考暈的存

在。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偶然」的意義，即康德所謂純粹範唁

的「偶然」意義 。 依照這種「偶然」的意義，則相反的東西同時

是可能的，而不若依因果律所考量的那樣相反的東西必須在時間

的先後中才可能 。 這種純粹範唁意義的「偶然」，即是依照「交

互」範啫所認識的「偶然 」。依照「交互」範唁：甲是乙或丙，

乙與丙可同時存在，而無因果閱聯；例如，蘋果是紅的，又是甜

的、硬的等等，紅、甜、硬之間並因果關聯而可同時存在。在本

文第二章 〈 三大理念的發現〉中，我已指出 「上帝」的理念是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與「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二理念緒合的

產物。本正論是從經驗的偶然性證明「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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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至於神學則是從純粹範疇意義的偶然性證明全知全能全在且

包括一切實在性的「最高實在體」 －~ 的存在的。

反論的證明：

如果在宇宙之中有一個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或宇宙自身便是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則其情形會有下列二種： （ I) 在宇宙變化的

系列中，有一個絕對必然的不再需要更前的原因的起始，但這與

普遍決定現象的自然法則（因果法則）不合，因為依照因果法

則， 沒有原因的起始是不可能的，故這種情形不可能；（ 2) 系列

自身是沒有起始的 ，而且，即使系列的每一部分都是偶然的和受

條件限制的，但從它的全體看 ， 卻是絕對必然的和無1t件限制

的。這種說法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在多數的現存在中，如果沒有

任何單獨的部分具有絕對必然的現存在的話，則這多數的現存在

不可能是絕對必然的。由此可知，在宇宙中有一個絕對必然的存

在體，是不可能的 。

那麼，在宇宙之外是否有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呢？也不可能 。

因為如果在宇宙之外有一個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則當它產生宇宙

時 ， 必須通過時間 ； 如通過時間，則它便屬於這宇宙。這與假設

相矛盾，故不可能 。

由此可知，不論在宇宙之中或在宇宙之外，都不可能有絕對

必然的存在體的存在 。

本矛盾的正反兩方面的論證，有－個奇異的對照：雙万都根

據同一論據，但卻得出相反的緒論。在正論中推證 出「原 體」

( Urwesen ) 的存在，而在反論中用同樣有力的證明否定「原

體」的存在 。 這乃 由 於雙方的著眼里古不同的緣故 ：在正論中著眼

於條件系列的絕對的總體性，而在反論中，則著眼於自然法則的

普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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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四個宇宙理念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雙方的命題，若就

其本身來說，都是對的；但若從對方來說，則又是不可能的 。 但

重回到自已的崗位時，便又覺得自己的一方為真 。 這樣翻來覆

去，宇宙理念的矛盾好像陷於不可救藥的狀 懇 中 。這種不可救藥

的矛盾，在平常人的腦筋中也 已存在，但平常人 由 於得不到解

答，便不加追問。每一個人在夜晚仰望天空，看見數不清的群星

及遙遠的天河，都會悠然產生這樣的觀念 ： 這宇宙究竟有沒有界

限 ？如果有個界限，那麼界限之外又是什麼？難道便沒有了空

間？如果沒有個界 限 ，那麼這宇宙又如何可能呢？至於宇宙現象

有無起始的問題，袞伽爾 ( Burger ) 有詩歎曰：

嘆汝哲＾·淵淵其知；相彼百昌 ，奚而熙熙？

頤言哲＾，詔余其故：自河晤始？未自 1可處？

（ 子采王國維譯文 ）

袞氏的這首詩最能代表一般人的心磬 。 可是一般人雖然發出這樣

的心磬，但由於得不到解答，便也存而不問 。然而我們的理性如

若追問這個問題 ， 則經過一番劇烈的門爭後，最後仍必然提 出這

個要求：這些矛盾必須獲得解決，否則我們的知識無法確立 。 那

麼，這些矛盾應該如何解決呢？

宇宙理念的矛盾的陷決之一 從辯議的矛盾淆出宇宙理念

的矛盾的雙方皆偽

在本章之首，我曾指出糜德把矛盾區分為二種：一是分析的

矛盾， 一是辯證的矛盾。分析的矛盾的兩命題，其中必有一者為

真，而一者為偽， 例如 ： 人是動物， 人不是動物，這二命題只有

前者為真，而後者為偽 。 這樣的矛盾對立的兩~題是容易得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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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的 ， 因為只要發現何者為萁 丶 何者為偽便行了。但辯證的矛盾

則不然，表面上看來矛盾的雙方皆真，而實際上則雙方皆偽。雙

方皆偽的原因在於雙万同根據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上 。 把這個錯誤

的前提揭開了，便可發現雙方的命題皆偽，所謂矛盾，是假的矛

盾，並非真的矛盾，於是困難便可得到解決了。

希臘伊利亞學派的齊諾 ( der eleatische Zeno ) ，是個精巧的

辯證家。他用似是而非的論證證明一個命題為真 ， 但立刻便用同

樣強有力的論證把它推翻。柏拉圖目之為放縦的詭辯家，但糜德

則說 ： 齊諾未可厚非。這裡即以齊諾的命題為例，說明辯證矛盾

的性質 。 齊諾說：

上帝 （ 卽宇宙之意，下同 ） 眶不是有限，也不是無限 。

上帘甌不動，也不靜 。

上旁酰不類1以他物，也非不類1以他物 。

上述第一個命題，即是宇宙理念的第－個矛盾的命題，容下

再述。現在我們先來討論第二及第三個命題：

第二個命題的正面命題是 ： 「宇宙既是動的，又是靜的 。 」

這便是－個辯證的矛盾命題，因為雙方同根據於－個錯誤的前提

上：宇宙存在於一個場所中。因為任何運動必須先行假定場所

( Ort ) ，無場所則無運動可言。但一切場所均存在於宇宙之中，

而宇宙則不存在於任何場所中，故就宇宙 自身言，無所謂動，也

無所謂靜；說宇宙是動的或靜的，都是錯誤的 。 故齊諾說 ： 宇宙

既不動，也不靜，是對的 。

第三個命題的正面命題是 ： 「宇宙既類似他物 ， 又不類似他

物。」這也是辯證矛盾的命題，矛盾的雙方同根據一個錯誤的前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62 0 諱康1島哲學

提：在宇宙之外尚有其他事物 。然而實際上，一切事物都包括在

宇宙之中，除宇宙外，再無其他事物；無其他事物，則無比較可

言；無比較，則無所謂類似，也無所謂不類似 ；說宇宙顏亻以他物

是錯的，說宇宙不類似他物也是錯的 。故齊諾說：宇宙既不颜似

他物， 也非不類似他物，是正璀的 。

辯證矛盾的命題 ，由於雙方皆偽，必然地會逼出一個第三道

命題 ，作為矛盾雙方的解決；例如， 上速第二個的辯諲矛盾命

題，即「宇宙既是觔的又是靜的」， 必然地會逼出一個「宇宙不

存在於任何場所中」或「一切場所均存在於宇宙中」的命題 。 上

迷第三個辯證矛盾的命題，即 「宇宙 既類似他物，又不類似他

物」 ， 必然會逼出一個「一切事物都包含在宇宙之中 」或「 宇 宙

之外無其他事物」的第三道命題 。 康德對於這種辯證矛盾的發現

和解決，開了後來黒格爾辯護法的先河。

現在我們來檢討宇宙理念的四個矛盾命題，我們可發現它們

都是辯證的矛盾命題，而不是分析的矛盾命題 ；它們同根據於－

個錯誤的前提上，即：「宇宙是物自體，而且是全體伶與我們

的 。」 由 於這種錯誤的假定， 乃產生了宇宙理念的四種辯證矛盾

的命題。這些辯讚的矛盾命題的解決 ，要發現它們的共同前提的

錯誤，便要回到我在上面第二章所說的話 ： 宇宙不是物自體，而

只是現象，所謂「宇宙」的理念，只是我們的純粹理性的統制原

理；換句話說，只是我們的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只是我們的先

天「實體」範咭超經驗運用的產物，它不指示任何實存在 。 雖 然

康德承認物自體的存在，但「宇宙」不是物自體，而只是作為我

們的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的理念。物 自體是什磨，我們是無法知

道的 。

明瞭這種觀點，我們可進而解決宇宙理念的四個辯證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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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

宇宙理念的第一個矛盾，是頵於宇宙的「量」的矛盾，即齊

諾所反對的第一個命題。 正論方面主張宇宙在時間上有個起始 ，

在空間上有個界限，是說宇宙在時間上、 空間上的量是有限的；

反論方面主張宇宙在時間上沒有起始 ， 在空間上沒有界限 ， 是說

宇宙在時空上的量是無限的。這是辯證矛盾的命題，雙方同根據

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上： 「宇宙是物 自 體 ，而且是全體紛與我們

的 。 」因此雙万的矛盾無法解決。然而宇宙不是物 自 體 ，而只是

現象 ， 現象只通過經驗而 £合我們 ， 我們不能說宇宙在我們的經驗

之先已「全體」地紛與了我們 ； 我們只能說 ： 就我們的經驗所

及 ， 我們知覺到一件事物 ， 經驗的法則總要求我們尋求更前的事

物 。 所以 ， 宇宙的「全體」的量永不會紛與我們的 。 宇宙的「全

體」的量既不能紛予我們 ， 則宇宙既不能說是有限 ， 也不能說是

無限。所以，宇宙理念的第－個矛盾的雙万都是錯誤的。換句話

說，所謂宇宙的「有限」 、 「無限」，只是我們的知識成立的形式

條件 ， 只是純粹理性的統制原理 ， 從物自身上言，根本沒有這回

事；就好像「因果律」只是我們認識現象的先天的悟性形式，從

物自身說，根本無所謂因果一樣。

宇宙理念的第二個矛盾 ， 情形也是如此。它是一個辯遶的矛

盾，矛盾的雙方都是錯誤的 。 正論主張宇宙的物體由單純的部分

組合 而成 ， 反論則 主張宇宙中沒有單純的部分的存在 ； 換句話

說， 正謅主張宇宙中的物體是有限可分的，而反論則主張宇宙中

的物體是無限可分的 。 這種矛盾同根據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上： 宇

宙中的事物是物 自 體， 而且它的部分的分割 ， 在我們的經驗之前

已全體給與我們了 。 由於這種前提的錯誤，乃發生這種辯證的矛

盾。其實 ， 宇宙中的物體只是現象， 而不是物 自 體 ， 它的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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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我們不能說在經驗之前便全部紛與我們了。我們只能說 ：

就我們的經驗所及，我們到達一個分割的部分，理性總要求我們

作更前的分割。所以，分割的部分的全部永不會紛與我們的。全

部的分割既不能紛我們，那麼，我們既不能說物體的分割是有限

的，也不能說是無隈的。所以，宇宙理念的第二個矛盾的雙方的

主張都是錯誤的。所謂有限的分割和無限的分割，都只是我們的

理性的統制理念，只是我們的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從物自身上

說，並無這回事。

同樣的道理，宇宙理念的第三個及第四個矛盾，也是辯證的

矛盾。宇宙是現象而不是物自體 ， 宇宙現象變化的最初的原因及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都只是我們的純粹理性的統制原理，只

是我們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所以 ， 我們同樣可說 ： 宇宙間發生

事件的原因的上溯的系列，以及從受條件限制的存在，上溯至無

條件限制的「絕對必然的存在」的系列 ， 既不能說是「有限」'

也不能說是「無限」；我們只能說：就我們的經驗所及，我們每

知覺到一個變化的發生或一個作為緒果的現存在時，經驗的法則

總要求我們尋找變化發生的更前的原因或作為現存在的原因的更

前的存在。至於這種回溯系列的「全體」，是永遠不會給與我們

的，因為所謂 「 全體」只是一個理念，一個純粹理性的統制原

理，只是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 ， 並不是實存在的東西。系列的全

體既不能伶與我們，則我們既不能說它是有限，也不能說它是無

限。所以，宇宙理念的第三個及第四個矛盾的雙方命題都是錯誤

的。

以上是四個宇宙理念的辯證矛盾的解決。綜觀這四個辯證矛

盾的發生 ， 都經過下面一段錯誤的推理過程的：

如果受條件限制者被紛與了 ， 則 一切條件的系列乃至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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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前提中的「受條件限制者」，只是純粹悟性概念上的意

義 ， 未涉及任何現象 ，而 「無條件限制者 」也只是理性的純邏輒

的要求，即是理性的統制原理 ，未涉及任何現象。但在小前提中

的 「 受條件限制者」 則指的是現象的現存在的意義，與大前提中

的意義不同。 由於這個中間概念的混淆，乃得 出錯誤的緒論 ；由

此錯誤的緒論，乃發生辯證的矛盾。這種由於中間概念混淆的謬

誤，康德稱之為 「 立言形式的謬誤」 ( sophisma figurae dictio

nis ) 。 但立言形式的謬誤乃由於根據一個錯誤的前提而來，即把

宇宙看作是物自體。

上面說過 ： 辯證的矛盾的命題， 由於雙方皆偽 ， 必然地會逼

出 一條第三道命題，以使此矛盾得到解決。今宇宙理念的四個矛

盾命題都是辯證的矛盾命題，它們乃共同逼 出 了 一條第三道命

題，即「宇宙是現象而不是物自體」 。 因此，現象的「先驗的觀

念性」在此獲得間接的證明（在〈先驗的感性論〉中則是直接的

證明） 。 這種間接的證明可以下列「雙關論法」（ Dilemma ) 的方

式來表示 ：

「宇宙若是獨立自存的全體（物自體），則它既是有限，又

是無限 ；

今證明矛盾雙方的命題皆偽；

故說宇宙是獨立自存的全體也是偽的 。 」

換句話說，宇宙不是物自體， 而是現象。

宇宙理念的矛盾的恪決之.::. 從「先險的自由」看出力學

的宇宙理念的矛盾的雙方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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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對於宇宙理念的四個矛盾的解決 ， 是在發現這四個矛盾

同根據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上，即把宇宙看作物自體。因此，這四

個矛盾都是辯證的矛盾 ， 雙万的命題都是偽的 ；由此再逼 出一個

第三道命題，以解決雙方的矛盾。但康德於從辯證的觀點解決宇

宙理念的矛盾後，進一步從「先驗的自由」來解決力學的宇宙理

念的矛盾。從「先驗的自 由 」來解決力學的宇宙理念的矛盾與從

辯證的觀點來解決宇宙的理念的矛盾的方法不同，後者是證明矛

盾的雙方的命題皆偽 ， 但前者卻是證明矛盾的雙方的命題皆真。

宇宙理念的第－及第 二個矛盾，是依數學的（即「量」和

「質」的）範咭來考量宇宙理念所發生的矛盾 ， 殷德稱之為數學

的宇宙理念的矛盾 ； 宇宙理念的第三及第四個矛盾 ， 則是依力學

的（即「關係」及「樣式」的）範唁來考量宇宙理念所發生 的矛

盾 ， 糜德稱之為力學的宇宙理念的矛盾 。

力學的範唁的綜合與數學的範咭的綜合有－個根本的差異：

數學的綜合是量的綜合 ，其綜合的項是同種類的；但力學範唁的

綜合 ， 則允許不同種類的綜合（ Synthesis des Ungleichartigen ) 。

這種不同種頓的綜合，不僅其綜合的項可在現象上不同種類，甚

至其「因」可在現象系列之外，而「果」則在現象之中 。 人的道

德行為在這方面最為頲著 ： 道德行為的發生是屬於現象界的 ， 但

其發生 的原因則不屬於現象界（ 自 然界） ，而 是 由 於道德意志即

實踐理性而發生， 道德意志不再需要先行的原因 而 自行發佈命令

生起道德的行為。所以從這方面來看 ， 人是 自 行起始一個現象的

系列，故人是 自由 的。這種自由康德稱之為 「先驗的自由」 。 由

「 先驗的 自由 」構成的原因性 ，康德稱之為 「知性的原因」 ( in

telligible Ursache ) 或 「 自 由 的原因」 。 以「先驗的 自由 」為起始

系列的條件 ， 康德把它叫做「經驗的不受條件限制的 而又不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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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條件」 (empirisch-unbedingte , aber auch nichtsinnliche Bedin

gung) 。

由此可知，由於不同種類的綜合的可能性，我們 可從兩種不

同的方面來考察現象發生的原因 ： （ I ) 從現象的時間系列上來考

察現象發生的原因 ， 則現象完全受自然法則所支配 ：一現象的發

生必有原因 ，原 因之前更有原因 ，原 因系列的回溯永無底止，自

由不可能； （ 2) 但若從「知性的原因」方面來考察現象發生的原

因 ，則自由是可能的， 因為知性的原因不再要求更前的原 因。所

以 ，在現象界中 自 然 法則的必 然性與自由的原因性可以並行不

悖。上面以道德的行為為例，說明自 由 的可能性 。人也許要問：

人類是有理性的，故人類有自由，但自 然 界的事物是沒有理性

的，如何也能有自由？其實不然 ，所謂「自由的原 因性」是從與

自然的原因性不同的方向來考察現象發生的原因性，不僅人類的

道德行為可從這方面來考察，即自 然界的事物也可這樣來考察 。

自 然界萬物的本性，就好像人類的道德意志一樣，能自行起始一

個系列 ， 舉例來說，我們磨擦一根火柴 ，點著一支蠟燭燃燒，我

們如從時間的系列上來考察這現象（蠟燭燃燒）發生的原因，則

蠟燭燃燒 由於火的接觸 ， 發生由於磨擦生熱， 磨擦的發生則由於

動力作用 ……等等，這樣追溯上去，永無窮止，自由是不可能

的 。 但是，如果我們從另 一方面來考察 ，則不然了。 我們試想：

如果我們以火柴點在石塊上，會不會燃燒？當然不會 ！ 由此可知

蠟燭之燃燒必另有其原因，此原因便是蠟燭的本性。這樣 ， 我們

如從蠟燭的本性來考察燃燒現象發生的原因，我們便完全進入另

外一個系列，蠟燭的本性是使其發生燃燒的「知性的原因 」。 至

於蠟燭的本性何以能發生燃燒 ， 這是不能再問的， 因為它的本性

便是如此，在它之前更沒有原 因的。所以 ， 從這万面來考察 ， 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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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的本性 自行起始一個系列，蛾燭是 「自 發」的（為與人類的道

德行為的「自由」區別起見，我稱其為「自發」） 。 不獨蠟燭如

此，一切萬物莫不如此 。 一切萬物若從其本性上來考察，都可自

行起始一個現象的系列 。這種萬物的「本性」，叔本華（ Scho

penhauer ) 稱之為「意志 」 。

由此可知，「自 然 的原因性」與「自由的原因性」是可以並

存的 ，這只是我們從不同的方向考察現象系列的原因的緒果；這

種從不同的方向考察現象系列的原因的可能性，乃依據「不同種

類的綜合」的可能性而來。這裡我們應該明白「因果律」在康德

哲學中的意義。 在康德哲學裡，因果律只是一個函數，它不 關涉

到內容，它可以應用到同種類的綜合上，也可 以應用到不同種類

的綜合上。當它應用到同種類的綜合上的時候，它構成了

「暈」；當它應用到不同種類的綜合上的時候，它構成了「關

係」。 它可以應用在一切關係之上 。 亞里士 多德所謂的「四因」

（材料因 、 形式因 、動力因 、目的 因） ， 是因果律在不同的關係

上運用的緒果，這種運用是合理的 。

明白以上所說，力學的宇宙的理念的矛盾便可得到解決了。

雙方的矛盾不是其的矛盾，而是從不同的方向考察現象系列的原

因的緒果，所以兩者皆真 。 宇宙理念的第三個矛盾的正論說：

「依照自然法則的原因性，不是一切宇宙現象從其導出的唯一原

因性；為了要說明現象，必然要承認一個自由的原因性。」現在

經過上面的證明 ，「自 然的原因性」與 「自由的原因性」是可 以

並行不悖的；而且，自 然的原因系列要求一個自 行起始的「最初

的原因」 ， 今 由 於 「自由的原因 」的 可 能 而得到 了滿足。所以，

這個矛盾的正論的命題是對的。 至於反繪 中 所說 ：「自由是沒有

的，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依照自 然的法則而生起的 。 」這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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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的原因系列上來考察現象發生的原因的結果。如果只從這

方面來考察，則誠然「自由」是沒有的，因為「自由」是從不同

的方向來考察才會出現的，所以反論的主張也沒有錯。

宇宙理念的第四個矛盾，其情形也是如此 。這個矛盾的發生

是由於把當前的現存在看作受條件限制的現存在而來的。如果把

當前的存在看作為受條件限制的現存在，則必有在它之前的存在

以作為它的現存在的條件，而在它之前的存在又必有更在前的存

在以作為其存在的條件，這樣回朔上去，永無底止，絕對必然的

存在體是不可能的 。 但另外一万面，我們的理性又要求一個絕對

必然的存在體，以作為一切受條件限制的現存在的最後根據，否

則一切受條件限制的現存在就不可能；這樣，雙方便衝突起來

了。本來，矛盾的正論是主張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的存在的，而反

繪則否定之。現在我們從「知性的原因性」的發現可證明矛盾雙

方並不衝突，而是雙万皆真。雙方的主張是各從不同的万向考量

的緒果，並無衝突可言。如果我們從自然的原因性方面來考量當

前作為受條件限制的現存在，則誠然其條件系列的回溯永無底

止，絕對必然的存在體是不可能的，而反論的主張是對的 。但我

們若從「知性的原因性」方面來考量作為受條件限制的現存在

時，則當前的現存在以「知性的存在體」為其條件，而「知性的

存在體」則不再需要更前的存在體為其條件。所以，「知性的存

在體 」便是「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正繪主張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的存在也是對的。故矛盾的雙方皆真。

以上是康德對於力學的宇宙理念的矛盾的另一解決辦法 。 從

這一解決，證明矛盾的雙方皆萁，二者可以共存。但筆者在此預

為磬明一句：筆者認為這種解決辦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容在本

文末章再為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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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理念的矛盾及其解決辦法，上面敘述過了 。 現在我們來

回溯一下它們的誕生、形成及解決的過程 ： 宇宙理念是我們把當

前的事物當作緒果來考量時所必然先行假定的理念，它們只是我

們的客觀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 ，而不是獨立自存的實體。但傳統

的玄學家不察 ，把它們看作是既與的物自體，由是陷於不可救藥

的矛盾中 。 這種矛盾要用批評的方法才能解決，批評解決的緒

果，諲明宇宙是現象而不是物自體，宇宙的理念只是我們的知識

成立的統制原理，而不是獨立自存的實在體。

第五章 J:. 帝存在證明約不可能性

在本文第二章 〈 三大理念的發現〉中 ，我已 闈明「 上帝」理

念的誕生是「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與「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二

理念緒合的緒果 。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是我們把當前的存在看

作是受條件限制者時所必然被先行假定的理念，即這是我們在認

識上運用因果範噓的必然產物；「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則是我

們把當前的存在看作具有實在性時所必然被先行假定的理念，即

我們在認識上運用交互範略的必然產物。所以，這兩個理念就其

本身的作用而諭，只是我們的純粹理性的統制原理，即我們的客

觀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但理性的玄學家把二者鋯合起來，把

「最高實在性」賦與「絕對必然的存在體」，而這種「實在性」

的賦與，全然是超經驗的，並非通過任何直觀而賦與的 。 因此，

這樣的理念已超過其原來只作為統制的原理的意義，痕德稱這種

理念為「 純粹理性的理想」（ das Ideal der reinen Vemunft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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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的理想」 (das transzendentale Ideal) 。玄學家把這種「理

想」再力n 以人格化，便成了他們的「上帝」 。

上帝全知、全能、全在，無所不包（包括一切實在性 ），這

是理性玄學家所津津樂道的「上帝」概念。他們不知道這樣的上

帝原來只是我們的作為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的兩個理念的緒合的

產物，並不是什麼實存在的東西。他們用本體論證、宇宙論證及

自然神學論證以證明上帝的存在，康德均加以一一批判，指出這

種證明的不可能性 。 茲間速如下 ：

（一） J:..帝存在的本黷論證明的不可能注

上帝存在的本體論的證明 (der ontologische Beweis vom Da

sein Gottes ) ，是從「上帝」的概念來證明上帝的存在 。 這種證明

是把「存在」看作－種實在的性質。上帝是最高實在性（即包含

一切實在性）的存在體，故「存在 」 亦 必包含在他之中 ； 他自己

既包含「存在」，所以他是必然存在的 。 笛卡兒就是這樣讒明上

帝存在的 。

這種證明的根本錯誤是把「存在」看作為一種實在的性質 。

其實「存在」並不是一種實在的性質，而只是一個「繫辭」 (Co

pula ) 。 這種繫辭的性質與普通的繫辭「是」的性質一樣，只在

連緒概念與對象，而並不增加概念的內容，例如 ： 這「是 」 一隻

花瓶，這個「是」 只 在把花瓶 的概念與花瓶的存在連緒起來 ，而

並不增加花瓶概念的內容 。 如果 「 存在」竟能增加概念的內容

（即把「存在」看作是－種實在的性質），則概念便不能磋切地

指示對象 ， 因為對象與概念已不一致 了 。

「存在」既不是一種實在的性質，而只是一個「繫辭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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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它不包含於任何實在的概念中。因此，即使我們設想一個包含

一切實在性的「上帝」的概念，其中也不包含「存在」 ， 故「上

帝」這個概念能否指示其對象的存在 ， 尚成疑問。概念要指示對

象的存在，必須依照經驗的法則而與可能經驗的內容相連緒時，

才有可能。如果是感覺的對象，則概念通過知覺便可指示其對象

的存在，上述「這是一隻花瓶」的例便是。如果不是直接的感覺

對象 ， 則依照因果法則而與知覺的內容相連緒時，亦指示對象的

存在 ；例如，我們看見皚石吸引鐵屑 ，便肯定璜石內的續性的存

在，塏性並不是直接的感覺對象，但憑因果法則（把「磑性」看

作是「因」 ， 鐵磑被吸是「果」）便把「磝性」的概念與「磑性」

的存在連鋯起來。今「上帝」的概念並非如此，它既不是感覺的

對象 ， 也不能通過因果法則而與任何的知覺內容相連緒 。 它只是

－個空的概念，沒有任何存在的對象與之相應 ； 換句話說 ： 它只

是我們的純粹理性的統制原理，只是我們的客觀知識成立的形式

條件，是我們的先天的「實體」範唁超經驗運用的拷果，不涉及

任何直觀。只憑這個空的概念（理念）來證明存在，是不可能

的。如果只憑一個空的概念來證明其對象的存在，那無異－個商

人憑空在自己的現金帳上加了幾個圈，便說增加了自己的財富一

樣。所以 ， 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是不可能的 。

( .:::. ） 上帝存在的宇宙論證明的不可能'I'.主

為了避免只從概念證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的困難， 上帝

存在的宇宙論的證明 ( der kosmologische Beweis vom Dasein Got

tes) 乃從經驗出發來證明上帝的存在。其推論的過程，有如我

在上迷第二章〈 三大理念的發現〉中的「上帝理念誕生的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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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一樣：它起先從經驗中偶然的存在物推證出絕對必然的存

在體，再脫離了經驗，尋求這絕對必然存在體的內容，因而把

「最高實在性」賦與這「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而說「絕對必然

的存在體」是具有最高實在性的 ； 然後再翻過來說 ： 凡具有最高

實在性的存在體都是絕對必然存在的。這樣便重新回到本體諭證

明的老路，事實上這只是本體論證明的一個偽裝。

宇宙論證明從經驗的偶然的存在，推 出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存

在，可用三段論式寫出 ：

「如有任何東西存在，則必有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的存在；

今至少我自己是存在的；

故必有一個絕對必然存在體的存在 。 」

這種推理過程，如前所迷，己犯了中概念混淆的錯誤。在大前提

中所指的存在，是純概念意義的存在，而在小前提中的存在則是

指現象的存在，這且不說 。 由這種推理所得 出 的「絕對必然存在

體」的鋯論，並不包含任何內容，只不過是個假定而己 。 理性的

玄學家為要說明它的內容，乃把最高實在性賦與它，因而說：絕

對必然的存在體是具有最高實在性的；然後，再反過來說：最高

實在性的存在體是絕對必然存在的 。 其證明過程如下 ：

如果「任何 一個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同時是最實在的存在

體」，那麼，我們至少可以用「威量換位」 ( convers io per acci

dens) 的辦法而成立這樣的命題 ： 「有些最實在的存在體同時是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但是，一個最實在的存在體與任何其他最

實在的存在體，及有任何區別 ； 適用於一個最實在的存在體的，

亦必適用於－切最實在的存在體。因此，我們便可用「單純換

位」的辦法而說：「每一個最實在的存在體，都是絕對必然的存

在體 。」

這樣一來，宇宙論的證明重新回到本體論證明的老路，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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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是以本體論證明為其基礎。本體論的證明說 ： 「最實在的

存在體自身包含存在，故是必然存在的。」而這裡宇宙論的證明

也說：「最實在的存在體是必然存在的 。 」 二者均從純概念上來

考量所得的緒論。所謂宇宙論的證明是從經驗出發，完全是多餘

的，因為它從經驗的事物出發，推至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後，再考

量這絕對必然存在體的內容時，便完全脫離了經驗，而從純概念

上來考量了 。 當它從純概念上來考量絕對必然存在體的實在性，

並通過「換位」的手法而得出「最實在的存在體是必然存在的」

的緒論時，這緒論便建築在本體論證明的基礎上了，因為我們一

旦要追問這緒謅真確性時，便必然會捧出本體論證明來為它撐

腰。所以，宇宙論證明只是本體論證明的一種偽裝，它除了犯有

本體論證明的錯誤外，還犯有「論點不中的」 ( ignoratio elen

chi ) 的錯誤，因為它允諾帶領我們走新的道路，但繞了 一個圈

後，又回到原來業已抛棄的老地方 。

（ 三 ） 自然神學證明的不可能

自 然神學的護明 ( der physikotheologische Beweis) ，也是從

經驗出發，但出發點與宇宙論的不同：宇宙論的證明是把經驗中

的事物看作為緒果而存在， 再依因果關係的回溯推出絕對必然存

在體的存在；自然神學的證明則 由於在經驗中看見宇宙萬物的繁

複多樣、壯大美麗，而又如此和諧 、 有秩序，且具有目的性， 由

是類比於人類製造物之具有目的性（例如房屋 、 鐘錶等均按人的

目的製造出來的），推出 一個宇宙的創造者的存在，然後再和宇

宙繪的達明一樣，把最高實在性賦與這宇宙的創造者。因為創造

宇宙萬物的神，他自己必須具有－切實在性，否則他如何能造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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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萬物的實在性呢？最後也和宇宙論的證明一樣，證明這具有

最高實在性的宇宙創造者是必然存在的。

這個證明的主要論據，是以自然產物的合目的性，與人為產

物的合目的性相類比，因而推出 －個最高創造者來。它表面上看

來頗令人敬畏，實際上還是重蹈宇宙論證明的覆轍。

第一、從自然產物的合目的性與人為事物的合目的性相類

比，推出一個宇宙的創造者，這並不恰當。因為人類只能按照既

與事物的性質，安排事物，使適合自己的目的，而並不能創造事

物；故若從自然事物的合目的性，至多只能證明有－個宇宙的建

築師，而不能證明一個宇宙的創造者，此其一 。 其次，類比推理

及有絕對的必然性，故宇宙的壯美和諧只能引起我們情緒上的讚

嘆，而並不能確切地使我們推 出一個最高存在者（創造者）來。

在宇宙論的證明中，從偶然的存在（受條件限制的存在）依照因

果系列的回溯，推出一個絕對必然的存在者，這種推理是必然

的，因為所依的是因果律；但自然神學的推理，所依的是類比推

理，而類比推理是及有必然性的，所以這個證明不能給予我們 以

璀切的最高存在者的觀念。誰也不敢於讚美宇宙的秩序和諧之

餘，斷然地說有－個最高叡智的創造者存在。第三、 本證明從宇

宙的秩序和諧和合目的性推出宇宙的創造者之後，便脫離了經

驗，純然從先天的概念上來考量這宇宙的創造者的實在性，因而

把最高實在性賦與它，這正是宇宙論證明所走的老路 。 所以，所

謂從宇宙的和諧性和合目的性的經驗出發來推證宇宙的創造者的

存在，完全是多餘的 ；事實上，它仍然蹈宇宙論證明的覆轍。宇

宙論的護明建築在本體論諲明的基礎上，而自 然神學的證明又建

築在宇宙論證明的基礎上，而且，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諲

明；故事實上理性神學的證明只有一個，即本體論的神學證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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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的證明不可能，則理性神學的證明便是不可能的。

（固）逕l'主神學的出路 由埋論埋'l'主的神學

轉入實踐埋．＇l＇主的神學

從上所述，可知理性神學的三種證明都是不可能的，其不可

能性的根本癥鋯，在於把只作為理性的統制原理（知識成立的形

式條件）的理念，誤作為獨立自存的實體。「絕對必然的存在

體」及「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就作為理性的統制原理而諭，是

各有其效用的。我們毋寧說：這兩個理念是我們的知識成立的必

然要求（必然條件），沒有它們，我們的知識無法成立。但是 ，

如果把這兩個理念緒合，成為獨立自存的實體化的「上帝」，則

便是虛無的東西了。遣是理性神學不可能的撒鋯所在。

然而，理性神學如果從理論理性的意義，轉為實踐理性的意

義時，便獲得了它的實在性。

神學 (Theologie) ，指對於「原存在體」 (Urwesen) 的知

識，依康德的區分可分為二種：一是基於理性的神學，叫做「理

性的神學」 (theologia rationalis) ，一是基於啟示的神學，叫做

「啟示的神學」 (theologia revelata) :理性的神學又可分為先驗

的神學 (transzendentale Theologie) 及自 然的 神學 (natiirliche

Theologie) :先驗的神學又可分為「宇宙論的神學」 (Kosmo

theologie) 及本體論的神學 (Ontotheologie) :自然的神學又可分

為「自然神學」 (Physikotheologie) 及「道德的神學」 (Moral

theologie) 。列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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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神學中，若只通過純粹理性，用先驗的理念（如所謂

「原體 」 、 「 最實在的存在體」及「 一切存在體的存在體 」 等來思

考其對象（神）的 ， 叫做 「 先險的神學 」 。如果依照我們的心靈

的本性來思考「神」為「最高叡智者」 ( die hochste Intell igenz ) 

的，例如，由於我們看見自然界的和諧和合目的性，便說神也和

我們人類一樣具有悟性（神的悟性）和自由來創造這個世界，又

如基於道德上的要求，使善人有善報，惡人有惡報，因而必然地

假定有－個最高的叡智者的神來監督和維持這個世界的道德秩

序，這樣的神學叫做「自然的神學」。

只承認先驗的神學的人，吋做「理神論者」 ( Dei st) 。 理神

論者認為我們至多只能通過理性認識「原體」的現存在，它包含

－切實在性，但這實在性是什麼 ， 我們不能作更詳確的規定。若

除了承認我們可通過理性認識原體的存在外 ， 更認為這存在體具

有悟性和自由，換句話說，除承認先驗的神學外，更承認 自 然的

神學的，叫做「一神論者」 ( Theist ) 。「理神論者」只把「原體」

表象為「宇宙的原因」，至於宇宙的創成是出於 「原體」的本性

的必然性 ，抑或由於它的「 自由」，則存而未定 。 至於「 一神論

者 」 ，則把「原體 」 表象為「宇宙的創始者」 。

在先驗的神學中，把 「 原體 」 的現存在思考為從一般經驗導

出來的，叫做宇宙論的神學；若相信只通過概念而毋須絲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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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鴷助，便能認識「原體」的存在的 ，叫 做本體謅的神學 。

「自然的神學」 (natilrliche Theologie ) ，是 從宇宙間的秩

序 、和 諧 、 統一和合目的性 ，推出宇 宙的創始者的存在和其特性

（具有悟性和 自由） 的。如果這種推論只從自 然界的秩序和完全

性而推出「最高叡智者」來，那麼，這種神學叫做「自然神學」

( Physikotheologie ) ;如果是從道德的秩序和完全性推出「最高

叡智 者」來的，吋做「道德神學」。

嚴格說來， 一般人慣於信仰一個具有悟性和自 由 的上帝，故

先驗的神學所論述的上帝，不是一般人所信仰的上帝，而只有自

然神學和道德的神學所指的上帝，才是一般人所信仰的上帝 。

明瞭神學的 區分後 ，我們來檢討我們的理性能力及其有效範

圍，看看那些神學是我們的理性能力所可及的和有效的。

我們的知識分為兩種 ：一 是理論的知識 ( theoretische Er

kenntnis ) ，一是實踐的知識 ( praktische Erkenntnis ) ;理論的知

識又分為二種：一為思辯的知識 ( spekulative Erkenntnis) ，二 為

自然的知識 (Naturerkenntnis) 。

一個極重要的 關鍵，就是我們要把理論的知識和實踐的知識

分開 ： 理論的知識是我們運用理性認識「存在的東西」 ( was da 

ist) 所得的知識，實踐的知識則是我們運用 理性認識「應存在的

東西」 (was da sein soil) 所得的知識 。同是純粹理性，但由於應

用的範圍不同，其意義便截然迥異。打個譬喻說 ：同是一朵花，

在畫家心中的意義與在科學家心中的意義是截然不同的。理性有

如符號，用在理繪知識的境界中與用在實踐知識的境界中的意義

完全不同 。 在上面討論「三大理念的發現」時，我曾指出當我們

的客觀知識（經驗知識）成立時，即當我們認識任何客觀事物的

存在時，我們便必然地先行假定了三大理念：（ I) 大我（即被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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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實體化的「心靈」） ; （ 2)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即被玄學家實

體化的「宇宙」）； （ 3 ) 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即被玄學家實體化

的「上帝」）。這種假定是必然的，否則客觀的知識便不能成立；

但是這樣假定 出 來的理念 ， 只是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 而不是獨

立自存的實在體；就是說，這三大理念作為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

是有效的丶實在的， 而作為獨立的自存的實在體則是虛無的。故

從理論知識（認識事物的存在的知識）的觀點言，我們只要求作

為知識成立的形式條件的「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而並不要求

作為獨立自存且具有悟性和自由的「上帝」。所謂「上帝」，只是

玄學家把「絕對必然的存在體」與「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兩理

念相緒合所杜撰 出 來的東西 ， 在理論知識上並無這回事，也不要

求這回事 。 但是從實踐知識的觀點言，情形便不同了 。實踐的知

識是認識「應存在東西」的知識，道德的命令叫我們「當為」一

件事情，即使這件事情未發生（尚未存在）。但這個「當為」的

判斷的普遍必然性，和理論知識的普遍必然性完全一樣 。 在理論

知識上，客觀的知識一經成立，便必然地先行假定了「最高噴在

性的存在體」這理念。今實踐的知識也是如此 ： 當道德的判斷一

經成立時 ， 便必然地先行假定了獨立自存且具有悟性和自由的

「最高叡智者」 上帝 的存在。因為道德要求德福一致，

善人有善果，惡人有惡果，但現實世界的事情往往不如此，而是

菩人得惡果，惡人反有善果，於是道德的判斷必然地要求靈魂不

威 、來世存在，以及掌握宇宙間的道德秩序的「 最高叡智者」的

存在，使善人終得善報（死後其靈魂得菩報），惡人終得惡報

（死後其靈魂得惡報）。我們必須明白，道德判斷上的這種要

求 ， 是必然的要求，絕不是任意的假定， 正和「最高實在性的存

在體」在理論知識中必然地被要求一樣 。所以 ，獨立自存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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叡智者 上帝 在理論知識中被否定了，而在實踐知識中獲

得了它的實在性。但我們要牢牢記住：這種實在性只是實踐知識

的實在性，而不是理論知識的實在性；就是說，當我們從實踐理

性的觀點肯定上帝的存在時，並不是果然有一個眼看得見的龐然

上帝存在著，因後者是理論知識上的上帝 。 此外，在理論知識中

被否定了的「靈魂不威」，在實踐知識中也獲得了它的實在性。

理論的知識也有「思辯的知識」和「自 然的知識」 的區別 。

理證的知識是我們運用悟性範啫去認識存在的對象的知識 。 我們

知道，範唁必須應用於直觀對象之上才有其實在性。如果我們應

用亁唁通過直觀去認識對象，則這種知識是「自 然的知識 」；這

種知識是實在的，一切自 然科學的知識都屬於此類知識 。如果我

們把範喀全然脫離了直觀而作單獨的運用去認識對象，則這樣構

成的知識是「思辯的知識」。思辯的知識因全然脫離了直觀，它

所認識的存在完全是虛無的。

明瞭了我們的知識的區分，我們便可以了解理性的神學的不

可能性的根源和它的出路了。本體論的神學是純然從超經驗的理

念來證明上帝的存在的，這是思辯的知識，故是虛無的。宇宙論

的神學，雖然佯作從經驗開始，事實上當它到達「絕對必然的存

在體」後，也全然脫離了經驗而從純概念 （理念）來考量上帝的

存在，故也是思辯的知識，是不可能的。至於自然神學，表面上

看似乎也是從經驗開始，且可推出上帝的悟性和自由，但是一則

這樣推出「宇宙的創始者」的存在沒有必然性，二則當其考量上

帝的存在時仍然脫離了經驗，而從純概念來考量上帝的存在，故

仍是思辯的知識，也是虛無的。由此可知，理性的神學的不可能

性，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的理性脫離了經驗而作思辯的運用。上

述三種上帝存在的證明的不可能性，其根源就在這裡。那麼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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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問：從「自然的知識」來證明上帝存在可能麼？這是不可能

的，因為上帝的存在如屬於自然的知識，則這上帝要受到自然法

則的支配，他便不是絕對必然的存在體了。總之，理性的神學從

理論的知識的觀點來看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如從理論知識的

觀點轉入實踐知識的觀點，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如上所述， 上帝

的存在在實踐的知識中獲得了它的實在性，但這種實在性，是

「實踐知識的實在性」，而不是「理論知識的實在性」，二者切不

可混淆 。所以，理性的神學在理論的知識中失敗了，但在實踐的

知識中獲得了拯救 ； 換句話說，道德的神學是可能的。

康德哲學艱深晦澀 ，由 於各人的了解不同而成立各派的 學

說 ，但本文所迏，並沒有偏從何家的意見 ，而全憑筆者個人研讀

康德之所了解。有人說 ： 「要理解康德 ， 必須超越康德。」又有

人 說 ： 「超越痕德，可能有好哲學；掠過康德，便只有壞哲

學。」筆者本文所述，不敢說超越康德，但自信沒有掠過康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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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道德裙學原1里之分析

--1是康德的裙學才注分析他的

道德桴學的根本原猩＊

導言

康德 ( Immanuel Kant, 1 724-1 804 ) 的哲學方法是批判的哲

學方法 。 批判的哲學方法事實上即是分析的方法 。 分析的方法是

先行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再分析這種作為

既與事實 而存在的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可能性所根據的條件 ； 這種

條件分析 出 之後 ，再進而分析這種知識的基本原則的系統 。 這便

* 原列淤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1 0 期 ( 1 96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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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康德的哲學方法 。 這方法他首先在《純粹理性批判 》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中加以應用 。 後來在 《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中作完全相同 的應用。

《純粹理性批判》是對純粹理論理性的分析，即分析理論知識可

能的先天條件 ，而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則是對純粹實踐理性的

分析，即分析道德令式即斷言令式（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 可

能的先天原理 ，故康德可以說是把分析純粹理論理性的方法，完

全應用在分析純粹實踐理性上面 。 雖 然他在後一書中所作的 區分

與前－書不同，以及由於純粹實踐理性與純粹理論理性的不同，

因 而他在後一書的分析的次序與前一書亦略有不同，但是所用的

方法則在二者都是一樣的，即都是分析的方法。

本文的目的擬先從《純粹理性批判》闈明康德的哲學方法，

再從他的哲學方法分析他在 《 道德形上學 的基礎 》 中的思想過

程，從而分析 出他的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並擬對由此而發生的

困難問題嘗試加以解答。

分析的哲學方法是以先行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

事實為前提的。康德從不問普遍客觀的知識是否可能，而只問它

「如何」 可 能 ？即只問業已作為既與事實而存在的普遍客觀的知

識的可能性的根據在那裡？這種對於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作為

既與事實的肯定，可以說是康德哲學万法的根本出發點 ，也是他

的哲學系統的根本基礎。以後他的方法學的幾個步驟 ，都是建立

在這個根本出發點上面的。現在問：康德如何知道普遍客觀的知

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呢？他說：普遍客觀的知識有兩個「認識

的特徵」（Kem立eichen ) ，即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 1 ;就是說，

康德．在 《純粹逕l'主批邦》的〈導言〉 中曾說 ：必然1，主和混格的普遑

,「生是先天的知識的「認識特徵」（見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von R. Schmidt, S. 40f. ) 。但1也達祺扭斤說的夫天．的如識 ，指的萃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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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認識這種知識的對象時，這知識自身帶有必然性和嚴格的

普遍性進入我們的意識中。這兩個認識的特徵可以說是康德全部

批判的哲學系統的真理標準。

從上述的根本出發點出發，康德哲學方法的第二步便是肯定

所有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a priori) ，即這種知識必須

包含先天的要素為其可能的條件。他這種主張可以說是受休謨

(David Hume) 的影響而來的 。休謨主張我們的知識必須從感

覺而來，凡非從感覺而來的知識都不是其實的。因此，他懷疑因

果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因為這種必然性和普遍性不能從感覺而

來。康德說：休謨這種主張驚醒了他的獨斷的迷夢2 。但即使如

此，康德並不放棄他對於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已是事實的肯

定。相反地，他更進一步地主張這種普遍客觀的知識並不依靠感

覺而成立，而必須是先天的，即必須依靠先天的條件而成立。因

為知識若只從感覺而來，則它只對當時當地的主觀者有效 ，我們

無權說它在任何時地及對任何人都是有效的 。 因為將來的事件尚

未通過我們的感覺，也未通過他人的感覺，我們怎能說它是普遍

有效的呢？所以，普遍客觀的知識不可能憑感覺而成立，而必須

是先天的 。

從上面 第 二個假定 出發，康德進而發現「先天綜合判斷」

(synthetische Vrteile a priori) 的存在 。所謂「先天綜合判斷」

是說一個判斷既是綜合的又是先天的。綜合判斷通常要通過經驗

而成立，但他現在發現一種綜合判斷卻是先天的， 而非經驗的，

例如數學的公理「 直線是兩點間的至短線」及物理學的基本原理

有先天概念為其可能的條1牛的普遑客觀的知識。故筆者於此卽直接

指這積「認識特徵」為管遑客觀知識的「認識特徵」 。

2 見 Prolegomena zu einer 」eden kunftigen Metaphysik （以下茄稱 Pm!.),

Kani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iinder, Bd. lll, S. 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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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質世界的變化中，物質的量恆不變」 3等是 。 因為這兩個

命題都具有普遍的必然性，故必須是先天的命題，而不是經驗的

命題；同時 ， 這兩個命題中述詞的概念並不包含在主詞的概念

中，即述詞的概念不能從主詞的概念中分析 出 來 ， 故又是綜合的

命題 。 例如，「直線」是線的性質的概念 ， 「 至 短線 」則是線的量

的概念，從「直線」的概念中分析不出「至短線」的概念來。同

理，從「變化」的概念中也分析不出「恆不變」的概念來。這

樣，這兩個命題既是先天的又是綜合的，故是先天的綜合命題，

即先天的綜合判斷。康德於發現這種先天的綜合判斷後，隨即肯

定這種判斷的存在也是既與的事實。他不問先天綜合判斷是否可

能，而只問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這個問題是他的批判哲

學的根本問題。

以上三個假定，是康德的分析的哲學方法的根本假定 。 我們

要注意的是：這三個假定中最根本的還是第一個，即普遍客觀的

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的根本假定。因為第二個假定，即普遍客

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假定 ，是先行假定 了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

在是既與事實才推出來的；至於第三個假定，即先天綜合判斷的

存在是既與事實的假定，又是依據第二個假定推出來的。所以 ，

上面三個假定中最根本的還是第一個假定 。

從上述三個假定出發，康德哲學方法的第四步便是分析。分

析是分析業 已作為事實而存在的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可能所才艮據的

先天的條件。這在理論理性中所分析的是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間

和時間）及悟性的先天形式（純粹悟性概念或範咭） ；在實踐理

性中則所分析的是道德令式（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的可能所根

3 康復當時處在十，、世紀唔代，所引證的物埋學座理是牛頓的物埋學

冉狂里·百7非了今曰才目圭蹂侖仔］渤勿瑨旦琵居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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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先天條件，即「自由」的理念 。 當這些先天的條件分析出

後，接著的便是它們的「先驗演纏」 ( transzendentale Deduk

tion ) ，以證明它們作為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可能的先天的條件的

「合法性」 ( Legalitat) 。這是康德哲學方法的第五步 。 這一步驟

可說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特微，他在作任何分析後，都必緊接著來

一個「先驗演縲」，然後再作下一步的分析。關於「先驗演嶧」

這個名詞，康德曾用各種不同的名稱 ：在 〈亁咭的「先驗演

纏」〉中他用的是「先驗 」寅澤」，在〈空間、時間的「先驗演

珝」〉中則用的是「先驗闃釋」 (transzendentale Erorterung) ，在

〈基本原則的分析論〉 ("Die Analytik der Grundsatze") 中則用

的是「證明」 ( Beweis ) 或 「 闈明」 ( Erlauterung ) 。但不論是

「先驗演澤」 、「先驗闈釋」、「證明」或「陌明」，其目的都是在

諲明所分析出來的先天條件或基本原則作為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先

天條件或基本原則的「合法性」，即作的都是 「 先驗演繹」的工

作，故筆者這裡以「先驗演壇」作為共同的名詞 。 但是 ， 這裡我

們又必須注意的是：他這種「先驗演繹」仍是以普遍客觀的知識

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為前提的，就是說，他是以普遍客觀的知識的

存在的既與事實為根據，以證明所分析 出 來的先天概念作為普遍

客觀的知識的可能的先天條件的「合法性」，而不是依據分析出

來的先天概念來證明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的「合法

性」。例 如 ，就空間的「先驗闈釋 」 來說，康德是先行肯定幾何

學的基本公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事實，根據這種既與事實

來證明空間是先天的直觀形式的「合法性」，而不是根據空間是

先天的直觀形式作為條件，來證明幾何學的基本公理的必然性和

普遍性是既與事實的「合法性」的4 。

4 見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U.下箭稱 K. 1: V), hrsg. von R. Schm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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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純粹概念的「先驗演堪」工作完畢後，康德便進而分析基

本原則的系統，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六步，也是最後的一步。

這一步驟可說是他的批判哲學所要求達到的最終目的，就是說，

他的批判哲學的最終目的就是在建立知識的基本原則的系統 。 但

我們要汪意的是 ： 他這種基本原則的系統的分析仍然是肯定普遍

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為前提的，這在他分析每個基本

原則後所作的「諲明」或「陌明」中表現得很明頫。在這些「證

明」或「間明」中，他是以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為根據，來證明分析 出來的基本原則作為普遍客觀知識的基本原

則的「合法性」，而不是以分析 出 來的基本原則為根據，來證明

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的「合法性」 。 所以，這些

「護明」或「闐明」事實上就是基本原則的「先驗演緤」 。

由上所迷，可知康德的哲學方法可分六大階段 ，即 ：（ － ）

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二）肯定普遍客觀的

知識必須是先天的，即必須依靠先天的條件而成立； （三）肯定

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 （四）分析普遍客觀的知識

的可能的先天條件；（ 五）對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先天條件的「先

驗演繹」 ； （六）分析基本原則的系統 。 在這六個階段中，最根本

的是第一階段，即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的這

個階段。其他五個階段都是建立在這個階段上面的。因為第二階

段及第三階段建立在第一階段上面，這在上面已經說明；第四階

段，即分析業已作為事實而存在的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可能的先天

的條件的階段，是先行假定了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

實，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至於第五階段，即對於先天條件的

「先驗演澤」來說，其演澤的方法是建立在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

S. 6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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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與的事實的肯定上面的，這在上面亦已說明；同樣的情形，

第六階段的基本原則的系統的分析也建立在這個肯定上面 。 由此

可知 ， 康德哲學方法最重要的階段便是第一階段 ， 即肯定普遍客

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這個先行肯定可說是他的全部批

判的哲學方法的根本出發點和基礎。

上述的康德的哲學方法是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表現出來

的 ， 現在他把這種方法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一書中作完全相

同的運用 。《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是分析道德令式（即斷言 令

式）如何可能的一部書 ， 亦即是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先天要素的

一部書 。康德 自己說 ：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這部書是《實踐理

性批判》 (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 的先行假定5 。其實，

在筆者看來，《道德形上學的基礎》這部書實可看作是《實踐理

性批判）中〈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論〉 ("Die Analyt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哲學方法在《道德

形上學的基礎》中的應用，即等於把分析純粹理論理性的方法，

完全應用在分析純粹實踐理性上面 。

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康德一來便先行肯定道德律的

絕對必然性是既與的事實，並以此作為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

出 發點 ； 這與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一來便先行肯定普遍客觀

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並以此作為分析純粹理諭理性的根

本出發點完全是一樣的。但是，困難也便由此發生了 ： 純粹實踐

理性與純粹理論理性本質上是不同的，理論理性的普遍客觀的知

識成立的事實，是通過直觀而進入我們的意識中的；但道德律即

純粹實踐理性的絕對必然性的事實，則並不通過直觀而給與我

5 見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_ft （下茄稱 K. p. V), Kant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iinder, Bd. 11 , S.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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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而是直接進入我們的純粹的意識之中的。康德曾特別把後者

叫做「理性事實」 (Faktum der Vernunft ) 6, 即純粹實踐理性的

事實。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認識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也是既

與的事實（理性事實） ？康德曾說：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是普

遍客觀知識的「認識的特徵」。但是，這種認識的特徵是要訴諸

每一個人的意識的，即當每一個人認識普遍客觀的對象時，此對

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同時進入每一個人的意識中。這在理論理性

的知識中是比較不困難的 ， 因為這種知識通過直觀而紛與我們，

在直觀中表現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比較顯明而易見，例如數學的基

本公理、物理學的基本原則及因果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但在

純粹實踐理性即在道德律中，情形便不同了：道德律的絕對必然

性並不在直觀中紛與我們，要訴諸每一個人的純粹意識的。 一個

不在直觀中給與我們的定律，我們如何能認識它的絕對必然性？

而且，康德還認為即使是極壞的惡漢，當他運用理性思考的時

候，也不願望他自己有這種惡的品性，而承認道德的命令是正當

的 7 。 此說是很難令人了解的。因為誰能絕對肯定地說－個做壞

事的惡漢心裡還會承認道德律的正當性？此外，即使一個人的行

為是合乎道德的，但這個行為是否「發自義務」，或者是僅僅

「合乎義務」，又是十分容易混淆的問題 。 因為一個行為如果僅

僅是「合乎義務」，則在康德看來仍不是道德行為，就譬如一個

商人誠實對待顧客，童叟無欺，並不是為了遵守道德律，而只是

為了保持他自己的信用，以冀將來賺得更多的錢。這樣一來，純

梓實踐理性即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的「理性事實」就很難被我們

所認識了。這是康德的哲學方法應用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上所

6 見 K. p . V., S. 40f. 
7 見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卞茄稱 G. M. S.), Kan t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Vorlander, Bd. 111, S. 8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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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最大的困難。因為這種「 理性事實」的肯定 ，是康德的哲

學方法應用於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上的根本 出 發點 ； 如果這個肯

定不穩固 ， 則 其他建立在這個 出 發點上的方法上的各階段，也是

不穩 固 的。 下面筆者擬引用 康德在其各種著作中 的材料 ， 試圖解

答此項根本困難的 問題。筆者不敢說對此問題的解答是絕對地正

確，但卻希望通過此種討論，使此 困難的問題接近解答的途徑。

除上述的困難問題外 ， 痕德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分

析的應用上尚發生其他的困難問題 ， 如關於肯定人作為有理性者

而存在及道德律以人及一切有理性者自身為 目 的亦即肯定「人格

尊嚴」作為 「 理性事實」的困難問題 ， 向惡的 自由 的困難問題，

選擇的自由的困難問題及關於自由的概念的意義的混淆問題等 。

這些問題，下 面筆者擬一併當試加以解答 。

此外 ， 關於闃述康德的哲學方法方面有兩點要在這裡附帶加

以說明的：（ I ) 下面闐迷康德的哲學万法時， 主要係依照《純粹

理性批判 》中的〈 導言 〉篇 丶 〈 先險的感性繪 〉 ( "Die transzen

dentale Asthetik") 篇及〈先驗的分析論〉 ("Die transzendentale 

Analytik" ）篇加以闈述 ；至 於 其中 的〈先驗的辯諲論〉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 ik" ）及〈先驗的方法論〉 ("Transzenden

tale Methodenlehre'' ）篇 ， 則均擬從略 ，一 則 此二篇與本文無

闞， 二則筆者認為〈先驗的辯證論〉 主要在指 出 傳統的形上學問

題發生的根源 ， 以及指 出理性的超經驗的運用所發生的矛盾及其

解決。這在康德的哲學方法上是屬於消極的一面， 在《純粹理性

批判》中這一篇可以說是對於〈先驗的分析論〉的補充，筆者未

把它看作是康德哲學万法的－個階段 ， 故從略。 其 次 ， 〈先驗的

万法繪〉篇筆者認為只是在驁助讀者 了解先驗哲學，不屬於康德

的批判哲學的方法的範圍之內 ， 故亦從略。 ( 2 ) 下 面闈遮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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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方法時，關於空間 、 時間的「形上闈釋」及「先驗闈釋」 、

範喀的「先驗演嶧」及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的系統的分析等，筆

者均曾作較詳細的間速 。筆者的意見是 ： 為闈明康德的哲學方法

起見，此種較詳細的閏述似無可避免。又關於範唁的「先驗演

壇」部分，筆者係依《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闈迷。因筆者認

為：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 》第一版中對於範疇的「先驗演缝」

的聞述，較諸在第二版中者為清楚明白而易被了解的綠故 。

第一章 康德約哲學方法

康德在其《實踐理性批判》的〈緒論〉 ( Beschluss ) 中曾這

樣寫道 ：

有兩件事惰我盒加反省1更定以新而不斷增加的讚歎和敬

畏充滿我的，之靈 ，這雨1牛事1更是：「在我上面之充滿星

瑋的天空及在我乜中之道德的法則 」。 我不能把此二者

當1乍隱蔽在黒啼中或趨越在我們的境界之外的東西來探

究或谨1乍捏測 ； 因我看見它們立在我的面前，而且疤它

們與我的存在的意識直接連綰起來 。 前者從我在外舉覺

的世界之立足點出發，珣無窮的世界及無窮的家統擴

展 ， 並向無窮的唔閎 它的起始和造續 擴充 。 後

者則從不可見的自我卽我的＾格吐出發 ， 而把我置於一

洄直實無限的世界中，但遺1固世界只能以悟＇「主來探究，

同時我認識我與這世界的連緒 （ 因此亦與其他可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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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綰 ）， 不是上面那積1禺然的連緒，而是普遍必然的

連結 。 〔…… 〕 一塊右頭的跌落丶一1固疫右器的連動，

如把其中的要景和力量．加以分析 ， 並以數學的力呈加以

蕊理 ， 最後會發生濟走而永不改變的關於世界構造的知

見 。 而且 ， 如果觀察繼漬進行 ， 則這積知見會繼犢擴

展 ， 而毋須顧屋被迫退卻 。

這些實1列給與我們一1固鼓勵 ， 卽對於我們本＇「主中的道德

熊力 ， 也可用同樣的方法如以探究，並有希望得至」同樣

好的綰果 。 我們撲有琿注的道遠判斷之實1列，分析它們

的基本概念，並採用近1以 1t.學的稜序以代替數學的桎

序 ， 將其中經驗的要縈與理性的要景分開，並在常識上

反覆加以實駭 ， 則可1史＝者成為純粹的 ， 並可確實地認

識＝者能啟1十磨〔·… ..〕

以 上 所引的話，是康德在寫完第 二個批判（即《實踐理性批

判》）後對於兩個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及《噴踐理性批判》的

簡單的回顧。這個簡單的回顧很確切地紛予我們兩種重要的啟

示 ： （ I )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所把握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2) 對於這兩種不同的境界，康德探究的方法幾乎是完全相同

的方法 ， 即分析的方法 。這方法是 ： 先承認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

事實，例如上面所說的一塊石頭的跌落及－個投石器的運動，以

及道德的判斷的實例等 ， 然後再把這作為既與事實的知識加 以分

析 ，尋找它的可能的根據或條件，這便是分析的方法。 至於上面

所說以近似化學的程序代替數學的程序，這是在指明純粹實踐理

性與純粹理論理性的不同，因後者涉及空間和時間的直觀，而數

學則是關乎純粹空間和時間的直觀的學問，故可採用數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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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處理；至於純粹實踐理性則不涉及直觀，故不可用數學的方

法加以處理，而改用近似化學的方法 。 這是一個比喻的說法，因

為化學在康德看來是不涉及空間及時間的直觀的，但化學的分析

也是一種分析法。由此可知，儘管純粹理論理性與純粹實踐理性

在本質上不同，而康德處理二者所採用的方法完全是相同的万

法，即都是分析的方法 。

康德這種哲學万法最初是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表現出來

的， 其步驟分為六個階段 ，這在上面〈導言 〉中 已經說明。下面

筆者即擬通過《純粹理性批判》闈明他的哲學方法 。

（ 一 ） 肯定普遑客觀卸識之存在是眶與的事實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一開始便肯定先天的知識的存

在是既與的事實 。他說：「我們 已具有某種先天的知識 。如果沒

有這種知識，則甚至常識都不可能 。 」 8我們如何認識這種先天

的知識呢？他說：「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是先天的知識的可靠

的『認識特徵』 ( Kennzeichen) ，二者又是互相關聯的。」 9所謂

先天的知識的「必然性」這個「認識特徵」，是指－個先天有效

的命題被思考時，它自身即有其必然性進入我們的意識中，或者

它自身雖未具有必然性，但卻只能由另一個自身具有必然性的命

題中引伸出來。所謂先天的知識的「嚴格的普遍性」這個「認識

特微」，是指當先天有效的命題被思考時，不允許有任何的例

外。由於這兩個 「 認識特徵」是互相關聯的，就是說：凡是必然

的都是嚴格普遍的，反過來，凡是嚴格普遍的也都是必然的，因

tt 9O 34 ss 
', 

V[V·~ r~r~ KK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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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這兩個「認識特徵」也就是普遍客觀的知識的「認識特

徵」。換句話說，康德肯定先天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即

等於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這種對於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的肯定，是殷德

的批判哲學方法的根本出發點 。 他不僅在科學中肯定這種事實，

而且也在常識中 肯定這種事實。他說：

這種必然的和嚴格普遷的、因而是純粹先天的判斷，

紫已在．＾類的知識中實際的存在著，是很容易指出

的 。 如果我們要在科學中尋找1列子的話 ， 那麼只要我

們看看所有數學的命題就行了；如果我們在帶識中尋

找這種例子的話 ， 那麼「一切變1t.必有原因」這1困命

題1更是 ； 在後一1固 1列中，原因的概透明顯的包含著與

綰果相連緒的必然1生的概念，以及法則的嚴格普遍性

的概念 。 如果我們像1木諶 ( Hume) 那樣 ， 從雨1固常常

先後發生的現象中，以及由此而起的表象聨遣的習慣

（ 這只是主觀的必然1，主 ） 中，去引伸出這1固概念來 ，

則這：1固拒t達；1更要·視皮3崖毀無骺；了 。 1 O

由此可知，糜德不僅肯定科學中的普遍客觀的知識之既與事實，

而且肯定常識中的普遍客觀的知識之既與事實。這裡我們可 以看

出康德與休謨的區別所在 ： 休謨認為－切知識都必須從我們的感

覺而來，几不是從感覺給與我們的知識，都不是真實的 11 。 因

IO Kr. V., S. 40ff. 
11 見 David Hume, An Enqui,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下茄稱

Human Underst. ), Sect. II , pp.13ff. , The Philosophica l Works of David 
Hume, ed. by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vol.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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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懷疑因果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他認為 ： 所謂因果的必然

性只是我們的主觀的習慣而已 1 2 。由此可知 ， 休謨在未發現一種

知識之可能性的條件之前 ， 是不接受它的真實性的。但是殷德則

不然 ： 康德在未發現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可能性的條件之前 ， 便先

行肯定它們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 因 此，他並不 因因果律不能從

感覺中 f合與我們，而懷疑它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反過來，

他卻說 ：正因為因果律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是既與的事實，

所以它不能從感覺表象的連緒中引伸 出來 。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康德與笛卡兒 ( Rene Des

cartes ) 的區別所在 ； 笛卡兒以懷疑作為他的方法學的起點，他

的哲學方法的第一條規則說道：「 凡我不能清楚認識的事物，永

不接受為真，即小心避免倉卒與偏見；又除了在我心中清楚明白

毫無懷疑的事物外，不置入任何事物在我的判斷中 。 」 13 因此，

他主張只有「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的「我在」 之真

實性是毋庸懷疑的； 一切在空間的對象的存在都是可疑的，或不

可諲實的，或是錯誤的，或不可能的 。但康德則不然 ， 康德從頭

閉始即毫無懷疑地肯定在經驗中即在空間中紛與我們的普遍客觀

知識之存在是既與事實 。 他認為即使笛卡兒主張的毋庸懷疑的

「內經驗」 ( innere Erfahrung) ，即「我在 」 ， 也要在「外經驗 」

( aul3ere Erfahrung ) 的先行假定之下才可能 14 。 他這所謂的「外

經驗」 ， 指的就是笛卡兒認為可疑的存在於空間中之經驗對象。

由此可知，康德是以肯定外感覺的經驗對象之實在性為其出發點

的 。

12 Ibid., Sect. VU, pp. 50ff. 
13 見 Rene Descartes, Abhandlung iiber die Methode, ilbersetzt von A 

Buchenau, S. I 5f. 
14 K. I'. V, S. 27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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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漬定普遑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從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出發，康德進而

肯定一切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

二階段 。 他這個肯定是受休謨的影響而來的 。 上面說過，休謨主

張一切知識都從感覺給與我們，凡非從感覺紛與我們的知識都不

是真實的；因此，他拒絕承認因果律的必然性，因為因果律的必

然性不能從感覺而來的。康德說：「我坦白承認 ： 休謨的警語驚

醒了我多 年獨斷的迷夢，並完全改變了我在思辯哲學中的研究方

向 。 」 15 這 乃 是因為休謨的警語涉及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合法

性 」 的問題：如果知識只從感覺， 即只從經驗而來，則它只對當

時當地的當事者個人有效，我們無權說它對將來及對所有的人都

有效，即不能把它看作是普遍客觀的知識，因為將來的事件尚未

通過我們的感覺，也未通過他人的感覺。然而， 儘管康德接受休

謨的影零 而改變了他的研究方向 ，但他並不因此而放棄他的哲學

方法的根本 出 發點 ，即對於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

的肯定 。反過來 。 他卻主張 ：普遍客觀的知識並不是從經驗中引

伸 出 來的， 而必須是先天的 。 他說 ：

緤驗永不能給與判斷以真實的和嚴格的普遑＇「主，而只

能給與它以假定的及相對的 （ 卽通過歸納法所產生

的 ） 管還注 。 所以，我們只能說 ： 至U 目前為止，就我

們所知覺至」的而論，還未發現這1固或那 1固定律的例

外 。 所以．一1固判斷如被是考為具有品格的普遍性，

卽不允許有任1可例外睹，則它不可能從緄驗中引 1申出

15 Prof., S. 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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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而必須全浮迷是先泛天手启洨的。 16

康德這種說法，我們可藉一個例來說明，例如 ： 我們通過經驗獲

得「太陽哂石頭」及「石頭熱了」雨個觀念，後一個觀念且常常

跟隨前－個觀念而發生。但是，不論後一個觀念如何重複地跟隨

前一個觀念而發生，我們也只能說「太陽哂石頭」及「石頭熱

了」，而不能說「太陽哂熱了石頭」。因為我們通過感覺 ，只獲得

兩個獨立的觀念，二者之間並無必然的連繫 。 但是 ， 如果我們說

「太陽晒熱了石頭」 ， 則這命題成了必然的和普遍的命題，它不

僅對我個人有效，而且對一切的人都有效；因為除了感覺裕與我

們的東西外 ， 我們還加進了先天的要素 ， 這便是 「 因果」概念 。

通過 「 因果」概念，我們把「太陽晒」看成是「因」， 「 石頭熱」

瑨作是「果」，「因」與「果」的連繫是必然的，所以「太陽晒熱

了石頭」成為一個必然的和普遍的命題。由此可知，「因果」這

個概念使知識客觀化和普遍化 了 。但是，「因果」這個概念不是

經驗紛與我們的 ，而是先天的概念，換句話說，是我們純粹悟性

先天地加進判斷之中而使判斷成立的；這樣，我們的先天的純粹

悟性概念使知識客觀化、普遍化了 。 所以，一切普遍客觀的知識

必須以先天的概念作為它的可能的條件 ； 也就是說 ：一切普遍客

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三）耷定先．天綜合＃」斷之存在是眶與的事實

從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出發，康德進而發現先

天綜合判斷的存在，並隨即肯定這種先天綜合判斷（除形上學的

16 K. r. V, S. 40f. u. I 35f.; auch Pro!., S. 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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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綜合判斷外）的存在也是既與的事實。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

第三階段。

康德首先區分「 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的區別 ： 「＃lj

斷」是指 兩個概念的連結 ，一個概念（ 主詞） 被另 一個概念（賓

詞）去表象。這種連鋯只有在兩種方式之下可能 ：一是賓詞所表

象的意義 已包含在主詞之中 ； 另 一則是賓詞所表象的意義並沒有

包含在主詞之中 ， 而是外加上去的 。前－種判斷康德稱之為「分

析判斷」，後一種則稱為「綜合判斷」。例如，「 一切物體是廣延

的」，這個判斷便是「分析判斷」，因為「廣延」這個概念已苞含

在「物體」的概念中。這樣的判斷並沒有擴大知識的範圍 ， 因為

賓詞所說的 已包含在主詞 之中，並沒有推廣主詞的意義，只不過

是對主詞概念的間釋而已， 故康德又把這種判斷稱為「間明的判

斷」 ( Erlauterungsurteil ) 。對於這種判斷的萁偽的區別 ，唯一所

依據的便是 「 矛盾 律」； 賓訶與主詞不矛盾便是真的，否則便是

假的 。 這種判斷， 由於它的賓訶係從主詞中分析出來， 所以它的

成立毋須藉助於經驗。因此 ，「 分析判斷 」是先天的判斷。

但是，「綜合判斷」則與上相反 ： 在這種判斷中，賓詞的意

義並沒有包含在主詞之中，而是另外加進主詞之中去的，因 此，

賓詞推廣 了 主詞的概念。所以康德又把這種判斷叫做「擴充的判

斷」 (Erweiterungsurteil ) 。例如，「物體是重的」 ， 這是一個「綜

合判斷」 ，因為「重 」這個概念並沒有包含在主詞「 物體」的概

念中 。 這種判斷 ， 我們不能依「矛盾律」來辨別其萁偽 。 因為有

時賓詞與主詞儘管不矛盾，而判斷未能成立， 例如說 ： 「物體是

不重的」 ， 「不重」與「物體」兩概念並不矛盾，但這命題不能成

立，因為它違反我們的「可能經驗」 ( mogliche Erfahrung ) 。 所

以「綜合判斷」 要通過經驗才能成立，故是經驗的判斷，而非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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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判斷 1 7 。

但是現在康德發現一種判斷，它不是分析的，而是綜合的，

但又不是通過經驗而成立的 ，而卻是先天的 。 換 句話說 ， 他又發

現了一種先天的綜合判斷 。例如，這個命題：「一切現象的變化

必有原因」，便是一個先天的綜合判斷 。 因為「原因」這個概念

完全立於「現象的變化」的概念之外， 所 以這是一個綜合的判

斷 ；其次，這個判斷又包含了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而依照漿

德上面的說法，凡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判斷都必須是先天的，所

以，這個判斷又是先天的判斷 。 合起來說，「 一切現象的變化必

有原因」這個判斷，既是綜合的， 又 是先天的 ， 故是先天的綜合

判斷 1 8 。

康德最先在數學中發現這種先天的綜合判斷，継而在物理學

及形上學中發現這種判斷 。 由於這種發現，他便窮追它們的先天

的根源，因而形成了他的不朽的批判的先驗哲學。現在把他所發

現的先天綜合判斷簡述如下：

l ．數學的判斷是先天的綜合判斷 。

數學的命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 。 上面說過 ： 凡具有必然性和

普遍性的命題都不可能從經驗而來的，而必須是先天的 。 例如，

「直線是兩點間之至短線」 ， 這個命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是不

可能從經 ，驗而來的 。 因為線只有長短而無大小，決定沒有大小的

線之長短 ，是決不可能憑感凳來決定的 ，而必須是先天決定的，

所以這個命題是先天的命題 。 其次，數學的命題又是綜合的命

題，即以上例來說，「 直線是兩點 間之至短線」便是一個綜合判

斷，因為「直線」是性質的概念 ，而「至短線」則是「量」的概

17 見 K. r. V., S. 45ff. ; Pro/., S. I 4ff. 
1 8 見 K. r. V., S. 4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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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從「直線」的概念中，分析不出「兩點間之至短線」的概念

來，故它是一個綜合判斷 。 所以，數學的命題既是綜合的，又是

先天的，是先天的綜合判斷 19 。

康德發現數學的命題是先天的綜合判斷，這是他和休謨分野

的地方：休誤也不懷疑數學命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是它卻把

數學的命題看作是分析的命題20 。 現在康德發現數學的命題是先

天的綜合命題，因而沒有蹈上休謨懷疑的覆轍。

2. 自然科學（物理學 ） 的基本原王里是先天的綜合判斷 。

例如 ， 這命題 ： 「在物質世界的一切變化中，物質的量恆不

變」，是一個先天的綜合命題。因為第一、這個命題是普遍的客

觀的命題 。如上所述， 凡是普遍客觀的命題都不可能從經，驗而來

的，而必須是先天的 。 因為在經驗中，無論我們如何精密地觀

察 ，運用 如何精密的儀器，也不能確切地觀察 出變化 以後的量會

絕對地不變的，而總是或 多或少地相差的。所謂「不變」，只是

我們先天的假定，並不是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 。所以這個判斷是

先天的判斷 。 其次。這個判斷也是綜合的判斷，因為「不變」這

個概念並沒有包含在「物質」的概念中，我們從「物質」的概念

中並分析不出「不變」的概念來 。 所以這個命題既是先天的，

又是綜合的 ，即是先天的綜合命題。 同理可證明下列命題：「在

一切運動的傳遞中，作用與反作用恆相等」，也是一個先天的綜

合命題21 。

3．形上學的命題也是先天的綜合命題 。

例如 ，這個命題 ： 「宇宙必須有個起始」，便是一個先天的綜

1 9 見 K. 1: V, S. 48ff. 
20 見 Human Underst., Sect. VII , pp. 50f. :並參見 K. p. V, S. 14f. u. 60f 
2 1 見 K. 1: V, S. 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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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命題 。 第一、 這個命題不是從經驗給與我們的，因為我們在經

驗中永遠看不見「最初的起始」，即不再需要更前的原因的起始

的東西，我們所看見的永遠都是在它之前還有 「原因」的東西。

因此 ， 這個命題是先天的命題。其次 ， 從「宇宙」的概念 中 分析

不 出「 有個起始」的概念來 ， 所以 ， 這個命題又是一個綜合的命

題 。 這樣 ， 這個命題既是先天的，又是綜合的 ， 是一個先天的綜

合判斷22 。

以上所舉的三種先天綜合判斷中 ， 其中形上學的命題業已超

出 了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它的可能性不能在經驗中得到證實，

故它是否具有實在性，康德未加肯定。但是數學及物理學的先天

綜合判斷的其實存在，殷德則毫不懷疑地力n 以肯定 。 他於提出

「純粹數學如何可能」及「純粹自然科學如何可能」的問題後 ，

隨即說道 ： 「由於這些科學已實際地紛與我們，所以我們很適當

地詢問它們『如何』可能。因為它們必定是可能的 ， 業 由 它們的

實在性所證明了。」 23 由 此可知 ， 康德發現先天綜合判斷的存

在，同時並肯定這些判斷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他不問先天的綜

合判斷「是否」可能？而只問先天的綜合判斷「如何」 可能 ？ 這

個問題是他的先，驗哲學所要解答的中心課題 。

（ 固 ） 感 'I'.主的先天形式 （ 空間和 8寺「司 ） 之分析

及其先驗闡繹

依照上迏三種肯定 ， 即 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的

事實 ， 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 以及肯定先天綜合判

22 見 K. I'. V, S. SOff. 
23 見 K. r. V, S. 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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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則康德無異肯定了普遍客觀的知識包含

純粹的概念作為它的可能之先天的條件。現在康德便進而分析這

些作為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可能的先天條件之純粹概念是什麼。這

是他的哲學万法的第四步。

作為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可能的先天條件之純粹概念（或稱先

天的概念），在康德看來，共分二種：一是感性直觀的純粹形

式，即空間和時間；一是純粹的悟性概念，或稱範疇。康德分析

純粹概念的方法是一種孤立的方法。所謂「孤立的方法」，即是

把所要分析的概念孤立起來；所謂孤立起來，即是說把所有不屬

於這概念本身的東西通通分開，使這個概念完全孤立，然後來考

量這個概念本身究竟是什麼 。康德這種分析的方法並無特定的名

詞，但筆者即擬稱之為「孤立法」 (isolierende Methode) 。康德

首先用這種方法去分析感性的直觀形式，即空間和時間，然後再

用同樣的方法去分析純粹悟性概念，即範疇。下面我們先看看他

對於感性的直觀形式的分析：

康德分析感性直觀的純粹形式，他首先將感性孤立起來，孤

立的万法是：第一步先把由悟性通過概念所思考得來的東西通通

抽掉，這樣，剩下便只有是經驗的直觀了；第二步再把經驗的直

觀中屬於感覺的東西抽掉，這樣，剩下的便只有純粹的直觀，以

及現象的純形式了。這個純粹的直觀及現象的純形式 ，在康德看

來，是我們的感性能先天的賦與的唯一的東西。他說：通過這種

硏究，我們發現有兩個感性直觀的純粹形式，作為先天知識的原

理，即空間和時間是也24 。換句話說，通過「孤立法 」 的分析

後，康德發現空間和時間是我們的感性直觀的純粹形式或先天形

式：他發現空間是我們的外感覺直觀之先天形式，時間則是我們

24 見 K. r. V, S. 6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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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感覺直觀的先天形式 。 所謂外感覺直觀之先天形式，是說一切

外感覺之事物必存在於空間中，故空間是外感覺直觀之形式 ； 但

空間不是從外感覺直觀中抽象出來的，而是先於外感覺而進入外

感覺中 ，並使外感覺成為可能的 ， 故空間是外感覺直觀之先天形

式 。 時間的情形也是一樣 ：一切內感覺的事物存在於時間中，故

時間是內感覺直觀的形式 ； 但時間並不是從內感覺中抽象 出 來

的 ，而是先於內感覺而進入內感覺中 ， 使內感覺成為可能的，故

時間是內感覺直觀之先天形式25 。

康德用四個論證以聞明空間的先天的意義 ， 他稱這種論證為

「空間的形上聞 釋」（ rnetaphysische Eroterung des Begriffs vorn 

Raume ) 。 這四個論證是 ：

I. 空間不是從外在的經驗中抽象 出 來的經驗概念 ， 因為我們

要獲得外在事物之感覺，並將事物表象為彼此不同及互相關聯的

關係，便必須先以空間之表象為其基礎。所以，空間不是從外在

的現象之間係中抽象 出 來的概念 ； 反之，外在的經驗要通過它才

可能 。

2. 空間是先天的必然的表象，是一切外直觀之基礎 。 我們不

能設想無空間之表象，而能設想無表象之空間 。 所以，空間是現

象可能之條件 ，而非附屬於現象之性質，又是先天的表象 ，而為

一切外現象之必然的基礎。

3 . 空間不是一般事物之關係的 、推理的或普遍的概念 ，而是

純粹的直觀。因為我們先有統一的空間之表象，當我們說及多數

之空間時 ， 這多數的空間只是此統一的空間之部分。這些部分的

空間，不能看作是構成統一的空間之優先部分 ； 反之 ，這些部分

的空間只能設想在統一的空間之中 ，空間是本質上統一的，它的

25 見 K. r. v., s. 6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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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及 由此抽象 出 來的空間之概念 ，純由 限制而生 。所以空間

是一個先天的直觀， 為一切空間概念之基礎。例如 ， 幾何學的命

題：「三角形的兩邊和必大於第三邊」，不是從「線」與「三角

形」的普遍概念中引 伸 出 來的，而是從直觀中先天地、明證地引

伸 出 來的。

4 空間被表象為無限的既與量。任何一個概念 ，我們可設想

為一個表 象 ，它被包含於一個包含無限可能的表象之總量之中

（以作為其 共 同標記） ， 但我們卻沒有一個苞含各種不同表象之

概念。然而我們對於空間則可如此設想 ， 因為任何部分的空間 ，

都同時存在於無限的空間之中 。 故空間的原始表象是直觀，而非

概念26 。

康德亦用五個論證以證明時間的先天意義。他稱這種論證為

「時間的形上闃 釋」（ metaphysische Erorterung des Begriffs der 

Zeit) 。這五個繪證如下：

I. 時間不是從任何經驗中抽象 出 來的經驗概念。因為「同

時」及「先後」若無時間的表象為其先天的基礎，則決不能在知

覺中 出現 。只 有先行假定了時間，我們才能表象某些事物同時存

在及先後存在。

2. 時間是作為一切直觀的基礎的必然表象 。我們可把現象從

時間中除去，但不能把時間 自 身除去 。 故時間是先天的 ， 它是一

切現象的實在性的可能的條件 。

3. 間於時間之關係之明證的基本原則或時間之普遍的公理之

可能性，亦建築在此先天的必然性上面 ， 即時間只有一度，不同

的時間不能「同時」 ，而只有「先後」（空間則只有「同時」 ，而

沒有「 先 後」）。這些基本原則是不能從經驗中抽象出來的，因為

26 見 K,: V, S. 6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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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不能告訴我們嚴格的普遍性和明證的確實性。我們只能說：

普通的知覺告訴我們如此如此，但沒有告訴我們必然如此 。這些

基本原則是一般的經驗之可能之規則，而且是先於經驗，而非通

過經驗而給與我們的 。

4. 時間不是一個推理的，或如一般人所說的普遍的概念，而

是感覺直觀的純粹形式 。 不同的時間只是同一的時間之部分 。凡

只通過單一的對象而產生的表象，叫做直觀。其次，「不同的時

間不可能是同時的」這個命題，不能從任何一個普遍的概念中引

伸 出來 。 因為這是一個綜合命題 ， 不能單從概念中引伸出來，它

直接包含於直觀及時間之表象中 。

5 所謂時間的無限性，其意是指一切被限制的時間之量，只

有通過作為其基礎的統－的時間之「限制」才有可能。故原始的

時間表象必須是無限制的。如果部分的時間自身及任何一對象之

量，只有作為「限制」才能被表象出來，則全體的表象不可能通

過概念而被給與（因為如此則部分的表象先行 出現 ），而必須直

接地建立在直觀之上27 。

通過上面的分析和「形上闈釋」，康德分析出空間和時間是

我們的感性直觀之先天的形式 。 他的哲學万法的第四階段（就感

性直觀的純粹形式的分析而言） ，至此告一段落 。 現在他進一步

作對於這些先天的直觀形式的「先驗閑釋」，這是他的哲學方法

的第五階段 。

什麼是「先驗闈釋」 (transzendentale Erortenmg ) ?康德

說 ：「 所謂『先驗闈釋』 ，是指闈明一個概念作為一個原理，依此

原理，其他的先天綜合的知識之可能性能被理解。」 28這裡所作

27 見 K. I'. V, s. 74ff. 
28 見 K. r. V, S. 6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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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時間的「先驗聞釋」，即是在閏明空間和時間作為感性

直觀的先天形式，其他的先天綜合的知識才能被理解。所謂其他

的先天綜合的知識，即指的是普遍客觀的知識 ，例如幾何學的公

理及時間自身的公理等 。殷德哲學方法的這一步驟，是緊跟著概

念的分析之後而來的。這是他的哲學万法的－個極重要的步驟，

因為這是在證明他所分析出來的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先

天條件之「合法性」 (Legalitat) 。下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作純

粹悟性概念之分析後 ， 隨之而有「 範噓的先驗演縲」；在作純粹

悟性的基本原則的分析後 ，隨之而有「證明」或「間明」 (Erlau

terung ) ，此種「讚明」或「肌明」事實上即是「先驗演繹」。但

是我們要明白的是：康德作此「先驗闈釋」或「先驗演澤」，並

不是依據他所分析出來的先天概念來證明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之

「合法性」的，因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是業巳被他先行假定為

既與的事實的。相反地 ，他是根據業已存在的普遍客觀知識之既

與事實，來證明他所分析出來的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能

之先天條件之「合法性」；詳細點說，他是根據上面所述的三個

根本肯定，即肯定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肯定普遍

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並且肯定先天綜合判斷之存在也是既

與的事實，來證明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能之先天條件之

「合法性」 。 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一個重要特徵，我們是應加特

另加主意的。璧如，他在這裡所作的空間 、時間的「先驗間釋」，

他用的都是反證法，即以業已存在之普遍客觀的知識或先天綜合

的知識之既與事實為根據，來證明空間 、 時間作為感性直觀之先

天形式之 「 合法性」，而並不是以空間 、 時間作為先天的直觀形

式為根據，來證明普遍客觀的知識或先天綜合的知識之存在之

「合法性 」。換句話說，康德的證法是：空間、時間必須是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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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觀形式，業已存在的普遍客觀的知識或先天綜合的知識才能

為我們所理解。下面我們引述他對於空間 、 時間的「先驗闈

釋」，便可把他這種證法看得很明白：

I. 空間的先驗闓驛

康德首先即毫無懷疑地肯定幾何學是普遍有效的科學， 並且

是綜合地 、 但卻是先天地決定空間性質的科學。他不問這種知識

是否可能，而卻以它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而問：使這種知識成

立的空間之性質應該怎樣？然後他說 ：空 間的性質必須根源上是

直觀的，因為只從一個概念，不可能引出一個超出此概念的命題

來， 而幾何學的命題卻正是如此。所以 ，空間必須是直觀。但是

這直觀又必須是先天的，即它必須在對任何對象的知覺之先存在

於我們之中，故它必須是純粹的，而不是經驗的 。 因為一切幾何

學的命題都具有明證性 ， 即與必然性的意識相連緒著的 ， 例如

「 空間只有三度」這個命題便是 。 這類命題不可能是從經驗的判

斷中推論 出 來29 。

根據上面 的「先驗閏釋」，我們可知康德是根據幾何學是普

遍有效的科學，以及幾何學的命題是先天綜合的命題作為既與事

實，來證明空間是先天的直觀的 。 他以肯定幾何學是普遍有效的

科學， 且是綜合地 、 先天地決定空間性質的科學，諲明空間必須

根源上是直觀的。因為綜合必須通過直觀，若空間不是直觀，則

幾何學便成了分析的命題，而不是綜合的命題了；但是幾何學卻

又是綜合的命題。康德這兩個肯定，頲然相應於我們上面所指 出

的康德哲學方法之 出發點的第一個和第三個肯定，即對於普遍客

觀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 ， 以及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亦作為既

29 見 K. r. V, S. 6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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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實的肯定。其次，他又以幾何學的命題具有明證必然性的肯

定，來證明空間的直觀必須是先天的，這又相應於我們上面所指

出的康德哲學方法之出發點的 第二個肯定，即凡普遍客觀的知識

必須是先天的之肯定。所以，康德是以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之

事實，來證明空間作為先天直觀的形式的「合法性」，而不是以

空間作為先天的直觀形式，來證明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之「合法

性」。

2. 唔間的先驗闡釋

對於時間的「先驗誾釋」，康德用的完全與上述空間的「先

驗閡釋」同樣的方法。他首先肯定變化和運動的可能性是既與的

事實，然後他說：「變化」和「運動」（作為地位的變化）的概念

唯有通過時間的表象才可能。如果時間的表象不是先天的直觀

（內在的）的話，則沒有任何概念能使我們了解變化的可能性，

即相反的述詞能在同一的對象上相連鋯的可能性，例如，在同一

地點上，同一事物的存在和不存在便是；即通過時間上的「先

後」，我們才能說同一事物在同一地點上存在和不存在 。 至於從

時間自身的公理來作時間的「先驗演繹」，在第三條論證中已闈

明過了，就是說：時間只有一度，不同的時間不能「同時」，而

只有「先後」，這個明證必然的時間的公理，唯有在時間是先天

的直觀形式之假定下，我們才能理解30 。

根據上述兩個空間、時間的「先驗閏釋」，我們可知康德

「先驗闃釋」的方法，是以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事

實為根據，換句話說，即以上述三種根本肯定為根據，來證明空

間、時間作為先天的直觀形式之「合法性」；而不是以空間、時

30 見 K r V, S 7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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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作為先天的直觀形式為根據，來證明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之

「合法性」。

（五）純粹悟注概念（範苛）之分析及其先騧演

緝i

康德於分析我們的普遍客觀知識之感性的先天形式（即空間

和時間）及作它們的「先驗闓釋」後，進而分析其中的悟性的先

天要素。這在他的哲學方法上，與分析感性的先天形式一樣，同

屬於第 四 階段。他發現我們的任何一個知識的成立，都是一個判

斷。判斷即是－種綜合作用，這種綜合作用是悟性的一種自動的

機能，與感性的純基於接受性者有別 。 這種自動性的綜合作用即

是一種統一作用，即把直觀中的雜多表象帶至概念的統一之下，

或把較低的表象帶至較高的表象的統一之下31 。他並發現 ：每一

個判斷即每一個綜合 ， 都必須有個純粹悟性的概念為其基礎 ， 才

能成立32 。例如，「 一切物體是可分的」這個判斷，是一個全稱

判斷， 要 以 「量」的「 塽體性」的概念為其基礎 ， 才能把「一切

物體」與「可分的」兩個概念連鋯起來 ； 另一方面，從「間係」

上來考量，這個判斷又是一個「定言的判斷」 (kategorisches Ur

teil) ，要 以 「 屬性與本質 」 (lnharenz und Subsistenz ) 的概念為

其基礎，才能使兩個概念連緒起來。但是 ，「 總體性」及「屬性

與本質」這兩個概念並不是從經驗而來的 ，而是在我們的悟性中

有其先天的根源的。所以，這種先天的概念是一切普遍客觀的知

識之可能 （即成立）的條件。康德稱這種先天的概念為 「純粹悟

31 見 K.1: V,S.108ff. 
32 見 K.r. V,S. 11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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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 ( reiner Verstandesbegriff ) 或「範唁」 ( Kategorie ) 。

現在他進而分析這種「純粹悟性概念」或「範咭」。由於每

一判斷都必須有個範咭為其基礎，所以他分析範唁的方法分兩個

步驟 ： 第一步，他先把悟性的判斷形式分析 出 來 ； 第二步，再根

據這分析 出 來的判斷形式分析悟性中的範唁。他分析判斷的形式

之方法，仍然用的是「孤立法」（有如上面分析空間、時間的情

形一樣），即把一般的 判 斷中的內容抽 出，而只注 意判斷的形

式，即悟性的形式 ( Verstandesform ) ；這樣，剩下的便只是純粹

的判斷形式或思想的機能了。通過這種分析 ，康德發現我們的悟

性的判斷形式具有四類 ， 每類又可分為三種如下 ： 33

I. 「 量」 ( Quantitat) 的判斷 ：

( I ) 全稱的 ( allgemine ) 判斷；

(2) 特稱的 ( besondere ) 判斷 ；

(3) 單稱的 (einzelne) 判斷 。

2 . 「質」 ( Qualitat ) 的判斷：

( I ) 肯定的 ( bejahende ) 判斷 ；

(2) 否定的 (vemeinende ) 判斷；

(3) 不定的 (unendliche) 判斷 。

3 . 「關係」 ( Relation ) 的判斷；

( l ) 定言 ( kategorishe ) 判斷；

(2) 假言 ( hypothetische ) 判斷；

(3) 選言 (disjunktive) 判斷 。

4 「樣式」 ( Modalitat ) 的判斷；

( l ) 或然的 ( problematische ) 判斷 ；

( 2 ) 實然的 ( assertorische) 判 斷；

33 見 K.,: V, S. 11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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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然的 ( apodiktische ) 判斷。

依照上述的判斷形式 ， 康德分析出同樣多的純粹悟性概念或

範唁如下 ： 34

l 「 量」的範唁 ： 35

( l ) 「單一性」 ( Einheit ) 的範疇；

( 2 ) 「多數性」 ( Vielheit ) 的範唁；

(3) 「總體性」 ( Allheit ) 的範唁。

2 . 「質」的範噓 ：

( I ) 「實在性 」 ( Realitat ) 的範疇 ；

( 2 ) 「 否定性 」 ( Negation ) 的範唁 ；

( 3 ) 「限制性」 ( Limitation ) 的範咭。

3 . 「關係」的範唁 ：

( I ) 「屬性與本質」 ( lnharenz und Subsistenz) 的範咭；

( 2 ) 「因與果」 ( Ursache und Wirkung ) 的範唁 ；

(3 ) 「交 互 」 ( Gemeinschaft ) 的範咭。

4 「樣式」的範疇 ：

( I ) 「 可 能性—不 可 能性」 ( Moglichkeit - Unmoglich

keit ) 的範咭：

( 2 ) 「存在性—非存在性」 ( Dasein - Nicbtsein ) 的範唁；

(3 ) 「必然性—偶然性 」 ( Notwendigke正 Zufalligkeit ) 的

範咭。

上述的範咭 ， 照康德說來， 其數 目是不可 多， 也不 可少的。

34 見 K. r. V., S. I 18f. 
35 這裡「呈」的鉕考的次序係1衣康徨 《純粹3里1生批判》棟著排列 。 事

實上這積次序有錯誤 ： 「單一＇「主 」 範夸應相雷笮「單稱判斷」， 「 網

震注 」 鉕夸覘相應淤 「 全稱判斷」。換句話說 ，「 單一' l'主 」 與 「 總鱧
吐 」 鈪夸的位置覘該互換才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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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悟性的機能經過上面的分析， 已經被搜尋殆盡， 由此導引 出

來的範咭也就表現 了悟性的全部能力；所以，它的數 目 不 可再

多 ，也不可再少。換句話說 ， 通過上面的分析，悟性在普遍客觀

知識中所作用的先天概念 已全部被分析 出 來了。

範疇分析 出 來後，接著便是範唁的「先驗演繹 」 。這情形有

如上面空間 、 時間的分析後，接著所作的空間 、 時間的 「 先驗闈

釋 」一樣。這範疇的「 先驗演澤 」 也屬於康德哲學方法的第五 階

段。

「 演嶧」（ Deduktion ) 的意思是指 「 合法性 」的證明 ；「 先

驗」 ( transzendental ) 的意思是指先於經驗 （即先天的）並作用

於經驗的意思。「先驗演繹」 (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 指的是

先於經驗並作用於經驗的「合法性」之證明 。 今範咕的「先驗演

繹」指的是範唁先天的作用於對象之上 的 「 合法性」之證明 36,

換句話說 ， 即是證明範唁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能的先天條件之

「合法性」 。 但是 ， 我們必須要明白的是 ： 康德作範唁的「先驗

演繹」 ， 完全是建 立在他的哲學方法的 出 發點的根本肯 定之上

的，即對於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事實之肯定。他並不依

據純粹悟性概念來證明這種肯定之正璀性 ； 反過來 ， 他是依據這

種肯定為基礎，來證明純粹悟性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可能的

先天條件之「合法性」。這種演繹的方法與上述空間 、 時間的

「先驗闈釋」的方法是一樣。

悟性在知識成立過程中的綜合作用是 「自 動性」 ( Spon

tane呻t ) ，這種自動性的綜合作用康德區分為三個階段 ， 即 ：

( I ) 作為在直觀中的心情之節制的表象之覺知的綜合 ( die Syn

thesis der Apprehension der Vorstellungen als Modifikation des 

36 K. r. V, S. 12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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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tits in der Anschauung ) ; (2) 在構想中之表象之再現的綜合

( die Synthesis der Reproduktion der Vorstellungen in der Ein

bildnug ) ; (3) 在概念中之表象之再認識的綜合 (die Synthesis 

der Rekognition im Begriffe) 37 。 他認為這三種綜合作用是在任

何知識成立的過程中都必然出現的，所以，他即依照這三個階段

來作範略的「先驗演繹」 。 但有－點我們要在這裡指明的 ： 康德

在此範唁的「先驗演澤」中，只指出了純粹悟性的判斷機能，卻

沒有同時指出相應於每個判斷之範唁。 筆者現依《純粹理性批

判》第一版簡述康德範唁的「先驗演嶧」如下：

1 ． 鉕夸在直觀中之覺知的綜合中的先驗演繹

一切表象，不論其起源如何 ： 起於外物的刺激或由於內在的

原因之作用，或是先天的，或是經驗的，都必須作為我們的內心

的「節制」 ( Modifikation ) ，而屬於我們的內感覺 ( der innere 

Sinn ) 。內感覺的形式條件是時間。因此 ，一切表 象即一切知識

都必須置於時間的條件之下 。 在時間的條件中，一切知識被安

排 、 連緒及納入彼此的閱係中 。 這種安排 、 連鋯及彼此間相互關

係之發生，便需要純粹悟性的綜合作用及統一作用。這種綜合作

用康德稱之為「覺知的綜合」 (Synthesis der Apprehension ) 。康

德認為我們的直觀中的表象包含「雜多」 ( das Mannigfaltige ), 

但這個雜多的表象作為「雜多」而紛與我們時，便已經通過我們

的純粹悟性的綜合作用， 即 「覺知的綜合」作用。蓋因每一個單

獨的表象只佔領時間的一瞬間 ，即 各自是孤立的；當這些孤立 的

表象作為－圍「雜多」而呈現钅合我們時，便是我們的純粹悟性通

過時間的先後關係把它們綜合的緒果。換句話說 ， 如果沒有純粹

37 K. r. V, 1. Ausgabe, S. 141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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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的綜合作用，即 連直觀 中 之 「雜 多」的表象都不 可能 。但

是，這種綜合作用必須是先天的，而不是經驗的，因為經驗中紛

與我們的只是孤立的表象，而並沒有綜合的表象。綜合作用是我

們的純粹悟性的先天的機能。所以說 ：我們 的純粹悟性的綜合作

用是直觀中的「雜 多」的表象之可能的條件38 。

2．籤禱在構速中之再現的綜合的先驗演繹

這個綜合作用與上述的 「覺知的綜合」 是不可分的 。因為每

一個表 象只佔領時間的一瞬間 ，當這個表 象在我的意識中 出現

時 ， 前一個表象便業已過去了，我們必須把過去的表象恢復起

來 ，才 能把它與當前的表象連緒而成「覺知的綜合」。這種表 象

之再現 ，也要通過純粹悟性的綜合作用才有可能。康德稱這種綜

合作用為「 再現的綜合」 ( Synthesis der Reproduktion ) ;我們的

悟性使這種表象再現的綜合力量，康德稱之為「構想力」 (Ein

bildungskraft ) 。

這種 「再現的綜合」必須是先天的。因為過去的表象業 已在

直觀中消逝，現在要把它恢復過來 ， 這恢復的作用必須是先天

的。這是悟性的一種「先驗能力」 ( transzendentales Vermogen ), 

康德稱此能力為「構想力的先驗能力」 39 。

3．鈪嘈在概念的再認識之綜合中的先驗演繹

這種綜合是上述的「再現的綜合」的基礎，而且甚至可說是

一切知識的可能之基礎。因為表象的恢復尚需一個根據 ，即恢復

的表象與業已消逝的表象恰是同 一 的表象 ， 這樣 ，「再現 的綜

合」及「覺知的綜合」才有它們的正確性 。 殷德說 ： 「如果我們

38 K. ,: V, I. Ausgabe, S. 142aff 
39 K. 1'. V, I. Ausgabe, S.145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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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意識到我們現在所想的 ， 恰就是我們一瞬間之前所想的，那

麼， 一切在表象的系列中之再現都將是徒然的。」 40那麼，現在

發生一個問題是： 這恢復（ 再現）的表象與業已消逝的表象之同

一性之根據在那裡？康德發現這個同 一性的根據就是 「自我 」

( das Ich ) 。 因為過去的表象是 「我」 的表象，現在的表象也是

「我 」的表象，「我」證明這兩個表象是同－的 。這種的證明是

基於對再現的表象之「再認識」 (Rekognition) ，而這種再認識又

是通過一種綜合的作用而可能的，即把兩種表象綜合為同一 的，

康德乃稱這種綜合為「再認識的綜合」（ Synthesis der Rekog

nition) ;同時又因這種綜合作用是通過對於「自我」的反省而

來 ， 康德又稱它為「統覺的綜合統一 」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41 。

這個作為「再認識」的綜合之條件的「我」，必須自身是同

一的 。因為當我們說：「我」諲明再現的表象與消逝的表象是同

一的時候，便已先行假定 了現在的 自我與過去的自我是同一的。

因 之 ，只要有任何知識存在時，這個自我必是同－ 的 ， 所以它是

－切知識可能之最高條件。但是，這個永遠同一的「自我」必須

是先天的，因它不能從經險中伶與我們；當任何經驗的知識出現

在我的意識之中時，便已先行假定了這同一之「我」 了。它永遠

先天地賠伴著一切知識之成立。康德稱這個我為「先驗的我」

(das transzendentale Ich) ，而把上述的「統覺」稱為「先驗的統

覺」 (die transzendentale Apperzeption) 42 。

依上所述的 「先驗演繹」， 可知我們的一切知識的成立，即

使是在直觀中之「雜多」的成立，都要以我們的純粹悟性之先天

40 K. r. V., I. Ausgabe, S. 149af. 
41 K. r. V., I. Ausgabe, S.149aff. 
42 K. r. V., I. Ausgabe, S. I 49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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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作用為條件，才有可能。這也就是證明我們的純粹悟性的

綜合活動作為一切知識成立的先天條件之「合法性」。至於各種

綜合活動基於何種範咭，則康德並沒有指示出來。雖然他說

「我」是「再認識」的綜合之基礎，但「我」是屬於何種範咭？

他也沒有說明。另一方面，我們也可看出：康德在範唁的「先驗

演繹」中之證明方法，與在空間丶時間之「先險闈釋」中之方法

是相同的 ， 即他是以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根

據，來證明我們的純粹悟性之先天綜合活動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

能之先天條件之「合法性」，而並不是以我們的純粹悟性的先天

綜合作用為根據 ，來證明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的

「合法性」。即以上述悟性在直觀中的「覺知的綜合」之先驗演

繹來說，康德是先行肯定直觀中之「雜多」是既與的事實，以此

事實為根據，來證明我們的純粹悟性之「覺知的綜合」活動作為

在直觀中的「雜多」之可能的先天條件之「合法性 」 ；而並不是

以「覺知的綜合」活動的先天根據，來證明直觀中的「雜多」作

為既與事實之「合法性」。又悟性在構想中之再現的綜合中及在

概念的再認識之綜合中的先驗演堪也是如此 ： 康德是先行肯定我

們的知識成立之過程中，有表象之再現這一事實，以此事實為根

據，證明我們的純粹悟性之綜合活動，是表象之再現之可能的先

天條件；而並不是以純粹悟性之先天的綜合活動（即再現的綜合

活動）為根據，來證明我們的知識成立之過程中有表象之再現這

一事實 。 又概念之再認識之情形也是如此：康德是先行肯定前後

概念之同 一性及一切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是事實，來證明先驗的

我是這種同一性及一切普遍客觀之存在的先天根據；而並不是先

去找出一個「先驗的我」，來證明我們的知識成立過程中先後概

念之同一性及－切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是事實 。殷德這種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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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我們應特別加以汪意 。

此外，還有一點筆者擬指出的：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

二版所改作的範略的「先驗演澤 」 中，曾強調說 ： 範咭必須運用

於經驗的對象之上， 或運用 於一般的感覺對象之上（有如在構想

力中所運用者） ， 始有其實在性43 。他這種強調，旨在防止範略

作超越經驗的運用，以免構成「先驗的假象 」 ( transzendentaler

Schein ) 。 但他這種措施，從他的方法學上看，只是他的哲學方

法的消極部分 ， 或者說，是他的哲學方法的附屬部分，故筆者未

把它列為他的哲學方法的－個特有的階段 。

（六）純粹研＇主的基本原則之分析及其證明

康德於分析感性的先天形式（即空間和時間） 及悟性的先天

形式（即範唁）後 ， 對於先天綜合判斷或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可能

之先天條件之分析，可說已告一段落。現在他進而分析純粹悟性

的基本原則的系統 ( das System aller Grundsatze des reinen Ver

standes) ，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六階段，也是最後的階段 。 這

一陛段可以說是他的批判哲學的最終 目 的44 。 上述的兩種分析，

即感性的先天形式（空間和時間）及範略之分析，可說是對於基

本原則分析的準備工作，因為康德批判哲學所要解答之根本問

題，即是 「先天綜合判斷」或普遍客觀的知識 「 如何」 可能 的問

題。 上面對於空間、時間及範噓之分析，只是分析 出「先天綜合

43 K. r. V., S. l 59bff. u. 164bff. 
44 康徨批判哲學之 目 的，泫筆者所見，係在這立基本照則之系統；在

《純粹逕l'主批到 》 中如此，在 《實踐逕注玭判 》 中也是如此 。 閼淤

《實踐埋'l'主批判 》 一書之目的，我們可在該書中的 〈 從E丰卡實踐埋注

的分析論〉 ( "Analyt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 篇 中看得很
8月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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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或普遍客觀的知識可能的先天條件，但尚未說明這些先天

的條件「如何」使 「先天綜合判斷」可能，或普遍客觀的知識可

能。現在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 ，則正是要說明我們的純粹悟

性概念（範唁 ）如何通過直觀的形式（時間）以運用到普遍客觀

的對象，即現象之上 。康德曾經稱此種基本原則為「判斷力的先

驗學理」 ( transzendentale Doktrin der Urteilskraft) ，因為這種原則

告訴我們的「判斷力」如何把悟性概念運用到現象之上45 。所

以 ，筆者認為：康德批判哲學之最後目的即是在建立這種基本原

則 。

但是 ，我們要注意的是： 康德這裡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

則，仍然是以他的哲學方法之三個根本肯定為前提的，即對於普

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之肯定丶對於普遍客觀的知識必

須是先天的之肯定，以及對於先天綜合判斷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

之肯定。他是以這三個先行肯定為基礎去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

則，而不是為了證明這三個肯定之正確性，去建立純粹悟性的基

本原則 。 對於這點，我們在他每次分析基本原則後所作的「證

明」或「闈明」便可看得很明白。其次 ，關於分析的方法方面，

他這裡所用的方法，不再是「孤立法」 。 上面分析感性的先天形

式時 ，他把悟性的要素分開；分析悟性的先天概念時則把感性的

要素分開 。 現在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卻正相反，他要把純粹

悟性概念（即範疇）與直觀連緒起來，在此連緒的基礎上 ，去分

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

現在，糜德自己提出一個問題：範咕是知性的，現象則是

經驗的，即感性的， 二者是不同種類的東西，後者如何能置於

前者的統制之下？換句話說，知性的範咭如何運用於感性的現

45 K. I'. V, s. 9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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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上46?

由於這個問題 ， 康德於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之前，先致

力於純粹悟性概念之「圖式」 ( Schema ) 之分析，以期在範唁與

現象之間建立一道橋樑 。 他說 ：

很明白的 ． 必須有1固第三者，這第三者一方面與鉕夸

是同手重類的， 1也方百茸尾王見象又是同牙重類的，因而打衷弃r

者覘用於後者之上成為可能 。 這積中間的表象必須是

純粹的 （ 沒有1壬1可緤駭的東西在內的 ）， 但卻一方面是

知注的，他方面又是是l'主的 。 這樣的一1固表象是先駰

的圖式 （ transzendentales Schema ) 。 47

什麼是「先驗的圖式」呢？康德發現：作為內感覺的「雜多」之

形式條件，因 而作為－切表象之連緒的「時間」，包含「先天的

雜多」於純粹的直觀中。因此 ，這個 「 先天的雜多」是「先驗的

時間限定」 ( transzendentale Zeitbestimmung ) ，因 而 即是「先驗

的圖式」 。 因為時間 一方面是普遍的和基於－個規則的，就這方

面講 ， 它與範唁（範疇是構成時間的統－ 的）是 同 種類的；但

另 一万面，時間又被包含於每一個經驗的雜多的表象中，從這

方面講 ， 它與現象又是同種類的48 。所以，康德說 ： 先天的純粹

的概念除了包含在範噓 中 的悟性機能外 ，尚 須包含感性的（尤其

內感覺的）先天的形式條件。他把這個感性的純粹的形式條件稱

為 「 悟性概念的圖式 」 （ Schema des Verstandesbegriffs ) ， 而把悟

性處理圖式的程序 叫 做 「 純粹悟性的圖式性」 ( Schematismus des 

46 K.r. V,S. 197f. 
47 K. I'. V, S.197f. 
48 K. r. V, S. 19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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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en Verstandes ) 49 。

這樣，康德提 出 與亁唁相應的圖式如下 ： 量的圖式是「數」

( Zahl ) ， 因為「數」是同種類的單位通過時間一個一個加起來

的表象 ， 因 而是一個普遍的同種類的直觀之雜多之綜合的統一 的

表象 ，即 它是「量」的圄式。「實在性」的圖式是「充實的時間」

( die erfiillte Zeit ) ； 「否定性」的圄式是「空的時間」 ( die leere 

Ze吣； 蓋因「性質」的範略是一種指示在時間中的存在之概

念。「本質」的圖式是實在物在時間中的「常住」 ( Beharrlich

keit ) ，因為作為本質 ( Substratum ) 的「常住」之表象，一方面

支持一切變化物之經驗的時間限定，另一方面又相應於永恆不變

的時間 自己；「因果」的國式是現象依照一定規則 之 「 繼續」 ；

「交互」的圖式是現象依照一個普遍規則之「同時存在 」 ( Zu

gleichsein ) 。 「可 能性」的圖式在任何一個時間中的存在；「存在

性」的國式是在一定的時間中之存在 ；「 必然性」的區式是在一

切時間中之存在50 。

康德於分析範略的圖式後 ， 繼之即進而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

原則 ； 同時 ， 在每一個基本原則之後，他都紛與一個「證明」或

「闈明」。筆者這裡擬對這些基本原則及其 「證明」或「闈明」

等，作較詳細之敘述，因為上面說過 ： 康德批判哲學方法之最終

目的，便是在建立這些基本原則。同時 ，基本原則中之「經驗思

維的公準 」 ( Postulate des empirischen Denkens iiberhaupt ) 各項 ，

在區別理論理性之「事實」與純粹實踐理性之「理性事實」方

面，也很重要 ， 故須作較詳細之敘述。不過，有一件事我們是要

」主意的 ： 他這裡所作的關於基本原則之「證明」或「聞明」 ，其

49 K. 1'. V, S.198ff 
50 K. r. V, S. 20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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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即等於對於這些基本原則所作之「先驗演繹」；而且，他用

的證明方法，也和上面對範略的「先驗演繹」及空間、時間之

「先驗闈釋」的護法相同，即以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

實為根據，來證明這些基本原則作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基本原則之

「合法性」 ；而不是以這些分析出 來之基本原則作根據， 去讒明

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霄之「合法性」 。這點，我們是

要特加注意的 。

殷德依照亁略表的順序，區分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因為他

認為基本原則就是範咭的客觀運用之規則。因之，他區分基本原

則為下列四類 ： 51

I 直觀的公理 (Axiome der Anschauung ) ; 

2 知覺的預料 ( Antizipationen der Wahrnehmung ) ; 

3 經驗的類比 (Analogien der Erfahrung) ; 

4. 經驗思維的公準（ Postulate des empirischen Denkens Ober

haupt ) 。

下面我們敘述康德這些基本原則及其「證明」或「闈明」的

由相·
，｀丶，｀ ．

l 直觀的公理 ： 其原理是：「一切現象 52 是外廷的釐。」

(Alie Erscheinungen sind extensive Gro/3en. ) 53 

證明： 一切現象都必須通過感性之直觀形式（即空間和時

間）才可能；換句話說，一切現象都必包含一個確定的空間和一

唯定的時間。這個確定的空間和確定的時間便都是一個「量」'

51 K.1: V, S.215ff. 
52 康徨原文是 Anschauung • 應譯為「直觀」 ，疸堢 Mellin 氏的讀法，

則此字覘改為 Erscheinung •卽「現象」較妥 （見 K. r. V, S. 217f. 
Anm. 2) 。釜者同竟 Mellin 氏的讓法，故此處卽用「現象」一詞。

53 K.1: V, S.2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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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量」要通過同種頽的雜多之綜合的統一才 能產生 出 來的。

這種綜合的统一是「部分」的表象使 「 全體」的表象可能，因 而

前者必然地先行於後者。康德把這種「量」稱為「外延的量」。

例如 ，我們要表象一條線，則我們必須把它在我們的思想中一點

一點加起來，這樣我們才能把它在直觀中表象出來。由於一切現

象都包含這種「 外延的童 」，故說：「一切現象是外延的量 。」 54

通過上述的證明 ，我們可看出 「量」的圖式與這個基本原則

的關係 ： 因為「外延的量」的產生過程（即同種類的雜多之綜合

的統一 ），事實 上就是「數」的產 生過程 ，而 「數」就是「量」

的圖式55 。

2. 知覺的預料：其原理是： 「在－切現象中 ， 作為感覺對象

之實在物，有一個內包的量，即程度是也 。 ( 」 In allen Erschei 一

nungen hat das Reale, was ein Gegenstand der Empfindung ist, 

intensive Gro/3e, d. i. einen Grad. ) 56 

證明 ： 知覺是經驗的知識 ， 即它除包含空間 、時間作為感性

直觀的形式外，尚包含感覺的材料，這些材料是感覺紛與我們

的 ， 因 而是經驗的 ，而不是先天的 。 康德稱這種感覺的材料為

「感凳的實在物」。但每一個 「 感覺的實在物」中都包含一個

「程度」，例如顏色 丶 熱量等都有一個「程度」， 而這個「程度」

卻不是感覺户合與我們的 ，而是我們先天地賦與的 。 康德把這種先

天地賦與的悟性店動叫做「預料」 ； 又由於這種「預科」是賦與

知覺之上的，故他又把它稱為「知覺的預料」 57 。這個由我們先

天的預料所賦與的「程度」也是－個「量」，但不是「外延的

54 K. 1: V, S. 217ff 
55 K.r. V, S.217ff. 
56 K.,: V, S. 220f. 
57 K.1: V,S.22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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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是「單一 」 ( Einheit ) 的「量」。當感覺存在時，便有這

種「量」；感覺不存在時，這種「量 」便等於零。但 由 零至一定

的「程度」 ， 或 由一定的 「程度」 至零之間，有－個逐漸上昇或

逐漸下降的過程 ， 這個過程也是一個「量」，康德把這種「量」

稱為「內包的量」。這個「內包的董」先天地陪伴著一切知覺或

－切「實在物」 ；當 這個「量」 不存在時，則表示感覺已消失，

只剩下純粹的直觀 了 ，純粹 的 直觀不是感覺的 對象。所以說 ：

「在一切現象中，作為感覺對象之實在物，有一個內包的量 ，即

程度是也。」 58

通過上面的證明 ， 我們可看出「質」的圖式與這個基本原則

的關係：所謂「內包的量 」，事實上即是對於時間的先天上的 充

實 ，而時間的充實即是「實在性」的國式 ；其 次 ，對於「 內包的

量」的否定 ， 即「內包的量」等於零時，即是「空的時間」 ，此

「空的時間」 正是「否定性」的範略的圖式。

3 . 經驗的類比 ：其原理是：「經驗唯有通過知覺的必然連緒

的表象才有可能 。」 ( Erfahrung ist nur durch die Vorstellung einer 

notwendigen Verknlipfung der Wahrnehmungen moglich.) 59 

證明 ： 所謂經驗 ( Erfahrung ) 是指經驗的知識 ( empirische

Erkenntnis) ，這種知識是通過知覺而獲得對象的，所以經驗的成

立要基於知覺的綜合之上 。 但一切知覺的綜合或連緒都必須在三

種時間藺係之樣式之下才有可能，即「常住」 、「 繼續」 和「同

時」。這三種時間關係具有必然性，即一切知覺都必須在這三種

時間關係之下 出現，才能變為我們的經驗的知識。但這種時間關

係的必然性， 並非通過知覺而給與我們的 ； 因為凡通過知覺而紛

58 K.,:V., S.22lff 
59 K. r. V. , S. 2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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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們的東西都沒有必然性的，例如 ，我們通過知覺只認識「變

化」，而 沒有「常住」；只認識「繼續」，而且只是偶 然 的「 维

續」 ，而非 必然的「繒續 」，而不能認識「同時 」 。所以 ，這三種

時間關係的必然性，不是知覺所給與我們的，而是我們的純粹悟

性的「關係」範唁所先天地賦與的。殷德乃稱這三種由我們的悟

性先天賦與的時間關係為「知覺的必然連緒的表 象 」，蓋因所有

知覺的連緒都必須在這三種時間關係之下才可能也。又由於經驗

是通過知覺而獲得對象之知識，所以，這個類比獲得了證實，即

經驗唯有通過知覺的必然連緒的表象才可能60 。

「經驗的類比」之基本原則，不是「量」 的基本原則，而是

「閱係」的基本原則 。 「關係」是指屬於對象的關係，屬於對象

的閱係有二種 ： 一是對象與對象 自身間的關係，一是對象與我們

認識上的間係 。 這裡所說的是前一種關係。當兩組對象的關係相

等時，畊做「類比」 。 「類比 」又 可分為二種 ： 一是「量 」的頓

比，一是「質 」的類比。「量」的類比是指兩继間係的「量 」的

相等，這是數學上的類比 。 我們可從既與的三個量，而求出第四

個量之大小。「質」的類比則是指兩祖關係的「質」的相等 。 我

們從既與的三項， 只能求 出此三項與第四項的「關係」，而不能

認識此第 四項是什麼。這種「質」的類比，康德稱之為「經驗的

類比」 。 「間係」範略所構成的基本原則，即屬於這種類 比61 。

由以上的證明，我們可看出「經驗的類比」與「關係」範咭

之圖式之關係：所謂時間關係的三種樣式，即「常住」 、 「繼續」

和「同時」，事實上即是「關係」範略的三個圖式 。 所以，「經驗

的類比」這個基本原則，是建立在「關係」範唁的三個圖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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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依照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原著， 「 經驗的類 比 」之下尚包

括三個基本原則，這三個基本原則是： （ I ) 本質常住的基本原則

( Grundsatz der Beharrlichkeit der Substanz ) 、 （ 2 ) 依照因果法則

的時間繼續的基本原則 ( Grundsatz der Zeitfolge nach dem Ge

setze der Kausalitat) 及（ 3 ) 依照交互法則的同時存在之基本原

則 ( Grundsatz des Zugleichseins, nach dem Gesetze der Wechsel

wirkung, oder Gemeinschaft ) 。 上速的「經驗的類比」，即「經驗

唯有通過知覺的必然連緒的表象才有可能」，是這三個基本原則

所共同遵守之原則。本章 的 目 的是在閏迏康德的哲學方法，為達

此目的，筆者認為以闃速此共同之原則為已足； 至於隸屬於其下

的三個基本原則，則均擬從略。

4. 經驗思維的公準：經驗思維的公準是「樣式」範略的基本

原則 。依康德所說 ，「樣式」範唁是決定對象與我們的認識能力

間的關係的範喀 。 這種範疇的特徵是不擴大被決定對象的概念之

內容； 而且，即使一件事物的概念已很完全，我們仍可根據「樣

式」範疇來追問：這概念是否可能的、存在的（現實的）及必然

的62?

追問對象的可能性，是追問它的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它的

概念的邏輯的可能性 。 一個概念的邏輯的可能性是分析的，它只

依靠矛盾律，即賓詞與主詞不矛盾便是可能的63 。但是 ，存在的

可能性則不能從概念中分析 出 來，因為對於一個對象的現存在 的

認識是一個綜合判斷， 綜合判斷是要通過經驗（ 可能經驗）才 可

能的，甚至先天綜合判斷也要間係於可能經驗之上時，才有其實

62 K. I'. V, S. 266f. 
63 K.,: V, S. 267f. ; vg l. Pro!., S. I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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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 。殷德 曾強調說：範唁除運用於經驗對象之上外， 再沒有其

他運用了 64 。所以，我們必須通過經驗來認識對象的 「 樣式」。

這樣，康德立了 三個「樣式」範唁的基本原則如下： （ l ) 凡與經

驗的形式條件（ 直觀及概念）一致者，是可能的 (Was mit den 

formalen Bedingungen der Erfahrung [ der Anschaung und den 

Begriffen nach 〕 呻ereinkommt, ist moglich. ) ; (2) 凡與經驗的材

料條件相連緒 者，是現實的（、 Was mit den materialen Bedin-

gungen der Erfahrung 〔 曲r Empfindung 〕 殫ammenhangt, ist 

wirklich.) ; ( 3 ) 凡與現實的連緒依照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

者，是必然的 （或 必然 地存在的） ( Dessen Zusarnmenhang mit 

dem Wirklichen nach allgemeinen Bedingungen der Erfahrung 

bestimrnt ist, 囚 〔 existiert 〕 吣twendig. ) 65 。

康德把這三個「樣式」的基本原則稱為「經驗思維的公

準」，其理由是：這三個基本原則是關涉到「經驗的思維」的，

而不是關係於純邏輯的思維的 。 其次 ，關於「公準」的意義 ， 糜

德是自數學中採取而來 。 數學上的「公準」的意義是指不能證明

的設準 ， 因為它所要求的證明程序 ，實等於該概念的產生程序，

故不能證明 。 這裡所舉的三個基本原則，也是不能讒明的，因為

它們只說明對象與我們認識能力間的關係，而未增加對象之內

容。故康德借用數學上「公準」的名詞 ，而把這三個基本原則稱

為「經驗思維的公準」 66 。

這三個經驗思維的公準，照康德說來，其功用是在說明「可

能性」 、 「現實性 」 （存在性）及「 必然性 」 三個概念之運用 於經

驗對象之上，同時並限制 －切範疇在經驗的範圍之內運用，而不

64 K. 1: V. , S. I 59bff. 
65 K. 1: V. , S. 266f 
66 K. I'. V. , S. 28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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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作超越經驗的運用 67 。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康德是先行

肯定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的； 如果範唁不能作超越

經驗的運用，則他所肯定的普遍客觀的知識只是指存在於經驗界

的知識而言 。 這樣，我們才能了解他何以拒絕承認在形上學中之

先天綜合命題之具有實在性，蓋因形上學中的命題已超越 出可能

經驗的亁圍之外了。但正因此故 ， 他的哲學方法用於純粹實踐理

性之分析上時，也便發生困難。這點，我們容在下面再行討繪。

雖然康德說 ：經驗思維的公準是不能證明的 ，但他仍然給與

「闃明」 (Erlauterung) 。這種「肌明」事賞上即是「 證明 」，因

而亦是「先驗演繹 」。筆者現引述他的三個經驗思維的公準的

「闈明」如下：

第一、對於可能性的公準的聞明 。這公準是 ：「 凡與經驗的

形式條件（ 直觀及概念） 一致者 ， 是可能的 。 」這裡所說的可能

性，是指經驗對象的可能性，經驗的對象是指現實在（存在）的

對象。這種對象要通過直觀始能為我們所認識。直觀的形式是空

間和時間 ， 所以 ，一切經驗對象都要通過空間 、 時間才可能。其

次 ，經驗的對象之成立，除通過直觀外，尚須通過悟性的綜合作

用才能成立 。 悟性的綜合作用以範唁為其形式條件， 故一切經驗

對象又必須通過範唁才有可能。空間 、時間和範唁是我們經驗的

形式條件，故一切經驗的對象必須與經驗的形式條件相一致才可

A2 68 。
月匕

第 二、對於現實性的公準的閒明 ：這公準是 ：「 凡與經驗的

材料條件（感覺）相連緒者，是現實的。」任何一個現實的（存

在的）對象，除必須包含形式的條件外，尚須包含材料的條件。

67 K. I'. V, S. 267f. 
68 K. r. V, S. 26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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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形式的條件只提供事物的可能性，而事物的存在性則尚須包

含材料的條件。但材料只能通過知覺而給與我們，故康德說：知

覺是現實性的唯一特性 。所以 ，一切具有現實性（即存在性）的

事物，都必須與材料的條件，即知覺（或感覺）相連緒，才能成

立69 。

第三、對於必然性的公準的聞明：這公準是：「凡與現實事

物的連緒，依照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者，是必然的（或必然

地存在的）。」依照上述第二個公準的闈明，可知任何具有現實

性（存在性）的事物， 必須與知覺相連緒，才有可能 。 但是，這

種連緒必須是依照「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的 。 這所謂「 經

驗的普遍條件」 ， 依康德所說 ，指的是「因果律」與「連續原理」

( Primzip der Kontinuitat) 。 因為－切在可能經驗中的現象，都

必須通過因果的連緒才有可能， 而因果的連緒是必然的。其次 ，

任何現象都不允許空隙進入其中的，即不允許中斷的，否則現象

不能成立，而這正是「連續原理」之意義。 「 連續原理」是禁止

在現象的系列中任何空隙的存在的。這種「連續原理」也是具有

必然性的。所以 ，「 因果律」和「連續原理」是現象的，亦即是

經驗的普遍條件。 由 於這兩個原理 自身具有必然性，所以，凡與

現實事物的連緒，依照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者，是必然的或

必然地存在的70 。

以上是三個經驗思維的公準的「闈明」 。 筆者上面曾指出：

這些「闈明」事實上即是「先驗演繹」，即在證明這三個「 公

準」作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公準」之「合法性」 。 經過上面的敘

迷，我們可看出 ：康德這三個公準的分析，仍然是以普遍客觀知

69 K.,: V, S.271ff. 
70 K. 1: V, S. 27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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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 出發的；換句話說 ， 他是先行肯定普遍

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來分析這三個經驗思維的公準的 ；

而不是先行分析 出 這三個公準作為根據， 去證明普遍客觀知識的

存在是既與事實的。因為正如糜德所說， 「 樣式」範唁當運用於

經驗對象之上時，只是在說明對象與我們的認識能力間之關係 ，

而並不增加對象概念的內容。所謂對象與我們的認識能力間之關

係 ， 即是對象與我們的認識的形式條件間之關係 ，而漿德對於我

們的認識的形式條件的分析（感性的先天形式 ， 即空間和時間的

分析及悟性的先天形式 ， 即範咭的分析），都是以普遍客觀知識

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根據的。所以 ， 現在康德對於這三個經驗

思維的公準的分析 ， 當然也是以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作為既與事

實為根據的，否則前後的分析便不能一致。

其次 ， 通過上面的「間明」 ， 我們可看 出： 漿德所肯定為既

與事實的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嚴格地限制在可能經驗的知識範

圍之內；同時 ， 他所提 出 的兩個關於普遍客觀知識的真理標準

（認識特徵），即 「 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也必須嚴格的

限制在可能經驗的知識範圍之內。因為依照上面的公準所說 ， 則

所謂「必然性」的知澈 ， 是指與現霄的事物相連緒 而又依照經驗

的 普遍條件而被決定的知識 ， 這當然是指可能經驗的知識而言 。

這樣一來 ， 則超越可能經驗範圍的知識便沒有「必然性」的了。

正 因 如此， 當康德的哲學方法運用 於純粹實踐理性之分析上時 ，

便發生 困難了。這在下面第三章時我們將力n 以討論。

對康德哲學方法的檢討

上面筆者依照《純粹理性批判》的〈導言 〉篇 、 〈先驗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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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論〉篇及〈先驗的分析論〉篇 ， 把康德的哲學方法聞釋過了 。

至於本書的其餘二部分， 即 〈先驗的辯證論〉篇及〈先驗的方法

論〉篇 ， 因與本文無涉 ， 同時，從康德的万法學上看，〈先驗的

辯譫論〉篇旨在消極地防止悟性的超越經驗的運用，〈先驗的方

法論〉旨在幫助讀者了解先驗哲學，筆者均未把二者看作是殷德

哲學方法之特有階段 ， 故均從略。

依照上面的聞迷， 可知康德的哲學方法分為六個階段 ，即 ：

（ 一 ）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二 ）肯定普

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 （三）肯定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是

既與事實；（四）普遍客觀知識之可能性之先天條件之分析 ；

（五）作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可能性之先天條件之純粹概念之 「 先

驗演繹」 ； （六）純粹悟性概念的基本原則的系統之分析。在第四

及第五階段中，每個階段又包含兩部分 ： 第四階段即普遍客觀知

識之可能性之先天條件之分析階段，包含感性的先天形式（即空

間和時間）及悟性的先天形式（即範噓）之分析；第五階段即純

粹概念的「先驗演繹」的階段 ， 則包含空間 、 時間的「先驗間

釋」及範疇的「先驗演澤」。依照上面的閏迷，我們可看出下列

各點 ： （ I ) 在這六階段中 ， 第－至 第三階段是康德哲學方法的 出

發點 ， 這三個階段的肯定，可合併起來成為下列 －個根本肯定，

即肯定 自 身包含先天概念作為其可能性之先天條件之普遍客觀知

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 2 ) 第四及第五階段，即純粹概念之分

析及其 「先驗演繹」的階段 ， 可看作是康德哲學方法的核心。因

為康德的批判哲學万法，本質上便是分析的 ， 即它的主要工作在

於分析作為普遍客觀知識之可能性的先天條件之純粹概念。 至於

「先驗演繹」 ， 則是與純粹概念之分析不可分的，因為照糜德看

來，如果沒有「先驗演澤」，則分析出來的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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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先天條件的純粹概念，是沒有「合法性」的。所以，在每一

個純粹概念之分析後，他必繼之以－個「先驗演嶧」，例如，在

空間、時間的分析後，他繼之以－個空間 、 時間的「先驗闈

釋」；在範唁的分析後，緡之以－個範唁的「先驗演繹」；又在純

粹悟性的基本原則之分析後，他亦繼之以－個「護明」或「閡

明」 。 這可以說是殷德的哲學方法的嚴謹處，也是他的哲學方法

的特微。 (3) 至於第六階段，即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之分析陛

段，依筆者所見，可說是康德哲學方法之最高目的，因為不僅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殷德的批判

哲學的目的，都是在建立基本原則。至於對純粹概念的分析，則

可說是對於基本原則的分析之準備工作 。

依據上述我們可作下列評論 ：

l ．康德哲學方法的第一個出發點是他的全部批判哲學系統的

真理標準：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一個出發點即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

一階段，即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這個根本的

肯定是他的全部批判哲學系統的真理標準，因為其他的五個階

段，都完全建立在這個根本肯定上面的。先就第二階段來說 ： 第

二階段是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這個肯定毫無疑問

地是先行肯定了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否則他便不

能說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其次，筆者上面曾指出：康

德這一階段的肯定是受休謨的影零而來的。但是，如果康德不先

行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則他已和休謨一樣陷於

懷疑的境地了。所以，雖然休謨的警語驚醋了他的獨斷的迷夢，

並改變了他的研究的方向，但並沒有改變他的對於普遍客觀知識

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的主張；而且，正因這種主張，他才脫離休

謨而進入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二肯定 ，即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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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之肯定。次就第三階段來說 ：在這階段康德肯定先天綜合判

斷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他這個肯定是建立在第一和第二陛段之

上的，因為當他認識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同時並肯定這種存在是

既與事實時 ，他便先行肯定了先天綜合的命題是普遍客觀的知

識 ，因而必須是先天的。前者即是第一階段的肯定， 後者則是第

二階段的肯定。 再就第四階段來說：這一階段是分析作為普遍客

觀知識可能的先天條件之先天概念，這種分析是毫無疑問地建立

在上面三種根本肯定之上的，因為殷德是先行肯定了自身包含先

天概念作為其可能的先天條件之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事

實，再對這種知識分析其所包含的先天概念 。所以 ，這一階段的

分析是毫無疑問地建立在上面三種根本肯定之上的 。 又就第五階

段來說 ： 這一 階段是對於純粹概念的 「 先驗演繹」或「先驗間

釋」 ， 這一階段最明頫地表示 出： 漿德的哲學方法是以肯定普遍

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為根本出發點的。因為康德在這裡並

不達明他所肯定的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之正確性，反過來，卻以

這個肯定為根據，證明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的可能的先天

條件之 「 合法性」。例如，在空間的「先驗闈釋」中，康德一來

便先行肯定數學是既與的普遍有效的科學，然後他諲明說 ： 空間

必須是先天 的直觀 ，我們才能 了解既與的具有明證的必然性的幾

何學的命題。在時間的「先驗肌釋」中，其情形也是如此：康德

先行肯定「變化」及「運動」（作為地位的變化）作為既與的事

實，然後他說：只有通過作為先天直觀的時間表象，我們才能了

解「變化」及 「運動 」的事啻。這兩個空間 、 時間的「先驗闐

釋」很明顯地說明了康德是先行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是既與的事

實 ， 來證明空間 、時間是先天的直觀形式的 ；而不是反過來 ， 以

空間 、時間作為先天的直觀形式， 去證明幾何學的命題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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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運動」等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的「合法性」的。又就範

略的「先驗演繹」來說，其情形也是如此 ： 康德在這裡說明了純

粹悟性的三重先天綜合活動，即「在直觀中的覺知的綜合」 、「在

構想中的再現的綜合」及「在概念中的再認識的綜合」，並證明

這三種綜合作用是普遍客觀知識的可能之先天條件。但他這種證

明並不是以這三種先天的綜合作用來證明普遍客觀知識作為既與

事實之「合法性」，而是反過來，以先行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

在作為既與事實為基礎，來證明這種普遍客觀的知詆是以我們的

純粹悟性的三重先天的綜合活動為其先天的條件的。所以，範唁

的 「先驗演珝」也是以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前提

的。 再就他的哲學万法的第六階段來說 ： 這一階段是對於純粹悟

性之基本原則 z...分析，這種分析同樣地也是建立在上速前面三個

階段的三個根本肯定上面的。這點我們可以從他在每一個基本原

則分析後所作之「證明」或「闈明」中看出，例如，在「經驗的

頼比」的「證明」中，康德先行肯定三種「時間關係」即「常

住」、「繼續」和「同時」為既與的事實，然後證明說：這三種既

與的時間樣式必須是先天的，因為這三種樣式自身具有必然性，

而具有必然性的認識不可能從知覺中 £合與我們的 ，所以它們必須

是先天的 。 這種證明的方法很明頵地是以先行肯定「時間關係」

的必然表象作為既與的普遍客觀的知識，來證明「經驗的類比」

作為普遍客觀知識的基本原則的「合法性」的，而並不是以「經

驗的類比」作為先行的基本原則 ，來證明三種「時間關係」 之作

為既與事實之「合法性」的。所以，筆者說：這種「證明」事實

上即是對於基本原則的 「先驗演澤」。至於 「經驗思維的公準」

的「闈明」，情形也是如此。康德是以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作為

既與事實，來證明「經驗思維的公準」作為「樣式」範唁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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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之「合法性」的；而並不是以這些公準為先行的基本原則，

來證明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之 「 合法性」的。關於這點，筆者上

面業已指明。蓋因「樣式」範疇只在決定對象與我們的認識能力

間的關係，而並不增加對象概念的內容。所謂對象與我們的認識

能力間的關係，即是指對象與我們的認識的形式條件間的闕係 ，

而康德對於我們認識的形式條件（空間 、 時間及範疇）的分析，

如 上所述，都是以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根據

的。所以，他對於這三個公準的分析，當然也是以普遍客觀知識

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根據的，否則前後的分析便不一致。總

之，我們根據上面的閏述， 可 以得到一個緒論，即：康德哲學方

法的六個階段中，第一階段即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

事實的階段，是最根本的階段，其他五個階段都是建立在這一階

段上面的。筆者上面雖亦曾說 ： 第二及第三階段也是康德哲學方

法的出發點，但這第二及第三階段仍然要以第一階段為其基礎

的。所以，第一階段是康德哲學方法的最根本的階段，也是最根

本的出發點。我們甚至可以說 ： 這個根本出發點是他的哲學方

法、乃至他的全部批判哲學系統的真理標準。

2. 關於殷德哲學方法的根本 出 發點之正確性，在理論知識界

中我們毋庸懷疑。經過上面的評論，我們自然而然地會發生一個

問題 ： 康德哲學方法的根本出發點即對於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作

為既與事實的肯定，其根據在那裡？換句話說，我們如何能認識

這普遍客觀的知識之存在是既與的事實？這樣，我們便須回到康

德所定立的兩個對於普遍客觀知識的「認識特徵」，即「必然

性」和「嚴格的普遍性」的上面。什麼是「必然性」呢？康德

說 ： 當一個命題被思考時，它自身便同時帶有必然性進入我們的

意識中，或者，它自身雖未帶有必然性，但卻只能由另一個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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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必然性的命題中引伸出來。這樣被思考的命題便是必然的。

什麼是「嚴格的普遍性」呢？康德說 ： 當一個命題被思考為毫無

例外地有效時，便是具有「嚴格的普遍性」的71 。這兩種「認識

特徵」的真實性，須訴諸每一個人的思想或意識上面；如果這兩

種「認識特徵」毫無例外地對每一個人都有效時，它們才具有真

實性。現在我們就拿殷德自己所舉的例子來考量這兩個「認識特

徵」的真實性，例如，幾何學中的命題「空間只有三度」，這命

題具有明證的必然性，是無人能否認的；此外，其他幾何學中的

命題也是如此。又如命題：「一切變化必有原因」，也是－個必然

的和具有嚴格普遍性的命題，即使是常人也會理解它的必然性和

嚴格的普遍性的。所以，康德這兩個「認識特徵」的真實性是無

人能否認的。雖然休謨曾經否定了因果律的必然性，但遣並非意

指因果律的必然性在休謨的思維中失效，而乃由於休謨的錯誤的

先行假定，即一切知識都必須通過感覺而紛與我們的假定，因果

律的必然性被強迫取消了。我們可從一個例子證實這一點：休謨

也不懷疑數學命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但他認為數學的命題是分

析命題72, 因而不懷疑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然而漿德卻發現數

學的命題是綜合的命題。由此可知 ： 休謨之取消了因果律的必然

性，並非因果律在他的思維中失效，而乃因為因果律不是分析

的，同時不能在感覺中分析出來，因而被強迫取消了的。所以，

康德的兩個普遍客觀知識的「認識特徵」（或說是真理標準）之

真實性，是不容否認的，我們對它毋庸懷疑。

3．漿德批判哲學的真理標準之有效性，必須嚴格地限制在可

能經驗的範圉之內。上面我們說：對於康德哲學方法之根本出發

71 K.r. V,S.40f. 
72 見 Human Underst., Sect. Vll, pp. 50f. ; vgl. K. p. V, S.14f. u. 6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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黠之真理標準，我們毋庸懷疑。但是，這種其理標準的有效性必

須嚴格地限制在可能經險的範圍之內 。 這點我們可 以從「經驗思

維的公準」中看出來。「經驗思維的公準」的第三條是「事物存

在的必然性的公準」 (Postulat der Notwendigkeit der Existenz der 

Dinge) ，這公準說 ：「 凡與現實事物之連結 ， 依照經驗之普遍條

件而被決定者，是必然的（或必然地存在的）。」這個公準的意

義是說：只有當事物或對象與現實的事物相連緒，而同時又依照

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時，才會具有「必然性」而被思考 。 但

「必然性」是康德所定立的作為普遍客觀知識的 「 認識特徵」，

這樣，則所謂普遍客觀的知識，指的只是與現實事物相連緒而同

時又是依照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的知識；換句話說，只限於

可能經驗的知識 ，超越可能經驗的界限 ， 便是無效的。這樣，我

們便可 以了解何以康德拒絕承認形上學命題的現實性， 例如形上

學命題：「宇宙必須有個起始」，這在康德看來，只是一個「理性

的統制原理」 ( regulatives Prinzip der Vemunft ), 而 沒有現實性

的 ，因 為它 已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73 。又如「我思 」 ( ich

denke) 的 「我」 ，在漿德看來 ，也只是一個作為「统覺的綜合統

一」 ( die synthetische Einheit der Apperzeption ) 的統制原理，而

沒有現實性。笛卡兒所謂「我思故我在」，是錯誤的 74 。 所以，

康德哲學方法的真理標準，只限於可能經驗的範圍內有效，超越

此範匣便是無效的 。 正 因如此 ， 當他的哲學方法用之於分析純粹

實踐理性時，便發生困難。下面兩章，我們將計論此問題 。

73 K. I'. V, S. 504ff. 
74 K. r. V, S. 22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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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f是康德約哲學方法分析他約道德哲

學約根本原理

康德對於道德哲學根本原理之分析 ，是他在《道德形上學的

基礎》 (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 一 書中所完成

的 。 他在這書中分析「義務」的原理，即是在分析道德律可能之

先天的根本條件 「自由 」 。 「自由」這個概念（狹義地說是

「理念」〔 !dee 〕）是《實踐理性批判》 (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一書的基本概念 ， 故康德說 ：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是

《實踐理性批判》的先行假定75 。 其實，在筆者看來， 《道德形

上學的基礎》實際上可看作是《實踐理性批判》中〈純粹實踐理

性的分析論〉 ( "Analyt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的一

部分 。 因為《道德形上學的基礎》所處理的根本問題，即是《實

踐理性批判》中 〈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論〉所要處理的根本 問

題。所以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實踐理性批判》一書是《道德

形上學的基礎》 一書的繼續或延表。

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一書中康德曾把它的內容區分為三

部分，即 ( 1 ) 從普通的道德的理性知識到達哲學的道德的理性

知識之過程 ( Obergang von der gemeinen sittlichen Vemufterkenn

tnis zur philosophischen ) ; ( 2 ) 從通俗的道德哲學到達道德的形

上學的過程 ( Obergang von der popularen sittlichen Weltweisheit 

75 見 K p. V, S. 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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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 ; ( 3 ) 從道德形上學到達純粹《實踐理

性批判》之過程 ( Obergang von der Metaphysik der Sitten zur Kri

t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 。這種 區分 ， 顯然地 ， 與他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之〈導 言 〉篇 、 〈先驗的感性論〉篇及〈先

驗的分析論〉篇所作之區分是完全不同的。然而， 他在本書（即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所用的哲學方法，與他在《純粹理性

批判）中所用之方法卻完全相同，即都是分析的方法。因此，我

們可依循他的方法途徑 ， 去尋找他在本書（ 即 《道德形上學的基

礎》）中之思想過程，從而發現他分析道德哲學之根本原理之方

法 。

不過，他在雨書所作的分析中，有一點微小的不同：在《純

粹理性批判 》中 ，他是先分析先天的概念， 再根據分析出來的先

天概念去分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但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

中則反過來 ， 他先分析道德令式的基本原則 ， 即道德律的型式

( Forrnel ) ， 再根據此基本原則去分析道德律可能的先天條件，

即 「 自由 」 的概念。但這種不同 ， 並不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只是

分析的次序上的不同。這種分析次序上不同 ， 只是為適應實踐理

性與理論理性本質上不同的緣故。因為理論理性所最先接觸到的

是經驗的對象，所以在分析理論理性時 ， 必須從感性直觀之先天

形式之分析開始 ， 進 而至於純粹悟性的概念，最後則進而至於純

粹悟性的基本原則。但是在實踐理性則不然，它所最先接觸到的

不是任何經驗的對象，而是不受任何經驗條件限制而決定純粹意

志的道德律，這道德律所直接據以成立的是基本原則，即純粹實

踐理性的基本原則 ， 故在分析純粹實踐理性時，必須先分析它的

基本原則，然後根據此基本原則去分析它的可能之條件 ，即 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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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立的先天概念 ，即「自由」的理念76 。所以 ，這種不同，只

是分析次序上的不同，而不是方法學上的不同 。總之，二者在方

法上都是相同的，即都是分析的方法 。

下面筆者即擬依循康德哲學之方法途徑 ， 探索他在 《 道德形

上學的基礎》中分析道德哲學之根本原理之思想過程 。

（ 一 ） 蒨定道德律的繞對必然'l'生和普遘＇「主是甌

與事實

在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 ， 糜德一開始即肯定道德律之絕

對必然性是既與之事實。他說 ：

每一1固」、都可看出，當一1固定律1乍為道德律，貯作為

義務的根瑋而有政晤 ， 它自身1更帶有絕對的必然'l'主 ；

例如 「 你不覘說謊」這1固令式 ， 不漢對＾類有萃 ， 而

且對其他一切有理性者也是有萃的 。 此外 ， 其他一切

的道f息律亦然。 77

由此可知，康德在本書的根本 出發點便是肯定道德律的絕對

必然性是既與的事實 。 但是，「 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在

康德的哲學方法中 ， 是兩個不可分的對於普遍客觀知識之 「 認識

特徵 」 ，這點我們在上章業已聞明 ； 所以，肯定道德律的絕對必

然性，亦即同時肯定道德律的嚴格的普遍性 。 這種情形， 正如他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 開始便先行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

76 見 K. p. V, S.19f. u. l 15tf. 
77 G. M. S. , S.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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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與事實是一樣的。不過，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肯定的是

理論理性的普遍客觀的知識，而在這裡所肯定的則是純粹實踐理

性的普遍客觀的知識。

純粹實踐理性的普遍客觀的知識與理論理性的普遍客觀的知

識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後者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存於空間和時間

中，容易為人所認識，例如數學上的基本公理及物理學的基本原

則等是；但是前者的情形則否，我們很難看到在現實世界中道德

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之既與事實。康德明白這點，所以，他於肯

定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後，對於道德律之涵義力n 以間釋。他說：

道德律包含「善的意志」 (der gute Wille) 。什麼是「善的意

志」？他說：「善的意志」是絕對善的，就是說，它本身就是善

的，而不需要任何外來的根據；而且，任何其他所謂善的東西，

都要以它為先行假定，才是善的，否則便不是善的。例如，人的

理解力、機智、判斷力及其他精神上的種種才能，如勇氣、果

斷、堅忍等屬於氣質上的東西，從許多方面看，都是好的；可

是，如果運用這些才能的意志（即所謂品格）是不善的時，則這

些天賦的才能就會變為極惡毒的東西。又如所謂幸福，例如權

勢丶財富、榮謩，甚至健康、完全的福祉及對於自己境況的滿意

等，如果沒有善的意志改正這些對於人心的影響，進而校正整個

行為的原理，使適於普遍之目的，則這些幸福就會使人自負、驕

模；而且，一個沒有善的意志之人之不斷增強，總不會使一位有

理性而無偏心之旁觀者所樂意看見的。所以，善的意志是我們享

受幸福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其次，人類的品性中，有些是有益於

善的意志的，而且能使善行容易，但這也要以善的意志為先行假

定。例如，對情慾與激情的節制、自制及冷靜的思慮等，不僅從

許多方面看都是好的，而且是人的內在價值的一部分。然而，如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142 0 讜康1息哲學

果這些品性沒有善的意志為其基礎，則就會變成極壞的東西 。 例

如，一個流氓的頭腦冷靜，不僅更加危險，而且比他的不冷靜更

加可惡 。 又其 次 ，康德說：善的 意志之所以為善，是因它本身就

是善的，即它的「立意」 ( das Wollen) 本身是善的，而不是 因 為

它能達到什麼目的或得到什麼緒果而說它是善的。即使它缺乏達

到它的目的之能力，緒果毫無成就，它自身還是一顆寶珠，自己

放光，具有完全的價值78 。

闐明「善的意志」的意義後 ，康德進而嚴格限定道德行為的

真義。他說道德行為必須「出自義務 」 (aus Pflicht ) ，才有道德

的價值； 如果僅是「合乎義務」 ( pflichtma伷g ) ，而非「出自義

務 」 ，則 沒有道德的價值的，即不是道德行為 。 他這裡採用 「 義

務 」 ( Pflicht ) 這個概念，幾乎與「道德」 ( Moralitat ) 這個概念

包含完全相同的意義，因為他認為 「義務」這個概念也包含「善

的意志」的概念79 。 他曾舉四個例子以闈明「出自義務 」 的道德

行為與僅是「合乎義務」的行為的區別 。 筆者這裡引述其中之二

例 以說明這種區別 。

例一：一種行為既合乎義務，而行為者本身又有直接的愛好

去實行它，則這種行為表面上看很像是出自義務的行為， 然而事

實上卻並非如此 。 例如，一個零售商人不應對無經驗的顧客抬高

價錢，這當然是合乎義務的，尤其是在生意興隆的地方，商人更

是如此，甚至連孩童也不致受欺 。 但是，這樣仍不能使我們相信

這商人的行為是 出自 義務心和誠實的原則，因為他私人的利益也

要求他這樣做80 。

例 二：在我們能夠實行仁慈的時候實行仁慈，這是一件義務

78 G. M. S., S. I Off. 
79 G.M.S. , S.14f. 
80 G. M. S. , S. l 5f. ; vgl. K. p. V. , S. l 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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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有不少的人極富於同情心，並非由於虛榮心或自利心，

而自然覺得使他人快樂也是使自己快樂的事情。但這種行為無論

如何正當，如何可愛，總沒有道德的價值，因為這只是一種 出 於

愛好 ( Neigung) 的行為，與其他出於愛好的行為相同，例如，

為求榮譽而去做公益事業等是。這種行為是不值得尊重的。但

是，反過來說：如果一個慈善家 自己 已受憂患包圍，以致對別人

的同情心完全消失，但在此情形下他仍能擺脫 出 來，單出於義務

心而去做慈善的行為，這樣的行為便有真正的道德價值了 8 1 。

由上二例，可知「出自義務」的道德行為與僅是「合乎義

務」的行為是不同的。道德行為的發生不依據任何外來的動機，

例如 由於愛好 、 利己心的驅使等等，而純 出 自義務自身，換句話

說，即純出自「善的意志 」 自身。康德所肯定為具有絕對必然性

和普遍性的道德律，指的正是這種純出自「善的意志」自身的道

德律 ，而不是僅指「合乎義務」的行為規則。這種肯定是他在本

書（即《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之哲學方法之根本出發點，亦即

他分析道德哲學之根本原理之出發點 。

( .::.. ） 背定道德律士須是先＃天的

從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事實出發，康德

進而肯定這種作為既與事實而存在的絕對必然的道德律，必須是

先天的。這個步驟，與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所採取的步騾是

一樣的。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如我們在上章所指 出者，他先

行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進而肯定這種普遍客觀

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 。 這裡他也先行肯定絕對必然和普遍的道德

81 G.M.S , S. 1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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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存在是既與事實，進而肯定這種絕對必然和普遍的道德律必

須是先天的。所謂道德律必須是先天的，是說道德律的可能性不

根據於經驗， 而根據於先天的純粹實踐理性之上的 。他用了五個

瞼證來證明他這個肯定。這五個論證中，前二個是消極的，即在

證明道德律的可能性不能從經驗而來；後三個則是積極的，即在

諲明道德律必須是先天的。茲引述這五個論證如下 ：

第一、在經驗中不易找到可靠的義務的實例。如果道德律是

從經驗而來，則在經驗中必有很多義務的實例， 再從這些實例中

抽出道德律來。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在經驗中我們很難找到義務

的實例。因為即使許多行為是依義務的命令而行的，但它們是否

「出自義務」，因而有道德的價值，還是值得疑問的。此所以在

任何時代中，都有些哲學家完全否認人類的行為會純然出自義

務，他們認為人類的－切行為都是出於巧妙的自私，程度或高或

低而已。他們這樣想 ，並不是懷疑道德概念的確實性， 而乃認為

人性是脆弱的和不純潔的，雖然人們把這樣可尊重的理念作為行

為的規則，但卻沒有遵守它的力量82 。

第二、要想在經驗中找出一個完全建立在道德的理由及義務

的概念上之行為之實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有時候我們

就是極深刻的內省，發現除了道德的理由外，找不到別的甚麼東

西能夠有力量使我們做這件或那件善的行為，並且使我們作這麼

大的犧牲；但是，我們仍不能因此而斷定事實上不是有個秘密的

自私，冒充義務而決定了我們的意志。其實，就是經過極嚴密的

省察，我們也不能完全看出行為的秘密動機，因為關於道德價值

的問題，我們要考究的不是能看見的行為，而是那些我們看不見

82 G. MS., S. 2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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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發行為的內在的原理83 。

第三、我們雖不能在經驗中發現道德的實例，但是，我們仍

保有義務的觀念及對於義務法則之敬畏心，遣乃由於我們深信就

是世界上始終沒有真正純然發 自義務的行為，問題也不在於此事

或彼事已經發生，而乃在於理性能獨立於經驗之外，命令「應」

如何發生。有些行為，至今世界上尚沒有見過一個實例，但理性

卻發出不可違犯的命令，叫人實現這些行為。例如，雖則世界上

始終沒有過一個完全誠實的朋友，但人人交朋友要求誠實則不威

少分毫，這正因為先於經驗的義務概念，包含於根據先天理由決

定意志的理性之理念中的緣故84 。

第四、只要我們不能完全否認道德概念的真實性，以及它與

任何可能對象的關聯，那我們就必須承認：道德律必須是普遍有

效的，它不僅對人類有效 ，而且對一切有理性者都是有效的；不

僅只是在偶然的條件下有效，或者有些例外可不適用於它，而是

絕對必然有效的。這樣，我們可以明白 ： 像這樣具有明證的必然

性之定律之可能性，我們不能從任何經驗推證出來，因為如果它

係從經驗而來，則我們有何權利把那些也許只在偶然的條件下對

人類有效的訓誡 ，作為普遍的訓誡，而使每一個有理性者對之作

無限的敬畏呢？又如果決定我們的意志的定律，只是經驗的，而

不是完全先天地在純粹實踐理性中有其根源的，則這些定律如何

可以看作是決定普遍的有理性者的意志，因而也是決定我們的意

志的定律呢85?

第五、康德說 ： 我們不可用實例來求取道德，因為實例自身

要先依道德原理來判斷它配不配做實例（模範）。 可見實例 自 身

83 G. M. S. , S. 27 f . 
84 G. M. S. , S. 28 f. 
85 G. M. S. , S. 2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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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頒布道德概念的權威。就是《新約》 四福音書中的聖 人

（按 ： 指耶穌） ，也得要與我們的完滿的道德理想比較後，才能

承認他是聖者 。 所以他講到他自 己說：「為什麼你們說我（你們

看得見的）是善？除了上帝（你們沒看見的）以外，沒有－個人

是善的（善的標型） 。 」這樣，我們從何處獲得至善的上帝的概

念呢 ？ 這只有從理性先天地構想出來並與意志自由的概念不 可分

的道德的完滿的理念中去獲得了。在道德中 ， 模仿是絕沒有地位

的，實例不過用於鼓勵人罷了 86 。

以上五個論證，是康德用以證明絕對必然和普遍的道德律必

須是先天的之謅證 。 這五個論證中 ，前二個偏重於證明道德律不

能從經驗而來，後三個則偏重於證明道德律必須是先天的 。 從這

五個論證，我們 可 以看 出 康德在這裡所用的論證方法 ， 與他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一樣的。我們可以說：他

把在《純粹理性批判 》 中用以分析理論理性的方法，完全應用到

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上面來。因為二者所關涉到的都是知識的必

然性和普遍性的「合法性」的問題 ：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

德因受休謨的影響，認為普遍客觀的知識不可能從經驗而來，因

為從經驗而來的知識，我們無權說它是普遍的和客觀的 ；而這裡

康德根據完全同樣的理由，謹明具有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道德

律不可能從經驗而來，因為從經驗而來的定律不可能具有絕對必

然性和普遍性 。因 此，他在 《純粹理性批判 》中肯定普遍客觀的

知識必須是先天的，而在這裡則肯定具有絕對必然和普遍性的道

德律也必須是先天的。所以，我們可以說 ： 康德是把在《純粹理

性批判》中分析理論理性的方法，完全應用到這裡分析純粹實踐

理性的上面來。

86 G. MS. , S. 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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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揖定道德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康德於肯定道德律必須是先天的以後 ，進一步發現道德的令

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同時由於他已先行肯定道德律之絕對

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之事實 ， 因 而亦肯定這種作為先天綜合的

實踐命題之道德令式之必然性和普遍性 ，也是和那既與之事實一

樣的可能 。 他這裡所採的方法學步驟 ， 與他在 《純粹理性批判 》

中所採的步驟完全是一樣的 。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於肯定

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以後，進而發現數學中及物理學中

的先天綜合判斷之存在 ， 同時肯定這種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 並進

而 聞明 其如何可 能； 而 這裡他於肯定道德律必須是先天的以後 ，

亦進而發現道德的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 不僅肯定這種命

題之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的事實， 並進而 闐 明其理性上如何可

能。我們甚至可 以說 ： 康德這裡發現道德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

命題 ，完全是受他在 《 純粹理性批判 》 中發現先天綜合判斷之思

想引導的緒果。因為他在這裡從肯定道德律之先天性 ， 以 至於發

現道德令式是先天綜合之實踐命題，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一 回事 。

康德所謂「令式」 ( lmperativ ) 的意義 ， 指的是表達「命令 」

( Gebot ) 的型式 ( Formel ) ； 所謂「命令 」（理性的命令 ）的意

義，指的是對於意志具有強制力量的客觀原理87 。 他把令式區分

為二種 ：一種是假言 的令式 ( der hypothetische Imperativ ) ， 一種

是斷言的令式（ der kategorische lmperativ) 。 前者表達一個 可 能

的行為之實踐的必然性 ， 只是為達到 人所意欲 的（ 或 可能意欲

的）另 一事物的手段 ； 但是後者則表達行為 自 身便是客觀的和必

87 G. M S., S. 3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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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而不牽涉到任何其他的目的 88 。假言令式他又區分為二

種：一種是表達所要達到的目的只是可能的目的，這種令式他稱

為「蓋然的實踐原理」 (ein problematisch-praktisches Prinzip) ; 

另一種是表達所要達到的目的是現實的目的，這種令式他稱為

「實然的實踐原理」 (ein assertorisch-praktisches Prinzip) 。 至於

斷言令式則不牽涉到任何其他的目的，而宣稱一件行為本身便是

客觀的和必然的。這種令式他稱為「必然的賞踐原理」 (ein apo

diktisch-praktisches Prinzip) 89 。

所謂「蓋然的實踐原理」，只是一種「技術」 (Geschicklich

keit) 的實踐原理。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目的，而只是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要達到什麼目的時，則必須做些什麼 。 至於這個目的是

否為合理的，則與這個原理無關。例如，一個醫生要把病人治

好，與一個下莓的人要把人莓死，從宜於達到目的來看，則這兩

個原理都具有同等價值的。這樣的原理康德稱為「技術的令式」

(Imperativ der Geshicklichkeit) 90 。

什麼是「實然的實踐原理呢」？糜德說：有－種目的，我們

可假定為一切有理性者（就他們不是絕對獨存的存在者，以及令

式適用於他們而論）的共同的現實的目的，這目的即是「幸福」

的目的，因為求幸福是屬於人類的本性的必然性 (Natumotwen

digkeit) 。因此，表達為增進幸福的實踐的原理，對於每一個人

都具有必然性的，所以，這樣的原理是實然的實踐原理，即實然

的令式。但是，這樣的令式，仍然是假言的，因為這令式自身不

是目的，而只是為求達其他目的的手段罷了，所以它不能絕對地

命令人行為。至於為選擇求得最大幸福的手段之技術，從最狹的

fft 667 333 ss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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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講，康德稱它為「明達」 (Klugheit) 。

最後一個實踐的原理是「必然的實踐原理」，它不以行為能

達到什麼目的為條件，而是直接命令人要做一件行為，這種實踐

的原理便是「斷言的令式」。這種令式與行為的內容與人所預期

的緒果無關，而只涉及行為自身所自出的形式和原理。在這種令

式中，行為的善的本質 (das wesentlich-Gute) 在於行為者的立

心 ( Gesinnung) ，而不在於行為的緒果。這種令式糜德又稱之為

「道德的令式」 ( der Imperativ der Sittlichkeit) 91 。

上述三種實踐原理的意志作用，由於其強制力的不同而有顯

著的區別 。 為使這種區別標明得更明白些，康德再依上述的順序

紛與這三個原理 以 三個不同的名稱，即： （ l) 技術的規則

(Regeln der Geschicklichkeit) 、（ 2) 明達的忠告 (Ratschlage der 

Klugheit) 及（ 3) 道德的命令（定律） （ Gebo比〔 Gesetz幻 der

Sittlichkeit) 。為什麼康德把道德的令式稱為「道德的命令」或

「道德的定律」（簡稱為「道德律」）呢？蓋因只有「定律」包含

無條件的及客觀的、因而是普遍有效的必然性之概念，同時「命

令」就是必須遵守之定律 ，就是說，即使反乎愛好，這命令也須

遵守，所以他把道德的令式稱為「道德的命令」或「道德律」。

至於「忠告」，回然也包含必然性 ，但這種必然性只是在主觀的

偶然的條件之下，即是否有人把此事或那事看作是他的幸福的條

件之下才有效。反之，斷言的令式即道德的令式則不受任何條件

的限制，而且，作為絕對的實踐必然的原理，它可以十分正當地

叫做「命令」 。 此外，康德又把上述第一種令式稱為是「技術的」

( technisch) （即屬 於技術的），第二種令式稱為是「實 用的」

(pragmatisch) （即屬於福利的），第三種令式稱為是「道德的」

91 G. MS , S. 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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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sch) （即屬於普遍的自由行為，即屬於道德的） 92 。

把令式的種類和意義分析以後，漿德進而提出一個問題：這

些令式如何可能？即是說，這些令式如何對我們有強制力93?

先就技術的令式來說 ： 這種令式如何可能，是用不著特別解

釋的 。 因為意欲於一種目的的人 ，也意欲於為達此目的所不可少

的、而同時又是他的力量所能達到的手段（如果他的理性決定他

的行為的話）。就立意作用說，這只是－個分析命題。這就是

說，令式已從意欲於這個目的之概念中，引伸出為實現此目的之

必然行為的概念了。所以，技術的令式的可能性是毋庸詳細解釋

的94 。

其 次 ，就明達的令式來說：如果我們對於幸福巳有確定的概

念的話，則明達的令式的可能性也和技術的令式一樣是分析的 。

因為立意要達到這個目的的人 ，也立意於達此目的而為他力量所

能達到的手段，這是分析的。不過，困難的是 ： 「幸福」這個概

念很含糊， 人人需要幸福，但他所要的究竟是什麼，卻不能確定

地說出來 。 蓋因「幸福」概念中的－切成分都是經驗的，即人要

通過經驗才能確切地知道自已需要什麼。然而，這又有一個困

難：「幸福」這個概念要求一個絕對全體性的概念，即它要包括

我們的現在及未來的狀慰中之最大的福利 。 因此，就是頂有見識

和能力、但卻是有限的存在者，也不能對自己的幸福形成一個確

定的概念。例如，你要財富嗎？難到你不會因此弄到頸上背著更

多的焦慮、嫉妒和誘惑嗎？你要知識和卓見嗎？難道這類知識和

卓見不會使你由於更能看見將來無可避免的禍害，而更覺得可怕

嗎？或者因此而更增加使你煩惱的欲望嗎？你要長壽嗎？誰能保

92 G. M. S. , S. 38tf. 
93 G. M. S., S. 39f. 
94 G. MS., S. 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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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長壽不會成為長苦呢？等等。簡言之，無論根據什麼原理，都

不能確定什麼東西會使你真正幸福。因為要這樣 ， 則一個人要無

所不知才行 ， 但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求幸福的行為，不能

根據任何璀定的原理， 而只能根據經驗的忠告。所以，明達的令

式並不是命令，即它並不表達行為是客觀地實踐必然的。我們只

能終它是理性的「勸告」 (consilia) ，而不是理性的「命令」

( praecepta ) 。不過 ， 只 要 求達幸福的 手段可 以確然地知道，則

明達的令式就是個分析的實踐命題。它與技術的令式只有一點不

同，即後者的目的只是可能的，前者的目的則是既與的 。 但在二

者之 中 ， 所表達的都不過是求達目的之手段罷了，故都是分析的

命題。所以，對於明達的令式的可能性之了解，是無困難的95 。

第三 、 就道德的令式來說，其情形便與上面完全不同了。它

所表達的客觀的必然性 ， 不依靠任何先行的假定，所以它不是假

言的命題 。 例如 ，「 你不應該假許諾」這個令式， 並不是說：「你

不應該假許諾，因為萬一钅合人知道了，你的信用就要破產了。」

換句話說 ， 這個誡律並不是僅僅勸人避免另外什麿害處，而只

是因為這行為本身便是壞的。所以，這樣的令式便是斷言的令

式96 。這種令式，由於它不依靠任何先行的假定，故它不再是個

分析命題，而它之「如何可能」，是唯一待解決的問題 。 現在康

德發現這種斷言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他說 ：

我不泫瑋1~1可先行1段定的出淤愛好的條件，而把行為

先天地 、 因而是必然地與意志連緒起未 （ 雖然這手重連

接」是3生一1固對t-tJ]主．礽l的彭］根t者5有言支酉己力 量； 的王里 ' l'主的

95 C. M. S., S. 40ff 
96 C. M. S. , S. 4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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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念之下 ）。 所以，這是一1固實踐的命題，它不能把一

1固行為的意欲從另一1固先行·瑕定的竟欲中分析出來

（ 因為我們沒有遺磨完全的意志 ） ，而是把它直接與有

琿l'主者的竟志的概念，作為不是其中所包含的東西而

遘紓茸起未 。 97

康德這種說法，明顯地指出斷言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 第

－丶斷言令式不根據任何先行假定的出於愛好的條件，而把行為

直接地與意志連鮭起來；這表示斷言令式是綜合的實踐命題，因

為這種令式所表達的行為意欲，不能從任何先行假定的目的中分

析出來。第二、 這種連鋯又是先天的和必然的。所以，斷言令式

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

這樣，康德發現出斷言令式（即道德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

踐命題。 由於他已先行肯定 了 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

與之事實，因此，作為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的道德令式之絕對必

然性和普遍性也是同樣的被肯定的。困此，他在這裡並不問 ： 道

德令式是否可能？而只是問：道德令式如何可能？即它的可能性

的根據在那裡？這個問題是他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所要解

答的根本問題， 正如「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是他在《純粹

理性批判》中所要解答的根本問題一樣。

（睏）道；f馬令式之可能'I'.主之先天條1牛之分析

「自由」概念之疲現

殷德於發現道德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後 ，進而分析這

97 G. M S. , S. 43f. Anmer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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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之可能性的先天條件。這是他的哲學方法

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之應用上的第四步騾。這一步驟與他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分析「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先天條件

之步驟完全是一樣的。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於發現先天綜

合判斷的存在後，即進而分析此先天綜合判斷之可能性之先天條

件；現在他在這裡發現道德令式是先天綜合的霄踐命題後，亦進

而分析這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之可能性的先天條件 。所不同的

是：在理論理性的分析中，他先分析先天的概念，再進而分析基

本原則；而在這裡則他先分析基本原則，再進而分析其先天概

念。這種不同，不是方法學上的不同，而只是分析次序上的不

同。這點筆者在上面業已指明。

康德這裡分析道德令式的基本原則的方法，也用的是「孤立

法」。所謂「孤立法」即是：當我們分析一個概念或原理的要素

時，把概念或原理中其他的要素分開，使這個被分析的要素孤立

起來，單獨地加以考量；當分析其他的要素時，同樣地也把它孤

立起來，單獨地加以考量。俟所有的要素都分析 出 來後，再把它

們綜合起來，構成基本原則。康德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用這方

法分析感性的先天形式（即空間和時間）及悟性的先天形式（即

範疇），俟感性及悟性的先天形式都分析出來後，再把它們綜合

起來，構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這裡漿德完全用相同的方法去

分析道德律的基本原則 ：他首先用「 孤立法 」 去分析道德令式

（即斷言令式）的「型式」 (Forme l ) ，然後用同樣的方法去分析

道德令式的「目的」 ( Zweck ) 。 換句話說，當他分析道德令式的

「 型式」時，把 「 目的」分開，使「型式」單獨地來作考量 ；當

他分析道德令式的「目的 」時，則把「型式」 分開，使「目的」

單獨地來作考量 。俟「 型式 」 和「目的 」 都分析出來以後，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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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者綜合起來，構成道德令式的基本原理，此即是純粹實踐理性

的基本定律。所以，道德令式（即斷言令式）的分析分下列三個

步驟：

I. 斷言令式的型式原理之分析；

2 . 斷 言令式的 目的原理之分析 ；

3 ．斷 言令式的基本原理（即純粹實踐理性之基本定律） 之分

析。

先就斷言令式的型式原理之分析來說：康德用孤立的方法先

把其中所包含的「目的」撇開，單就這種令式的「型式」來考

量。這樣，他發現斷言令式的型式只是一個「一般定律的普遍

性」 (Allgemeinheit eines Gesetzes tiberhaupt ) 的型式 。 他說：

當我思考一般的瑕言令式晤，那麿，當它的條1牛未給

與我之前，我不能預先說這1固令式包含什麼內容 。 可

是，當我鬼考斷言令式唔，則我立刻就知道這1困令式

之內容 。 因為這1固令式所包含的，除了定律之外，只

有要服從這1固定須庄向格率98之必然怯 。 1旦是，這定得:

不包含1壬 1可限制它的絛i1牛，菡；乗『下的只是行為的格率

所必須服從的一般的定律之管還l'主，而且，只有這稹

合定律怯，是遺1固令式所表達為必然的 。 99

98 闢淤「格平」 (Maxime ) 的竟義及它與客觀理埋（巨P實踐的定律）

的區別，康f鬼的原誆如下 ： 「 格率是主觀的行為原埋，，必須與客觀

的原理（巨P實踐的定律）區分開來。格平包含理性依照主觀的條1牛

（往往是無知或愛好）而決定的實踐規則，故它是主觀．行為所依照

的基本原則 。 1旦定律則是適用一切有埋往者的客觀棟理 ， 是 1也應該

怎樣行為的基本療則，胛是1固令式 。 」 （ 見 G. M. S. , S. 44f. Aruner
kung.) 

99 G. MS. , S. 4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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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立下斷言令式的型式道：「只依照你能夠立意要它成為

普遍定律的那個格率去行為。」 (Handle nur nach de~」enigen

Maxime, durch die du zugleich wollen kannst, daJ3 sie ein allge

meines Gesetz werde.) 100 

由於自然律 (Naturgesetz) 具有普遍性，而這種普遍性在一

般的常識上（在形式上說）易於了解，於是漿德又利用「自然

律」的概念來表達上述型式。因此，上述型式又可表達如下：

「要使你的行為格率通過你的意志會變成普遍的自然律那樣去行

為。」 (Handle so, als ob die Maxime deiner Handlung durch deinen 

Willen zum allgemeinen Naturgesetze werden sollte.) 101 

殷德於分析出斷言令式的型式後，隨即舉出四個間於「義

務」的例子，以證明上面分析出來的斷言令式之型式之「合法

性」。筆者在上面第一章中曾經指出：康德於作任何一種先天概

念或基本原則的分析後，必須隨之作－個「先驗演澤」或「證

明」，以證明所分析出來之先天概念或基本原則之「合法性」。這

是他的哲學万法的特徵。這裡他應用完全相同的方法：他舉出四

個關於義務的例證，以證明上遮型式作為斷言令式之型式之「合

法性」。而且，他在這裡的證明方法，也和在《純粹理性批判》

中「先驗演繹」的方法完全相似，即他以斷言令式的絕對必然性

作為既與事實為根據，來證明上面分析出來之型式作為斷言令式

之型式之「合法性」；而不是以上面分析出來之型式為根據，來

證明斷言令式之絕對必然性作為既與事實之「合法性」的。所

以，我們可以把這四個例證看作是對於斷言令式的型式的「先驗

100 G. MS., S. 44f. 
101 G. MS., S. 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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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縲 」。 下面筆者引述此四例中之二例，以見康德此種證法之－

般：

例一：假如有人連續遭遇不幸的事情，以致弄得絕望而不願

再活下去，但他仍保持著相當的理性，而問自己說：自盡不會與

義務衝突嗎？這樣，他研究他的行為的格率能否成為普遍的自然

律 。 他的格率是 ： 為愛惜我自已計，我採取「如遇到活下去會苦

多樂少的時候 ，我就折短我的生命」這個原理。那麼再問：這個

出於自愛心的原理，能否成為普遍的自然律？這樣，我們立刻就

可看到 ： 假如一個自然界的定律是 ： 司促進生命的感情，也是毀

戚生命的感情，則這個自然界一定會自相衝突而不能存在了 。 所

以，上述的格率不能成為普遍的 自 然律，因而與一切義務的最高

原理不相容102 。

例 二：假如有人因窮困必須借錢，他雖明知將來不能償還，

但如他不答應將來償還，則借不到錢 。 但他還有相當良心，而問

自己道：用這種方法解決困難，不是與義務衝突嗎？如果他自問

之後，還是這樣做，則他的行為格率如下 ： 當我要用錢的時候，

雖明知將來不能歸還，也要向人借錢，並答應將來歸還。這個自

私的原理也許可以同他的整個的將來福利相合，但眼前的問題

是：這個格率能否作為普遍的定律？那麼，我們立刻就會發現 ：

這個格率絕不能作普遍的自然律而自相一致，而必然會自相矛

盾。因為如果人人在困難時都可作假許諾，並以這格率作為普遍

的定律的話，則許諾及許諾所包含的目的都變為不可能。因為這

樣一來，沒有人會相信有誰會許諾他什麼事情了，人人都會嘲笑

這許諾是空話 103 。

102 G. MS., S. 45f 
I 03 G. M S., S. 4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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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個例證的證法 ，可說是消極的證法，它只指出凡與義

務衝突的格率，都不可作為普遍的自然律。這樣的證法無疑地 已

先行假定了義務或道德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的事實，因為

上述二例的兩個主人翁都在詢問 自己 ，他們的行為是否與義務衝

突？由於不可作為普遍的自然律者便與義務衝突，那麼，必須可

作為普遍的 自 然律的才會與義務相合，這樣 ， 義務或道德律自身

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被先行假定為既與事實的。由此可知，康德

這裡的證法是以義務或道德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既與事實為

根據 ，來讒明斷言 令式的型式必須是普遍的 ； 換句話說，斷言令

式的型式必須是普遍的，即可作為普遍的自然律的，我們才能理

解義務或道德律之必然性 、 普遍性之既與事實。這種證法正是他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作「先驗演繹」時之證明方法。例如 ， 在

空間的「先驗闐釋」中，他首先肯定幾何學命題之明證的必然性

是既與事實，然後他說 ： 空間必須是先天的直觀，我們才能理解

幾何學命題的明證的必然性 。所 以筆者說：上速的例證可看作是

康德對於斷言令式的型式所作的「先驗演緤」。

上面康德把斷言令式的型式分析出來，並且紛與證明了，現

在他進 而分析斷言令式的「目的」。上面說過，斷言令式是不牽

涉任何先行的目的作為其可能的條件的，即不牽涉到任何行為的

材料，以及由行為而來的預期緒果，而只關涉到令式之形式，以

及此形式所自出之原理 。 那麼，斷言令式是沒有「目的」的嗎？

但康德又認為不然。他認為斷言令式也是有目的的，但這個目的

是客觀的目的，而不是主觀的目的。主觀的目的與客觀的目的之

區別 ， 在於前者基於「動機」 (Triebfeder ) ，而後者則基於「動

因」 ( Bewegungsgrund ) 。 「 動機」是主觀的慾望基礎， 「 動因」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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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觀的 意志基礎 ， 後者是對一切有理性者都是有效 的 1 04 。 康

德現在分析這種客觀的 目 的 。 他用孤立法， 把令式的型式丟閉，

而專門考量令式的 目 的（客觀的 目 的） 。 這樣，他發現斷言令 式

的目的是一種它的存在自身便是 目 的 的東西；換句話說 ， 它的存

在自身便有絕對的價值 。 康德說 ： 只有在這種東西中存有斷言令

式 ， 即實踐定律的可能的根據 105 。 現在問 ： 這個以自身的存在

便是目的的主體是什麼 ？ 康德說 ：

＾及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祂．不是只供

這1固或那1固意；志1壬意；利用的工具，而必須把他對自己

及對其他有琿庄者之一切行為都溍作是目的 。 106

現在再問：我們如何認識人及－切有理性者以 自 身為目的而存在

呢 ？ 康德說 ：

〔…… 〕有逕l'主者之所以被稱為＾．格 ( Personen ) ' 卽

因他們的本1，主已證明他1r, 自身是目的，而不熊當1乍工

具祿i遵用，因而限制一切的肆意 （ 並且是一1固敬畏的

對象 ）。 107

接著又說 ：

瑕妒真有這麼一1固最高的實踐；哼3里或麻l 方全人之意志之

104 G. M S. , S. 5lff. 
105 G. MS. , S. 52f. 
106 G. MS. , S. 52f. 
107 G. MS. , S. 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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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令式，則它必須是這樣的一1固原理，卽它是由對

每一1固」、都必然是目的的東西（蓋因這東西自身1更是

目的 ） 之表象中，引伸出來的一1風竟志的客觀．原埋，

因而可作為普遷的實踐定律的。這1固原埋的根據是：

珺討＇主的才寸＇主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 。 108

這裡我們必須注意 ： 康德這種主張並非一種推理的知識 ，而是對

於一種知識作為既與事實的肯定。他肯定這種知識 ，正如他肯定

斷言令式之絕對必然性是既與事實一樣。換句話說 ， 斷言令式除

包含絕對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意識外，尚包含人及一切有理性者

以自身為目旳而存在的意識 。 至於這個作為既與事實的人及－切

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之知識，我們如何認識？這是－個

困難的問題。我們容至下章再行討論。

這樣，康德把斷言令式的目的也分析出來了。因此，他定立

斷言令式的目的之原理如下：「你要這樣行為，做到你對人 ，包

括你自己及－切其他的人，在任何時候都同時當作 目 的， 而 不只

作工具來使用。」 ( Handle so, dal3 du die Menschheit, sowohl in 

deiner Person als in der Person eines jeden anderen, jederzeit 

zugleich als Zweck, niemals blol3 als Mittel brauchst.) 109 

康德於分析 出 斷言令式的 目的之原理後，仍然引用四個例證

來說明這個原理的「合法性」 。 這四個例證我們同樣地可看作是

對這個第二個原理的 「先險演繹」。現在我們引述其中之二例如

下：

例一 ：依照對於自己的必然義務之概念來說，要想 自 殺的人

108 G. MS., S. 53f 
109 G. MS., S. 5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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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問 自己道：到底他的行為與「自身就是目的」的人的觀念是

否相符？如果他為要脫逃苦境而自殺，則他就是只把人當作一個

维持可忍受的境況到死為止的工具 。然 而， 人不是物件，即不可

只當作工具而被運用，而必須時時在他的－切行為上被認為他的

自身便是目的 。因此，我不能把在我身上這個人作任何處置， 以

使他殘缺 、 損害或致死 1 1O 。

例 二： 關於對他人的必然義務來說，要想對別人作假許諾的

人會立刻見到：他只把別人當作工具來利用，而未把他人 自身也

看作具有目的的。因為為達到我的目的而被我用假許諾來利用

的人 ，絕不會贊同我對他的這種行為，故不能有這種行為的目

的 111 。

上面兩個例證的證法，也完全採取 「先驗演繹」的證法。康

德先行肯定了義務以人及一切有理性者自身為目的 ，而他在這裡

並不證明這個肯定的「合法性」，反而以這個肯定為基礎，證明

一切違反義務的行為格率，都是把人及一切有理性者只當作工具

來利用，而不當作目的來看待的。這種證法等於是說：如果行為

的格率是義務的原理的話，則它必須以人及－切有理性者自身看

作為目的，而不可當作工具來利用，它才能與義務的概念相合 。

這完全是 「先驗演繹」的證法 。 所以筆者說：上面兩個例證亦可

看作是對於斷言令式的第二個實踐原理的「先驗演繹」 。

這樣，斷言令式（即道德令式）的兩個實踐原理都分析出來

了。現在康德進一步把二者綜合起來， 而稱成第三個實踐原理：

依照第一個實踐原理， 則一切實踐的立法之根據都客觀地存在於

規則及使規則成為定律（至少如自然律）之普遍性之形式中；依

110 G. MS. , S. 54f. 
111 G. M. S., S. 5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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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第二個實踐原理，則一切實踐的立法根據都主觀地存在於目的

之中，而一切目的的主體便是每一個有理性者 。這樣，把雨個實

踐原理合起來 ，便產生第三個實踐原理，作為意志與普遍的實踐

原理相一致的最高條件，這個原理便是「作為普遍的立法意志的

每個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理念」 (Die Idee des Willens 」 edes verniinf

tigen Wesens als eines allgemein gesetzgebenden Willens) 112 。這

個原理的立言形式似乎與上述兩個原理不盡相同，但康德後來曾

在二處建立與上述兩原理形式相同的第三個原理：一是在本書，

即《道德形上學的基礎》第二章討諭「目的之固」 ( Reich der 

Zwecke ) 時，他建立實踐的原理說 ： 「你除依照下列的格率行為

外，不依照任何其他的格率行為〔 …… 〕即意志通過它的格率可

以同時認為它自己就是普遍定律的頒布者。」 ( Keine Handlung 

nach einer anderen Maxime zu tun als so, […] daf3 der Wille <lurch 

seine Maxime sich selbst zugleich als allgemein gesetzgebend 

betrachten konne.) 113這個實踐原理的形式，我們無妨簡化為更

接近上述第一及第二兩個實踐原理的形式，即：「要這樣行為，

做到你的意志通過它的格率可以同時認為它自己就是普遍定律的

頒布者 。 」這個原理事實上即是上述第三個實踐原理 。 另一是在

《實踐理性批判》的〈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繪〉中，康德建立

「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定律」 ( Grundgesetz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道 ：「要 這樣行為，使你的意志的格率在任何時候都同

時可作為普遍的立法原理 。 」 ( Handle so, daf3 die Maxime deines 

Willens 」 ederzeit zugleich als Prinzip einer allgemeinen Gesetz

gebung gelten konne. ) 11 4這個基本定律 ， 更明頫地表達出上述第

11 2 G.M.S.,S.56f 
113 G.MS. , S.60f. 
114 K. p. V., S. 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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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實踐原理之意義，故我們亦可把這個基本定律看作是上述第

三個實踐原理的另一形式 。

上述第三個實踐原理，是斷言令式（即道德令式）的最高基

本原則 。 對於這個基本原則，康德未另舉例證明 。 這並非他的方

法學已經改變，而是他說 ： 上面用 以證明第一實踐原理及第二實

踐原理的例子，都可以用來證明這個原理，故他從略115 。

依據遣第三個實踐的原理，則可知我們的意志之所以服從道

德律，正因為我們的意志自己是定律的頒布者的緣故 。 因此，從

這個實踐的原理便出現了 一個概念 ，即 「自律 」 (Autonomie ) 的

概念，即自己服從自己所頒布的定律 。 這樣，「斷言令式如何可

能」的根據或條件便被分析出來了，這根據便是「自律」 。 康德

把這個原理稱為「自律的原理 」 ( Prinzip der Autonomie ) ，而把

其他 的原理稱為「他律的原理 」 ( Prinzip der Heteronomie ) ， 以

示區另1j 116 。

但是，這個「自律」的概念，在康德看來即是「自由」

( Fre巾eit ) 的概念。 因為「自由」的意義表示有理性者的意志

不受外來原因的決定 。 但這個意義分析起來，又包含兩方面的意

義：一是消極的意義，即不受外在原因的決定；另一則是積極的

意義，即「自我決定」（ Selbstbestimmung) 。 康德說 ：「 〔 …… 〕

自由雖不是意志依照自然律的意志的性質，但不能因此而說它是

無定律的，而毋寧是一種依照不變的定律的原因性，不過是一種

特殊的原因性罷了；否則的話，自由意志將毫無意義 。 」 117 這

樣 ，「自由」的積極意義 即「自我決定 」，顯然指的是「 自我立

法」 (Selbstgesetzgebung ) 的意義，也就是「自律」的意義。所

11 S G. MS. , 57f. Anmerung. 
11 6 G. MS. , S. 58f. 
117 G.MS. , S.7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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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斷言令式（即道德令式）如何可能的條件，即「自律」，也

就是「自由」。閤於這點，殷德還有一段話說得很明顯。他說 ：

「所謂意志在一切行為上自己便是定律，這命題只是指明一個原

理，即只依照可使自己作為普遍定律的對象之格率去行為 。 但這

正是斷言令式的型式及道德的原理；所以，自由意志與道德律決

定下的意志 ， 是一 回事。」 1 18 因此 ，「 斷言令式如何可能」的條

件被分析 出來了，這條件便是「自由」 。

康德依上述第三個實踐原理 ， 除分析 出「自由 」的概念外，

尚分析出兩個極重要的概念：一是「目的之國」（ Reich der 

Zwecke ) 之概念 ， 另 一便是「人格之尊嚴」 ( W ilrde der Person

lichkeit ) 之概念。先就「目的之囹 」 的概念來說，依照上述第三

個實踐原理，則一切有理性者（連自己在內）一方面以自 身為目

的 ，另一万面又必然地服從自己所頒布的定律；這樣，則一切有

理性者（連自己在內）依照這共同的普遍定律，便形成一個系統

的全體，這個全體康德稱它為「目的之國」 119 。 在這個 「 目 的

之國」內，如果有理性者是普遍定律的頒布者，同時自己又服從

這個定律，那麼，他是「目的之國」之－分子。如果他作為定律

頒布者 ，而自己又不受任何別的有理性者之意志之支配，則他就

是這匿中的元首 1 20 。 有理性者必須以自己是「目的之國」中之

一分子或元首之資格頒布定律。如果有理性者的行為格率不是本

性上必然地合乎客觀的原理的話 ， 則遵守這個原理的行為的必然

性，叫做「實踐的強制」 ( praktische Notigung ) ，即是「義務」 。

「義務」不適用於「目的之园」 之元首，但卻適用於「目的之

11 8 G. M. S. , S. 75f 
11 9 G. M.S. , S. 59f 
120 G.M.S. , S.5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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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之一切分子， 而且平等地適用於一切分子 1 2 1 。

其 次 ，就「人格之尊嚴」來說，康德說 ：

埋1，主把每1固作為頒布普遘定律的竟志之格丰，適用方全

汪1可其刁也的意志及1壬 1可自己之行為 ， 這樣做 ， 並非由

於任何其他的動機或將未．的利益 ， 而是由於只服從自

己F斤分頁布之定律之每一1固有埋1生者之募嚴之埋念 。 1 22

康德認為：在 「 目的之靨」內 ， 一切東西不是有價格，便是有尊

嚴。凡是有價格的東西都可以別的等值的東西來代替，但是 ，

「尊嚴」卻是高於一切價格而 不可以等值的東西來代替的。

「〔 …… 〕凡構成使事物自身能成為 目的之條件的東西，不僅有

相對價值，即價格，而且有內在的價值，即尊嚴是也 。」 1 23所

以 ，「尊嚴」 是一種「內在的價值」 。

上面「目的之國」及「人格之尊嚴」兩個概念 ， 是康德從第

三個實踐的原理中在「自由」的理念之外再分析出來的。關於

「 目的之囿 」 的概念從第三個實踐的原理中分析 出 來，我們可以

看得很明白，因為第三個實踐原理是從第－個和第二個實踐的原

理綜合起來構成的，第一個原理規定了有理性者的行為格率之普

遍性，第二個原理規定了有理性者的行為的意志以自身為目的。

從這兩個實踐原理合起來的第三個霄踐原理，很明顯地 已包含了

「目的之國」的概念 。 但是， 「 人格的尊嚴」的理念也是從上述

第三個實踐的原理中分析 出 來，則我們未能見到；因為上述第三

個實踐原理並不包含「人格之尊嚴」這理念，也毋須先行假定這

121 G. MS., S. 60f. 
122 G. MS. , S. 60f. 
123 G.MS. , S.6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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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雖然康德並未把這理念與「目的之固」的概念也發生闞

聯，即如上面所說，在 「目 的之園」內， 一切東西不是有價格 ，

便是有尊嚴；但我們亦未能把「人格之尊嚴」的概念從「目的之

圜」的概念中分析出來。所以，很明顯的，康德是把「人格之尊

最 」 這理念當作既與事實來肯定的 。那麼 ，我們如何認識這既與

的事實呢？又「 人格尊嚴」與斷言令式之間之關係如何呢？康德

未有進一步的說明。這是－個須待解決的困難問題，我們容至下

章再行討論。

康德分析斷百令式（即道德令式）可能之根本條件之工作 ，

至此告一段落，斷言令式可能之根本條件便是「 自由」 。因 此，

他便進入他的方法學的下－ F皆段 ，即對「自由 」概念的演繹。

（五）「自由」概念的演繹

殷德於分析 出 「 自由」 概念作為斷言令式可能之根本條件

後 ，進而作 自由概念的演澤。這是他的哲學方法在分析純粹實踐

理性上的運用的第五階段。這一階段相應於他在《純粹理性批

判》中分析出空間 、 時間和範略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能之先天條

件後，對它們所作之「先驗闈釋」及「先驗演繹」之階段。

「 自由 」概念的演嶧工作，是在證明「 自由」 這個概念作為

斷言令式之可能性之條件之「合法性」 。康德在本書即《道德形

上學的基礎》中未用「先驗演嘎」的標題，而且避免用「先驗」

( transzendental ) 一 字 ，甚至 「演澤」這名詞也僅在書中出現一

次 124, 其原因是否為避免純粹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的混淆，則

他未有說明。但無論如何，康德這裡所作對「自由」概念的演縹

124 G.M.S.,S.8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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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從方法學看，完全相當於《純粹理性批判》中對空間、時

間及範唁所作之 「先驗闃釋」及「先驗演珝」之工作；而且， 他

在這裡所用的證明万法，也完全和《純粹理性批判》中「先險闈

釋」或「先驗演澤」的方法一樣 。就是說 ， 他在這裡是以道德律

之絕對必然性之既與事實之肯定為基礎 ， 來謹明「 自由 」之為斷

言 令式之可能性之條件之「合法性」的 ；而不 是以分析 出 來之

「自由」理念，來瑾明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既與之事實的。

但是，這裡出現一個困難 ： 道德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之「既

與事實」， 並不像理論理性之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事實那樣容易

為人所認識 ， 因為後者是與「 可能經驗」相連鋯著的 ，表現在

「可能經驗」中的知識 ，即使是具有最普通常識的人也能認識

的。但是道德律卻正相反，它不是通過經驗而給與我們的 ，而 完

全是先天的 。 因此，即使如康德所說 ，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人

人都必須承認的 ， 但是這種絕對的必然性基於何處 ， 則非人人所

能了解。如果這種絕對的必然性不能為人所了解，則「自由」概

念的演懌便無法進行， 因為「 自由 」概念的演縲是建立在道德律

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既與事實的肯定上面的 。

羆德自己也明白這點，於是他在進行「自由」的演澤之前 ，

先行閏明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這個「既與事 賞」 。 但是

他這裡闃明這個既與事實的方法，並不是舉幾個道德令式的實例

作為先天綜合的霄踐命題是既與事實的明證，有如他在《純粹理

性批判》中舉幾個幾何的基本公理及物理學的基本原理作為先天

綜合判斷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的明證那樣（雖然他在《道德形上學

的基礎》的初步討論中，亦以 「你不應說謊」這個道德令式的實

例來作為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既與事實的明證 125, 但在這裡

125 G. MS., S. 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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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卻不再 這樣做） ；而乃在肌明我們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這個

「事實」 上面， 根據這個事實再來作「 自由 」概念的演澤。蓋因

在康德看來，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這個事實，即意指道德令式

之絕對必然性這個 事實。因為道德令式之絕對必然性基於「自

律」， 而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也是基於 「自律 」 ， 「自律」即是

「自由」 ， 故 可 以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這個事實，作為道德令

式之絕對必然性之事實 ， 來作「自 由 」概念之演繹之根據。

但是，這裡又發生一個問題 ： 我們何以知道有理性者必定是

「自 由 」的呢 ？這必須是最先要朋明 的問題 ， 因為這個問題闈明

了，我們才有權根據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這個事實，作為道德

令式之絕對必然性之事實，來作「自由」概念之演澤 。

因此，康德便最先闈明有理性者與「 自由」間 的必然的不可

分的關係 。 他認為「自由必須先行假定為－切有理性者的意志的

特性」 1 26 。他這種說法，並不是先行假定意志自由，來證明我

是有理性者 ， 因為這樣會陷入循環論證的錯誤 127, 而 是在說 ：

所謂有理性者 ，其意志是獨立於一切外來原因之外的， 而純受純

粹實踐理性所決定的 ， 因而他的意志必須是自 由 的，否則他便不

是有理性者。他說 ：

我們一定要認為一切具有寬完的有琿底者都必然有自

由這積理念，他惟有1衣這理念行事 。 因為我們認為在

這樣的有逕l生者之中，有1固實踐逕l'主，卽閼淤其對象

具有原因注的琿庄 。 我們不能誤璉一1固埋症，闢淤它

的邦斷，有意地接栄外未的指導， 因為瑕如這樣，行

126 G. M. S. , S. 75f. 
127 G.M.S. , S.7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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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會以為不是他自己的琿注決定他的邦斷力 ， 而是

衝衝決定了它 。 埋怯必須認它自己是它的原埋的創立

者，不栄1:E-1可夕卜力的影繕E, F斤以．王里＇l生無言侖是1乍為漬－

踐理1，主 ， 或作為有琿底者的竟志 ． 必須看1乍它自己是

自由的 。 換句話說，有理性者只有在自由的理念之

下，他的竟志才是他自己的竟志 。 因此，從實踐的觀

點說. -.¢須認為一切有琪1'主者都有自由這1固埋念 。 128

康德這些話 ，可 以這樣來說明，即 ： 唯有意志是自由的，我們才

能了解所謂有理性者， 否則便不是有理性者。所以 ， 「自由」與

有理性者是不可分的。現在的問題是 ： 我們如何了解有理性者的

存在這個「事實」？這個「事實」認識了 ， 則 「自由 」的演繹便

得到了根據 。

糜德現在進而聞明人作為有理性者的存在這個「事實」。我

們要注意的是：他這種闈明並不是證明 ，就是說 ： 人作為有理性

者而存在是既與的事實，是無待證明的，即毋須其他根據而成立

的 ；現在只是聞明這種事實 ， 使我們認識這種事實。他認為我們

可用比較「感性世界」 ( Sinnenwelt ) 及「悟性世界」 ( Verstan

deswelt ) 兩個觀點的方法，來認識這個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的

「自我」。他說 ：

我們逮謄有一1固辦法，就是去妍究看看，到底我們逸

過自由誤這我們是光天的勳力因的萌唉，所採取的觀．

鑾占，與我們依照作為能親見至J的結果之行為所表象的

128 G. MS. , S. 7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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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是否不同。 129

接著說：

一切不是出自我們的自由意志的表象（例如起淤盛官

的表象），所認識的對象，只是它們能觸發我們的那一

方面；這些對象是1十磨，我們仍不能卸道。因此，對

旋這類表象，盡我們的1吾吐注意及明晰之所及，我們

也只負且得至U現象的知識，始終得不至U關淤物自廎的知

識。這積觀察用不著深鬼之後才能獲得 ， 而且，我們

可以肯定，就是具有極平常智力的＾也自Lf故至u. 不遷

這積＾所用的方法，只是另「積所謂情感的邦斷力之楳

糊的識即罷了 。 這種分即一緤成立 （ 也許只是由旋我

們的屯皮動的所感愛之外來表象與由淤我們自行活勳所

產生的表象之不同，而1吞至U這積區別），則我們必須承

認並蒨定：在現象的後面有1固非現象的東西，卽物自

鱧 。 不過，我們，必須承認：由淤除了物自壼影丰我們

這一方面外，我們永這不能知道它，因此我們對它不

能再接近一點，也始終不會知道它自身是什麼 。 這積

區即一定會引出是l'主世界與悟'l'主世界的區即，不論這

種區別是1可等的杭陋 。 癌泮主世一界也豁才會隨i各·1回礽t照者

的不同而有差異，但作為墨l'主世界基礎之研＇生世界則

只有一1固；就是對一1固＾~的自身是什麼，＾也不能自

命熊在足內感覺而得至U 迁［手重矢］該i 。 因為 1也沒有自己創造；

自己，他不是先天地，而乃是過緤駭得至U對淤他自身

129 G. M.S. , S. 7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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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 綰杲，很自然的，就是對於自己的知識，他

也只能得自內感覺，因而只能得自他本1，主的現象，以

及」逸達他的意識被影囓的方式而已 。 同晤，在這些純

由現象導成的1也自己的主體的＇l生質之外， 1也必須蚩定

有1固別的作為這些1，主質的根拒的東E9' 貯 1也的自我是

也，無論這自我的＇l生質是怎磨樣的 。 這樣． 1也必須把

知覺和盛覺的癌受l'主，計入盛＇l ,主世界之內，但是在1也

之內可以純粹活劻的東西 （ 卽直接至」達竟識而不緹由

感官觸發者 ） ，必須計入叡智世界 ( intellektuelle

Welt ) 之內，不過對這世界，他沒有夏進一步的知識

罷了 。 130

他又說道：

因此之故，有如＇主者，就他是叡智這方面來看 （ 非就

他較1氐級的能力上看 ）， 一定認他自己是禺蕊l'.fr'I'主世

界，而不暠於是注世界 。 因此，他觀察自己，要認識

那些支配他的能力的進用，因而支配他的一切行為的

定律，都有雨1固觀點可以遵循：一是從1也禺淤是1，主世·

界這觀點來看，他是栄病」淤自然律 （ 他律） ; ＝是從

他暠於知性世界這觀點來看，他是受制於超乎自然

界，不才艮揖t紹旦驗而节艮揖狂里＼「主的定得討白 。 131

以上是康德用比較「 感性世界」及「悟性世界」的万法，闈

I 30 G. M. S. , S. 79ff. 
131 G. M. S. , S. 8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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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除了作為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外，同時也是作為悟性世

界的一分子而存在。所謂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指的就

是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說知性世界的自

我是純粹活動的自我，不經由感官的觸發而直接到達意識的自

我。對於這種純粹的自我，他是作為一種既與事實來肯定的，而

不是找其他的根據來證明的。這樣，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這事

實被康德闈明了。上面說過 ： 他是先行肯定了 「自由 」必須是有

理性者的意志之特性的，現在有理性者的存在既是事實，則「自

由」的可能性也成了事實 。因為我們可以仿照他在《純粹理性批

判》中「先驗演繹」的方法來說：「自由」必須是有理性者的意

志的特性，我們才能了解人作為有理性者的存在這個事實。他

說：

就他是有埋l'生者丶因而是禺淤实＇「主世界的存在者而

論· ＾除了依照自由的埋念之外 ， 不熊誤璉他自己的

竟志的原因 1，主。因為不妥靈l'主世界的決定因之支配

（ 埋1，主始終＇必然認定1也自己具有這種獨立1，主 ） ，就是自

由 。 132

這說法完全是「先驗演澤」的說法，即「自由」必須是有理性者

的意志的特性，我們才能了解有理性者的存在這一事實。但是，

所謂「自由」必須是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 ，即是說「自由」 必

須是有理性者的存在的條件，今有理性的存在既是事實，則「自

由 」作為有理性者的存在之條件之「合法性」便得到了證實。上

面說過 ： 康德是把有理性者之存在之事實，與道德令式之絕對必

132 G. M. S., S. 8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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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之既與事實看作是同一的，今「自由」作為有理性者之存在

之可能的條件之 「合法性」既得到證霄 ，亦即等於證實了「自

由」作為道德令式（即斷言令式）之可能條件之「合法性」。換

句話說，「自由」概念之演繹工作至此便達成了。

以上闈明 了 「自由」 概念的演嶧，即是證明了自由作為道德

令式可能的條件的「合法性」。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自由」如

何使道德令式（即斷言令式）可能呢？ 上面說過 ： 人可以從兩方

面來考察自己：一方面覺得他自己是感性世界的一分子，另一万

面又意識到自己是知性世界的一分子 。 當他意識到自己是知性世

界的一分子時，他覺得他是完全合乎意志的自律的 ； 但當他意識

到他是感性世界的一分子時，他覺得他是「應該」 (sollen) （當

為）合乎意志的自律的。這樣，悟性世界的定律對於感性世界

的同一存在者成為一種令式，而合乎這種令式的行為便是「義

務」 。 所謂悟性世界包括感性世界的根據，就是這個意思 133 。這

個斷言的「應該」（當為），表象出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即是斷

言 令式 ，而一切道德令式都是基於這種「應該」而成立的 。所

以 ，「自由」通過「應該」（當為）而使斷言令式可能。康德說：

這有點像只是作為一般的定律形式的悟性概念加進感性世界的直

觀上，而使先天綜合命題成為可能一樣 134 。 這樣，斷言 令式如

何可能的問題便獲得解答了。

依據上面康德對於自由概念的演繹過程，我們可作如下之評

註：雖然純粹實踐理性的概念（即「自由」的理念），與理論理

性的純粹概念是不同的，但是康德在對二者所作的演澤的方法上

都完全是相同的，即二者都是以既與知識之事實的肯定作為演繹

133 G. MS., S. 83f. 
134 G. MS. , S. 8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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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據。例如，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以肯定普遍客觀知識之

存在作為既與事實，來作空間、時間及範疇的「先驗演縲」的根

據；而在這裡即《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他則以肯定人作為有

理性者的存在及斷言令式之絕對必然性是既與事實，來作為「自

由」理念的演繹的根據。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注意到兩者在演鐸

的程序上亦有不同之處：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演繹」

中，他毋須事先闈明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是既與事實，因為理論

理性之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事實是通過直觀給與我們的，無人能

加否認，故毋須事先加以闐明 。 但是這裡作「自由」理念的演縲

時，他卻事先作了一段繁複的過程，以說明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

在，藉此以說明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既與事實。不過這種不

同，並非方法上的不同，而只是演繹程序上的不同；而這種演澤

程序的不同，亦由於純粹實踐理性與純粹理論理性本質上不同的

緣故。蓋因斷言令式之既與事實不能在經驗中紛與我們，故須事

先加以聞明 。 但正因此故，我們可看出下列的困難：由於閏明

「自由」必須先行肯定為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是則發生向惡

的自由及選擇的自由的問題，因為道德的自由在康德哲學中只意

指向善的自由，那麼，何以向惡便不是自由？其次 ，「自由」的

概念自身便包含選擇的自由的意義，如果「自由」只指向善的自

由而言，則豈不是失去了選擇的自由的意義？這是一個自相衝突

的困難問題。又其次，康德於闈明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事實

時，曾說明這個作為有理性而存在之自我，是一個不通過經驗而

直接到達吾心之自我 。 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既因不在經驗中表現

£合我們的緣故而發生認識上困難的問題，則試問：此不通過經驗

而直達吾心之純粹活動之自我，我們又如何能認識呢？此亦是一

困難的問題。這些困難的問題我們擬至下章當試加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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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闢淤實路戔哲學之為冬牾:界凈艮的問是i

康德於作 「自由 」概念的演繹後，隨即闈明實踐哲學的終極

界限的問題。他認為 ：立定這個界限，可一方面防止理性在感性

世界中，以有害道德的方式去尋求最高的動因，以及可理解但卻

是經驗的興趣，他方面使理性不致在知性世界的名義下之超越的

概念之空虛的空間中，無力地展其翅膀而不能動彈一步，因而迷

失於幻想之中 135 。他這種對於純粹實踐理性所作的限制，正如

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於範唁的運用所作的限制一樣。後者

他是在範唁的「先驗演繹」中所作的，目的在限制範唁必須運用

在經驗的對象之上，而不可作超越經驗的運用 。 筆者上面曾經指

出：康德在範唁的「先驗演嶧」中對於範略的運用所作之限制，

從他的方法學上講，只是消極的－方面，不能看作是他的哲學方

法的 －個特有的階段，故筆者把它看作是附屬於範略的先驗演

繹 ，即他的哲學万法的第五階段的一部分。這裡他所作對於純粹

的實踐理性的運用的 限制，同樣地也只是屬於消極的一方面 。 筆

者亦未把它看作是他的哲學方法在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運用上的

特有階段，而只把它看作是附屬於「自由」概念的演繹的一部

分。

康德所立關於賞踐哲學之終極界限如下 ：

第 一、所謂 「悟性世界」，只是 一 個「觀點」（ Stand

punkt ) 。理性為要設想自己是實踐的，不得不在現象界之外採取

這個觀點。我們只可思維這個「悟性世界」， 而卻不可用直觀或

感覺來認識它 ；即我們不可設想 「悟性世界」是在「 感性世界」

旁邊現實地存在著的另一世 界 ，否則便要超越實踐哲學的界限

135 G. M. S, S. 9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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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也不可設想在「悟性世界」中有一個意志的對象，即意

志的動因，因為－切涉及對象的定律只 f合出他律，他律只能在自

然律中遇見，而且只適用於「感性世界」 136 。

第二、純粹理性何以會是實踐的，這是不容解釋的問題， 正

如自 由 何以是可能的，是不容解釋一樣。如要加以解繹 ， 則理性

就要超越界限了 137 。

第三 、自由 如何可能，是不容解釋的。「因為我們所能解釋

的只是在可能經驗中钅合與我們的對象 。 但是，自由只是一個理

念，它的客觀實在性不能依照任何自然律 ，因而不能在任何可能

經驗中諲實的 ， 蓋因我們不能依照任何一個類比紛它一個實例，

氷不能理解 它和洞見它 。 」 1 38康德認為 ： 到了自然律的限定終

止 的地方 ，一切解釋都要終止 139 。所以 ，自由如何可能，是不

容解釋的。

第四 、 道德的興趣 ( das moralische lnteresse ) 是不容解釋

的 。人對於道德是具有興趣的，它在我們之中的基礎我們稱之為

道德情感 ( das moralische Geflihl ) 。 但我們不可把道德情感看作

是道德行為的動機；相反的，道德情感乃是道德律影響意志所生

的主觀的緒果 。 就是說， 人 由於履行義務而得到快樂或滿足的情

感， 而不是為 了 要獲得快樂滿足而去履行義務 。如果是後一種情

形，則道德律是他律 ，而不是自律 。 至於何以僅是－種思想之道

德律 ， 能使履行義務的人發生快樂和滿足的情感 ，我們是不能洞

察的 140 。

136 G. MS. , S. 88ff 
137 G. M. S. , S. 89f 
138 G. M. S., S. 89f 
139 G.M.S.,S . 89f 
140 G. M. S. , S. 9lf. ; vgl. K. p . V. , S. 9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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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關於「知性世界」是什麼，我們沒有絲毫的知識。我

們雖然有「知性世界」的理念，但是，這個世界是什麼，我們及

有絲毫的知識 ； 並且，用我們的一切的天然的理性能力之努力，

也得不到這個世界的知識。這個世界只是指當我們把一切屬於感

性世界的事物排除 出 我的意志的決定根據之後所剩下的東西 。 這

種排除，只是為把那些出於感性領域之動因之原理加以限制，把

它的界限立定，指明它不是包羅一切，在它之外還有他物 。 至於

這個他物是什麼，我們是沒法知道的 。 在「悟性世界」中必須

完全沒有動機 ， 「悟性世界 」 自 己 必須就是動機，理性在其中能

根源地獲得興趣。至於何以會如 此， 則 正是我們所不能解答的

問題 14 1 。

對康德道德哲學之根本原王里分析之檢討

以上我把康德對於道德哲學之根本原理之分析過程，依照他

的方法學的過程加以分析了 。 依據這種分析， 可知康德是把他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所用的哲學方法，完全運用在純粹實踐理性

的分析上面 。 雖然二者的分析的次序上略有不同，但二者所用的

方法卻完全是一樣的，即都是分析的方法 。 筆者依據上述，擬作

下列之評註：

l．康德在 《純粹理性批判 》中所運用之哲學方法之根本 出發

點，是對於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作為既與事實之肯定。這個 出 發

點是他對於純粹理論理性批判的全部系統的真理標準。對於這個

真理標準我們毋庸懐疑，因為理論理性之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

是在可能經驗中呈現£合我們的，因而是無可否認的。現在在這裡

141 G. MS. , S. 9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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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 ， 康德採取完全相同的步驟，即以肯定

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既與事實，作為分析純粹實踐理性之根本

出發點 ， 因 而， 這個肯定便是他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全部系統的

真理標準 。 但是，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之既與事實，並不如理論

理性知識之既與事實那樣容易為人所認識：第一、 道德律之絕對

必然性之既與事實並不在經驗中钅合與我們，它的「事實性」基於

何處，是十分值得爭論的問題。例如，「出自義務」與僅是「合

乎義務」的行為，便是十分困難加 以 區別的 。第二、 所謂道德律

之絕對必然性之既與事實，包括了多重的 「事實性」，例如人及

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這個「事實 」、「 人格的尊嚴」

這個「事賞」等是 。 這兩種「事實」也不是在經驗中紛與我們

的 ， 我們如何認識這兩種「事實」？康德也沒有闈明 。 固然他在

「自由 」理念的演縲中 ，曾盡力以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事

實，來間明斷言令式之絕對必然性之事實 ， 但是，人作為有理性

者而存在這一事實，又不是在經驗中 k合與我們的 。康德以 比較兩

個世界 ， 即「感性世界」及「悟性世界」兩個觀點的方法 ， 使我

們認識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事賞 ； 然 而， 這畢竟是困難的，

因為我們認識經驗的自我易，認識非經驗的自我難 。 因此，這個

作為分析純粹實踐理性之真理標準之可靠性便成了疑問。只有把

這個困難解決了，我們才能接受他的這個真理標準。

2. 上面我曾說過：糜德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次序 ，與分析純

粹理論理性的次序不同：在後者，他先分析純粹概念，然後再進

而分析純粹悟性之基本原則 ；而在前者則反之， 他先分析基本原

則（即斷言令式）的實踐原理 ， 然後再依據此實踐原理去分析純

粹概念，即「自由」的理念。 但筆者這裡擬指明 一點 ： 康德在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所作斷言令式三個實踐原理之分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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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在分析斷言令式可能之先天條件，即先天概念。他對於純

粹實踐理性之基本原則之正式而詳細之分析及對於這些原理之演

繹，則見於《實踐理性批判》 一書中 142 。 所以，我們可以把在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的三個實踐原理之分析，看作是分析純

粹概念 ，即 「自 由」的理念的過程，即把它看作是屬於康德哲學

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之分析的運用上的第四階段。這樣，則康德

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次序與分析純粹理論理性的次序，終究還是

一樣了，即他分析純粹實踐理性的前五個階段，見於《道德形上

學的基礎》中，而第六階段，即分析原則的階段，則見於《實踐

理性批判》 一書中 。

第三章 康德的哲學方法在道德哲學原理分

析之應用 J:. 所發生之困難及其解答

之嚐試

维括上面兩章所述，可知康德是把他在《純粹理性批判》中

所用的哲學方法，完全應用於道德哲學原理之分析上面。換句話

說，他是把分析純粹理諭性的哲學方法，完全應用在分析純粹實

踐理性上面 。 但是，純粹實踐理性與純粹理論理性在本質上是不

同的 ： 後者處理的是 「 存在」的東西 (was da ist ) ，而前者處理

142 見 《實踐璞匡玭判 》 第一部第一章第一節 〈 純梓實踐埋注之基本匣

則〉 ("Von den G rundsatzen der re inen prakt ischen Vemunft" ） 音F

分。 ( K. p. V, S. 2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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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是「應存在」的東西 (was da sein soil) 。因此，在《道德形

上學的基礎》中康德用分析純粹理論理性的方法分析道德哲學原

理之過程中，我們可發現下列的困難問題： （ 一 ）制於道德律之

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既與事霄的認識上的困難問題 ： 因為康

德是以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事實作為他的分

析道德哲學原理之根本 出發點的，但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

性又不能在可能經驗中紛與我們，因此對於這個絕對必然性和普

遍性的認識便發生了困難；而這個困難除包含對道德律的型式上

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之認識上的困難外，尚包含人及－切有理

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的認識上的困難問題、 人

格的尊嚴作為既與事實的認識上之困難問題 ， 以及人作為有理性

者而存在的認識上的困難問題等 。（ 二） 間於向悪的自 由 的困難

問題：因為康德只肯定了道德的自由即向善的自由，因此便發生

「何以向惡便不是自由？」的問題 。 （三）關於選擇的自由的困

難問題 ： 因為「自由」的概念本身包含選擇的 自由 的意義，如果

自由只是向善，則會失掉了選擇的自由而自相衝突 。 （四）間於

「自由」概念的晦澀問題 ： 因為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中，對於「自由」概念的意義的詮釋十分晦澀，亦發生使我們把

握「自由」概念的意義的困難問題。

上迷的困難問題，都牽涉到康德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

之分析之應用 上之正確性，也就是「合法性」的問題。如果這些

困難不解決，則他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之應用上便

缺乏「合法性」，因而依此方法所分析出來的道德原理（即「自

由」的理念）也會失掉了根據 。

筆者現擬對於上述的困難問題嘗試加以解答。但這種解答目

的只是在肌明殷德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的應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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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問題。故這種解答純以康德自己的意見為主，換句話

說，依照康德自己的意見 ， 來看看他這種方法學的運用是不是

「合法」的 、正確的。所謂康德 自己 的意見，是指除了他在《道

德形上學的基礎》 一書中所述者以外，並包含他在其著作中所述

有關上述問題的意見 。 不過，關於選擇的自由的困難問題，則筆

者擬 引 用叔本華 ( Arthur Schopenhauer ) 的《意志自 由 論》

( Freiheit des Willens ) 中的意見以助解答，蓋因叔本華在這本書

中的意見，完全係聞述康德關於人類的經驗的性格（ der empiri

sche Cbarakter ) 的選擇的自由的問題，至為詳盡而 中 肯 。 筆者認

為叔氏這種闐述等於是康德 自己的意見的延長或發展 ， 故擬引用

叔氏的意見來解答上述關於選擇的自由之困難的問題。

（一）關淤耷定道瘟律之絕對必然'I'.主和普遘'l'主

作為「埋'I'.主事實」的困陣問麋

殷德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分析之應用上所發生的最大

困難，便是肯定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既與實事的認

識上的困難問題 。 因為道德令式所處理的對象是「應發生」的對

象，是不存在於可能經驗中的對象。那麼，這樣不存在於可能經

驗中的「既與事實」如何為我們所認識？其次，康德所謂道德律

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既與事實，是 多 重性的既與事實，即除

了指道德令式的型式上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外，尚包含人及一切有

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的既與事霄、 人格尊嚴的既與事實，

最後則轉至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的既與事實 。所有這些事實的

真賞性，缺一都是不可的；如若缺少任何一樣，則康德的哲學方

法在純粹實踐理性之分析上的應用便失去了「合法性」。因為肯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康徨i這徨哲學思．，里之分析 0 181 

定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他分析純粹實踐理性之根本

出發點 ；同時，他所分析出來的道德原理也會失掉了根據 。 因為

他所分析出來的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便是「自律」或「自由」'

「自律」或「自由」是從上面所述的第三個實踐原理所分析出來

的， 而第三個實踐原理又根據上述第一個及第二個實踐原理所分

析出來的，第一個實踐原理是以肯定道德律的型式之普遍性作為

既與事實所分析出來的，第二個實踐原理則是以肯定人及一切有

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作為既與事實所分析出來的。至於人

格尊嚴作為既與事實之肯定，則筆者認為與人及一切有理性者 以

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之肯定是不可分的，這一點下面即將論及。最

後，由於康德在自由概念的演擇中，以通過人從兩個世界，即感

性世界和悟性世界來觀察自己，來認識自律的必然性，因而又肯

定人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作為既與事

實。所以 ，上述康德所肯定的各種既與事實，與他所作的道德原

理之分析是息息相關的，如果其中任何一種缺少了真實性，則他

所分析 出來的道德哲學原理便會失掉了根據 。

由於上面殷德所肯定的各種作為分析道德原理之根據之既與

事實，都不是屬於可能經驗的事實，而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事實 。

他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曾特別給與這種事實以一個名稱，叫做

「理性事實」 ( Faktum der Vemunft) 143 。筆者這裡即擬應用這

個名詞以表達純粹實踐理性的事實 。

下面筆者即擬指出康德於肯定上述各種理性事實上所發生的

各種困難之所在 ：

第一 、 先從肯定道德律之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理性事實」

所發生之困難來說：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曾 兩度肯定

143 見 K. p. V., S. 7. u. 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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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理性事實」。第一次在本書的

開首，他從頭便肯定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是「理性事實」。他

說 ：

每一1固＾都可看出作為義務而有效的道德律自身1更具

有絕對的必然'l'主， 1列如，「你不覘說謊」這1固令式，不

僅對＾類有萃，而並對一切其他有理性者也是有效

的；此外，其他一切道德律亦然 。 144

這個肯定是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作為分析道德原理之

根本 出發點之最初肯定 ，這筆者在上章業已指出 。很明顯地，他

這個肯定是偏重在型式方面的肯定，即肯定道德律的型式具有絕

對必然性 。 同時 ， 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在殷德哲學中又是不可

分的兩個對普遍客觀知識的「認識特徵」。因此，肯定道德律的

絕對必然性，亦即同時肯定道德律的普遍性。第二次是在分析斷

言令式的型式，即第一個實踐原理時 ， 他說道 ：

如果我鬼考斷言令式時，我立刻知道這1固令式的內

容 。 因為除了定律以外，這1固令式所包含的只是要服

從這1固定得比白格率的'fe然怯 ° f旦是~,遣定得刁包含恬

1可限制它的條1牛 ， 故剩下的只是行為的格率F斤必須月且

從的一弟的定律之管還注，而且，只有這積合定律

吐，是這；1固令予弋F斤表達；為士＃然的 。 145

144 G. MS, S. Sf. 
145 G. MS, S. 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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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是說明康德肯定道德律之必然性和普遍性以作為分析

斷言令式的型式之根據。但是，道德律所處理之對象是「應發

生」之對象，而不是存在於可能經驗中的對象，這我們在上面業

己論列。所以康德上面兩個對於道德律型式方面之肯定，是作為

「理性事實」來肯定的。現在我們問：康德這種肯定，發生了什

麼困難？從上面兩種肯定，我們可以看出：康德只是肯定了道德

律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理性事實」，而未指明這種「理性

事實」基於何處。因為他在這裡把理論理性中對於普遍客觀知識

的「認識特徵； 」，即「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應用在純粹

實踐理性的認識上面。但是康德自已原已把這兩個「認識特徵」

的有效性，限制在理論知識之內，即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內的。在

理譫知識中，我們不難通過實例認識這二個特徵，如「直線是兩

點間之至短線」及「一切變化必有原因」這兩個命題自身具有必

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是任何人都可涓見的；但若超出了可能經

驗的範圍之外，則康德拒絕這兩個認識特徵的有效性的，例如

「宇宙必須有個起始」這個命題，由於已超出了可能經驗的範圍

之外，是否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康德是不予肯定的 146 。 在範

疇的先臉演嶧中，康德亦曾強調範疇必須應用於經驗對象之

上，才能獲得事物的知識 147 。此外，康德並建立「經驗思維的

公準」，以限制範疇作超越經驗的運用。這公準的第三條說道：

「凡與現實事物的連緒，係依照經驗的普遍條件而被決定者，是

必然 的（或必然地存在的）。」 148這樣說來，則上述兩個「認識

特徵」只有在可能經驗的範圍內有效的。而今康德卻把這兩個

「認識特微」應用在純粹賞踐理性的認識上面，則問康德有何權

146 K.r.V.,S.51f 
147 K. r. V. , S. 159bff. 
148 K. I'. V., S.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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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作這樣的運用？因為純粹實踐理性同樣也是超出可能經，驗範圍

之外的。我們只從糜德上面所說的話，則並不能涓見道德律的絕

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理性事實」，例如「你不應說説」這令

式，並不能把它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顯示給我們 ， 因為人會這

樣想：人之所以不說説，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正如商人不說

説，只是為了保持 自己 的信用 ， 以冀將來賺得更多的錢一樣。同

樣的情形，其他道德律也是如此。所以，康德肯定道德之型式上

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有困難的，而這個困難可分兩方面來

說： 一是他這個肯定與他 自己所建工的「經驗思维的公準」相衝

突， 二是他這個肯定並不能把道德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明顯地指

示出來。

第二、 從肯定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以 自身 為 目 的 而存在所發生

的困難來說 ： 康德在分析斷言令式的第二個實踐原理時，是以肯

定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作為既與事實來作為其

分析的根據的。他說 ： 人及一切有理性者的存在自 身便是 目的，

不是只供這個或那個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 。我們何以知道人及－

切有理性者的存在自身便是 目 的呢？他說 ：

我們把有理性者稱為＾格，因為他的本性就證明他．是

目的，不能只當1乍工具 。 149

又說：

假如真有一1固最高的實踐痺3里或關淤＾的竟志的斷言

令式，則它一定構成．竟志的客觀原理，因而能作普遑

149 G. MS, S. 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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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定律，因為這1固原埋由一1回自身1更是目的、因

而對每一1固A都必寮七是目的的東西的奉；象中引伸出

未 。 這1固居i1里B勺才艮揖：是在立在王里＇「主的本鸝｀「主 J..、J.. 自己為目的

而存在 。 150

從這些話可知，康德肯定人及－切有理性者 以自身為目的而存

在，是當作一個「理性事實」來肯定的。因為他所謂「人的本性

就證明他是 目的」及「理性的本性以自己為目的而存在」，不是

在可能經驗中所能看見的事實，而是「理性事實」。因為我們在

可能經驗中既看不見「人的本性」這個東西，也看不見人的本性

以自己為目的而存在。因此，這裡便發生困難 ： 我們如何認識這

個「理性事實」呢？

但是，康德於分析出 「自律」的概念後，纘之而分析出兩個

極重要的概念，即 「目的之國」及「人格尊嚴」之概念。「目的

之國 」 之概念 己蘊含在斷言令式的第二個實踐原理中，這一點我

們可以看得很明白的，因為第二個實踐原理已先行假定了人及－

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 。 但是「 人格尊嚴」的概念從何

而 來 ？則康德並未明白指出 。 雖 然他在分析第二個實踐原理

時，亦曾一度提到「人格」 ( Person ) 的概念 。 他說：「我們把有

理性者稱為人格 ，因為他的本性證明他是目的，不能只當作工

具 。 」 15 1 但是，他這裡只提出了「人格」的概念， 而未明 頫指

出這「 人格」是具有「尊嚴」的。 直到他分析斷言令式的三個實

踐原理完畢，並分析出「自律」即「自由」的概念後，才把人格

的「尊嚴」的概念與「目的之匿」的概念一併提出來 。他說 ：

150 G. M. S. , S. 53f 
151 G. M.S.,S.5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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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述原理的行為的必然性卽義務，並不基於情

感丶衝動和愛好，而只基於有理性者彼此間的關係 。

在這關係中，每一1固有理性者的竟志，必須看作是頒

布定律的竟志 ， 因為否則他1更不熊貶為自身就是目

的 。 所以，埋'l'主把每一1回 1乍為頏布著弓是定得比白，意志的

格率，適用淤汪何其他的竟志及自己的行為 。 這樣．

啟，並非由於1壬何其他的動機或將來的利益，而是由

淤只服從自己所頒布的定律的每一1固有3里 1，主者的募跪

的埋念 。 152

這裡所說的上述原理，指的就是斷言令式的實踐原理 。從這段

話，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康德是把「 人格尊嚴」作為斷言令式

可能所根據的目的條件，因為理性所以以有理性者為目的而頒布

普遍的實踐定律，即因有理性者的人格具有尊嚴的綠故 。 此外，

康德又說道 ：

在目的之國內，一切東西，不是有償格1更是有尊嚴 。

凡是有價格的，都可以別的等1直的東西來代替；反

之，任1可高於一切瀆格、因而沒有1壬 1可等值的東西可

以代替的，就有尊底 。 153

這裡所說的不能以任何等值的東西可以代替的「尊嚴」，頵然指

的也是斷言令式可能所根據的 目 的條件 。 因為凡是以有價格的東

西作為行為條件的令式，都是假言令式，而不是斷言令式；只有

152 G.MS.,S.60f. 
153 G. MS , S. 6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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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令式才是無條件的，即不可以任何等值的東西來代替的。所

以 ，筆者認為康德肯定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

與他肯定人格之尊嚴可合起來看 ，即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之所以以

自身為目的而存在，即因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之人格具有尊嚴的緣

故。上面他在分析斷言令式的第二個實踐原理時雖只提出了「人

格」的概念，但我們無妨說 ： 他那個「人格」的概念，業已蘊含

了「尊嚴」的概念 ，即「 人格」 是「尊嚴」的 。這樣一來，康德

肯定人及一切有理性者 以 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作為「理性事實」 所

發生的問題，乃轉變為肯定「人格尊嚴 」作為既與事實的問題 。

因為康德以「人格尊嚴」作為人及－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

存在的根據時 ，顯然是把「人格尊嚴」當作既與事實來肯定的 ，

因為「人格尊嚴」這概念並不是從推理得來的。但是，這既與事

實也是「理性事實」，因為「人格尊嚴」並不能在可能經驗中得

到認識的。因此，關於康德肯定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

而存在作為「理性事賞」 所發生的認識上的困難問題， 乃轉變為

對於肯定「人格之尊嚴」作為「理性事實」之認識上的困難問

題。我們如何認識有理性者之「人格尊嚴」這個「理性事實」

呢 ？這是康德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理性事

實」的第二個困難問題。

第三 、從肯定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作為「理性事實」 所發

生的 困難來說 ： 這是康德想通過人從兩個世界來觀察自己而認識

「 自律」即道德律所引起的困難問題 。 筆者上面曾指出： 康德自

己也感到認識道德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既與事實的困難，乃採

取這最後的辦法。他說 ： 我們可從比較知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兩觀

點的方法，來認識這個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的自我 。 他先從一般

的現象世界與物自體的區別說起。他說 ：一切不是出自我們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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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志的表象（例如起於感官的表 象 ），所能認識的對象，只是

它們觸發我們的那一方面，換句話說，只是現象；至於這些對象

自身是什麼，我們是沒法知道的。他認為：這種觀察用不著深思

之後才能獲得 ，就是具有平常智力的人也能做到；而且這種區別

－經成立 ，就會引出 「感性世界」與「悟性世界」的區別 。然後

康德再把這種區別應用到對「自我」的認識上面來，他認為：對

「自我」的認識也同樣可採取兩個世界的觀點，一方面我們從內

感覺認識一個 「 自我 」 ，這個「自我」只是現象的自我，即屬於

「感性世界」的自我 ； 但另 一方面，我們又必須肯定在這現象的

自我後面，有一個作為它的根柢的純粹的自我，這個純粹的自我

是個純粹活動而不經由感官的觸發而直接到達我們的意識中的東

酉 。這個純粹的我便是屬於「悟性世界」的自我，而這個「悟性

世界」的自我便是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的自我 1 54 。康德認為 ：

只要人意識到自己除了作為「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外，同

時也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則人就會意識到「悟性

世界」的自我在對「感性世界」的自我下達斷言的命令，而這便

是「自律」，也就是道德律。這樣，我們便可認識道德律的絕對

必然性和普遍性了。康德這種說法，誠然是一種認識道德律的必

然性和普遍性的一種万法，但是這種方法事實上仍然是很困難

的。因為儘管我們對於「感性世界」的自我容易獲得，但對於

「 知性世界」的自我卻不容易認識，例如，休謨便否認有這種

「知性世界」的自我的 。試 問 ： 這個純粹活動而不經由 感官而直

接到達我們的意識的東西，究竟居於何處？這是一個十分值得爭

論的東西 。康德只是把這種自我作為 「 理性事實」來肯定， 而並

沒有把它的事實性明顆地指示 户合我們 ，故這是十分值得爭繪的問

154 G. M S., S. 7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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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綜上所述，可知康德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

「 理性事實」是發生各種困難的問題的。這些困難的問題綜括起

來，包含下列各項：第一是肯定道德律的型式的絕對必然性和普

遍性作為「理性事實」之困難問題，而這問題又包括兩方面： 一

是他這個肯定與他自己所建立的「經驗思維的公準」相衝突的問

題 ，二是對於這個「理性事實」的認識上之困難問題。第二是肯

定人及－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即肯定人格之尊嚴作

為「理性事實」的認識上之困難問題。第三是肯定人作為有理性

者而存在作為「理性事實」的認識上之困難問題。這些困難的問

題 ，除了第－項問題中之第一部分係闞於康德建立理論形式上自

相衝突的問題外，其餘都是關於道德律作為「理性事實」之認識

上的困難問題。

筆者現在擬對上述問題耆試力n 以解答。先擬對上述第一項問

題中的第一個問題，即他肯定道德律型式上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

否與他自己所建立的「經驗思維的公準」相衝突的問題，加以解

答。筆者認為 ： 間於這個問題，我們要回到殷德自己的哲學方法

上來求解答 。 康德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是通

過他所定立的兩個「認識特徵」（即「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

性」）來肯定的，而不是通過經驗思维的公準來肯定的 ； 換句話

說，他是先行肯定了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再以此事

實為根據，分析出「經驗思維的公準」來的，而並不是先行建立

了「經驗思維的公準」，再依此公準才認識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

是事實的 。 所以，一種知識之存在是否為既與事實，並不依靠它

是否與「經驗思維的公準」相符合 ，而乃依靠它自身是否具有必

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為規準 。 我們只能說 ： 一切與「經驗思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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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準」相一致的知識是必然的，但卻不能說 ：一切必然的和普遍

的知識都必須與「經驗思維的公準」相一致的 。因為「經驗思维

的公準 」 只是屬於理論性知識的思维公準 。 我們無權說 ：一切具

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知識 ， 都只限於理論理性範圍內的知識 。因

為除了理論理性的知識外，我們還有純粹實踐理性的知識。康德

自己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亦曾把理論的知識的「事實 」與純粹

實踐理性的「理性事實」區分開來。他說：

我們可把這1固基本定律的竟誼k叫做埋注的事實， 因為

我刁、熊把它從先行的埋注的與科， 1列如自由的意識中

雄論出來 （ 因為這造識並非先行給與我們的 ）， 而乃是

它作為先天綜合命題自行強加諸我們的，而這1固先天

綜合命題是不這立淤1壬1可直觀 純梓的直觀或緤騧

的直觀 之上的 〔 …… 〕 1 55

這裡所說的 「 基本定律」，指的便是「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定

律」 156, 即道德律 ； 所謂「理性的事實」即是指純粹實踐理性

的事實。依照康德這個說明，我們可很明白地看出：他之所以把

「純粹霄踐理性的基本定律」稱為「理性的事實」，是因為一則

由於它不是 由 先行理性與科 ( Oatis der Vemunft ) 推理 出 來的，

二則 由於它既不依靠純粹的直觀，也不依靠經驗的直觀， 而乃作

為先天綜合的命題直接強加諸我們的。這種說明已明指 出道德律

之「理性事實」是不建立在直觀之上的，不論是純粹的直觀還是

經驗的直觀。所以，道德律之必然性和普遍性是否為既與事實，

155 K. p. V, S. 40ff. 
156 K. p. V,S.39f.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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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驗思維的公準」無關，而只看自身是否具有必然性和普遍

性而被思考，即要回到康德的哲學方法的根本出發點上來檢討，

而毋須依照「經驗思維的公準」來檢討。這樣，上速第－項困難

問題中 之第一個問題，即他肯定道德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

「理性事實」是否和 「 經驗思維的公準」相衝突的問題，獲得解

答了 ，即二者是不衝突的。

下面筆者擬進而解答其他各項關於康德肯定道德律為「理性

事實」之困難問題。這些問題包括肯定道德律之型式之絕對必然

性和普遍性作為「理性事實」之困難問題，肯定人及－切有理性

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亦即肯定人格之尊嚴作為「理性事實」

之困難問題，以及肯定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作為「理性事實 」

之困難問題 。 上面說過：康德肯定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是欲

藉人從兩個世界的觀點來考慮自己的辦法，以認識「自律」亦即

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但他在分析道德原理的過程中，是把「自

律」從肯定道德律之型式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作為「理性事

實」，以及肯定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亦即人

格之尊嚴作為「理性事實 」為根據所分析出來的。因此 ，我們 如

能認識「自律」之絕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則此「理性事

霄」必同時指示道德律之型式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 ， 以及人及

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亦即人格之尊嚴之「理性事

實」。所以，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這個「理性事實」，與道德律

型式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以及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

的，亦即人格之尊嚴之「理性事實」是不可分的 。 其 次 ，道德律

之型式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與入及－切有理性者以自身為目

的而存在 ，亦即人格之尊嚴兩個「理性事實」又是不可分的，

因為前者是斷言令式的第一個實踐原理的分析的根據 ， 後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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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個實踐原理的分析的根據，而這兩個實踐原理只是同 一

定律之兩個不同型式 157 。所以 ，上述三種「理性事實」是互相

間聯的 、不可分的。下面筆者擬對這三個問題同 時嘗試加以解

答，擬盡量引述殷德在各種著作中有閱上述問題之意見，看是否

這些竟見有助於我們解答上述各種「理性事實」之認識上之困難

問題 。

但是在解答之先，筆者認為有幾個注意之點須先加以說明

的 ：

( l) 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不是從經驗伶與我們的，

而是直接呈現在我們的意識之中的，因為它所處理的是「應存

在」或「應發生」的東西，而不是「存在」或「發生」的東西 。

因此，我們下面闈明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時，無論如何深

入細微 ，也不能把它像幾何學命題一樣呈現在直觀之中 。 這是不

可能的事，我們不能作這樣要求 。 ( 2) 但是，即使道德律存在之

「理性事實」不能在直觀中呈現紛我們，但這並不是說道德之必

然性不可認識。這一樣是可以認識的，只不過這種必然性不是在

直觀中表現的必然性，而是直接在我們的純粹意識中 呈現的必然

性 。這種必然性是否真實存在，誠然是值得爭論的問題，但筆者

認為 ：這種必然性之所以難以認識 ， 乃 由 於經驗的知識與純粹的

道德意識互相混淆的緣故 。 我們如把經驗的知識層層剝開，則最

後純粹的意識必將頫露 出來 。我們最後甚至可用兩端論法 (Di一

lemma), 迫使無論如何頑強的人，都不能否認道德律之「理性

事實」的存在。 (3) 康德之表達方法可能不免於晦澀或不 夠 明

頲，如果這種晦澀的表達方法不足據為道德之「理性事實」存在

的淪證，但亦不足據為道德律之 「理性事實 」不存在之論證。筆

157 G. M. S. , S. 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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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我們應將康德原意盡量闓明出來，俟其原意完全闈明或

闈明至無可再聞後，我們始能據以為道德律之理性事實是否存在

之判斷根據 。（ 4 ) 我們這裡是在檢討康德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

理性之分析的應用上是否合法，並因而檢討依此方法所分析出來

之道德原理是否合法的問題，故下面從事解答上述各種困難的問

題時 ， 只微引康德在各種著作中之原有意見為依據，而不微引他

人之意見。筆者個人亦不參加意見，而只負闈明的任務；雖然站

在康德立場說話，但並非故意為康德辯護，而只是站在客觀立

場，將其原理闈明 而已 。

下面筆者徵引康德在其各種著作中有閱上述問題之意見：

l．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有關上述問題之意見 ：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有關上述問題之意見 ，大部

分在上面均已加以引述。這些已引述者，這裡均不加聲速。這裡

只補引上面尚未微引之意見。康德在作自由概念的演繹後 ，曾 舉

一個實例以說明人從兩個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律」的辦法 。他

說 ：

管通＾區的琿l'主的實踐連用，諜實上述演繹之正確'l'主 。

沒有一1固A• 卽1東是牾社覈的惡漢·只要在別的方面T慣

於運用理性，當＾示以企圖的廉潔丶遵行善的格率的

堅；毅不拔、同情及博愛 （ 甚至要犧牲很大的自我利益

與安逸 ） 的實例的時埃，也不會不願望自己也具有這

些品 'l'主 。 只因愛好和迴動，他才不能自己也這樣做；

同晤，他1到願望能夠扭脱這種壓迫他的愛好 。 由於這

積願望，諱明1也以一1固趙乎癌l生衝重的竟志，在思璉

上把1也昇遷到完全與1也的學l'主方面之欲望秩序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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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秩序中 ， 因為他不能從那1固願望得至U注 1可欲望

上的滿足 ， 因而也不能得至U1壬 1可實際的或璉像的愛好

的滿足狀疤 （ 因為這樣就要把引發他那1固頤望之埋念

之卓謳＇「主緞滅了 ）， 而只能期待1也的＾格的一1固夏大的

內在瀆1直 。 當 1也移至U作為 'l'.g.'I'主世界的一分子的觀點的

晤埃，他就相信他自己是上述的＾格瀆1直較大的＾ 。

此外，自由這1固琿念卽趨乎麐l'主世界的決定因的埋

念 ， 強迫他採取作為即＇主世界的一分子的觀點，由此

觀點 ， 他意識到有1固善的竟志，緤1也的自白，這1固善

的意；，完構成1也作為感＇「主世界的一分子之壞的竟志之定

律，這1固定律的權威 ， 他卽使在侵犯的時埃也知道 。

所以 ， 道德上的當為 ． 皂P是作為固I'主世界的一分子的

自己的＇必然的竟欲 ， 只是因為 1也同唔認為他自己又是

黽淤蟎'l'主世界的一分子 ， 他才把它思考為當為 。 158

上面這個實例 ， 是在說明人從兩世界的觀點來觀察 自己，並

由此來認識「自律」亦即道德律的必然性 。 當人被愛好及衝動所

驅使去作惡行的時候 ，這是表示人作為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

的一 面 ； 但當他人示以企區的廉潔 、 遵行善的格率之堅毅不抜，

甚至犧牲很大的利 益與安逸亦在所不惜的時候，他也希莖 自 己有

此品性，這是表示人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的一面 。這個

實例，說明了 三個關於道德律之「理性事實」 ： （ 1 ) 說明了 人作

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 「 理性事實」 ： 因為當人以悟性世界的觀點

來觀察 自己時，便把他自己提昇到作為悟性世界的－分子而存

在 ， 而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 而存在 ， 即是作為有理性者而存

158 G.M. S.,S. 8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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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這個實例說明了人作有理者而存在之「事實」 。 但這個

「事實」並不存在於經驗世界，亦即感性世界中，而只存在於純

粹的意識中，因為存在於經驗世界，亦即感性世界中的人在繼續

作著惡行，而只有從純粹意識中，亦即從悟性世界的觀點所觀察

到的自我，才覺得我不該作此惡行 。故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

「事實」是「理性事實」，上例說明了這個「理性事實」。 (2) 說

明了「自律」亦即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因為同

是一個人，一方面作為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在作著惡行，另一万

面又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責備自己不該作此惡行，這都是表

示「自律」的絕對必然性 。 由於這種「自律」出於善的意志，故

這種必然性即是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 。又 由於這種必然性之「事

實」也不是存在於經驗世界，亦即感性世界之中的，而只存在於

純粹意識之中的，故也是一種「理性事實」。 (3) 說明了 人格之

尊嚴之「理性事實」 ： 因為當人以悟性世界的觀點把自己昇遷到

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的時候，便覺得自己有較高的人格

之內在價值 ，這即表示道德律蘊含著以人格之尊嚴為其目的。這

個「人格之尊嚴」同樣也是「理性的事實」，因為它和上述的情

形一樣 ，也是不存在於經驗世界 ，亦即感性世界之中的。

以上是上速實例所指示的意義。 至於這個實例是否可看作為

間明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之論證，容至下面再行討諭。

2 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 》中有關道德律之 「理性事賞」 之

意見：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有關道德律之「理性事實」之意

見，包括肯定性之迷說和實例。茲引述如下 ：

在本書的〈弁言〉 ("Vorrede'' ）中他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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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實踐逕l'主毋須與琿論琿注一致，卽可賦與因果鋀唷

之趨是坐對象，卽自由以實在1，主 （ 雖然作為實踐的概念

只能作實踐上的達用 ） ；這樣，以事實謹明了從前只能

思．考的東西 。 159

在同書第一部第一篇第一章之第七節「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

定律」 ("Grundgesetz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之「評註」

( Anmerkung ) 中，他又說道 ： （按 ： 此段話上面已引述一次 ，

這裡為明瞭起見 ， 特再 引述 。 ）

我們可把這1固基本定律叫做王里'l'主的事實，因為我們不能

耙它從先千子B尹里1，主的乒色才斗， 1列如自由的竟識中拷論出未

（ 因為這意識並非先行給與我們的 ） ，而是它作為先天

綜合命題自行強加諸我們的，而這1固先天綜合命題是不

瑋立於任1可直觀 純粹的直觀或緤驗的直觀 之上

的 〔 . .. ...〕 160

在同節之 「 系論」 ( Folgerung ) 之「評註」中他又說道 ：

J:.百祚斤譯的司L瓚「長L刁、塔F钅；言是的，我f'1只5t3}坩斤」、f'，荃寸方全

其行為的合法性之判斷， 1更常可發現：不論其中的愛好

怎樣說，而他們之不腐敗而且自我克制的理性，總営把

在行為中的竟志的格率置諸純粹意志，卽它自己之前，

159 K. p . V, S. 6ff. 
160 K. p . V, S. 40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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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自己是先天地實踐的 。 161

下面在第八節之 「評註二」中他又說道：

泫照竟志選擇之自律的原埋覘做些什麼，就是最普逸的

悟4'主也很容易而毋須猶豫而调見〔……〕卽1-t磨是義務

對淤飪1可＾都是自明的〔……〕道德律命令每一1回＾都

要緞格地服從 。 所以，依照道德律覘該做些1-t麼的到斷

是不困難泊勺，普通的無訓練的埋解力，也能毋須世間的

明智而知道 。 162

下面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原則的演繹〉 ("Von der De

duktion der Grundsatze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 ' ） 中 他又說

道 ：

本分析論〔按：指 〈 純粹實踐逕注的分析·論 〉 〕諜明純

梓實踐埋1，主可以是實踐的，卽獨立淤一切緤騧事物之外

而自行決定竟志 這由一1固事實來證明，卽在我們之

中的純粹琪1，主諱明它自己是實踐的，此卽為在道f島的基

本原則中之自律，由此自律，埋注決定竟志去行為 。

163 

下 面接著又說：

161 K. p. V, S. 41f. 
162 K. p . V, S. 48f. 
163 K. p. V, S. 5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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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道德律雖沒有給與我們展望的景物，但卻給我

們一牙重緑3不熊以1壬1可是1，主世一界的乒色才斗及埋論的王里'l'主痘L用

之全部鈪圍所能說明的事實，這事實指示出純梓的'l鈤＇主

世界，不，甚至積極的決定了這世界，並1吏我們詔識它

的某些東吉，卽定律是也 。 164

下面他又說道 ：

道須得有如純粹琿l'主的事實給與我們，這事實我們先天

士也意；誤i郅，而JL是，必然士也苻［實的，卽1史1段定在經駐r中不

雉乞發現它的確實遂行的1列子 。 1 65

下面在〈純粹理性在實踐的運用之中之擴充之權限問題〉

("Von dem Befugnisse der reinen Vemunft, im praktischen Ge

brauche, zu einer Erweiterung'' ）中，他又說道 ：

純梓意志或與其同一的純梓實踐埋注之客觀實在1，主，有

如通過一1固事實在道遣律中先天地給與我們，因為凡不

可迴兔的東西，我們可以稱為意志決定，卽1東它不依靠

緤駱油勺居狂里 。 166

綜括上面所說的話 ， 都在說明康德是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

性是「理性事實」 ， 這種「理性之事實」是無人能否認的 ，即 使

最普通的悟性也能毫無猶豫而洞見。他這些肯定式的述說 ， 與他

164 K p. V, S. 56f 
165 K.p. V, S. 6lff 
166 K. p. V, S. 7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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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每一個人

都必須承認的述說是一樣的 。 故上述的話可作為他在《道德形上

學的基礎》中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是「理性事實」的印證 。

至於這些「理性事實」如何被認識 ，則上迷的引語中 沒有指示 出

來。

除了上面所引的話外，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亦曾舉出

兩個類似於《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中關於人可從兩個世界的觀點

來觀察 自己的實例。此二例如下 ：

例一 ：

賭輸的人會對他自己及他的不明智 而煩惱，但當他意識到

他在賭博中行了驅（即使因 此贏了錢） ，那 麼 ， 當他一與道德律

比較的時候，他也必然會輕視他自己 。 所以，道德律必定與自

我幸福的原理有不同之處 。 因為他必須對自己說 ： 「我是一個無

價值的人 ，即使我充滿了荷包。」這與稱讚 自己並對自己 說 ：

「我是一個聰明 人 ， 因為我增加 了 我的錢」，必有不同的判斷的

標準的 。 167

例 二：

最後 ，在我們 的實踐理性的理念中 ， 還有一種與違犯道德律

相伴而生的東西，即應受刑罰是也 。 但是，享有幸福與應受刑罰

的概念是全然不能緒合的，因為雖然執行刑罰的人同時具有善意

的目的 ，並欲把刑罰導向這目的，但刑罰自身必須首先辨明是刑

罰，即只是禍害的東西 。所 以，如果事情停留在這裡，而受罰者

沒有看見隱藏在苛酷後面 的善意，他仍必須承認 ： 這對他是很正

當的，他的命運對他全然適當。 168

167 Kp. V, S. 49f 
168 K. p. V, S. 49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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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兩個實例，與前面所引《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 中的實例

很相似 ，即都是以人從兩個世界（即感性世界和悟性世界）的觀

點來觀察 自己，並由此來認識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 。

以上面 第一例而論 ， 人以行驕的方法在賭博中贏錢 ， 這是表示他

作為感性世界的－分子之行為；但當他以道德律來衡量自己時，

便會輕視自己，而覺得自己是無價值的人，這乃表示他從悟性世

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因而把自己提昇到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

而存在的情形 。 就第二例 而論 ， 犯法的人去作犯法的行為時，是

作為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的人；但當他接受刑罰時 ，即使他

未看見刑罰後面所隱藏著的善意，他仍必須承認這刑罰對他是全

然正當 的，這乃表示他從悟性世界的觀察來觀察自己的緒果 。 這

兩個實例同樣地說明了三個「理性事霄」： （ l ) 人作為有理性者

而存在之「理性事實」 ：用 行驅的方法在賭博中贏錢的人會輕視

自己， 受 刑 罰者認為刑罰對他全然正當，這都是表示人作為有理

性者而存在之 「理性事實」 。蓋因這種事實不存在於經驗世界，

即 感性世界之中 ，而乃存在於純粹意識之中的。（ 2) 道德律之絕

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 」 ：賭博的人用行驕的方法贏了錢，但他

一與道德律比較時 ， 就會輕視 自己； 這是表示「 自律」的絕對必

然性，因為他這時不再說 自己聰明 。 同樣的理由，犯法的人即使

未看見刑罰後面所藏的善意的目的，他仍然承認刑罰 對他是正當

的，這也示表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在此例中，康德是以法律上

之正義代表道德上之正義）。這兩種必然性都不是存在於感性世
界之中，而只存在於純粹意識之中的，即只是「當為」的必然

性，而不是「存在」的必然性，故都是「理性事實」。（ 3) 「 人格

尊嚴」之「理性事實」：用行騶的方法去賭博贏錢的人 ，一與道

德律比較，就會輕視 自己； 這乃表示違反道德律者人格卑賤，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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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暗示「人格尊嚴」是一種「理性事實」，因為這種「事實」存

在於純粹意識之中，而非存在於感性世界之中的 。 同樣的理由，

因犯法而受刑罰的人 ， 並不知道隱藏在刑罰後面之善意，而仍然

覺得自已該受罰；這乃表示他以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衡量自己時，

覺得犯法是人格卑下，應該受罰。按康德的意思是說 ： 就刑罰的

本身講，是禍害的東西，如果一個人格完整的人 ， 他是沒有理由

承認 自已 「應該 」 受這種禍害的東西的 ； 只有覺得 自己人格卑下

了 ，才會私下承認自己「應該」 受這種禍害 的 。這亦表示 「 人格

尊嚴」的存在是「理性事實」。

此外，殷德在本書 〈論純粹實踐理性的動機〉 ("Von den 

Triebfedem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中，關於肯定「 人

格尊嚴」是「理性事實」万面，亦有一段述說和舉兩個實例。他

說 ：

這1固引發尊敬的＾格的埋念，表：環我們的本性； （ 從本分

上講 ） 的崇高在我們的眠前，同時也顯出我們的行為缺

乏和它一致，因而打擊我們的自誇 。遺積埋念，就是最

管這的埋1，主也很自然和很容易注意；至」的 。 一1固愔注恿詐「實

的＾豈非有唔也發現：當他可用無損害的謊言1更可使自

己造避不恫快的事務，或替自己的好友獲得利益的時

｀君，只是為了怕啼中瞧不起自己而避免作這事？當一1固

正直的＾在困儺的萌候，這困羆只要他不顧義務1更可避

免了的 ， 洹他寧願陷淤困陣中，這豈不是得至『下列意識

的支持，卽1也在他的＾格的正當的尊嚴上維持了＾＇l＇主 ，

並．1衷它榮燿，因而他在自己的眼光中沒有埋由覺得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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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棻1望內省？ 169

上面這段簡短的述說和隨之所舉的 兩個實例 ，是在說明「人

格尊嚴 」 之「理性事霄 」 ，這個「理性事實」就是最普通的理性

也很自然和很容易認識的 。 一個 人為了怕瞧不起自己，甚至不肯

說無損害的説言 ，去逃避不愉快的事務或替 自己的朋友謀利益 。

一個人為了遵守義務，寧颜自己陷於困難中 而在所不惜 ， 因為這

樣，他覺得他 自己維持 了人性的尊嚴， 而無所羞恥和恐懼 內省 。

這些都在表示人格之尊嚴是「理性的事實」，因為這種尊嚴只存

在於純粹意識中 ，而非存在於感性世界之中的。

3.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 ( Metaphysik der Sitten ) 及《論教

育 》 ( Uber Padagog汰）中有關道德律之「理性事實」之意見 ：

在《道德形上學》第二部之第三十八節中，殷德說道 ：

＾＇l,主自身是一手重尊緞，因為＾不能被1紀可＾ （ 包括1也＾

及自己 ） 雷 1乍工具，而必須在1紀可時1産當作目的未1衷

用，尊跪（＾格1，主 ） 卽基淤此〔……〕 1 70

在《論教育》中他說道 ：

〔……〕＾之內在有一定的尊跪，它1史他高淤萬物，

他的義務就在於不否定這1固人性的募撮於他自己的＾

169 K. p . V. , 113 f. 
1 70 見 Metaphysik der Sitten （下茄稱 M d. S.), Kani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iinder, Bd. III , S. 32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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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 。 171

上面 這 兩段話 ，是在肯定 「人格尊嚴」作為一種「理性事

實 」 ，這種肯定與《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 肯「 人格尊嚴 」是

「 理性事實」的情形是一樣的 。 至於上一段話 ， 則更明縣地規定

人性尊嚴基於人不能被任何人 （包括他人及 自己 ）當作工具，而

必須在任何時候當作 目 的來使用。所以上面兩段話可作為康德在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肯定「 人格尊嚴」是「理性事霄」的印

證。 至於「人格尊嚴」如何能被認識 ， 則上面兩段話並沒有指示

出 來 。

以 上所引關於康德肯定道德律之存在作為「 理性事實 」 之各

種迷說及霄例，其中各種肯定式之迷說，只在表明康德以道德律

之絕對必然性及 「 人格尊嚴」等作為「理性事實」來肯定；至於

這些「理性事實」如何為我們所認識， 則這些述說並未指明 。 故

這些述說 ， 只足為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中以肯定道德律

之絕對必然性及 「 人格尊嚴」等作為「 理性事實」，以作為其分

析道德哲學原理之根本 出發點和根據之印證 ，而對於我們如何 了

解這些「理性事實」方面，實無多大之幫助。故筆者下面討論道

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 」之問題時 ，不 以這些述說為材料。筆者

認為 ：最足為我們討論道德律之存在作為「 理性事實」 之材料

的，是上面康德所舉的幾個實例 。 下面即擬以這些實例為依據，

闈論道德律之「理性事實」是否存在及是否可認識之問題 。

茲先從上面所引《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的實例及《實踐理

性批判 》中之第－個實例 （即用行騙方法去賭博贏錢之例）來說

1 7 1 見 Uber Piidagogik, Kanis sd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iinder, 
Bd. VIII , S. 2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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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二例 有相似處 ，故合併討論）：在 《 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

中康德所舉之實例 ，是說任何一個人 ，即使是普通人之理性之實

踐運用，都可以證實「自律」亦即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之正確

性 。 即使是極壞的惡漢，只要他在別的方面慣於運用理性，則當

人示以企圖的廉潔 、遵行善的格率的堅毅不抜、同情及博愛，甚

至犢牲很大的自我利益與安逸亦在所不惜的時候，也會顾望自己

有此品性 。 同時，由 於他具有這種願望，即表示他以悟性世界的

觀點來觀察自己，而把自己昇遷到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

在，因而他便覺得自己是有較高的人格的內在價值的人 。在《實

踐理性批判》中的第一個實例 ，是說－個在賭博中用行騙方法贏

錢的人 ，一與道德律比較的時候，就會輕視他自己，覺得自己是

無價值的人 ，即使它充滿了荷包 。 這兩個例都在說明三個關於道

德律之 「理性事實」 。 第一是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 理性事

實 」 ：一個極壞的惡漢在願望自己亦有良好的品性時，這個頤望

即表示他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理性事實」。一個行騙的賭徒

在與道德律比較後而輕視自己並覺得自己無價值時，這亦表示他

以有理性者的身分而存在之「理性事實」 。 第二是「自律」亦即

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一個極壞的惡漢 ， 即使他

的惡行還在進行，而仍然颜望自己有良好的品性，這乃表示「自

律」之絕對必然性，因為他並不以他的惡行為正當。一個行驅的

賭徒一與道德律比較時，就會輕視他自己，這亦表示「自律」之

絕對必然性，因為他並不以增加了錢而自詡聰明 。 第三是「人格

尊嚴」之「理性事霄」：一個惡漢在願望自己有良好的品性之

時，便覺得自己有較高的人格之內在價值，這是表示道德律所蘊

含的「 人格尊嚴 」 之「理性事實」 。 一個行驅的賭徒在與道德律

比較後會輕視自己，這是表示行騧傷害了他的人格，亦即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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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嚴」之存在之「理性事實」。

康德上面用實例所聞明之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我們

能否接受呢？換句話說，我們能否通過上面康德的聞述即可明白

地磋定地認識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呢？

顯然地，如果我們只從所舉實例的表面意義來了解上面康德

的闈述，則此種舉例式的間述未能據以判定道德律之存在是「理

性事實」。因為第一個發生的問題便是：康德有何權利能肯定地

說：任何一個人，即使是極壞的悪漢或賭博行騙的人，會必然地

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 自己，因而一個惡漢也會願望自己有良

好的品性，賭博行騙的人也會輕視自己呢？因為一則我們看不見

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二則我們不能保謹他們不會有相反的想

法，例如惡漢會覺得他之能作惡行正表示他聰明過人，賭博行驅

的人也正因他充實了荷包而自覺聰明呢！

上面提出的問題，是極自 然而極容易發生的問題。因為一般

人所注意到的都只是存在於經驗世界中，亦即感性世界中的「存

在」的事霄，而沒有注意到只存在於純粹意識中的「應存在」 之

「理性事賞」 。所 以如果有人發生上項的問題時，則我們無妨站

在康德的立場間明他的原意道：你這種想法錯了，你沒有了解道

德律之存在是「理性事實」的意義。「理性事實」與經驗的事實

是不同的：經驗的事實，雖然我們能憑感官知覺能認識到，但它

沒有絕對的必然性，因為凡從經驗而來的東西，都沒有絕對的必

然性的。我們只能說 ：到現在為止， 經驗告訴我們事實如此，但

沒有告訴我們必然如此 。 這一點，康德在分析道德的原理時已說

過很多了 。但 「理性的事實」則是絕對必然的，它的必然性不依

靠經驗，而只依靠理性自己；就是說，任何人通過理性來思考這

「理性的事實」時，就會必然地承認這種事賞的絕對必然性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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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的。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就是這種 「 理性事實」，儘

管在現實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的道德行為發生，但道德律之絕對

必然性和普遍性不減分毫 。譬如，康德曾舉過一個例說：儘管世

界上從沒有過一個誠實的朋友，但「交朋友必須誠實」這個令式

的有效性絲毫無減，這便是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霄」；這事實

是「應存在」之事實，而不是「存在」之事實。所以，道德律的

存在是否為「理性事實」的問題，不在於每一個人都按照悟性世

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而乃在於：如果任何一個人 （包括惡漢和

行騙的賭徒在內） 一旦以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時，亦即作

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時，就必然地會承認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

遍性是「理性事實」 。

經過上面的閏釋後，隨之而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便是：即使道

德律之 「理性事實 」不依靠經驗中之事實，但是，何以我們從悟

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時，便必然地會承認道德律的絕對必然

性和普遍性？例如一個惡漢，何以在運用理性來思考時，便會顾

望自己也有此良好的品性？一個賭博行騙的人，何以一與道德律

比較時，便會輕視自己？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答道：這正因為人格之尊嚴是「理性事

實」的緣故。道德律以人及一切有理性者自身為目的之根據便是

人格之尊嚴。所以，當人以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時，就把

自己提昇到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亦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

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即是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這種目的之根

據便是人格之尊嚴。這時任何違反道德律的事情，在自己的目光

中都會變得卑賤，因為它傷害了人格之尊嚴。於是一個惡漢在運

用理性思考時，會願望自己有良好之品性，即使他的惡性還在繼

續進行； 一個賭博行驅的人， 一與道德律比較後，便會輕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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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這都是表示「 人格尊 嚴」 是「理性事實」的緣故 。

對於上面的肌迷，反對的人還是難以同意的，因為「人格尊

嚴」這個「理性事實」又是很難認識的。他會說道：「你們上面

的闐述是難以置信的，因為－個惡人作了悪事，如不被發現，反

而會興高采烈，自詡聰明出眾，而覺光榮，那裡會卑視自己

呢？」對於這樣的詰難，我們答道：「你的說法錯了 ！ 你所謂惡

人作了惡事，如不被發現，反而會興高采烈，自詡聰明，這是他

只從感性世界的觀黜來觀察自己，而沒有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

察 自己的緣故 。 如果他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時，就會發

現『人格尊嚴』之存在 ， 因 而自己做了違反道德的事情，就會輕

視自己。」

對於我們上面的說法，反對的人仍然會說道 ： 「我不明白什

麼是感性世界和悟性世界的區別，我也不明白什麼是「人格尊

嚴 」 。 我只覺得一個人作惡事，他不可能還會願望自己有什麼良

好的品性；因為這樣，他就不會做惡事了 。 一個賭博行驅的人 ，

也不可能會與道德律去作什麼比較，因而會輕視自己，覺得自己

是無價值的人；因為這樣，他便不會去行騙了。」

對於上面反對者的說法，我們回答道 ： 「你的說法還是回到

了 上面的老路， 你還沒有明白道德律存在之『 理性事實』 之意

義。『理性事實』是『應存在』之事實，它不存在經驗世界或感

性世界中，而只存在於純粹的意識中。作惡的人儘管在作惡行，

賭博行驅的人儘管在行騙，但是在他們的純粹意識之中深藏著道

德的命令。一旦他們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已，因而把自己

提昇到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亦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時，他

們就會意識到深藏在他們的純粹意識中之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

因而會願望自己有良好的品性和輕視自已 。所以，問題不在於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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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會不會作惡行，賭徒會不會行騧，而乃在於他們有沒有從悟性

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如果他們一旦從悟性的觀點來觀察自

己，他們就會發現他們除了作為感性世界的－分子而存在外，同

時亦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而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

存在時，他們就會發現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人格之尊嚴 。 至於

你說你不知道什麼是感性世界和悟性世界的區別，那是因為你的

從感性世界而來的知識與直接到達你純粹意識中的知識相混淆了

的緣故；就是說，你的從感性世界而來的知識把你的存在於純粹

意識中的知識蒙蔽了 。 如果把這些感性世界的知識揭開，那磨，

存在你純粹意識中的知識就會顯露出來 。 」

對於我們上面的聞釋，反對者會說道：「那什麼是我的從感

性世界而來的知識？什麼是純粹意識的知識呢？」

對於這個發問，我們答道：「我們現在拿上面的例來說罷 。

我們問你：惡漢之所以行惡，賭徒之所以行騙 ，其動機何在？」

反對者會答道：「無非是尋求自己的快樂或獲得金錢。 」

對於這個回答，我們說道：「不論是為尋求快樂或獲取金

錢，我們都可以歸緒一句話說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 現在我們設

想： 一個惡漢或賭徒，一方面回可用作惡或行驅的方法去獲取利

益，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用正當的方法，即不用作惡或行騙的方

法獲得同等的利益。在此情況下，他將選擇何種途徑去獲取利益

呢？」

對於我們這種詢問，反對者會一時猶豫作答，但終於會說出

下面的話來：「如果惡行或行騙不被發現，或不至於招致不良的

後果，則兩條途徑都是一樣的 。」

對於反對者這種說法，我們再問道：「我們的設想就是惡行

或行騙永不被發現，亦不致招致不良的後果，亦能獲得同等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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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我們甚至設想：用不正當的方法，即用作惡或行騙的方法，

與用正當的方法去獲取同等的利益，其難易的程度亦完全相同，

那麼選擇那－種方法呢？」

對於我們這個發問，反對者可能會覺得難以作答，但終於會

說出下面逃避式的話來 ： 「那麼兩者都是一樣了 ！」

但是我們還要追問：「這兩者中必須選擇一個，否則行為不

會發生。究竟選擇那一種呢？」

逼到這裡，反對者將無路可走，即使他堅守自利的觀點，不

肯直接說出颜意選擇用正當方法去獲取利益的話，但他也沒有理

由說要選擇不正當的方法去獲取利益，因為所獲得的利益是同等

的。最後，他將被迫而說：「寧願選擇正當的方法去獲取利益，

而拴棄不正當的方法 。 」

如果他說出這樣的話時，那我們便進 一 步問：「為什麿

呢？ 」

這時他便會自然地解釋說 ： 「既然所獲的利益都是同等，那

何必去作惡行騙去害人呢？」

當他說出這樣的話時，我們便可向他闈釋康德所謂道德律的

存在是「理性事實 」的意義 了：「你既然說何必作惡行驅去害

人， 而這個作惡行騧又不是會使你招致什麼不良之後果，可見不

可作惡行驕害人並不是因為怕被人發現而招致不良後果，而乃 因

為人本身是不可害的 。 為什麼人本身是不可害的呢？正因為是人

格尊嚴的緣故 。 這個『人格尊嚴』深藏在每一個人的純粹意識

中，任何人，甚至是惡漢或行騙的賭徒，只要他從悟性世界的觀

點來觀察自己，都無法否認 『 人格尊嚴』的存在的 。 由 於這種存

在是存在於純粹意識之中的，所以它是一種『理性事實』的存

在，即是－種『應存在』 。 一個惡漢或賭徒，在作惡行騙之後，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210 0 諱憊：f恩哲學

仍 自詡聰明得意，這並不是表明道德律之必然性不存在於他們的

純粹意識中，而乃由於他們只從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而

沒有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的緣故。 一旦他們從悟性世界

的觀點來觀察自己，因而發現自己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的時候，

道德律之斷言命令就會在他的心中湧現 。 所以 ，道德律之有效性

是絕對必然性的、無人能否認的，這種絕對必然性是一種『理性

事實』 0 J 

以上是筆者利用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所舉的－個

實例，以及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舉的一個實例，運用對話的

方法，乃至最後用「兩端論法」的方式，闈明道德律存在作為

「理性事實」之意義。依照上面討論的緒論，闈明「人格尊嚴」

是「理性事實」。但這個事實亦即同時指示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

在之「理性事實」；因為當人認識「人格尊嚴」之存在時，便已

自己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亦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 。

此外，「人格尊嚴」之「理性事實」亦即同時指示道德律之絕對

必然性和普遍性之「理性事實 」 ；因為由於人格之尊嚴， 乃產 生

「自律」，例如上面所述惡漢之所以顾望有良好的品性，行驅的

賭徒之所以會輕視自己，即由於「人格尊嚴」是「理性事實」的

緣故。今「人格尊嚴」作為「理性事實」之存在是絕對必然的，

故「自律」也是絕對必然的；「自律」即道德律，故道德律作為

「理性事實」也是絕對必然的。所以，這三種「理性事實」，即

「 人格尊嚴 」之 「理性事實」、 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理性

事實」及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之「理性事實」，是不可

分的。

現在，我們再就上面所引《霄踐理性批判》中康德所舉的第

二個例子，即受刑罰者必須承認刑罰對他是正當的例子來說 ：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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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的人即使未看見刑罰後面所藏的善意，他仍必須承認刑罰對

他是正當的。康德這話是正確的唱？

我們現在無妨仍用上面對話的方式來討繪。我們仍然站在康

德立場來闓明康德的原意。

反對上面康德的說法的人會說 ： 「受刑罰的人不一定都會承

認應該受罰罷？因為很多人犯法是迫不得已的，例如因窮困而犯

竊盔之罪是。 」

對於反對者上面的說法，我們的回答是 ： 「你既然承認被迫

而犯法的人不會承認應該受罰，那麼，假使不是被迫而犯法的

人 ，就會承認自己應該受罰了罷？」

反對者會說 ： 「也不 一定。因為犯法的人可能會說：我犯法

是我的事情，為什麼要受他人的處罰呢？」

對於反對者這種說法，我們答道 ： 「你這種說法並沒有回答

我們的問題 。 我們的問題並不是問誰在執行這種刑罰，而是問 ：

受刑罰的人是否自己承認該受這種刑罰？」

反對者會說道：「為什麼會自已承認應該受刑罰呢？如果承

認自己應該受刑罰的話，那他就不會去做犯法的事了？」

對於反對者這種說法，我們回答道：「你這種想法只是從感

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的緒果。如果－個人只從感性世界的觀

點來考察自己的存在，那麼他只知道他自己順著愛好和衝動的驅

使去做犯法的事，根本不知道什麿應該不應該受刑罰的問題。但

是他一旦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因而把自己提昇到作為

悟性世界的－分子而存在，亦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時，他就會

發現他自己人格卑下，受刑罰是應該的了。」

對於我們的闐釋，反對者也許會說道：「我不知道什麼是悟

性世界，也不知道什麿是人格。我只知道如果一個人要去做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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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他就沒有理由承認自己是應該受罰的。」

對於反對者這種說法，我們可這樣地盤問他道 ： 「你說你不

知道什麼是悟性世界，什麼是人格，那麼，現在我問你：一個人

做犯法的事情 ，他的動機何在？ 」

對於我們這種盤問，反對者會說道：「為了自己的利益或尋

求快樂。」

如果反對者說出上項的回答時，那我們就可運用上面的「兩

端論法」進一步盤問他道：「如果犯法的人亦可用不犯法的手段

獲得同等的利益和快樂時，那麼，在犯法與不犯法之間，他當選

擇那－條途徑呢？」

說到這裡，反對者將會和上面討論的情形一樣，被迫而採取

不犯法的手段去獲取利益和快樂。到這時，我們便可進一步追

問：「為什麼呢？」反對者自然會說 ：「既然可用不犯法的手段去

獲取同等的利益和快樂，那何必用犯法的手段去陷害他人呢？」

到了這裡，那我們便可向他闈釋「人格尊嚴」和道德律存在之

「理性事實」，以及犯法的人何以必須承認自己應該受罰了。因

為人不可 以陷害 ，這正表示人格本身具有尊嚴的緣故。但是所謂

「人格」，乃是指普遍的人格，而不僅是指這個或那個人的 人

格 。 我們說人格是尊嚴的時，乃是指－切的人（包括自己在內）

的人格都是尊嚴的，而不僅是指某些人的人格是尊嚴的，而某些

人的人格則不是尊嚴的。所以 ，當一個人做了違反道德律的行為

時，無論這行為有無傷害他人，而本身的人格已受到傷害了，這

種人在他自己的目光中已變得人格卑下。所以一個犯法的人覺得

自己應該受刑罰，就是因為他覺得他自己人格卑下，應該受刑罰

的緣故（按：康德此例是以法律的正義代表道德的正義）。

當人意識到「人格尊嚴」存在之「理性事賞」時，他已經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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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自己，並已把自己提昇到作為悟性世界的

一分子，亦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了 。所以 ，「 人格尊嚴」之

「理性事實」亦即同時指示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理性事

實」。同時，當人意識到「人格尊嚴」存在之「理性事實」時，

「自律」之絕對必然性就必然隨之出現，例如此處所說一個犯法

的人必然地承認 自已應該受此刑罰，這就是表示「自律」之絕對

必然性。「自律」即是道德律。所以，「人格尊嚴」之「理性事

實」，亦即同時指示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換句話

說，這三種「理性事實」，即「人格尊嚴」、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

在及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不可分的。

現在，我們再進而討論上述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舉

關於「人格尊嚴」的另兩個實例。這兩個例子的第一個是說：一

個普通誠賞的人，當他可用無損害的籠言使自己逃避不愉快的事

務，或替自己的好友獲得利益的時候，只是為怕暗中瞧不起自己

而避免作這事 。第二個例子是說：一個正直的人在困難的時候，

這困難只要他不顧義務便可避免的，但他寧可陷於困難中，乃是

獲得下列意識之支持 ：他在他的人格的正當的尊嚴上維持 了人

性，並使他榮輝，因而他在自己的目光中沒有理由覺得羞恥和恐

懼內省。

我們現在先討論第一個例子：

一個人果真會為了怕暗中瞧不起自己而不颜用無損害的説言

去逃避不愉快的事務，或替自己的好友獲得利益嗎？

反對的人會說道：「沒有的事罷！既然謊言無損害他人，而

又可使自己避免不愉快的事務，或可替自已的好友獲利益，則那

有不做的道理？」

對於反對者這種說法，我們站在康德的立場說道：「読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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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說，並不在於說了謊對他人的利益上有無損害 ，而乃在於說

説本身便是壞的，即使說鐽無損於他人的利益 ， 也不應說説。」

反對者會問道 ： 「為什麼呢？」

我們答道 ：「 因為說謊傷害了人格之尊嚴，故不應說謊。」

反對者會問道 ： 「什麼是人格之尊嚴呢？」

我們答道 ： 「人格之尊嚴是深藏在你純粹意識中之『 理性事

實』，它不存在於感性世界之中的。如果你只從感性世界的觀點

來觀察你自己，那你就不會知道『人格尊嚴』是怎麼回事的；但

你如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你自己時 ， 你就會發現你除了作為

感性世界的－分子 而存在外，並且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

在，到這時你就會認識『人格尊嚴』這個事實了。因為它只存在

於你的純粹意識中，而不存在於經驗世界，即感性世界中，所以

它是個『理性事賞』 0 J 

反對者又會說道：「我不知道什麼感性世界或悟性世界的觀

黠，我不知道什麼是人格之尊嚴。我只覺得如果－個人可用無損

害的謊言去逃避不愉快的事情，或替自己好友獲取利益，則他這

樣做是對的。」

我們答道：「你不知道什麼是感性世界或悟性世界的觀點

嗎？我們告訴你罷 ！ 你剛才的想法便只是從感性世界的觀點的想

法，即只從感覺利害上的觀點來考察人的存在，說謊言而無損害

於人，是指無損害於他人的感覺上或物質上的利益；替自己避免

不愉快的事務或替友人獲取利益，也是指感覺上或物質上的事務

或利益。但是人除了從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 自己 外 ，同時亦可

以從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觀察 自己 。你不知道什麼是悟性世界的觀

點嗎？我們就藉上例來說明罷 ！ 我們現在問你 ： 假如－個人可不

用謊言亦能同樣避免不愉快的事務或替友人獲取利益，那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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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謊言（即使這謊言無損害於他人之利益）與不用説百之間，你

選取何者以達到你的 目的 呢？」

經過這樣盤問後，也許反對者會這樣的作答： 「那 麼兩者都

是一樣了 ！ 」

這種作答是一種逃避式的作答。我們再追問道：「但是兩者

之中必須選擇其一，否則行為便不會發生， 你究竟選擇那一條道

路呢？」

逼到這裡，反對者會覺得難以作答，但最後仍必然會說出：

「那只好採取不說幟的道路了。」因為如果他只從感性世界的利

害觀點，沒有理 由採取不說謊的道路時，但也同樣沒有理 由 採取

說説的道路，最後逼得他只好採取不說謊的道路。這樣，他便被

迫而採取了悟性世界的觀點，即使他這時的觀點還不甚清晰。我

們便追問他道： 「為什麿採取不說謊的道路呢？」

對於這個問題，他將很自然地答道：「既然不說読亦可避免

不愉快的事務或替友人獲取利益，那何必說謊呢？」

說到這裡，我們便可向他闈釋「人格尊嚴」和人作為有理性

者而存在之「理性事實」了： 「 現在我們可以告訴你了 ：你說何

必說謊 ，這也就是說：不應說謊！這不應說謊，並不是有損於他

人之利益，因為上面說過：這是無損害的説言 。既然無損害而仍

不應說謊，可見說識本身是壞的 ； 為什麼說謊本身是壞的呢？你

反省 一下罷，這豈不是說説有傷於人格之尊嚴？現在你當明白

了 ： 人格尊嚴是存在的，它存在於你純粹意識之中，而不存在於

感性世界之中 ，故它是一個『理性事實』。同時，當你意識到你

的人格尊嚴之存在時，你便採取了與你剛才的想法完全不同的觀

點。剛才你說只要謊言無損害 ， 則用説言來避免不愉快的事情或

為友人獲取利益也是可 以的， 而你現在卻說不應說謊 ！可見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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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採取不同的觀點了，你這個觀點便是悟性世界的觀點 。 當你採

取悟性世界的觀點時，你便把你自己提昇到作為悟性世界的一分

子，亦即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所以，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也

是個『理性事實』 。 我們再告訴你罷 ！ 人格尊嚴是共同的，當你

意識到人格尊嚴的存在時，則這尊嚴不僅屬於對方的人格，而乃

屬於一切的人 （包括你自己在內）的人格 。當你意識到說謊的行

為傷害了人格的尊嚴時，你就會意識到不僅對万的人格受到了傷

害，連你自己的人格也受到了傷害 。所 以，即使你的説言無損於

他人的利益，而且也不被人揭穿，你也會暗中瞧不起自己了！」

經過上面的闐釋後，則「人格尊嚴」及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

在之「理性事實」都顯露出來了。同時，人不應說鐽便是「自

律」的絕對必然性的表現 。 故上面的對話，亦闐明了道德律之絕

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 。

闞於上面康德所舉闞於「人格尊嚴」兩個例子中之第二個例

子，即人為了遵守義務而寧願陷入困難中，乃是由於獲得人格之

尊嚴之意識之支持之例，性質上與前一個例子相同，筆者認為無

須特為討論。康德這裡未特別指 出困難的具體事件，我們無妨即

以第一個例子的事件為代表，作簡略的說明 ： 所謂的困難假定指

的是不愉快的事務，所謂義務指的是不說鐽。現在為了要避免不

愉快的事務，則須說説；但為了要遵守義務，則不得說謊。今一

個正直的人寧可陷於不愉快的事務中而不颜說謊，這樣，他覺得

他在他的人格的正當的尊嚴上維持了人性，並使他榮擂，匡而他

在自己的目光中不覺得羞恥和恐懼內省。

這話是有根據的嗎？

通過前一例子的討論後，則對這個例子的意義已不難明白：

因為說謊傷害了自己的人格，因而暗中瞧不起自己。今不說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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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義務，則即使陷於不愉快的事務中，而卻維持了自己的人格

的尊嚴而不覺羞恥。雖然人不一定都會這樣做，甚至大多數人可

能寧願說無損害的謊言去避免不愉快的事務，但是，只要他們從

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時，就會覺得自己人格卑下，而暗中

瞧不起自已了。這即表示「人格尊嚴」及「自律」之絕對必然性

之 「理性事實」 。

對於本例，筆者認為作此簡單之討論為己足。

關於運用實例討論道德律作為「理性事實」而存在之問題，

至此告一段落。筆者上面係運用對話及「 兩端綸法」的方式來闈

明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這種討論之方式未敢說盡臻完

善，這種闈明亦未敢說已足夠明晰的程度，但如果上面的討論和

闈明沒有錯誤，則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賞」，其中包括道德律

型式之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之「理性事實」、人及一切有理性者

以自身為目的而存在，亦即人格之尊嚴之「理性事實」，以及人

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之 「理性事實」，便獲得了證霄；同時，這

種「理性事實」能被認識之可能性也獲得了證實。因而，康德的

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分析之應用 上，即從肯定道德律之絕對

必然性作為「理性事實」 以為其分析道德哲學原理之 出 發點 ， 以

至分析出三個斷言令式之實踐原理，直至分析出「自由」的概念

為止之「 合法性」，也便獲得了證實。因為康德是以肯定道德律

之絕對必然性作為「理性事實 」為其分析道德哲學原理之根本 出

發點，並肯定道德令式之型式之普遍性作為「理性事實」為其分

析斷言令式之第一個實踐原理之根據的，今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

和普遍性作為「理性事實」，通過上面的討論已獲得了證實。其

次 ，康德以肯定人及－切有理性者 以 自身為目的存在，亦即「人

格之尊嚴」作為「理性事實」，為其分析斷言令式之第二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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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之根據，今通過上面的討論，「 人格尊嚴」之存在之 「理性

事實」，亦即指人及一切有理性者 以自身為 目的而存在之「 理性

事實」亦獲得了證實。 至於斷言令式的第三個實踐原理，則是由

第一及第二個實踐原理合併起來的 ，而「自由」的概念則係根據

第三個實踐原理分析出來的 。所以 ， 康德的哲學万法在純粹實踐

理性分析之應用上，從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為「理性事霄」

作為其分析之根本出 發點起，以至於分析 出「自由 」的概念為止

之 「合法性」， 獲得了證實。又他在作 「自由」概念的演澤時 ，
肯定人作為有理性而存在之「理性事實」，以觀察「自律」之絕

對必然性之「理性事實」，此種肯定之正確性通過上面的討論後

亦獲得了證實。所以筆者認為 ： 如 果我們上面的討論沒有錯誤 ，

則關於康德肯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作為 「理性事實」以為其分

析道德哲學原理之 出 發點和根據所發生之困難問題便獲得解答

了。

(.::..)麻淤珣惡的自由問颺

康德在作「自由」概念的演繹時，曾經先行肯定「自由」必

須為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以作為其對「自 由」 概念的演

澤的根據。他這種肯定，經過我們上面對於道德律作為「理性事

實 」而存在的討論後，也獲得了證實。因為「自 由」即是「自

律」，當一個人 以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因而作為有理性

者而存在的時候，「自律」就必然地在他的純粹 意識中湧現，這

是一種「理性事實」，是無人能否認的 。 故我們可以說 ：「自由 」

是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便是一種 「理性事實」。另一万

面， 康德曾 主張道德律或義務包含 「善的意志」的概念 ， 經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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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討論後，他這種主張也獲得了諲噴，因為任何一個「自律」

的必然性，都是基於善的意志：一個惡漢之所以願莖自己有良好

的品性，是出於善的意志；一個行騧的賭徒在與道德律比較後，

所以會輕視 自己，是出於善的意志；一個犯法的人承認刑罰對他

是正當的，是出於善的意志；一個只是為怕暗中瞧不起自己而不

顾說無害的竄言 ， 以逃避不愉快的事務或替好友謀利益的人，是

出於善的意志 ；一個為了遵守義務而寧願陷於困難中的人 ，也是

出 於善的意志。 由此可知，「自律」只是基於「善的意志 」的

「 自律」，「自由」只是向善的 「自由」 。 經過上面的討諭後，證

明這種向善的「自由」也是一種「理性事實」；反過來說：向惡

便不是自由的。正如康德所說，向惡是由於愛好和衝動的驅使，

而且，即使一個惡漢，當他的惡行還在繼續， 但當別人示以企圖

的廉潔、遵行善的格率的堅毅不抜、同情及博愛，甚至要很大的

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安逸的實例的時候，他也願望自己有此良好的

品性；只因為愛好和衝動的驅使，他才不能這樣做，同時他倒顾

望能擺脫這種壓迫他的愛好 。 由此可知，向惡是不自由的，自由

只是向善，這是一個「理性事實」，而不是理論上的爭論問題 。

這樣，人通過他的理性上的思考對他的行為作自由的選擇時，只

選擇向善的行為，而不選擇向悪的行為，似乎沒有什麼困難的問

題發生了；因為向惡的行為均非出於理性，而只是由於愛好和衝

動的驅使 。

但是，康德在他後來另一部重要著作《在純粹理性界限 內之

宗教 》 (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j3en Ve面unft) 中論

速人性向惡的問題時，卻提出一種與上面的意見衝突的主張 。 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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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1固 1L頁珣，我們可分三1固不同的階段來鬼考：第一是

服從瞑採取的普遍格率的人乜之軟弱或人之本性之懦

弱 ； 第二是不道復的動機與道徨的動機相混合之1頃向

（ 甚至在有良好的目的及善的格率之下發生 ）， 即不純

梓性；第三是採取惡的格率之1L頁珣，卽＾的本性或人

，上之惡 'l'主。 172

這三個不同楷段的向惡之傾向，第一種可說就是上面所說的由於

愛好和衝動的驅使所促成向惡之傾向 ： 第二種則是道德行為的動

機不純粹是道德的，而包含有不道德的動機在內；第三種則依康

德所說 ，「是一種惡性或人心的腐化 ，它是一種把道德的動機置

於不道德的動機之後之選擇格率之傾向 。 這亦可叫做人心之錯誤

性，因為它把關於自由選擇的動機之道德秩序顛倒過來，雖然在

法律上可能有善的（合法的）行為，但（關於道德心情的）思想

方式則連根都被摧毀了，因而人是惡的。」 173這三個階段的向

悪傾向，第一階段則很明顯地是出於愛好和衝動的驅使，非出於

自由意志的；第二階段我們亦可退一步講，其中不道德的動機亦

是由於愛好和衝動的驅使，因而亦非出於自由意志的；但是第三

階段的情形便不同了 ： 人是自行選擇向惡的格率的，即自行把不

道德的動機置於道德的動機之前，我們還能說這種選擇是受愛好

和衝動的驅使，因而非出於自由意志的嗎？如果這種選擇 出於自

由意志，則向惡便是自由的，這豈非與上面業已證明的自由只是

向菩之「理性事實」相衝突？

此外，糜德在同書中論述人性的惡的根源時，曾公開地說惡

1 72 見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j]en Vernunft, Kani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ander, Bd. IV, S. 29f 

173 見同上.1., S. 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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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是「理性的根原」 ( Verunftursprung ) ，這更是一種混淆的

說法 。 他說 ：

如果一1回 1衣照自由的定律之緒果與其原因發生之關

聨，有如道德上之惡的惰形一樣，則此稹選擇之決定

與結果之產生間之閼聨，不可看作是在時間上與其決

定原因之關聨 ， 而只負色看作是一積在珥l'主表象中之關

聨，因而這牙重選擇的決定不可看作是從1紀可先行的狀

地中引伸出來的〔……〕璉從自由的行為中尋求萌間

的非C原 （ 子「如在足自然的綰果中去尋求此根源一樣 ） ，是

矛盾的〔...... 〕 174

他接著又說 ：

每一1固惡． 1子，如果刁戈『］去才菜r「它的才艮遠達勺砉舌，士衫頁這：

樣未思考：有如人突然從無過的狀總中陷於罪惡之

中 。 因為不管先行的行為如1可 ， 自然的原因的影芊之

穩類如1可，以及此手重原因在他之內或在他之外相遑，

他的行為都是自由的 ， 而不是受這些原因決定的 ， 而

士須在1壬何時埃雷1乍1也的自由選擇的根源的運用未刮

斷的 。 不論在1紀可晤間狀總及約束的關係下，他都覘

該把它迴免；因為他在世界上沒有1壬 1可埋由哼止作一

涸自由行為的＾~ 。 175

174 見同上言， s . 42f. 
175 見同上言， S. 4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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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來，則惡的根源，顯然是出於理性的自由選擇的；換句話

說：當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時，居然會選擇向惡來作為其行為

的意志決定，這豈非與上面業已讒實了的自由只是向善之「理性

事實」針鋒相對？

但是，筆者認為：自由必須是向善的，這是上面業已證實了

的「理性事實 」；對於這點 ，我們是用不著懐疑的。同時，向善

的自由與向惡的自由又是不能並存的。所以，我們的任務·是在證

明向惡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筆者的意見是：康德這裡所謂惡的根源是「理性的根源」'

是一種用語上的混淆，因為他這裡所謂的「理性的根源」，並不

是指純粹實踐理性的根原。因為純粹實踐理性是下達斷言令式的

理性，假如世界上真有一個下達向惡的斷言令式的理性，則這世

界是個魔鬼的世界； 而且， 這樣的－個令式也決不可能作一個普

遍的定律，因為假如向惡的令式是個普遍的定律，則緒杲大家均

以作惡為正當，以致互相牴觸，互相消威，最後連為惡的目的也

達不到了。所以，向惡的令式不可能作為普遍的定律，但不可能

作為普遍的定律則不是斷言令式，因斷言令式必須是普遍的和必

然的。所以，決不可能有－個下達向惡的斷言令式的。筆者認

為 ：康德的意見也決非指此 。關於這點，我們可在他的另一部著

作《實用的人性學》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中

找到根據。他在本書討論人的性格時說道：「我們不能說人的惡

性便是人的特性；因為這樣，這惡性便是魔鬼的了；人永不允許

惡在其中的，故亦沒有從基本原則來的惡性，而只有從放棄基本

原則來的惡性。」 176 這裡痕德明明說沒有從基本原則來的惡

176 見 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 Kani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ander, Bd. IV, S. 2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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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沒有純粹實踐理性來的惡性；換句話說，即 沒有從「自

律」來的惡性，即向惡是不自由的 。 那麼，現在的問題是 ： 康德

所說的惡的「理性的根源」究何所指？

筆者的意見是 ： 這個「理性的根源」主要是與「時間的根

源 」相對來說的，即指當悪行發生時，為惡者同時也意識到道德

的命令在他的意識中 ， 就是說，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惡行是不道德

的。因此，這種惡行便不能看作是像自 然界事物的緒果那麼樣純

自 於時間的根源，而與之相對，它是一個「理性的根原」；因此

之故 ， 為惡者須負道德上的貴任。假如一切惡行純出自「時間 的

根源」 ， 則它的發生就像 自 然界事物的緒果一樣，完全受先行的

原因決定了的，因而是無可避免的，行惡者便毋須負道德上的責

任了。

根據上述，可知康德所謂的 向惡的「理性的根源」 ，並不是

指純粹實踐理性的根源，而乃是指為惡者在從事惡行時，自己也

意識到道德的命令在他的意識中，因而須負道德上的貴任而言 ，

故康德在這方面並無矛盾。這樣，我們證實了向悪是不自由的，

自由必須是向善，關於向惡的自由的困難問題便獲得解答了 。

上面康德作「自由 」概念的演壇時 ，曾先行肯定「自由」必

須是－切有理性者 的 意志的特性，這種「自由」必須是向善的自

由，而不是向惡的自由 。如果向惡也是自由，則他所作的對「自

由 」概念的演繹 ， 便失掉了根據。現在我們證實了向惡不是自

由，故在消極上給與康德上項的肯定以有力的支持 。

（三．）閼淤選擇的自由問題

康德肯定「自由」必須是一切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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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自由」必須是向善的自由。由這個肯定而來的第一個困難問

題，即向惡的自由問題，在上面已經獲得解答了 。 現在我們進而

探討由這個肯定而來的第二個困難問題，即開於選擇的自由

( Freiheit der Will粒r) 的問題 。 這問題的困難所在是：「自由」

的概念自身包含選擇的自由的意義，這是自明的和分析的。如果

「自由」如康德所肯定的那樣，必須是向善的，則豈非失掉了選

擇的自由的意義，而「自由」的概念本身發生了矛盾？

這個困難的問題經過我們上面對於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

實」及關於向惡的自由問題的討論和解答後，已經一部分獲得了

解答 。 因為向善的自由已被諲明是「理性事實」，而向惡則不是

自由 。 如果在向善與向惡之間作一選擇時，則選擇向善是真正的

選擇自由，而選擇向惡便不是自由 。 所以，從實踐的意義上看，

自由必須向菩，與選擇的自由並不衝突；而且，剛剛相反，向善

的自由才是真正的選擇自由。康德說：「每一個除了在自由的理

念下不能行動的人，正因為這個緣故，從實踐的觀粘上說，是真

正的自由的〔……〕」 177這話的意思等於是說：每一個除非在自

由的理念下不能行動的人，正因為這個緣故，他是有其正的選擇

的自由的，所以，從實踐的意義上看，自由必須向善與選擇的自

由的意義是不衝突的 。

但是，人類的行為除了道德的行為（即斷言令式所要求的行

為）外，尚有不屬於道德範圍內之行為，亦即出於假言令式之行

為；廣義地說，向惡的行為亦屬於假言令式範圍內之行為。但出

於假言令式之行為，除向惡的行為外，尚有其他無關於善惡意義

的行為，最明頲的便是人類求幸福的行為。這些行為即使非「出

乎義務」，但也並不違反義務，而且還可能「合乎義務」 。 那麼，

177 G. MS., S. 7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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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於這些行為之選擇中，是否也有自由？如果人類對於這些

行為有選擇的自由，則康德所肯定的「自 由 必須向菩」的意義，

仍然會是動搖的 ，因而他所作的對 「 自由」 概念的演嶧，也會失

掉了根據。譬如，一個人在一個「出自義務」與一個僅是「合乎

義務」的行為之間作選擇時，如果他通過理性的思考選擇了後一

種，即僅是「合乎義務」的行為，而捨棄前一種，即「出自義

務」的行為，那麼，他這種選擇是不是自由的呢？如果是自由

的，則這顯然與康德肯定「自由必須向善」的意義不合，因為－

切出於假言令式的行為，都是「他律」的行為，即都是受先行的

原因所決定了的，而不是「自律」即 「自由 」的行為。因此，如

果一個人以悟性世界的觀點來考察自己，困而作為有理性者存在

時，決不可能承認選擇僅是「合乎義務」 ，而捨棄「出自義務」

的行為為正當的。但是，如果說上項的選擇是不自由的，廣義地

說，人在－切雖非 「出自義務」 、但亦非違反義務的求幸福的行

為上，及有選擇的自由，則很違反一般人的常識 。 人很難相信，

他在謀求幸福的一切行為上，不是出自 他的自由的選擇的。

顯然地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分析道德哲學的根

本原理時，是拒絕承認人在任何出於假言令式的行為中有選擇的

自由的 。因為一切出於假言令式的行為都是「他律」的行為 ，即

不是「自律」即「自由」的行為。只有如此，康德肯定自由必須

向善才是「合法的」，因而他所作的對「自由」概念的演嶧才有

根據。現在筆者擬從他的其他著作中 ，微 引有間此項問題的意

見，作為他這種主張的印謹。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曾把人類的性格區分為「知性的

性格」（ der intelligible Charakter) 及「經驗的性格」 ( der em

pirische Charakter) 。所謂「知性的性格」指的就是基於純粹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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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性格 ， 亦即決定道德行為的性格；所謂「經驗的性格」'

則指的是一切決定假言令式之行為之性格。他認為選擇的自 由 只

屬於「知性的性格」 ，而不屬於 「 經驗的性格」 。 他說 ：

因為緤驗的'l'主格必須從現象及由緤驗所給與的現象規

則中，作為綰果而引伸出未，所以＾的一切行為，在

現象中是由他的經驗的性格及與它共同作用之另一原

因，依照自然的秩序所決定的，如我們把他11',的選擇

的王見象追究至U昆~.另F甩~.送U手r－寸固A的行為我11'平不可

瓘定地預言的 ， 揖翥足其先行的徭i1牛誤缽啟這行為是必然

的 。 故涉及此緤驕的 'l'主格晤，是毫無自由的；並且，

如果我們像＾類學中的情形一樣，以生埋的眼光去研

究＾拜行為的勳因的話，則我們唯有1衣此'l'主格方能考

察 。 178

依照這種說法 ，可知康德是在否定人的「經驗的性格」有選擇的

自由的，即否定－切出於假言令式的行為是自由的行為 。 在同書

下面的〈先險的方法論〉中他又說道：

竟志可以是自由的，但這只就我們的意欲的知'l'主的原

因而言 。 至淤就意欲所表現的現象，貯我們的行為而

言，則我們唯有依照解釋其他自然現象的同樣方式 ，

卽依照自然的不易法則來說明 ， 亦卽依照一1固基本格

率來說明，無此格率，琿r主不熊1乍緤驗的連用 。 179

178 K. r. V, S. 535 ff 
179 K. I'. V, S. 72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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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明顯地說明意志自由只屬於知性的原因方面，亦即屬於實

踐的原因方面；至於人在現象界的行為，亦即經驗的行為 ， 則唯

有按照自 然的法則來說明。自然的法則當即指的是因果法則；按

照因果法則，則一切現象的發生必受先行的原因所決定。人的行

為若必受先行的原因所決定，則當然沒有自 由可言 了。

其次，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關於人類在現象界的行為

的選擇的自由的問題 ，有一段很精闢的說法。他說：

我們可以承認 ： 如果可熊的話，我們對某＾的思吧方

式，就它的內在的和外在的行為所表現的而論，可有

如Jj:匕深刻的矢刁長L ，貯全弄一4固乃至最小的動機我們都曉

得了，以及作用旋這些勳機上的外面的近因也曉得

了，那我們可對他的未來的行為精瓘地計算出，有如

算出一次月蝕和日蝕一樣 。 180

這段話真是何等明顯地冝告人類在現象界的行為是沒有自由的 。

我們計算－個人的行為竟可 以像計算日蝕 、 月蝕那樣確定地和機

械地計算 出 來 ！

其次 ，他在〈從世界公民觀點看的普遍歷史理念〉 ("l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iirgerlicher Absicht" ）的問首

這樣說道 ： 「人想從形上學的觀點構成意志自由的概念會成為怎

樣呢？那不過是意志的現象。人類的行為正如每一個其他的自然

事件一樣，受普遍的自然法則所決定的。」 181 這段話也很明頫

180 K. p. V, S. 127f 
181 見｀ ＇ !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bte in weltbiirgerlicher Absicbt", 

Kants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ander, Bd. VI, S. 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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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說明人類在現象界的行為是完全受自然法則所支配的，即 沒有

自由的。

根據以上的引述 ， 可見康德是完全否定人類在現象界的行為

有選擇自由的，這與他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的思想是一致

的 。 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 一書成於 1781 年， 〈 世界主義之

一般的歷史理念〉則成於 1784 年 ， 而《道德形上學的基礎》則

成於 1785 年。 可見他在撰寫《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一書之前 ，

即已存有否定人類在現象界的行為有選擇的自由的思想了。

但是 ， 儘管康德作這樣的主張，但只憑上面所引肯定式的說

法，以及他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分析假言令式時的主張，

實很難使人信服一個人在現象世界中的行為沒有選擇的自由 。 因

為 人總會這樣地想：「我能做我想做的事，為什麼我不是自由的

呢？」

關於這個 問 題 ， 德國 十 九世 纪的哲學家叔本 華 ( Arthur

Schopenhauer ) 曾寫過 一 篇 〈 意志 自 由論〉 ("Freiheit des W止

lens" ）的論文 。 在此繪文中他曾詳細闈釋康德上述的意見，即

人的經驗的性格 ， 亦即人在現象界中的行為意志 ， 是沒有選擇的

自由的 。 筆者這裡擬引速叔氏的意見來解答痕德閱於選擇的自由

的困難問題。這種引述並非欲借他人之意見來解答康德之問題 ，

而實因叔本華在此論文中之闈速 ， 完全係閏述康德之意見， 而且

十分詳密 而 中 肯 ，筆者認為這種闈釋可看作是康德意見之延長或

發展，故亦可看作是康德自 己 之意見 。

叔本華認為 ：自 然界的一切現象，包括人類的行為在內 ， 都

可 用因 果律來說明的 ； 換句 話說 ， 都必須服從因果律 。雖然 由於

現象發生 的對象不同 ， 因 而所表現出 來的原因性的方式也不同 ，

然而它們都必須服因果律 ， 則是一樣的，沒有－個能夠例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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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現象發生的對象分為三類：無機物、植物和觔物。相應於這三

類對象的原因性，他也分為三 類 ： （ 1 ) 「 狹義的原因」 ( die Ur

sache im engsten Sinne des Wortes ) 、（ 2) 「 剌激 」 ( Reiz) 及 (3)

「動機」 ( Motivation ) 。「狹義的原因」是引起無機物變化的原因

性，這種原因性表現 出兩個特徵： 一是牛頓 ( Newton ) 的第 三

條定律所表現的特徵 ， 即作用與反作用彼此恆相等 ；二是牛頓 的

第二條定律所表現的特微，即緒果的程度與原因的程度彼此恆相

等。「刺激」是引起植物及動物體內純粹生機的和生長的機能部

分的變化的原因性，這種原因性的特徵是：不容受一種與它自己

的作用成正比的反作用，以及它的強度與緒果的強度間絕不會發

生一種規律性 。「動機」則是一種 引發動物的行為發生的原因

性，這種原因性是通過「認識」 ( das Erkennen) 而起作用的一種

原因性，即通過意識中的表象而起作用的一種原因性；它與 「 剌

激」最大的不同之處是 ： 「刺激」必須通過直接的接觸或內在的

吸收而起作用，但「動機」則毋須直接的接觸 ，而只須通過「認

識」便可發生作用，所以「認識」可說是「動機」引起行為發生

的媒介 。 但是，「動機」作用所引起的意識活動， 人和其他的動

物之間又有極大的差別：動物只是直覺地理解外界 ， 它們只有直

覺的表象，因此，引發它們的意志的 「 動機」必須每次都是直覺

的和當前的，故它們絕少有選擇，而每次都是在當前的空間、時

間中較強的動機決定了它的意志，這裡「動機」的因果關係極為

明縣 。 但人類卻不然，他藉其非直觀的思想的表象能力，具有－

種無限廣遠的、包含不存在的、過去的和未來的事物的範圍，故

他對於「動機」的作用遠較動物有更大的領域和選擇的機會。因

此，決定他的意志的不是當前存在於空間 、 時間中的現有的動

機，而是存在於他意識中的思想或各種表象。人類在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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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藉其思想的能力，把各種作為「動機」的表象呈現於意志之

前，最後則由最強的表象決定了他的意志。所以，和動物比較起

來，人是有相對的 自由 的，即有較大的選擇範圍， 而不致像動物

那樣唯受當前的具體的「動機」所直接決定。一般人所 了 解的人

類超越於其他動物的「意志自由」，指的就是這種相對的自由而

言。然而，這種相對的自由只是比較上說的，即與其他動物比較

起來，人具有此相對的自由。但這相對的自由本身仍然是不自由

的，因為通過思想的引發作用，只是把動機的作用方式改變了，

而「動機」作用的必然性則絲毫未威。當人藉思考的能力把各種

作為「動機」的表象呈現在意志之前時 ，這些表 象互相鬥爭，而

這種門爭是必然的；最後則由最強的表象，亦即最強的「動機 」

驅逐了其他的表象而決定了意志，這叫做「決心」。這種緒局也

是必然的，就是說，是最強的「動機」決定了意志，而不是意志

自由地選擇了這最強的「動機 」 182 。

其次，叔本華認為：每一緒果或每一現象變化的發生，都是

由兩個要素構成的 ：一是外在的，一是內在的 。 外在的便是上面

所說的原因性；內在的則是受作用對象的內在本質，這內在的本

質是原因作用於對象上面時產生緒果的基礎。這種內在的本質在

無機物方面叫做「自然力」 ( Naturkraft ) 或「物性」 ( Qualitat ),

在植物万面叫做「 生 活力」 ( Lebenskraft ) ，在動物万面則叫做

「意志」 ( Wille ) 。這兩種要素缺一，則現象不能發生 ： 若只有

原因而無其相應的內在的本質，則決不能產生緒果；反之，若只

有內在的本質而無其相應的原因的引發，則這內在的本質是寂然

不動的，決不能自行生起現象 。 但是，一旦原因加諸其相應的內

1 82 見｀｀Freiheit des Willens", in : A. Schopenhauer s samtliche Werke, hrsg. 
von Julius Frauenstiidt, Bd. 4, S. 26ff.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康徨i道1嵬哲學原琪l之分祈 0 231 

在的本質之上時，則現象必然地會發生，不能逃避、拖延或別樣

地發生；換句話說，現象的發生必然地要受因果律的支配。在動

物的方面，一般的動物僅表現「種」的性格，但人的性格則已個

別化，即表現為個別的性格，這種個別的性格即是上面康德所說

的「經驗的性格」。如果我們預先知道了某人的「經驗的性格」'

同時也知道了引發它的「動機」，則可最密地計算出他的行為的

必然發 生。所謂「是怎樣人，就做怎樣事」 (operari sequitur 

esse) ，正表明這個意思 183 。

依照叔本華上面的肌釋，則人的「經驗的性格」是沒有選擇

的自由的，人在現象界的行為完全受因果律的決定。儘管人通過

思想的作用有遠較其他動物為大的選擇範圍，但因果律的必然性

對於人在現象界的行為，仍絲毫無爽。這種意見可說是完全對上

述康德意見的發揮 ，不過較康德為詳盡罷了。現在的問題是 ： 既

然人類在現象界的行為沒有自由，為什麼入在行為時總覺得他是

自由的呢？

關於這點，叔本華認為是由於人對行為發生的原因的誤解或

由於錯誤的反省而來。這種誤解或錯誤的反省又來自二方面：一

是由於人把上述的選擇的相對的自由，誤解為絕對的自由。人通

過他的思想能力把作為動機的各種表象呈現在意志之前，最後由

最強的「動機」決定了他的意志，他乃誤解這是由他的意志自由

地選擇了這個動機，而殊不知這是最強的「動機」必然地決定了

他的意志，他不是自由選擇的。這種情形，在兩個「動機」強烈

的程度相等時表現得最明顯。這時人將表現猶豫不決，行為不能

發生，除非最後有另一個表象加強了其中的一個「動機」，因而

決定了意志，否則行為將永不會發生。此乃證明「決心」的產生

183 見同上書， S. 36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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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於意志自由地選擇了「動機」，而乃是「動機」必然地決定

了意志。 二是由於人在思考他的行為時，只思考行為發生的其中

一個要素，即被引發的意志方面的要素，而未思及「動機」方面

的要素 ；因此他總覺得行為 由他 的 自我所發起，因而他是自由

的，殊不知行為非 由自我自由地發起 ，而乃受 「動機」的引發後

必然地生起，無可避免 184 。叔本華曾舉一個例子說明人對於自

己的行為自 由 的誤解。他說 ：

為了特別清走地闡明此種重要謬誤的形成起見

〔……〕我們可誤遑一1固＾ ·立在十字街頭，對自己

說道：「王見在是黃昏的六點鑲了，白天的工作已完，我

可以去散一回步，或到俱樂部去玩嬰，或上鐘樓去看

日落，或到戲院去看戲，或者去看朋友，甚至可出城

去漫遊世界，永不歸來 。 這一切浮現在我眼前的，我

都有充分選擇的自由；可是，上面這些我都不幹，最

後我還是自由地走回家去，囘郅我太太的跟前 。 」這

正好比水在說：「我能掀起巨浪（是的！當海洋起風暴

時），橫飛泡沫的下瀉（是的！當在瀑布中 8寺 ）， 我能

充作光線在空氣中自由飛揚（是的！當在噴水池中），

最後我亦能被煮較以至消失（是的！當在攝氏表＾十

度的溫度上面），可是，這一切我都不幹，卻1乃自由而

安靜地清璜地躲在如鏡的水池中。」正如水必須1矣原

因痰生後始能作出一切一樣，＾對淤他所可幻？息的情

形也正相同。原因發生前，他要做是不可能的；原因

發：生後，則他必須去做，正如水置菸相覘的狀總卞一

184 見同上書 ， S .9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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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策 。 185 

這個實例所示的情形，也許仍難以使人信服他在 日 常生活的行為

中 沒有選擇的 自由， 因為人總是覺得 ： 「我能做我想做的東西，

所以我是自由的。」因此，叔本華繼續說道 ：

我們回至UJ:.OOF斤舉的那1立在六點鐘晤思考的」、的身

J:.' 我們誤想：他發覺了我立在他後面在對他作哲理

的妍究，並否決了他對於上述的一切可能的行為有選

擇的自由，那麿，就很容易發生這樣的情形： 1也為若

要反抗我，燻1扁實行其中的一1牛 。 這樣，我的否決及

這種否決對於他的反抗精神所生的效果，成了強迫他

實行這事的勳機 。 1旦是這勳機只會浞他實行上述各積

動機中最不費力的一牙重， 1列如郅戲院去；但絕不會1吏

1也去實行最後一種，卽漫遊世界，因為這1固動機對於

這事太鎬了 。 186

這個補充的例子 ， 說明了 人之所以把現象界的行為看作是 出自自

己的自由意志的行為，是由於誤解的緣故，即他只考慮到被 引 發

的意志万面的要素，而沒有考應到動機方面的要素。

以上是叔本華在他的〈意志自由論〉中闈明人的「經驗的性

格」沒有選擇的自由的大意 。 筆者是同意這種闈釋的 。 因此，筆

者認為 ： 關於康德在選擇 的 自由上所發生 的困難問題，通過叔本

華的闈釋，獲得解答 了，即人的 「 經驗的性格 」 是沒有選擇的自

185 見同上言 ， S. 41 ff 
186 見同上言． S.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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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人在現象界的行為唯受因果律的決定。這樣，他所肯定的

「自由必須向善」便獲得了證實；換句話說，「自由」唯存於純

粹實踐理性的「自律」之中 。 因此，他所作的對於「自由」概念

的演澤，也便獲得根據了 。

（ 區 ） 閼淤「自由」概念的竟義混淆問題

「自由」是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所分析出來的作

為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的概念 。 但是，「自由」的本質是什麼，

糜德對此有各種不同的描寫。由於這些不同的描寫，令人對「自

由」概念的本質的意義發生莫衷一是的感覺，因此乃引起對於

「自由」概念的意義混淆問題。

康德在本書曾經下達「 自由 」的定義，這定義包含兩万面的

意義 ：一方面是消極的意義 ， 是指不受外來的原因的決定；他方

面是積極的意義 ， 是指意志的自律 1 87 。這個定義可說是自由概

念所苞含的意義的內容。但是 「自由」這個概念究竟是屬於什麼

性質的概念，則康德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 他一方面說： 「 意志是

有理性者的一種原因性， 而 自由是這種原因性的－種特性，因為

它不受外來原因的決定〔 …… 〕」 1 88又說 ： 「因為道德〔 …… 〕

必須只 由自由的性質中引導出來，因此我們必須證明自 由是一切

有理性者的特性〔…… 〕」 189依照這種說法，則「自由」是一個

「性質」的概念，即是有理性者的意志的性質的概念。另一方面

他又說 ：

187 G. MS., S. 74f 
188 G. MS., S. 74f 
189 G. MS., S. 7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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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令式由於自由這1固理念1吏我成為知性世界的一分

子而成為可能 。 假如我只禺淤痴＇「主世界，那末，我的

一切行為將會時溶合乎意志的自律 ； 但是，由淤我同

唔也直鷽出我是這注世界的一分子 ， 我的行為1更覘該

合乎意志的自律。這1固斷言的「泡該」，表違出先天綜

合的命題 。 蓋因在我的被造＇「主欲望所觸發的竟志之

上，又加上我的屬於悟'l'主世界、因而是純粹為自己而

實湛戔的意志之珺七全 。 這1固·意志泫照埋＇「主，包含了盛＇注

竟志的最高條1牛，這大約1象只是普遘的定律形式的悟

性概念加進感性世界的直觀中 ， 因而1吏先天綜合命題

成為可能一樣 ， 而一切自然的痴識，都是這立在先天

綜合命題之上 。 1 90

依照這段所說 ， 則「自由」是一個理念，它通過「應該」（當

為）的形式使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成為可能，大約 ( ungefahr )

像純粹悟性概念加進感性世界中，使先天綜合判斷成為可能－

樣 。 這樣，則「自由 」 是使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成為可能的形式

條件 ， 有如純粹悟性概念是使先天綜合判斷成為可能的形式條件

一樣。另 一方面康德又說 ： 「然而自由不是經驗的概念〔…… 〕

自由 只是一個理念，它的客觀實在性是有疑問的； 而自 然是悟性

的概念，悟性的概念則要而且必須要以經驗的實例證明其實在

性 。 」 19 1 接著又說：「但是自 由 只是一個理念，它的客觀實在性

不能依照任何自然定律，因而不能在任何可能經驗中被證明的

〔 …… 〕凡依照自然定律的決定終止的地方， 一切解擇都要終止

190 G. M.S. , S. 83ff 
191 G. M. S. , S. 8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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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2依照這兩段的說法，則「自由」這理念似又未能與

純粹悟性概念相提並論，即未能看作是一個知識成立的形式條

件，因它未能依照任何自然定律及在可能經驗中被證明的緣故 。

依照上面的引 述 ，可知康德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對於

「自 由」 概念的描寫是十分複雜的 ，這種複雜的描寫 引起我們對

於 「 自由 」概念的混淆觀念 。 這種混淆的觀念是必須加以澄清

的 ， 然後我們才能確實把握到這個作為道德哲學 的根本原理的

「自由」究竟是什麼。

為使我們更明磋地 了解康德關於「 自由 」概念的意義起見 ，

筆者下 面擬徵引他在其他著作中閱於「 自由」概念的意見 ， 然 後

我們再綜合各種的意見，共同解答這閱於 「自由 」概念的意義混

淆問題 。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殷德說道 ：

〔 …… 〕 有一手重先遺僉的意義的自由，作為·－積特蘇的原

因注 ， 泫照此原因 1，主，世界中的事1牛熊生起，卽它是一

積絕對起始一手重狀速及其綰果的系列的能力 〔……〕

193 

依照這種說法，則「自由」是一個「原因性」的概念，同時也是

一個「能力」的概念 。

在《未來形上學導言）中他說道：

反之 ， 如果自由是某積現象的原因的＇庄質的話，則它關

192 G. MS. , S. 89f 
193 K. r. V., s. 4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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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後者作為事1牛而論，必須是一牙重自行起始現象的熊

力，卽無須原因的原因吐及萁他決定它的起始的埋由而

自行起始 。 194-

這種說法和上面的說法一樣，即「自 由 」是一個「原因性」的概

念，並是一個「能力」的概念。 在 《實踐理性批判 》中，康德把

「自由」稱為是一種「理性事實」，這點我們在上面 已加 以引

述，這裡不再贊迷。另 一方面， 他又說「自由」是一種純粹實踐

理性的「公準」 ( Postulat ) ，而所謂 「 公準」是指「實踐觀點上

的必然的先行假定」。「自由」這個「公準」則是「由獨立於感性

世界之外的獨立性，以及依照知性世界的定律即 自由 以決定人的

意志的能力的必然的先行假定而來的。」 195依照這種說法，則

「自由」是一個「公準」的概念，又是一個「能力」的概念。

在《道德形上學》中康德很明頲地說：積極的自由概念是

「純粹理性自行實踐的一種能力」 196 。

在《判斷力批判》 (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中他說道：自由

是一種「無條件的原因性」或「理性的原因性」 197 。又說 ：自

由是一種「超感覺的能力」 ( ein ilbersinnliches Vermogen ) 19a 。

依照上面兩種說法，則「自由」又是「能力」的概念和「原

因性」的概念。

綜合上面殷德關於「 自由 」概念的說法， 可歸納為下列各種

意義： （ I ) 從「自由」的定義上說 ： 消極的意義是指不受外來原

194 Prol., S. 112f. 
195 K. p. V, S. 169f 
196 M. d. s., s. 14f 
197 Kri成 der Urteilsln-aft, Kants sdmtl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Yorlander, 

Bd. ll, S. 269f. 
198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S. 3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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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決定，積極的意義是指「自律」； （ 2) 「自由」是有理性者的

意志的性質的概念 ； （ 3) 「自由」是一個使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

成為可能的形式條件的概念，有如像純粹悟性概念是一個使先天

綜合判斷成為可能的形式條件的概念一樣； （ 4 ) 「自由」是一個

「原因性」的概念；（ 5 ) 「自由」是一個「能力」的概念 ； ( 6 ) 

「自由」是－個「理性事實」的概念； （ 7 ) 「自由」是一個「公

準」的概念，等。像這許多對於「自由」概念的說法，很容易引

起我們對於「自由」概念的意義的混淆。筆者認為：康德對於

「自由」概念的處理，不像對於純粹悟性概念那樣清楚。例如，

以「因果律」來說 ：「 因果律」是自然現象的變化生起所依據的

規律，但「因果」概念自身是什麼呢？它是一個純粹悟性概念，

即範疇，是我們的認識能力，即悟性所運用的一種先驗的形式，

或者說，是悟性所運用的－種工具 。但是 ，「自由 」概念的自身

是什麼呢？康德沒有交代清楚，他紛與我們的概念是如此的混

淆。

筆者的意見是： 一個概念或理念與依此概念或理念所生起或

被認識之事件，以及與此概念或理念有閱的其他概念 ， 不可看作

是同 一 的， 而應該分別清楚 。 「 因果」概念是－個純粹悟性概

念 ， 但是 「太陽哂熱了石頭」這個命題卻是依照因果律所生起之

事件，或者說，是我們運用「因果」概念所認識的事件，但這個

命題自身並不等於因果。如果說 「太陽晒熱了石頭」自身便是一

個因果律，這便是－個 用語上的混淆 。 其次，「太陽晒熱了石

頭」這命題指示 出 太陽有晒熱石頭的「能力」 ，我們運用 「 因

果」概念來認識這種「能力」，但不能因此而說「因果」概念自

身便是一種「能力」。如果說 「因果 」概念自身便是一種「能

力」，則這又是一種用語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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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認為：康德上面對於「自由」概念的各種不同的

說法，只是一種用語上的混淆。換句話說，他把依照「自由」概

念所發生或被認識的「應存在」的事件，例如道德律存在的「理

性事實」，以及與「自由」概念有關的其他概念，例如人作為有

理性者而存在時的實踐能力的理念，都瑨作是「自由」概念的自

身，這是－種用語上的混淆。在康德上項關於「自由」概念的各

種述說中，筆者只同意其中第 (3) 種的說法，即「自由」這概

念是一個使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成為可能的形式條件，有如純粹

悟性概念是使先天綜合判斷成為可能的形式條件一樣。至於其他

的各種說法，只是依「自由」的概念所發生或被認識的「應存

在」的事件或與「自由」概念有關的其他概念而已。先就「自

由」是 「 理性事實」的說法來說 ，筆者認 為 ： 所謂「自由」是

「理性事實」，指的是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時發生「自律」的

必然性之「理性事實」，這種「理性事實」所依循的規律，我們

稱之為「自由」；故「自由」是這種「理性事實」所依循的規

律，而並不等於這「理性事實 」 自身 。 再就「自由」是一個「公

準」的說法來說，「公準」原是數學上的名詞，其原義是指無待

謹明的最高假設。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分析「經驗思維的公

準」時，康德已一度借用此名詞，現在他在實踐的意義上又用它

來說明「自由 」。 筆者認為： 所謂「自由」是一個「公準」，其意

是說 ： 「自由」是一切斷言令式可能的最高的必然條件，而這個

條件所指的「自律」，是無待證明的「理性事嚮」；故把「自由 」

看作是一個「公準」時，我們要把它當作一個作為斷言令式可能

的形式條件來看 。 再就「自由」是有理性者的意志的特性來說，

這意思是說 ： 有理性者的意志有自行生起現象的特性，而這種特

性所遵從的規律便是「自由」，但「自由」本身並不等於一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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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只是斷言令式可能的形式條件；換言之，我們運用「自

由」這個概念來認識有理性者的意志的這種特性，但「自由」概

念自身並不等於這種特性，即「自 由 」並不是個性質的概念 。 再

就「自由」是一個 「 原因性」的概念來說 ， 這意義與上速相同，

即指有理性者的意志有自行生起現象的「原因性」，「自由」是這

種「原因性」所遵循的規律；換句話說，我們依照「自由」的概

念認識這種「原因性」，但「自由」概念自身並不等於這種「原

因性」。又就「自由」是－種「能力」的說法來說，這意義也與

上相同，即有理性者有自行起始一種現象系列的「能力」，「自

由」是這種「能力」所遵循的規律，或者說，我們依照 「自由 」

的概念來認識這種「能力」，但是「自由」概念自身並非具有－

種「能力」 。

經過上面的閏釋 ， 筆者認為 ： 關於「自由」概念的意義混淆

問題可獲得解答了，即「自由」概念本身只是一個先天綜合的實

踐命題（即斷言令式）可能的形式條件，它的涵義是 ： 消極方面

是指不受外來原因的決定，積極方面是指「自律」。至於其他的

－切說法，都只是依照「自由」概念所發生或被我們所認識的

「應存在」事件，或是與「自由」概念有閱的其他概念而已 。

最後，關於康德把「自由」稱為一個「理念」 ( Idee ) 的意

義，筆者擬作一補充的闈釋：

所猬 「理念」，是指 「理性概念」 ( Vernunftbegriff ) 。康德曾

說過 ：理性自身是不產生概念的，只有悟性才有概念；所謂「理

念」是理性把悟性概念作超感覺的運用時產生出來的，但仍與可

能經驗相連緒著的 199 。現在 「自由 」既然是一個 「理念」，那

麼，它是由那－個悟性概念的超感覺運用所產生 出 來的呢？關於

199 K. r. V., S. 43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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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我們可在 《實踐理性批判 》 中找到答案 。 在此書的 〈弁

言〉 ("Vorrede'') 中他說：「〔 …… 〕故現在實踐理性毋須與思辯

理性一致，即可賦與因果範唁的超感覺對象，即自由以實在性

（雖然作為實踐的概念只能作實踐上的應用）〔…… 〕」 200 由這

些話，我們可很明顯地看出：「自由」這個「理念」是由「因

果」概念的超感覺運用所產生出來的；換句話說 ： 斷言令式的成

立，就是成立在這「因果」概念的超感覺的運用上面的。因為斷

言令式是把「悟性世界」與「感性世界」必然地連緒起來，「原

因」 出自「悟性世界 」 ，而「緒果 」則在「 感性世界」中，「 悟性

世界」是超感覺的 ， 故說這是 「因果」 概念的超感覺運用 。 同

時，當「原因性」的概念運用於「悟性世界」之中時，因果的回

溯 ( Regressus ) 便告終止，即它不需要更前的原因作為它的原

因；因 此， 它便表現為一種絕對的起始。這個絕對的起始便形成

「自律」的概念，這「 自律」的概念便是「自由」的概念。斷言

令式中的「應該」（當為）所表現的絕對必然性， 就是這種「因

果」概念作超感覺的運用時所表現的絕對必然性 。故我們可以

說 ： 「 自由 」的理念即是「因果」概念作超感覺的運用時所產生

的理念。

現在隨之而來發生的問題是 ： 「因果」範略是一個純粹悟性

概念，純粹悟性概念在理論知識的應用上必須應用於經驗對象之

上，始有其實在性，現在康德把這個概念在實踐的應用上用於超

感覺的對象之上，其實在性的根據在那裡？關於這一點，康德有

一段話力n 以聞明 。 他說 ：

達； f里首先揭開批判哲學之區，貯我們在鬼辯中否定鉕

200 K. p. V, S. 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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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的起感覺的連用的客觀實在＇「主，而關淤純粹實踐埋

注的對象上，又承認這積實在1，主，就這積實踐達用只

在名目上被了解而論，則此說法必然是不一致的 。 但

是把實踐的連用加以微底的分析之後，我們1更可發

瑰，所譯實在注並非竟指1壬 1可鉕夸的埋論上的決定，

以及我們的認識擴展至起舉覺之外，而只是說：從實

踐的見地上，有一1固對象附暠淤它們，因為它們若不

是先天地包含淤～必然的．意志決定之中 ， 1更是與意；幸決

定的對象不可分的連緒著；那麿，不一啟1更消失了 。

因為我們這裡對於這些概念的運用 ，與在鬼辯理性中

所要求的不同 。 反之，在另一方面，有一1固意外地十

分令＾滿意的鬼辯的批判的一致的鬼維方式之諜明，

因為它竪持繅驗的對象連我們自身的主體在內，都只

是現象，但同晤物自壼士2頁菠1段定為現象的根柩，所

以，益不是每一1牛起蒞覺的東西都是虛構的，其概念

是無內容的；故環在實踐逕注毋須與鬼辯琿注一致，

皂P可賦與因果鉕唷的起是覺對象，卽自由以實在注

（ 雖然作為實踐的札元途； ， 只負七 1乍實踐 ....t..B勺痘E.ffl ）

[......] 201

從這段話，可知康德是允許範略在實踐的運用上時，可作超感覺

的運用的，不過我們不可拿思辯理性的觀點來理解它罷了。此

外，康德並允許「因果」範唁的綜合作用作超感覺的綜合作用

的。他說 ：

20 I K. p. V., S. 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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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裡要闡明的不是直觀如 1可從雜多構

成，而是栄絛弁限制的對象之存在如何地附黽淤條1牛

之存在 （ 在1劉＇主中之連綰 ） ；在此情形下，是允許1段定

在知'l'主世界中之無條1牛者是墨'l'主世界之先行者 （ 就開

木原因 'l'主及事物自身的1禺然的現存在而論 ） ，雖然，

這積無條1牛者是未決定的，並 1衷綜合·成為趙謳的

[......] 202

由 此 可知 ：「 因果」範躊在實踐的意義上作超感覺的運用是 「 合

法的」。不過，這種運用所形成的實在性，只是實踐意義的實在

性罷了。

依據上述 ， 我們 可更確切地了解「 自由 」作為一個「理念」

的意義 ：「自由」 是－個「理念」，這個 「 理念」是 由 「因 果」概

念在實踐的運用上作超感覺的運用 時所產生出來的。它這種運用

是具有實在性的 ， 但這種實在性只是實踐意義的霄在性。

毋蛤
'` o o` 

本文運用 康德的哲學方法來分析他的道德哲學的根本原 理，

這是一種嘗試。筆者有一種意見 ： 我們如從康德的哲學方法來分

析他的道德哲學的根本原 理， 則更能把握到他的道德哲學的真

義。筆者寫作本文的動機之一即在於此。

但是，正 因如 此， 康德道德哲學原理之困難亦 由此發生 。蓋

202 K. p. V., S. 13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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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的哲學方法，即所謂批判的哲學方法是分析的，而分析的出

發點是以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作為既與事實為前提的。如果

這前提為真，則他的方法有效；如果不真，則他的全盤方法都要

動搖，因而依此方法所分析出來的原理也會失掉根據。在理論理

性中，這種方法學的運用是無問題的，蓋因自然科學的知識（尤

其是數學的知識）之普遍必然性是無人能否認的，連休謨也不否

認數學的普遍必然性。筆者認為 ： 我們對於殷德的哲學方法在理

論理性上的運用的「合法性」是用不著懷疑的。但是，他的哲學

方法應用於純粹實踐理性之分析上時，情形便大為不同。他以肯

定道德律之絕對必然性作為「理性事實」，以作為這種分析之根

本出發點，而這種「理性事實」並不能在直觀中令合與我們。我們

能否接受康德這種肯定呢？如果不能接受他這種肯定，則等於不

能接受他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分析上之應用，因而亦不能

接受他依此万法所分析出來之道德哲學之原理，即「自由」之理

念。故這是康德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的分析上所發生之最

大困難，此困難必須解決然後，他這種方法學的運用才有其「合

法性」。筆者寫作本文之動機之二，即擬當試解決這個困難。

－個理論知識之既與事實，是人人能認識，而且不能加以否

認的；但是，實踐知識之「理性事實」則非如此，即使我們自認

能意識到此「理性事實」之存在，但卻很難使他人也確認這種事

實的存在，這是我們欲試圖解決上述困難之最大困難。換句話

說，我們很難建立闈明道德律存在作為「理性事實」之論證。筆

者幾經思考，最後採用上述對話之方式及「兩端論法」之方式，

使潛藏在我們純粹意識中之道德律存在之「理性事實」，一層一

層地顯露出來，而終於無人能予否認。雖然，純粹實踐理性與理

諭理性本質上是不同的，我們如欲把純粹實踐理性之事實闓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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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理論知識之既與事實那樣明證必然 ， 乃屬不可能之事，我們未

能作此要求 。 筆者未敢說上述聞明的方法已臻完善，但卻希望有

助於此種困難問題之解答。

筆者上面闐明道德律存在是「理性事實」的過程中，幾乎每

次所得的緒論都歸結到 ： 道德律可 能之最後根據是 「 人格尊

嚴」。因此，筆者認為 ： 解答「斷言令式如何可能」 之最後核心

所在，便是 「 人格尊嚴」存在之「理性事實」 。所謂「 自律」，只

是從「人格尊嚴」所表現出來的必然意識，「自由」是這種意識

的形式概念。此外，康德所肯定之 「理性事實」， 即所謂不經感

官觸發而直接到達純粹意識中之事實，依筆者看來，即是「形而

上的事實」 。 因此，儘管康德嚴禁我們詢問「純粹理性何以會變

為實踐的」，以及 「自由 何以可能」等問題，換言之，他嚴禁我

們進入形上學的大門，但是 ，他自己卻 已先承認了 一個「 形而上

的事實」 ，此即為 「 人格之尊嚴」；此無異他自己閼啟了形上學 的

大門 。 他以外感覺的現象與「物自體」的 區別， 來比喻內感覺的

現象與「我自體」的區別，是不恰當的。因為如他所說，關於外

感覺現象所必須肯定的「物自體」的本身是什麼，我們是絲毫沒

有知識的 ； 但是間於內感覺現象所必須肯定的「 我自體」，他卻

多說了 一點，此一點便是 「 人格之尊嚴」。這個多說了 一點卻非

常重要 ， 因為這是「形而上的事實」，這等於承認了形而上學可

能，否則我們如何能認識這存在於純粹意識中的「人格之尊

嚴」？所以，筆者說：康德一方面最禁他人進入形上學的大門 ，

而他自己 卻又打開了形上學的大門 。後來之後康德學派 ( Post

Kantianer ) 之費希特 (J. G. Fichte ) 、謝林 ( F. W. Schelling ) 及

黒格爾 (G. W. F. Hegel ) 諸人，以及唯意主義之叔本華等之長驅

直入地進入形上學之領域中，筆者認為就是受康德這點影響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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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至於康德的哲學万法在純粹實踐理性分析之應用上所發生的

其他困難問題，如「向惡的自由問題」、「選擇的自由問題」及

「自由概念的意義混淆問題」等，主要由於殷德之原意未甚明

顓，或所說過於簡略，或由於意義混淆所發生。這些困難問題與

他的哲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分析上之應用之「合法性」，亦有

關係 ，故亦必須解決 。 在這些問題的解答中 ，除「選擇的自由問

題」係依叔本華的聞釋加以解答外，其餘均係依照康德在其各種

著作中之有關意見加以解答。筆者在這些解答中所負之任務，只

是整理和闈明之任務而巳。

經過上面對於各種問題之嘗試解答後，筆者認為：康德的哲

學方法在純粹實踐理性之分析上的應用，仍然是「合法的」，因

而依此方法所分析出來的作為道德哲學之根本原理之「自由」的

理念，也是「合法的」，我們對此也無須懷疑 。 此即為本文所得

之緒繪。

本文蒙吾師 方教授東美先生賜予審閱教正，敬致最大之謝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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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康德格學，思想之伏辰＊

康德哲學在西万文化發展史上立於承先啟後的地位。這種承

先啟後的意義可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從哲學史的發展上來說，康

德继承西万傳統理性主義及經驗主義之思想主流，冶二者於－

爐，建立批判哲學；再由批判哲學開啟後來德國唯心論，直至現

代西方之現象學派及存在哲學，都直接間接受康德哲學影零。 二

是從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發展來說，康德是第一位想把西方人以宗

教為中心之生活方式轉變為以道德為中心之生活方式的人 。 換句

話說，殷德想把西方之天啟神學轉變為道德神學。從這一點看，

殷德在西方文化史中的地位，約相當於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

位 。

殷德哲學以道德哲學為中心，由此旁通統貫自然世界、宗~

世界及藝術世界，最後並及於人性論。但他的哲學思想系統之完

成，則係經過下列三個階段逐漸發展完成的 ： 第一是建立道德哲

學，第二是建立目的論，第三是建立人性論。

從建立道德哲學這方面來說，這是康德建立批判哲學之根本

目標，其目的就在於藉此推翻西方傳統之天啟神學，而代之以道

德神學。但是要建立道德神學，就必須先批判在理論上支持傳統

* 原刊淤《華僑日報 ． A、文遏l刊》 ·第 9 期• 1970 年. 9 月 28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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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神學的理性主義形上學；為批判理性主義形上學，又必須建

立知識論。是以康德哲學的發展程序以建立知識論為其出發點

的，然後進而批判理性主義形上學；這二項工作是在第一批判，

即《純粹理性批判》中完成的。在批判理性主義的形上學後，再

進而建立他的道德哲學；這是他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及第二

批判，即《實踐理性批判》 二書中所完成的 。

如果只從建立道德哲學為其最高目標來說，康德於撰寫第二

批判完成後，其任務已達成，毋須再進一步的工作 。 但事實卻不

如此，他於撰寫第二批判完成後，立即發現有一重要問題須待解

決，那就是理繪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連緒問題。因為「意志自

由」、「靈魂不滅」及「上帝存在」三大命題，經康德批判後，證

明在理論理性中不能成立，而在實踐理性中反成為可能，是則理

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不能一致；如果二者不能一致，則自 然世界與

道德世界將呈分裂之狀懃。但事實上二者並未分裂，宇宙乃一和

諧統一之宇宙。此統－之根據安在呢？是必須進一步探討之問

題 。

於是康德於撰寫第二批判 後之第二年 (1790), 撰寫第三批

判（《判斷力批判》），以解決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連鋯問題 。 這

可說是他哲學思想發展之第二陛段 。

康德於此發現，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連鋯，基於人心之另

－種先驗能力，此即為「判斷力」。康德發現這種「判斷力」，出

於一種巧妙的機緣，他是在自然事物的分類上發現這種「判斷

力」的。他首先發現這種「判斷力」的主觀上的運用，然後再發

現它的客觀上的運用。所謂判斷力的主觀上的運用是指判斷力在

審美判斷中的運用，這種運用產生美感；客觀的運用是指它在自

然世界的認識上，如何使自然世界統一於道德世界之下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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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認為：判斷力的作用表現最明頲之處是在審美判斷之中，是

以為明瞭判斷力的作用起見，應先對審美判斷力加以批判。這就

是第三批判何以先進行對審美判斷力批判的理由，批判的緒果建

立了他的美學藝術哲學。康德於建立美學後，再進而對判斷力的

客觀運用加以批判，批判的結果建立了他的目的論。在目的論

中，康德證實自然世界通過判斷力的作用而隸屬於道德世界之

下，宇宙是一和諧統－的宇宙，道德是宇宙運行的最高原理 。 他

的批判哲學至此到達了顛峰狀懇。

康德於其目的論建立後，其批判哲學系統可說巳建立完成。

可是現在他又發現，他的哲學尚存有－個大漏洞須待彌補，那就

是人心向惡的根源問題 。如果人心之向善出於實踐理性的斷言令

式，則凡人出於理性的行為都是善的行為，向惡在人心中便沒有

根據，人的惡行乃由外在環境所造成，受因果律支配，因而人對

於自己的惡行便無須負責了。這種理論如引申到現實生活上面，

則法律對於罪惡的懲罰便失掉道德上的根據，康德是頵然不願承

認這種事實的。他認為：人心向惡在人的本性中必有其根源，人

必須對自已的行為負責。於是在 1792 年他再撰寫〈論人性中的

根本惡〉一文，以處理這個問題。在這一文中，他認為：人心之

向惡亦是出於理性的根源，這種出於理性之惡的傾向，叫做「根

本惡」； 人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律對罪犯的懲罰是有正當

的理由的。這可說是他的哲學思想第三階段的發展。

可是，當康德發現人的惡性出於理性的根」原後 ，一個更大的

困難接踵而生，就是：如果人心向惡出 於理性，而命令人行為的

理性只有－個，那就是實踐理性 。 實踐理性是下達斷言命令使人

向善的理性，如果這同一的理性也是令人向惡的理性，這豈不是

自相矛盾？而且，天下那有令人向悪的實踐理性呢？這一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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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動搖了康德全部哲學的根本。但是，康德用其深邃的智慧，

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同年六月，他另寫了一篇論文叫做〈論

善的原理與惡的原理為獲得對人之控制的鬥爭〉，在此文中，他

認為：人性之「根本惡」終究只是一種 「傾向」 ( Hang) ，而人

之善性才是人類的「原始天性」 ( ursprtinglicbe Anlage) 。因 此人

有改惡遷善的可能，基督教經典中所載耶穌受難的故事，就是人

纇改惡遷菩象徵化的故事。

翌年 (1793), 康德再寫兩篇討論人性問題的文章，一是

〈 論菩的原理在克服惡的原理上之勝利及上帝之固在地面之建

立〉，二是〈論在善的原理下之真服務與假服務或論宗教與僧侶

之職〉。在這兩篇論文中，他認為：耶穌之犧牲，是善的原理為

克服惡的原理之初步勝利，這種門爭還要繼續下去，教會之建立

就在負起這種繼續門爭的任務；教會為要負起這種任務，就必須

由天啟教會轉化為道德的教會；等到道德教會建立完成，善的原

理才算獲得完全的勝利，這種獲得完全勝利的道德教會，便是建

立在地面上的「上帝之國」 。 在道德的教會中，真正為上帝服務

是在道德的原理下為上帝服務；至於僅在宗教的儀式祈禱上帝降

福，則是虛偽的為上帝服務。

上述四篇諭文，康德將其合成一專書，題為《論在純粹理性

界限內之宗教》，於 1793 年出 版。此書以宗教為題，而實際上則

討繪的是人性問題 。

從上面所簡述殷德哲學思想發展的過程來看，則可知康德哲

學是以道德哲學為最高準繩，由此來統御自然世界、宗~世界及

藝術世界，最後並及於人性論。而且，由這些哲學理論之引伸應

用 於現實問題上面，又構成了他的歷史（文化）哲學、政治哲

學、法律哲學 、 教育哲學 、邏輯學，以及實用人類學等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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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方面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十分精彩的。康德哲學的全部系統

可說是一部哲學大全 。

如果以康德哲學與中國哲學作比較，則他的哲學與中國儒家

哲學最為相近。康德以道德哲學為最高原理，並以此原理建立其

目的論思想，這與我國儒家哲學最為相合。《易經 · 乾卦 · 文

言》曰 ：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這是《易經》宇宙觀的根本思想，也就

是儒家宇宙觀的根本思想，宇宙乃由原始的「善」發展演化出來

的，這與康德以道德為宇宙最高原理，再由此原理之推動而形成

各陛層世界之意義相合 。 《易 · 乾卦 · 大象 》 又曰 ： 「 天行健，君

子以自彊不息 。 」這兩句話可貫通全部康德哲學思想；反過來，

殷德全部哲學思想亦可為這兩句話作注解。我們如要溝通中西文

化，那麼，溝通西方原德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恐怕是最重要的著

手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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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化料實踐猩性的辯蝰諗＃豆l *

－丶導言

「辯證繪」 ( Dialektik ) 或譯「辯證法」 ，是康德 ( Immanuel

Kant ) 從古代希臘哲學中借來的一個名詞，其原義是指「談話的

技術」 ( Unterredungskunst ) 或論難的方法，即藉談話或諭難的

方法以揭露一概念內容之矛盾 ，進而解決此矛盾，以求得此概念

之萁義。但此名 詞的涵義隨各時代各哲學家運用此方法以求取對

象之不同 而有變易 ： 希臘伊利亞學派的齊諾（ Zenon aus Elea ) 

運用此方法以證明「運動」和「多」之不真實，藉以反證「靜」

和「一」之其實 ， 故辯證法在他是－種間接證明的方法。 至詭辯

派 ( Sophisten ) ，則辯證法是一種辯論修辭的技術 ； 至蘇格拉底

( Sokrates) ， 則是指 一種 求取「定義」的方法； 至 柏拉區

( Platon ) ，則是指一種獲取「理念」 ( Ideen ) 知識的最高學問 。

到了康德，則運用此名詞以指一種「假象的邏輯」 ( Logik des 

* 房于」茶《臺大文史哲學辣》·第 12 期 (196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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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ins) ，或指一種「對於辯證的假象的批判」 ( Kritik des 

dialektischen Scheins ) 1 。 由於此名詞在康德哲學中兼指此二涵

義，本文乃將 Dialektik 一詞譯為「辯證論」。下面應用此名詞

時，均指殷德所用之意義 。

純粹理性無論在實踐的運用上或思辯的運用上都產生辯證

論。因為純粹理性在作此兩種的運用時 ， 都要求一個「無條件的

絕對继體性」 ( die unbedingte absolute Totalitat ) 給與受條件限制

者，作為後者的可能的最高條件 。 但這「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

不存於現象界中，而只存於「物自體」 ( Ding an sich ) 之中 ； 是

以我們如把這「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運用到現象上時，辯證論

便產生了。純粹理論理性（或稱思辯理性）為了尋求現象界的

「無條件的絕對继體性」 而產生「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 ( die

Paralogismen der reinen Vemunft ) 、 「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 ( die

Antinomien der reinen Vemunft ) 及「純粹理性的理想」 ( das Ideal 

der reinen Vemunft ) ，這些是純粹理論理性的辯證論 。 純粹實踐

理性為了尋求「善」的對象的「無條件的絕對絕體性」而產生

「實踐理性的 二律背反」，這個「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便是純

粹實踐理性的辯讒論 ( Dialekt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

nunft ) 。

照康德說來，純粹實踐理性所尋求的作為「善」的對象的

「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的概念是「最高善」 ( das hochste 

Gut ) 。「最高菩」概念的涵義，除指「最上的善」外，並指「完

全的善」的意義。「完全的善 」 則除包含「德」的意義外，並包

含「福」的意義在內； 所以，「最高善」概念中苞含德福連緒的

見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下茄稱 K. r. V.), Transzendentale Logik, 
Einlei tung, Ausgabe von Raymund Schm」dt （下茄稱 R. S.), S. I 0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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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在內。但德與福是不同的要素，故德福的連緒不是分析的連

緒， 而是綜合的連緒；又 由於道德律之肯定「最高善 」是 出 於先

天的和必然的 ， 所以 ， 這種連結又是先天綜合的連緒。綜合的連

緒必須是因和果的連鋯，其方式不外二途 ：一是求福以生德，二

是求德以生福。前－種情形是絕不可能的，因為把意志的決定根

據置於追求幸福之中者 ，其所依據的原理都是「他律」 ( Hetero

nomie ) 的原理2 , 「 他律」的原理不是道德的原理。但是，後一

種情形也不可能，因為世界上一切因和果的實踐上的連緒，並不

依靠意志的道德心 ，而只依靠對於 自 然律之知識及運用自然律之

物理力量；我們不能期望在世界上藉對道德律之遵從，而必然地

獲得幸福 。這樣一來，雙方都不可能 。但是，這種連緒又是必然

的，因為「最高善」是道德律所肯定為我們的意志所追求的先天

必然的對象。因此 ，二律背反便產生 了 ，即德與福的連鋯是必然

的，但既不能由福以求德，也不能 由 德以求褔， 二者陷於背反的

狀態中。這種背反叫做「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 ( die Antinomie 

der praktischen Vemunft ) 。

康德解決這個二律背反的方法，與他在《純粹理性批判》

( Kritik d e r reinen Vernunft ) 中解決純粹理論理性的二律背反的

方法相同。那裡的背反是由於世界上發生的事件的原因性中「自

2 「 1也律」 ( Heteronomie ) 是指外未的定律或受外末的定律所拘束的
竟甩： －積行為的發生愛先行的目的所決定者 ， 諜之他律的行為 。

與此相對者為「自律」 ( Autonomie ) •「自 律」是指自己所頏布葯定

律或服從自己所頏布的定律的意思；一種行為的發生不受先行的目

的所決定，而其自身1更是客觀和必然的，這是自律的行為 。 道德令

式所表達的行為是自律的行為 。 見 Grund/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下茄稱 G. M. S. ), 2. Abschn., Kants siimt/iche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ander （下茄稱 K.V.) , Bd. III , S. 58 f. ;又參閱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下茄稱 K. p . V.), Erster Teil, I. Buch, I. Hauptst. , 
§8, K . V., U. Bd. , S. 43 f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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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必然性」與「自由的原因性」相衝突而發生。這種衝突由於

我們指出「自然的必然性」是現象世界遵循的規律，而「自由的

原因性」則存於睿智世界（ die intelligible Welt) 中，二者可並行

不悖，便獲得解決了。他用同樣的方法解決實踐理性的二律背

反。他指出上述德福連緒的兩個命題中，前－個固然是錯誤的，

但後一個則並不是絕對錯誤的，而只有當我們把「德」看作是感

性世界（現象世界）的原因性的形式，並且把有理性者在感性世

界的存在方式看作是他唯一的存在方式時才是錯誤的；故這只是

有條件的錯誤。但是，在道德律中業已證明我們可以作為悟性世

界（即睿智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而且對於感性世界的自我具

有原因作用。這樣，我們如把宅心道德看作是出自悟性世界的原

因，而把幸福看作是存於感性世界的緒果，二者連緒起來，不但

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即使不是直接的連鋯，但可能是間接

的連緒，即通過－個自然的睿智的創造者而連緒。這樣一來，殷

德把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便解決了，即「最高善」概念中德福的

連結是可能的，這種連緒不是由求福以生德，而是由求德以生

福。但這種連結不是感性世界的事物的連結，故不能依感性世界

的定律來說明；而是超感性的連緒，其連緒的可能性之根據何

在，須待進一步的分析。

康德進而分析這種超感性的連鋯的可能性之條件，乃發現

「靈魂不滅」和「上帝存在」是「最高菩」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可

能性的條件。由於這種發現，他乃建立了他的道德神學 (Moral

theologie) 3, 因為這種「上帝存在」的信仰乃由道德上之實踐

3 「道徨神學」 (Moraltheologie) 這名詞康德最初覘用於 《純梓逕注
批判》的〈先騧的辯證論〉中（見 K. r. V.,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I. Buch, Ill . Hauptst. , VII. Abschn., R. S., S. 597 f.) ，在《實踐逕注玭
判》中 1也未用此名詞；但關笮道f鬼神學的埋．論，則他淤本書〈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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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緣故。

漿德把「靈魂不威」和「上帝存在」稱為二個「公設」

( Postulate) ，另 外又把「自 由」（意志自由）也稱為 「公設」 '

合起來三個（公設），他稱為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一般的公設」

（山e Postulate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tiberhaupt) 。「公

設」的原義是指在理論上不可證明的命題的意思；這裡他運用

「公設」這個名訶，則是指實踐上的意義，即指一種與無條件有

效的先天的實踐定律相連結著、而在理論上又不可證明的命題。

換句話說，這三個「公設」在道德律中獲得了它們的實在性。

但是，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靈魂不威」、「意志自由」和

「上帝存在」三個命題，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的辯證

論〉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 中，康德通過他的批判已否

定了它們的實在性，就是說，這三個命題在純粹理論理性（思辯

理性）中是沒有實在性的；現在，他又在純粹實踐理性中肯定它

們的實在性，是則思辯理性與純粹實踐理性豈非發生衝 突？同

時，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同樣處理這三個相同的命題，則這

兩種純粹理性豈非通過這三個命題而發生了鋯合的闞係？此外，

由於純粹實踐理性擴大了思辯理性所不能肯定之知識，則當它與

思辯理性鋯合時，後者是否必須接受前者之擴大之知識？

殷德明白上述困難，因此他在分析「靈魂不威」和「上帝存

在」之前，先行討論純粹實踐理性在與思辯理性結合時所具有的

「優勢」 (das Primat) 問題 。他說 ：純粹實踐理論與思辯理性的

緒合，不是平等的鋯合，而是前者佔有「優勢」的狀態下與後者

的拷合 ； 因此，後者必須接受前者的擴大的知識。但要注意的

實踐理註的辯證論〉 ("Dialektik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nunft" ） 中

始行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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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種擴大的知識只是實踐上的擴大，而不是思辯上的擴大，

我們切不可把它看作是思辯上的擴大的知識 。

所以，康德在其〈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中，表現兩個主

要的思想 ： 一是道德神學的思想，一是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

相緒合之思想 。

本文的目的在對康德上速的思想加以批判 。 筆者認為：康德

上迷的思想不能成立 。 其理由可分三方面來說：第一、「靈魂不

威 」和「上帝存在」兩個公設是從解決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而產

生的，但筆者認為純粹實踐理性不可能產生二律背反 。 第 二、 從

康德的哲學方法來看這兩個公設，這兩公設也不能成立（其理由

詳下面） ；如果這兩公設不能成立，則道德神學便不能成立 。 第

三，關於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的緒合問題，筆者認為：二者

各屬不同的範圍， 二者的緒合（至少依照康德的說法）是不可能

的。此三項理 由俟下面對康德〈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批判

時 ，當詳加討論 。

本文進行之程序擬先闈迷殷德在〈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

中的思想過程，然後對此種思想加以批判。在闈述他的思想的過

程中，間於從純粹實踐理性之「需要」而産生之信仰及人類之終

識能力巧妙地適應其實踐的使命的問題，與本文批判的論點原無

直接之關聯，但為求闈述康德在〈純粹霄踐理性的辯證繪〉中的

思想完備起見，乃一併加以敘述。

最後，在「 L古論」中擬對康德的哲學方法作一簡單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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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實踐理性約辯證論妁誤生

純粹理性無論在思辯的運用上或實踐的運用上都産生辯證

論。因為它要求－個「無條件的絕對樂體性」給與受條件隈制

者，而這「無條件的絕對繕體性」只存於「物 自體」之中 。 但我

們不能認識「物 自體」， 因為一切事物的概念都必須涉及直觀，

而對我們人頽來說 ，直觀只有感性的－種，通過感性的直觀我們

只能認識現象 ， 而不能認識「物自體」 。 在現象界中只有受條件

限制者及條件的存在， 永不會有藥條件限制者的存在， 故若我們

把「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這個理念 ( Vemunftidee ) 運用於現

象上時，便無可避免地産生假象 ( Schein) 了 。 這種假象由於理

性的自我衝突而暴露出來；由於這種衝突 ，理性乃被迫而去探溯

這種假象的産 生的根源 ，並尋求它的解決的方法。所以，康德

說：這種暴露是一種有益的暴露。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

的辯證論〉 中，由於純粹理性尋求現象界的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

而產生「二律背反」 ，這種背反驅使我們去尋求它的解決方法；

這裡純粹實踐理性亦由於尋求實踐上的（基於愛好及自 然 需要

的）受條件限制者之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而產 生 「 二律背

反」，這種背反亦驅使我們去尋求它的解決的途徑 。

純粹實踐理性所要求的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康德稱之為

「最高善」 ，這「最高善」是一切實踐上（基於愛好及自然需要

的）受條件限制者的可能的最高條件 。 至於一個實踐上受條件限

制者何以要求一個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作為其可能的最高條件，

康德及有詳細的說明 。 但我們無妨這樣來解釋：當純粹實踐理性

在實踐上肯定一個基於愛好和自 然需要的對象（例如求幸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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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時 ，則這個對象之「善」只是有條件的「善」 ，即它本身

不是「絕對善」的 。 因此，當我們肯定這個對象是「善」時 ， 便

必須假定一個自身是「絕對（即無條件）善」的東西作為它的可

能的最高條件 。 否則的話，我們便無法肯定這個對象是「善」

的 。 這個自身是「絕對善」的東西便是善的對象的無條件的絕對

絕體性 ，即是「最高菩 」 。

關於「最高善」與道德律的藺係，康德有－預先磬明的地

方，即「最高善」既是純粹實踐理性所要求的「無條件的絕對絶

體性」，因而便是純粹實踐理性（亦即純粹意志）的全部目標。

但我們不可因此而把它看作是純粹意志的決定根據 ( Bestim

mungsgrund ) 。因為只有道德律才是純粹意志的決定根據，在這

種根據下，「最高菩」才能成為我們的純粹意志的全部 目 標。康

德說 ： 這一點甚為重要，不可稍有誤解，否則將使人心誤入迷

途。因為如果我們在道德律之先，假定任何善的對象作為意志的

決定根據，並因 而 引出最高的實踐原理來，其緒果總是「他

律」，並因而把道德律摧毀無餘了。 4

康德於發現「最高善」的概念後，進而界定（ bestimmen )

它的涵義。他說：所謂「最高」 ( das hochste ) ，包含二種意義 ：

一是指「最上 」 ( das oberste, supremum) 的意義，另一是指「完

全」 ( das Vollendete, consummatum) 的意義 。前者是指一種無條

件的條件 ，即其本身不再受更前的條件所限制的條件（即原始性

[ originarium ]) ；後者是指一種全體，此全體之本身不再是任何

其他同種類的全體之部分（即完全性 〔 perfectissimum J) 。 「德 」

( Tugend ) 是－切 我們所欲求的最上條件，因而也是我們所追

求的一切幸福的最上條件，即是「最上的善」。然而， 一個有理

4 K. p. V., Erster Teil , II. Buch, I. Hauptst., K. V. , II. Bd., S. I 3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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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又是有限的存在者之欲望所追求的對象，不僅是最上的菩，

而且也是「完全的善 」 ，即 必須 要求幸福在內 。 康德說：這種對

幸福的要求，不僅以自身為目的的個人的偏私的意見是如此，即

使以全人類為 目的的公平的理性的判斷也是如此 。固為需要幸福

而又配受幸福，但又不能參與享受幸福，這與有理性者的完全的

意志是不相合的。所以，「德」與「福」構成「最高菩」概念意

義的內容。

由上可知，康德在界定「最高菩」概念的意義時，是肯定其

中「德」與「福」的連鋯是作為既與的知識的。

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德 」與「福」 是如 何連緒的

呢？康德說 ： 如果在－個概念中兩個性質（ Bestimmungen ) 必

然地相連結，則它們必然是依照理由 (Grund) 和緒果 (Folge)

的閱係相連緒。這種依照理由和緒果的關係之連結，若非分析的

（邏輯的連緒），便是綜合的（實在的連緒）；前者依照同一律，

後者則依照因果律 。 因此，「德」和「福」的緒合可有雨種方

式 ：一是把行德與求褔看作是同一的行為，因 而前者毋須另外的

格率 ( Maxime ) 5, 而只以後者的格率為格率就行了 ；二是由行

德以產 生與道德自身不同種類的福，有如原因產生緒果一樣 。

古代希臘的兩個學派 伊璧鳩魯派和斯多亞派 便是把

德和福看作是完全同一的元素的，因而運用同一律以求取二者 的

原理的統一 。 但在二者之中何者是根本概念一點，他們有不同的

意見。伊璧鳩魯派以幸福作為根本概念，他們說：意識到自己的

格率導向幸福時，便是德；斯 多 亞派則以道德作為根本概念，他

5 「格平」 ( Maxime ) 的竟義是指只對自己·寬克有致的主觀的實踐規
則；至笮對每一1固有埋往者的竟志均有效的實踐的基本底則 ， 則稱

為「實踐定律」 （ praktisches Gesetz ) （ 見 K. p. V., Erster Teil , I. Buch, 
l. Hauptst. , §1 , K.V., II . Bd., S. 23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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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說 ：意義到自己有德，便是幸福 。對前者來說，「明 達」

( Klugheit ) 即是道德；對後者來說，只有「道德」才是真正的

智慧 ( wahre Weisheit ) 。

上述二派，都在求取「德」與「福」兩種實踐原理的同一，

但所用的方法不同 ：一派把原理放在感覺上，一派把原理放在理

性上 ； 一派以感覺需要的意識為主，一派以實踐理性置於一切感

性的決定根據之外 。 依照伊璧鳩魯派的說法，「德」的意義已包

含於「促進我自己的幸福」的格率之內 ； 依照斯多亞派的說法，

則幸福之感已包含於「德」的意識之中。但不論何者包含何者 ，

受包的一方只是包含的一万的部分 ，而非其全體 。而且，兩個全

體雖由相同的部分構成 ，但由於連緒的方式不同而彼此迥異。斯

多 亞派王張「德」是「最高善」的全部 ，而「 福」只是具有

「德」時之意識而已；伊璧鳩魯派則主張「福」是「最高善」的

全部 ，而「德」只是為獲得 「福」之格率的 形式，即為獲得

「福」之合理的手段罷了 。

但康德則認為 ： 「德」和「福」在最高的實踐原理上是完全

不同種類的 ，儘管二者同 屬於一個「最高善」的概念，但彼此在

同 一主體中是互相限制的6 ; 因此，「最高善在實踐上如何可能」

這問題 ， 仍然懸而未決 。 但由於德與福是屬於不同種類的實踐原

理，則可知二者的連緒必然是綜合的連緒，而不是分析的連緒 ，

即不是如古希臘二學派那樣，從「福」之中去分析出「德」來，

或從「德」之中去分析出「福 」來。 其次，我們可知這種連緒是

先天的連鋯，因而也是實踐的必然的連緒，因為從意志自由而產

6 胭於徨與福黽淤不囘梗類的實踐厘埋 ， 參見 《實踐理 ＇注批判》 中

〈 論純粹實踐逕l'主的基本庶民」〉 ("Von den Grundsatzen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munft" ）之「定埋四」 及其誆釋 K. p . V., Erster Teil , I 
Buch, I . Hauptst. , §8, K. V. , II. Bd., S. 4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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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高善」 ，是先天的和必然的。所以，「最高菩」概念中之

「德 」與 「 福」的連緒是先天綜合的連緒 ， 這種連緒的可能性的

條件 ， 必建立於先天的認識基礎上面7 。

嚴德認為：綜合的連緒必須是因果的連緒 ，其方 式不外二

途 ： 一是求福 的欲望是道德格率的動因， 二是道德的格率是獲得

幸福的原因 。 前一種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凡把意志的決定根據

置於追求幸福之中者，都不是道德的。蓋因幸福的原理是經驗

的原理 ， 經驗的原理及有普遍的必然性，沒有普遍的必然性不

可以作實踐定律8 。 但是，後一種也不可能，因為世界上一切 因

與果在實踐上的連緒，並不依意志的道德心， 而只依靠我們對於

自 然律的知識 ， 以及運用自 然律之物理力量 。故我們不能期待在

世界上藉對道德律之遵從，而能獲得幸福的必然鋯果 。 但是，促

進最高善又是我們 的意志的先天必然 目 標， 且與道德律不可分 ；

如果最高善的促進不可能， 則命令我們促進最高善的道德律，也

將變為不可能 了。然而，道德律的可能性在康德看來 ，是既與的

事霄。因此，「最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問題便產 生 了 二律背

反 ，即在德福連緒的必然性中，既不能由福以求德，也不能由德

以求福。這種背反 ， 叫做「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 ； 康德所謂的

「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指的就是這種「實踐理性的二律背

反」。

7 以上見 K. p. V, Erster Teil , II. Buch, 2. Hauptst. , K. V. , LI . Bd., S. 142ff 
8 參見《實踐逕吐玭邦》 中 〈論純粹實踐3里'|'生的基本原則〉 之「 定理

一」 ( K. p . V, Erster Tei I, I. Buch, I . Hauptst. , §2, K. V. , II. Bd., S. 26 
f.) 。 又閼淤「實踐定律」的意義 ， 參見訌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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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康德對淤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之解決

道德神學之建立

上面我們敘迷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的產生 ； 現在我們來看殷

德對於這個二律背反如何解決，以及如何從這種解決導引出他的

道德神學 。

他首先引述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的辯證論〉中對於

純粹理論理性（思辯理性）的二律背反之解決 。 那裡的背反是由

於世界上發生的事件中「自 然的必然性」與「自由的原因性」的

衝突而發生。這種背反，由於我們指 出 事件及事件發生之世界只

是現象世界而不是「物自體」的世界，便獲得解決了。蓋因同一

個行為者， 一方面作為現象時具有在感性世界中服從自然的機械

法則之原因性，另一方面對於同一事件，他又可把自己看作是

「理體」 (Noumenon) ，即不依照時間的條件而存在的睿智者。

這樣，他作為－個「理體」，便可一方面具有對於自 然法則的原

因性的決定作用，他方面他的自身又不受自然法則的支配 。

康德用同樣的方法來解決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認為：上

迏 「最高善」概念中關於德福連緒兩個命題中的第一個：「努力

求褔以產生道德心」，是絕對錯誤的；但是第二個命題「道德心

必然產生幸福」，則不是絕對錯誤的，而只有當我們把「德」看

作是感性世界的原因性的形式 ，並把感性世界的存在方式看作是

有理性者的唯一存在方式時，才是錯誤的。故這種錯誤只是有條

件的錯誤。但是，我們不但可 以正當地認定自己可作為悟性世界

( Verstandeswelt ) 的「理體」 而 存在， 而且在道德律中我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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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對感性世界 (Sinnenwelt) 的自我發生作用的純粹知性的

原因性。所以，作為原因性之道德心與作為緒果而存於感性世界

的幸福相連鋯起來 ，不是不可能的；即使這種連緒不是直接的，

但可能是間接的，即通過－個睿智的自然創造者而連緒 9 。這

樣，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便獲得解決了，即「德」與「福」的連

緒如從第二命題，即從道德心產生幸福來看時，是可能的，即把

「 德」看作是 出自 睿智世界的原因性，而把 「 福」看作是存於感

性世界的絆果，兩者相連緒起來是可能的。由此可知，所謂二律

背反乃是 出於誤解，即誤把物自體與現象的關係看作為現象與現

象間的關係的緣故。

糜德於解決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後，繼而批評古代希臘哲學

家解決此問題的錯誤：伊璧鳩魯和斯 多亞學派都認為 「德」與

「福」的連緒在此生此世便可實現的，並強調由道德生活的意識

而來的幸福是超乎一切的快樂的 。不過 ， 伊璧鳩魯的主張與斯多

亞派的王張有－個主要不同之處：前者以快樂作為道德的動機，

後者則反對以快樂為道德的動機。伊璧鳩魯沒有想到 ： 當我們從

道德生活的意識中獲得快樂時，已先行假定了道德心。因此，根

本的問題乃是：這最初的道德心從何而來？假如一個人本來沒有

道德心，試問 ： 他如何可能從道德生活的意識中感到快樂？

康德認為 ： 伊璧鳩魯犯此錯誤的根源所在，乃是把我們的自

我意識中的「所做的」 (was man tut ) 與 「 所感的」 ( was man 

empfindet) 相混淆了。這裡有一個欺驅的謬誤 ( vitium subrep

tionis ) 存在 ： 道德行為是 由 道德律直接決定意志所産生的，這

種行為使我們獲得快樂之感；但是這快樂本身不是産生道德行為

9 關淤人可作為'l'Ei-＇「生世界的埋驛而存在，以及對扆感'|主世界的自我具

有哼．因作用，康德在 《道德形上學的基喋》 中作「自由」 損念的

「演繹 」 ( Deduktion ) 特有詳細的說明。譔參閱該當第三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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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相反的，是其鋯果。另一方面 ， 由感性衝動所産生的行

為，也可以獲得快樂的效果。於是伊璧鳩魯乃誤認為感性衝動是

道德行為的動機，即把「所做的」與「所感的」相混淆了。這是

他的錯誤的根源所在。

那麼，由道德行為而來的快樂與由感性愛好之滿足而來之快

樂是否全無區別呢？康德認為是有的。他找出一個名詞來指示由

道德行為而來之快樂，這名訶便是「自足」 ( Selbstzu和eden

heit ) 。「自足」不指示幸福上的享樂，而只指示一種類似於幸福

而卻與道德意識必然地相連緒著的人生的滿足 ( Wohlgefallen ) 。

這是一種消極意義的滿足，即人意識到不需要什麼。當人意識到

自己具有不屈不撓地遵從道德律的自由時，由於這自由是獨立於

一切愛好之外的 ， 於是他乃意識到他不需要什麿，而這種意識便

是永恆的「自足」的根源。所以 ，這種「自足」亦可稱為「知性

的滿足」 ( die intellektuelle Zufriedenheit ) 。 至於建立在愛好的滿

足上的感性的滿足，則不論此種愛好如何精緻 ， 都不足以充當

「自足」之名。因為愛好變化無常 ， 隨著耽溺 而增長，永無滿足

之時，這對於一個有理性者來說 ， 毋寧是一個負擔，故不足以充

當「自足」之名。所以 ， 「自足」與「幸福」有別，因「自足 」

不帶有積極的感情於其中。但它也不能稱為「極樂」 ( Selig

keit ) ，因它畢竟不能完全脫離愛好而獨立 ， 而時時有愛好窺亻司於

旁。不過 ， 它近似「極樂」，即當意志受到 決定時 ， 它能保持不

受愛好之影零。

以上說明糜德對於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之解決 ， 即德福的必

然連緒是可能的，這種連緒不是由「福」以生 「德」 ，而乃是 由

「德」以生「 福」。「德」是第一條件 ， 「福 」 是第二要素。但這

種連緒不是感性世界的事物的連緒，故不能依感性世界的定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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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而是超感性的連銠 。 這種連緒的可能性的根據如何，須待

進一步的分析 10 。

康德於分析德福連鋯的可能性的條件之前，先行討繪純粹實

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緒合時所佔的 「 優勢」 ( <las Primat ) 問題。因

為德福連緒的可能性的條件 ， 使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發生 了

緒合的闞係。

所謂「優勢」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通過理性而緒合

時，其中之一具有第一決定的原理之地位。從較狹的實踐的意義

說，「優勢」是指興趣上的優先 ( Vorzug des Interesses ) ，即它是

其他事物的興趣的依據，而它自己則不依屬於其他的興趣 。

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的緒合，不是平等的拷合，而是前

者佔有優勢的情形下與後者的緒合。如果是平等的緒合，則思辯

理性將嚴守其不得超越經驗世界的決定 ，而妨害純粹實踐理性所

肯定之超越感性世界之諸命題之實在性，並使二者之緒合不可

能 。 如果思辯理性佔於優勢的地位 ，則其緒合的不可能性更顯而

易見。故唯一可能的情形是純粹實踐理性佔有優勢條件下與思辯

理性的緒合 。 糜德說 ： 如果實踐理性所設想的，不能多於思辯理

性所提供於實踐理性的，則思辯理性便佔了優勢；但若實踐理性

自身具有根源的先天原理，而某些理論的命題與這些先天的原理

不可分地連緒著，但又不可從理繪的見地來肯定這些命題的實在

性，則實踐理性便佔了優勢 。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純粹實踐理性

與思辯理性的緒合，只有前者佔有優勢的情況下才可能，則試

問 ： 這種緒合會否發生衝突？而且，純粹實踐理性已把知識擴大

至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則思辯理性是否必須接受此顥外的擴大

10 以J:..見 K. p. V, Erster Tei!, IL Buch, 2. Hauptst., 11 , K. V. , II. Bd., S 
l 4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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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呢 ？

康德認為在純粹實踐理性佔有優勢的情形下與思辯理性的緒

合，是不會發生衝突的，因為純粹實踐理性不受理論理性的限

制，同時，思辯理性必須接受前者所掩與的額外知識 。 他說 ： 假

如實踐理性受感性的條件所限制，則我們不能要求思辯理性這樣

做 。 例如，穆罕默德的樂園 、 神智家 ( Theosophen ) 及神秘家

( Mystiker ) 之自命能與神明相通等等，皆各依其幻想， 把怪物

置入理性之中，思辯理性對此自可拒絕加以接受。然而， 純粹理

性 自 身能成為霄踐的 ，已在道德律的意識中獲得證明。因 此， 不

論理論理性或實踐理性 ， 凡依照先天的原理下達判斷者 ， 都是同

一的理性。這樣，我們便可明白 ： 某些命題在理性的理論運用上

不能積極地建立，但一旦與純粹理性的賞踐的興趣不可分地連緒

的時候 ， 思辯理性便非接受它們不可。因為這些命題雖不是理性

的理論運用所能建立，但並不與思辯理性相衝突 ； 今一旦由 同 一

的純粹理性在實踐的運用上肯定其實在性 ， 則思辯理性自無拒絕

接受的理由。不過，我們要記取的是 ： 這些知識非從思辯理性的

知見而來， 而是純粹理性在另 一方面 ， 即 實踐的觀點上的擴充 ，

我們不可 因 此而去擴大思辯理性的知識 11 。

康德於闈論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緒合時所佔的優勢後，

乃進而分析德福連緒的可能性的根據或條件。他發現德福連緒的

可 能性 的根據有二：一是「 靈魂不滅」 ( die Unsterblichkeit der 

Seele ) ， 二是「 上帝存在」 ( das Dasein Gottes ) 。 他把這兩個命題

稱為 「 公設」 ( Postulate ) ；所謂 「 公設」 ， 是指一種與無條件有

效的先天的實踐定律不 可分地相連鋯著的 、而在理論上不可證 明

的命題。

11 K. p. V., Erster Tei!, II . Buch, 2. Hauptst. , II , K. V. , II . Bd., S. l 5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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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先看他對於「靈魂不滅」的公設的分析：

他說：在世界上實現「最高善」，是受道德律決定之意志之

必然 目標；但在此意志中， 心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又是實現

「最高菩」之最上條件。這種心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必須是可

能的，因當「最高善」成為意志的對象時，這種一致便已必然地

包含於其中了。然而，意志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是「神聖」

(Heiligkeit) ，是一種完滿，這種完滿是任何在感性世界的有理

性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達到的。但是，這種一致，又是實踐上的

必然，因此，它只有在向著完全一致之無限進步中達到，而依照

純粹實踐理性的原理，必然地要肯定這種無限的實踐的前進作為

我們的實在的目標。這個無限的進步又必須假定有理性者的存在

和人格要無限地延續才可能，這種無限的延續便是「靈魂不

威」。所以， 「最高善」 必須在 「靈魂不威」的先行假定之下才可

能。由是，「靈魂不威」乃成為純粹實踐理性的一個公設。

這個公設，不僅在彌補思辯理性之無能方面極為重要，而且

對於宗教方面尤為重要。如無此公設，則道德律之神聖性將消

沉， 而流於放樅及陷於私利；因為人們將可毋須無窮的努力而自

詡能與道德律完全一致，或者，人將熱衷於期望不可達到之目

標，即冀固獲得意志之完全神聖性，而沉迷於幻想的神智術的夢

中。蓋因無此「無限進步」的公設，人們將會覺得無須努力遵奉

道德律，即可完全獲得神聖性而與神一致，這是與自我的認識完

全相衝突的，因為人無此能力；而且，這二種情形，都將阻止人

類服從理性命令之努力 12 。

現在我們來看康德對於「上帝存在」的公設的分析：上面的

第－個公設即 「靈魂不威」的公設，是從「最高菩」概念中的第

12 K. p. V, Erster Tei!, II. Buch, 2. Hauptst. , II, K. V., II. Bd., S. I 5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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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要素「德」中分析出來的；這裡的「上帝存在」，則係從

「最高菩」概念中的第二個要素「福」 之中分析出來。後者和前

者一樣，純粹由毫無利害觀念及公平無私的理性所決定，不依賴

任何感性動機之助 。康德說 ：「最高善」概念中「德」和「福」

是密切成比例地緒合著的，這種密切的緒合必然地引出一個使此

種緒合可能的原因或條件來，這個原因或條件便是上帝 。 換句話

說，「最高善」概念中德福密切成比例的連緒 ， 必然地要先行假

定「上帝存在」為其可能的條件 。

「幸福」是有理性者在世界上諸事如意的狀懇，這種狀懇建

立在自然與有理性者的全部目的和意志的決定根據 ( Bestim

mungsgri.inde ) 相 一致之基礎上。但是 ， 道德律是自由的定律，

它完全獨立於自然及自然與有理性者的欲望能力（ Begehrungs

vermogen) 相一致之外的，而有理性者自己又不可能為世界和自

然的原因，因此，在道德律中沒有絲毫德福必然連緒之理 由 。然

而，在「最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是必然的 ，因而，一個與自 然

自身不同 而又為－切自然的原因，並苞含德福連緒的原理在其內

之原因之存在 ，便必然地被設定。同時 ，這樣的一個最高原因，

不僅應包含 自 然與有理性者的意志之定律（即道德律） 之形式相

一致的理由， 而且應包含自然與這定律的意識（亦即有理性者的

道德心）相一致的理由。所以，「最高善」只有在假定一個與道

德心的原因性相適應的自然的最上的原因之下才可能。然而，康

德說 ：一個依照定律的意識而行為的存在者是一個睿智者 (In

telligenz ) ，此種行為的原因性是他的意志。因此，這個自然的最

上的原因是一個具有悟性和自由的存在者，因而就是自然的創造

者，就是上帝。

由於促進「最高菩」是我們的義務，而「最高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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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必須假定上帝存在為其條件 ，因此，肯定上帝存在是在道德的

實踐上具有必然性的了。

但是，康德磬明這種道德霄踐上的必然性只是主觀的，即只

是一種「需要」 (Bedtirfnis) ；而不是客觀的，即它自身不是一種

義務，因為我們沒有肯定任何事物存在之義務（因為這只涉及理

性的理論運用）。此外，這種道德的必然性也並不意指我們必須

假定上帝存在來作為一般的義務的基礎，因為義務的基礎建立在

理性的自律上面。屬於義務的事只是在努力實現和促進「最高

善」。由於我們的理性必須假定最高睿智者的存在，才能設想

「最高菩」，因此最高睿智者的存在乃和我們的義務的意識相連

緒。如把這種存在只作為一種說明的理由來考慮，則它是一種

「假設」 (Hypothese) ；但若從實踐的目的之要求上來考慮，則

它是一種信仰，一種純粹的理性信仰 (Vemunftglaube) ，因為純

粹理性是這種信仰產生的根源 。

這樣，「上帝存在」的公設便分析出來了，即「最高菩」概

念中德福連緒的可能性必須假定「 上帝存在 」為其第二個條件。

至此，康德批評古代希臘二學派不能解答「最高菩」的可能

性的理由：他們運用人類意志自由的規則來解答這問題，認為毋

須設定上帝存在，即可獲得德福一致 。然而，他們所建立的道德

原理只是「最高善」的最上條件，而不是「最高善」的完全條

件。完全條件必須德福連鋯。伊壁鳩魯學派以幸福的原理作為道

德的最高原理 ，以各人的愛好所選擇的格率作為定律，這樣，把

「最高善」的道德性降低，而他們所指望的幸福也不過是人生的

明達 ( Klugheit) （包括性情溫和及節欲在內）所能達到的境界而

己。這樣的幸福原理，不僅隨環境而異，而且將不斷地有例外發

生，因而不能作為定律之用。另一方面，斯多亞派則與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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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拿「德」作為「最高善」的條件，但他們誤認為純粹的定律

所要求的「德」的程度 ，在今生今世便可 以 完全達到 的。 因此，

他們過分地強調人 （在「賢者」的名義下）的道德能力，超過 了

人性的耗圍和限制，並假定了與我們的全部知識不能相容的事 。

其 次 ，他們不允許「最高善」的第二個要素「福」作為人生欲求

的特別對象，而把「賢者」完全置於超自 然之上，在其人格的卓

越意識中有若神祇；他們並把賢者置於苦悪之中而不令其屈服 。

這樣，他們拋棄了「最高善」的第二個要素 「福」 。 這種看

法會伶他們自己的本性之磬所駁倒，因為求幸福乃是屬於人類的

本性的必然性 (Naturnotwendigkeit) 的事 13 。

康德對於基督教頗為讚揚 。 他認為：只有基督教的教義

（我們姑且不把它當作一種宗教的教義 來看）所提供的「最高

善」（即上帝之區）的概念 ，能適合實踐理性的嚴格要求 。 道德

律是神聖的、絕無妥協的餘地的 。人所能達到的道德的完全

性，至多仍是在「德性」 (Tugend) 的階段，即由尊敬道德律而

具有服從道德律之心 ；但其意識中尚有不斷地違反道德律之傾

向，至少具有不純粹性，即在服從道德律上混雜著許 多 不真誠

的（非道德的）動機 。今基督教的律法則要求一種神聖，使受

造的眾生作無限的進步，因此之故， 人乃正當地具有無限綿延

的存在之希望 。 其次，道德律本身不承諾任何幸福，因為依照

一般的自然秩序的觀念，幸福與服從道德律無關。基督教則彌

補了這個缺陷，它把有理性者傾其全心遵奉道德律的世界當作

上帝之國，在此國中，本來不相關聯的自 然與道德在一神聖的

創造主之下連繫起來，而使「最高善」成為可能。道德的神聖

性在今生即可作為準則而履行，但其相應的幸福則要在永恆中

13 見 G. MS., 2. Abschn ., K. V. , III. Bd. , S. 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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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到 。 基督教這種道德原理並不是神學的，即不是他律

的，而是純粹實踐理性的自律的伍 。如果是神學的，則係以上帝

和神意的知識作為道德律的基礎，這便成了他律。而且，基督教

的道德原理亦不把遵行道德的動機放在所期望的緒果上面，而純

以義務觀念為中心，以忠實遵行義務作為獲致幸福的條件 。

這樣，道德律便通過「最高善」的概念而導至宗教，即導至

認識所有義務都是神的命令，但這命令並非出於強迫 (Sank

tionen) ，而是每一個有理性者的自由意志的根本定律 。同時 ，道

德學 (Moral) 並不教我們如何為自己造福，而是教我們如何做

到「配受幸福」 (Wtirdigkeit glticklich zu sein ) ; 只有加以宗教的

意義，我們才產生希望，希望將來依照我們的努力的比例以分享

配受的幸福。

道德學不教我們如何為自己造福，而只教我們如何做到配受

幸福，是以道德學不是幸福的學理，而是幸福的必要條件 (con

ditio sine qua non) 。但當道德的意義完全被闈明，因而促進「最

高善」的道德欲望 (der moralische Wunsch) 被喚起，並採取走

向宗教的步驟時 ， 則道德的學理亦可稱為幸福的學理 。因 為幸福

的希望這時是從宗教開始的。

依上所述，我們又可見到：上帝創造世界的最終目的，不是

為謀求有理性者的幸福，而是為達成「最高善」。其中附加了一

個條件，即有理性者的配受幸福，亦即他們須具有德性 。 有此德

性，他們始能希望分享智慧的創造主所賜與的幸福。有人說 ：上

帝創造世界的目的是歸榮上帝，這話說得正好 。 因為所謂歸榮上

帝即是尊敬上帝的命令，遵從上帝的定律所頒布給我們的義務，

其中包含他把世界的秩序配以幸福的光榮計畫。如果賜褔使他值

14 K. p. V., Erster Teil, II. Buch, 2. Hauptst. , II, K. V. , II. Bd. , S. 15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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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愛，則他的命令使他成為被尊敬的對象 。

至此，我們又可看出： 人及一切有理性者何以自身就是目

的，而不能被任何人（甚至上帝）當作工具來使用，以及在我們

的人格中之人性何以是神聖的，這都是因為人是道德律的主體的

綠故。蓋因道德律是神聖的，任何事物之被稱為神聖，都由道德

律而來 15 。

以上是康德間於他的道德神學的理論。他的論證過程可簡述

如下 ： 他由於解決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而肯定「最高善」概念中

德福連鋯的可能性 ，再從這種連鋯的 可能性而分析 出「 靈魂不

戚」 和「上帝存在」兩個公設為其可能性的條件 。 由 於這兩個公

設之發現， 乃使道德律導引至宗教，因而建立了他的道德神學 。

四、純粹理性在實踐上得以擴張而不同時擴

大其思辯知識之論據

康德把「靈魂不滅」和「上帝存在」稱為 「 公設」 ； 此外又

把「自 由 」（積極意義的自 由，即指睿智世界的存在者具有原因

性而言）也稱為「公設」 。 這三個「公設」合起來，他稱為 「 純

粹實踐理性的一般的公設 」 。 「公設」的原義是指在理論上不可證

明的命題的意思，但事實上，他對於「自由」的概念，已在《道

德形上學的基礎》第三章及《實踐理性批判 》的〈純粹實踐理性

15 以J:.見 K. p. V., Erster Tei! , II . Buch, 2. Hauptst. , V, K. V. , II. Bd., S 
I 5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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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繪〉中 ， 作過詳細的「演繹」 ； 「演嶧」即是證明。不過 ，

他在那兩部分中未稱它為「公設」 ， 直到這裡〈純粹實踐理性的

辯證論〉中才稱它為「公設」罷了。至於對「靈魂不威」和「上

帝存在」 兩個公設 ， 則他未作任何 「 演繹」的工作。對於上述三

個 「 公設」 ，思辯理性只能作為問題而提 出 來， 而不能把它們解

決 ；現在實踐理性卻把 它們解決了 ， 即 肯定了它們的實在性。 其

原因如下： （ 1 ) 先就第－個公設來說 ： 「靈魂不滅」在思辯理性

中無法獲得正確的證明， 而 陷於「謬誤推理」 ( Paralogismen )

中 ， 因為思辯理性不能把握到在自我意識中的靈魂概念所需要的

永恆性，使之成為－個實在的實體；但在實踐理性中則由於要求

與 「 最高善」概念中之道德律完全一致所設定之無限綿延， 而獲

得了這個永恆性。（ 2 ) 從第二個公設來說：「自由」在思辯理性

中 由於與「自然的必然性」發生衝突 而 陷於「 二律背反」中 ， 為

解決這個背反，它只能建立一個或然的 而不能決定其實在性的概

念，即「宇宙」的理念；但在實踐理性中，則藉道德律的力量而

設定了「自由」，即在道德律中我們意識到超感性的睿智世界及

人作為睿智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的實在性。 ( 3 ) 從第三個公設來

說 ：「 最初的存在者」（ das Urwesen ) 這個神學上的概念，在思

辯理性 中只是一個超越的理念，究竟是否具有實在性 ， 懸 而 未

決 ； 但在實踐理性 中 則 由於它作受道德律決定的意志的對象的 可

能條件， 而獲得了意義 ； 即 由 於「最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具有

必然性，而必須設定「上帝存在 」 為其條件。

這樣，我們的知識是否通過實踐理性而擴張了呢？在思辯上

只是「超越的」 ( transzendent ) 東西，在霄踐上是否就變為「內

在的 」 ( immanent ) 知識了呢？康德說 ： 誠然如此。但這只是在

實踐的觀點上如此 ，而不是在思辯的觀點上如 此； 就是說，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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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因此而認識了靈魂的本性及睿智世界或最高的存在者的本身

是什麼；我們只能把它們在實踐上與「最高善」的概念連緒起

來 。 至於 自由如何可能，我們如何能理論地、積極地認識這種原

因性，並不因此而獲悉。我們只知道有這樣的一種原因性 ， 它通

過道德律而被設定 。 其他兩個理念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們的可能

性非人的智力所能探測；但它們的真實性也決非任何詭辯所能否

定的 16 。

現在發生這樣的問題：純粹理性如何可能在實踐的觀點上得

到擴張，而不同時擴大它的思辯的知識呢？

康德對於這個問題之解答，可分兩面來說 ： 第一、他說：為

了避免過於抽象起見，我們可把這個問題在當前的應用上加 以解

答， 即為要在實踐上擴充一種知識，我們必須肯定一個先天的目

的作為 意識的 對 象，此先天的 目 的即 是「最高菩 」 。 此「最高

善」的肯定與一切原理無關，而全由一個直接決定意志的 「斷言

令式」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 17所實踐必然地提出來 。 但是 ，

「最高菩」概念的肯定又必須 先行假定三個理論概念 ，即「自

由 」 、「不 滅」 和「上帝 」 才可能 。這三個概念都是純粹理性的概

念，故沒有相應的直觀， 因 而不能在理論上來發現它們的客觀的

實在性。現在卻通過實踐定律而設定了它們的對象的可能性及其

客觀的實在性，這誠然是一種擴張，但這種擴張僅限於把原來只

作為或然的或只可思考的概念，宜布為有其真實的對象而已。康

德認為：既然實踐理性在肯定「最高善」作為意志的對象時必須

16 K. p . V, Erster Tei!, II . Buch, 2. Hauptst. , VI, K. V. , II . Bd., S. 168 
17 「斷言令式」 ( kategorischer lmperativ ) 即「道璋令式」 ( Imperativ

der Sittlichkeit ) • 達種．令式的可能吐·不以茌何光行假定為其條

件，而其本身1更表現為絕對地·J//4然的。與此相對的是「瑕言令式 」

( hypothetischer Imperativ) •「假言令式」的可能1生則要以某積先行

暇定為其條1牛（見 G. MS. , 2. Abschn., K. V. , III. Bd. , S. 36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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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這三個概念，則理論理性就有權假定它們的存在。然而 ，理

論理性的這種擴張，不是思辯上的擴張，即我們不能在理論的觀

黠上來積極地使用它們；因為實踐理性在這裡所成就的，只是使

這些概念成為真實的及有其對象而已 ，而並沒有給它們以直觀。

所以，承認它們的實在性，並不能構成任何綜合命題，即在直觀

中存在的綜合命題 。 因此，這種發現絲毫無助於擴張我們在思辯

上的知識。

第二、在理論知識中我們認識一對象時，必須運用純粹悟性

概念 ，即範唁；範略的這種運用 必須通過直觀，即範唁必須運用

於可能經驗的對象之上 。 現在這裡卻把範唁運用於不能在任何經

驗中＃合與我們的理性的理念之上，這是否可能的呢？康德認為這

是可能的。因為範疇的根源存於純粹悟性之中，它們獨立於直觀

之外，且先行於直觀之前；它們只作為思考的能力 ， 只指示一般

的對象， 而不拘這種對象是用何種方式給與我們。現在實踐理性

不通過直觀而賦與這些理念以實在性，則範唁是有權不通過直觀

來思考這些對象的。只 是由於不通過直觀之故， 乃不能在理論上

來規定這些對象；換句話說，範唁只肯定有這些對象，而並不肯

定這些對象的理論知識。這亦說明純粹理性何以在噴踐的觀點上

得到擴張， 而又不同時擴大它的思辯知識的理 由 18 。

依照上面的論據，康德乃嚴禁把上述三個理念去作思辯知識

的基礎。他說：「 上帝」、「睿智世界」（上帝之國）及「靈魂不

威」 這三個理念 ，如 以 由我們的本性而來之迷語力n 以進一步之限

18 以上見 K. p. V, Erster Tei!, II. Buch, 2. Hauptst. , VII, K. V. , II . Bd. , S 
I 74ff. :並參閱 K. p. V, Erster Tei! , I. Buch, I. Hauptst. , II. "Von dem 
Befugnisse der reinen Vemunft, im praktischen Gebrauche, zu einer 
Erweiterung, die ihr im spekulativen fiir sich nicht moglich ist", K. V., II 
Bd., S. 6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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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切不可把這限定看作那些理念的具體化 (Versinnli

chung) 的知識（此乃擬人神說 Anthropomorphismus) ，也不可看

作是超 感 性對象的超越知識 tiberscbwengliches Erkenntnis 

Ubersinnlicher Gegenstande) ;统之 ，不可把這三理念去擴充理論

上的知識 。 先就第一點來說：由我們本性而來之述語乃指悟性和

自由而言，此二迷語在心理學上的種種述說，都不可用以限定上

述理念 。 例如 ， 人 的悟性是推理 的 ，因而他的表象只 是思維而不

是直觀，這些表象在時間中連續而生， 人的意志經常要依靠對象

的存在才能得到滿足等等，這些述說在最高的存在者之中都不

會有的，故必須加以排除 。 把這些述說排除以後，我們用以思

考純粹知性的存在者所需要的，只是思考道德律的可能性所需

要的而已；因此，我們雖有上帝的知識，但只限於實踐上的意

義 的 上帝 。 再 就第二點來說：如把上述的述語看作超越的知

識，則將成為：上帝具有一種悟性，此悟性只有直觀而無思

维；又具有一種意志，但此意志之滿足不依靠對象之存在；此

外又如：神的存在是偉大的，他的存在不在於時間的綿延之中

（ 然 而時間卻是我們思考存在的量的唯一方法）等等 。 所有這

些性質，都不足以構成 對象的知識， 必須加以排除 。 總之，上

速三理念不可以用作思辯知識的基礎，我們如以悟性和自由之

述語加以限定時，不可以看作是具體化或超越化的知識，而只

能從道德律之內的實踐上的意義加以思考而已 19 。

19 K. p. V. , Erster Tei!, II. Buch, 2. Hauptst. , VII, K. V. , II . Bd., S. I 7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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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淤徙純粹實踐理性約「需要」而產生

之信仰及＾類約認識能力巧妙地道應其

實踐使命的問題

純粹理性通過實踐的運用而產生上帝存在的信仰，康德稱這

種信仰為從純粹實踐理性的「需要」而產生之信仰 ( das Fi.ir

wahrhalten aus einem Bedi.irfnisse der reinen praktischen Ver

nun ft ) 。

純粹理性在思辯的運用上和實踐的運用 上都産生「需要」 ：

從思辯運用所產 生 的「需要」引導 出「 假設」 ( Hypothese ) ;從

實踐運用所產生的 「 需要」則引導出「公設」。「假設」不能產生

信仰，而惟有 「 公設」才能產生信仰 。 因為在前一種場合中，我

們從緒果的原因系列上溯至第一原因，並非為了要賦與緒果以實

在性（例如世界上的事物之因果連緒和變化等），而是要滿足我

們的探索心 ； 蓋因這些鋯果是既與的事實，毋須我們再賦與實在

性。所以，當我們看見自然之有秩序和合目的性時，我們毋須訴

諸思辯理性來肯定它們的實在性 ，而只是為了要說明它們而假設

「上帝」來作為它們的最初原因 。然而，由緒果推溯出 一個確定

的原因如「上帝」者，常是不確實和可疑的，因此，這種假設的

最大可靠程度也不過是我們人類的最合理的意見而已 。 但在實踐

理性方面則不如此 。 實踐理性的「需要」建立在義務上面，義務

使「最高善」成為我們的意志的目標， 並使我們全力追求它 。 在

此情形下，我們必須先行假定「最高善」的可能性，因而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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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假定這種可能性的條件，即「上帝」、「自由」和「不威」是

也。這種義務建立在自身必然和確實的道德律之上；道德律獨立

於任何假定之外，它使我們無條件地完全和它一致，而毋須從理

論上的觀點來獲取關於事物的內在性質、世界秩序的秘密目的，

以及世界的統治者等的支持。所以，純粹實踐理性的「需要」與

思辯理性的「需要」之意義不同 。

其次，道德律命令我們促進「最高善」，這是道德律在我們

心中所産 生 的主觀的效果 ； 然 而，這種主觀的效果仍然是客觀

的，我們不可把它與由愛好而來之主觀效果相比。就以上述三個

公設來說，這三個公設關連到「最高菩」的可能性的條件，這種

關連不是為了任意的思辯的目的 ，而是為 了純粹意志的實踐上必

然的 目的 。在此情形下，意志不是選擇，而是服從理性的命令，

這種服從的基礎是客觀的， 而不是建立在愛好之上的。因為愛好

基於主觀的欲望，我們不能僅由於主觀上意欲某物，便說獲得此

物之工具也是可能的，或其對象是真實的。但對於「最高善」則

璀是如此。我們促進「最高善」，便必然地肯定它是可能的，並

必然地肯定它的可能性的條件也是真實的 。

由此可知，由純粹理性的實踐運用而來的「需要」是絕對必

然的， 由這種「需要」而來的假設，不僅是可允許的假設，而且

是基於實踐觀點上的「公設」；同時，純粹的道德律有如命令一

樣地強制每一個人。所以，一個正直的人可以很正當地這樣說：

我意欲上帝存在，我意欲我存在於物理的因果聯鎮之外，而存在

於純粹的悟性世界中，以及我意欲我的綿延永恆等等。我堅持這

種信仰不願離閼，因為這是唯一由我的興趣決定我的判斷的場

合，毋須顧慮任何詭辯，即使我不能回答或駁斥它們。這種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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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從純粹實踐理性的 「 需要」而生 的信仰20 。

最後 ， 殷德討論到一個問題 ， 即人類的認識能力巧妙地適應

於其實踐的使命的問題 ( Von der der praktischen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weislich angemessenen Proportion seiner Erkenntnis

vem沁gen ) 。

他說 ： 形而上學的諸 問題在理論理性 中 未獲解決， 而在實踐

理性中 卻得到 了解決 ， 這正是人類的認識能力 巧妙地適應於其實

踐使命的表現。如果人的本性決定要追求 「 最 高善」，則我們須

假定人的認識能力之適度（ das Mass der Erkenntnisvermogen ) , 

尤其是各種認識能力間之關係，須適合於這個 目 標。然 而， 《純

粹理性批判》 一書證明這些 重大的問題無法圓滿解決，這豈不是

自 然對於我們的一種虐待？

其實不然 。 思辯理性對於上述問題之不能解決 ，正好留令合實

踐理性以餘地 ， 使道德的命令能對人心發生影響。試想 ： 假如 自

然滿足了我們的願望，賦與我們洞察的能力 ， 或是我們所樂於具

有（ 甚 或有人 自 認為業已 具有 ）的知 見 ，換句話說 ， 「上帝存

在」 、 「靈魂不 」威」 等問題在思辯理性中已獲得解答了，則其緒果

將成怎樣呢？其緒果將是 ：上帝 、 永恆挾其可畏的威嚴 ， 不停地

出 現在我們的眼前 ， 這樣，違犯定律當然是可 以避免 的 ， 命令我

們的事當然也會照著去做 ； 然 而， 行為所 自出 的心情則不能注入

任何道德的命令 。 在此情形下 ，行為的動力常是外來的 ， 因 而理

性毋須努力通過道德律之尊嚴來排除愛好。因此，大多數合乎道

德律之行為都 出 於恐懼 ，一部分則出於希望， 而 無一行為 出自 義

務者， 因 而行為的道德價值乃不復存在。如果人的本性停留在這

裡 ， 他的行為將變為機械性的東西，其 中的一切動作都如傀儡一

20 K. p . V, Erster Tei! , IL Buch, 2. Hauptst. , Vlll , K. V. , II. Bd., S. I 8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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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表演得很好，可是毫無生命。現在，如從實踐理性的眼光來

看，情形便完全兩樣。我們用理性的一切努力，只能窺見模糊依

稀的未來，世界的統治者只允許我們猜測他的存在和尊嚴，而不

能清楚地看見他和證明他；另一方面，在我們之內的道德律，卻

不以任何承諾或威脅，要求我們無條件的尊敬；只有當此尊敬佔

優勢時 ， 它才允許我們窺見那超感覺的世界 ，而且只是微弱的－

瞥而巳。在此種情形下，直接投向道德律之道德心才有立足的餘

地，有理性者才配分享相應於其人格價值之「最高善」 。所以，

康德作緒論說 ：我們賴以生存的神秋的智慧，拒絕我們認知或允

許我的認知，值得同樣的讚佩。換句話說 ，「上帝存在」及「靈

魂不威」等形上學諸命題，在思辯理性中未能獲得證實，而至實

踐理性中卻獲得了證實，這正是我們的認識能力巧妙地適應於其

實踐使命的表現2 1 。

＊丶對康德純粹實踐理性約辯證論的批判

間於康德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的思想，上面已闈述過了。

在這個辯證諭中他表現兩個主要的思想 ：一是道德神學的思想，

二是純粹實踐理性在優勢的狀態下與純粹理論（思辯）理性緒合

的思想。他這兩種思想是否正確？即他的道德神學是否能成立？

以及純粹實踐理性與純粹理論理性能否結合？筆者擬對此二問題

加以批判。批判分三方面來說 ：一是關於純粹實踐理性能否產生

二律背反的問題；二是從康德的哲學方法看「靈魂不滅」和 「上

21 K. p. V., Erster Teil , II. Buch, 2. Hauptst. , IX, K.Y. , 11. Bd. , S. I 8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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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存在」兩個公設能否成立；三是純粹實踐理性與純粹理論理性

能否緒合之問題 。 茲分別評判如下：

（ 一 ） 關淤純梓實踐珥l'生能否產生＝律背反的

，司題

照康德說來，純粹理性在思辯的運用上或實踐的運用上都常

產生辯證論，其原因是由於純粹理性在作此等運用時，要求一個

「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給與受條件限制者，而這個「無條件的

絕對絕體性」不存於現象界中，而只存於物自體之中；如我們把

它運用於現象界之上，便無可避免的產生了假象，因而產生了辯

證論。純粹思辯理性為了 尋求現象界的「無條件的絕對絕體

性」，而産生二律背反，此為純粹理論理性的辯證論。現在純粹

實踐理性亦為了尋求實踐上的「無條件的絕對磁體性」 「最

高善」 而産生二律背反，此之謂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

純粹理論理性（思辯理性）在認識現象界發生的事件時，由

於要求「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 而產生二律背反，如康德在《純

粹理性批判》的〈先驗的辯證論〉中所闈論者，這是正確的 。 但

是，若說純粹理性在實踐的運用上所要求的「無條件的絕對樂體

性」（最高善），也會產生二律背反，則大有商榷的餘地 。因為第

一、「最高善」 概念本身並不產生二律背反；第二、康德所謂由

「最高菩」概念所產生的二律背反，是從界定這個概念的涵義時

所產生出來的， 而康德對此概念的界定並不正確 。

先從第－點來說，純粹理性在實踐的運用上所要求的「無條

件的絕對總體性」（最高善）能否產生二律背反呢？筆者認為不

能。因為康德這裡所說的純粹實踐理性的「無條件的絕對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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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是比照思辯理性的 「 無條件的絕對絕體性」之意義來說

的 ， 我們如把前者和後者加以比較觀察，便可發現前者不能發生

二律背反。現在我們先來檢討一下思辯理性所要求的「無條件的

絕對继體性」的種類和意義 究竟是怎樣的 ：

思辯理性的「無條件的絕對£色體性」 共有三種：一是在一個

王體中的「定言綜合」的無條件限制者 (ein Unbedingtes der 

kategorischen Synthesis in einem Sub」 ekt ) ，二是在－個系列中的

各部分的「假 言綜合」的無條件限制 者 (ein Unbedingtes der 

hypothetischen Synthesis der Glieder einer Reihe ) • 三是在－個系

統中的諸部分的「選言綜合」的無條件限制者 (ein Unbedingtes 

der disjunktiven Synthesis der Teile in einem System) 22 。第一個

絕對继體性的理念是作為一切現象的最 高統－條件的「先驗的

我」 ( das transzendentale Ich ) ， 或稱「心靈」 ； 第 二個絕對總體性

的理念是作為－切原 因性的條件系列可能性最高之條件的「 最初

的原因性」，或稱「宇宙」；第三個絕對總體性的理念是作為－切

存在體的實在性的 「基體」 ( Substrat) 的 「最高實在性的存在

體」，此理念與「宇宙 」 理念中的「絕對必然的存在體 」 緒合起

來，便成為「上帝」的理念。 在這三種理念中只有第二種理念，

即「宇宙」的理念會產生二律背反，而其他二者則否 。因 為「宇

宙」理念的誕生是由因果系列的回溯而起，依照因果系列的回

溯，則原因之前必有原因 ，原 因之原因之前更有原因， 由此無窮

地追溯上去，最後必有－個毋須更前的原因的 「最初的原因」作

為最後根據，因果概念才能成立；這「最初的原 因」便是因果概

念所要求的 「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 。 但在另一方面，因果概念

22 見 K. 1: V. ,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 Buch, II. Abschu. R. S., S 
356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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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排斥 「最初的原因」，因為依照因果概念的涵義 ：「一切變化的

發 生 必有原因」 ， 如 果說有一個 沒有更前的原因的「最初的原

因」，則與因果概念本身的涵義衝突；因此，因果概念在這方面

又要求一個「及有最初的原因」的理念作為其「無條件的絕對總

體性」。這樣一來，因果概念的成 立， 須 要求兩個完全相反的

「無條件的絕對總體性」為其最高條件，這樣就形成了二律背

反。康德依照範唁表的順序，指 出宇宙理念所形成的二律背反共

有四紲如下 23 : 

（一）宇宙理念的第一個矛盾（關淤宇宙的量的矛盾）：

正論 ： 宇宙在時間中有個起始 ， 空間上有個界限。

反論 ：宇 宙是沒有起始的，在空間上也沒有界限， 而是在空

間上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

(-=-）宇宙理念的第-=-個矛盾（關淤宇宙的質的矛盾）：

正論 ：宇宙中任何複合的實體，都 由單純的部分組合而成 ，

而且， 不論任何地方 ， 除了 單純體和由其祖成的東西而外 ， 沒有

其他任何東西存在 。

反論：宇宙中及有任何複合物由單純的部分組合而成 ，而且

世上沒有任何單純的事物存在 。

（三）宇宙理念的第三個矛盾（關淤宇宙的痊生事件的晨初

的原因的矛盾）：

正論 ： 依照自 然法則的原因性，不是一切宇宙現象從其導出

的唯一原因性，為了要說明現象，必然地要承認一個 自由的原因

性。

反論： 自由是沒有的，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依照自 然的法

23 見 K.,: V.,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I. Buch, 2. Hauptst ., R. S., S 
454, 458, 462, 46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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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而生起的。

（四）宇宙理念的第四個矛盾（關淤宇宙中的絕對必然的存

在體的存在的矛盾）：

正論 ： 絕對必然的存在體，作為宇宙的部分， 或 作為宇百的

原因，是屬於宇宙的 。

反論 ： 不論在宇宙之中，或在宇宙之外 ，都 沒有作為宇宙的

原困的絕對必然的存在體的存在。

現在我們來看看其他兩個理念 「心靈」及「最高實在性

的存在體」 能否產生二律背反：

「心靈」這個理念是 「定言綜合」所要求的「無條件的絕對

继體性」的產物 ，「定言綜合」以「屬性與實體」 ( Inharenz und 

Subsistenz) 的範咭為其基礎，「屬性與實體」的回溯 ，到達「 實

體」便告終止，不構成無窮的回溯系列 ，因 為 「 實體」不要求更

前的條件為其條件。所以，「心靈」這個理念不産生二律背反 。

再就 「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這個 理念來說 ， 這個理念是

「選言綜合」所要求的「無條件的絕對縷體性 」 所產 生出 來的。

選言綜合以「交互」範唁為其基礎，依照選言綜合 ， 則當我們肯

定一件事物的實在性時，便排斥其他事物的實在性，但同時也必

然地先行假定了 一個包括一切實在性於其內的「最高實在性的存

在體」為其「基體」，而我們所肯定的任何事物的實在性，都是

這「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的「限制」或「部分」 。 在此情形

下，諸個別實在物間的關係，是「交 互」 的關係，「交互」的關

係不構成回溯的系列，故在這方面不構成二律背反 。 其次 ，在諸

個別實在物與「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之間的闞係，則又是「屬

性與實體 」 的關係，「實體 」 範咭不要求回溯，故在這方面亦不

構成二律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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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高噴在性的存在體」這個理念亦不產生二律背

反 。

由上可知，上述三種理念中，只有第二種理念 「宇宙」

理念 能發生二律背反， 而其他二種則否。其根本原因在於

「宇宙」理念是由於因果回溯所要求的絕對絕體性所產生出來

的 ，而其他二者則否。困然，「心靈」理念亦可產 生「 純粹理性

的謬誤推理」 24, 「最高實在性的存在體」亦可産 生上帝存在的

錯誤證明 25 ;這些繆誤推理和錯誤證明也是辯證論，但只是一般

地誤把「理體」與「現象」相混淆的辯證論 ，而不是二律背反的

辯護論 。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純粹理性在其實踐的運用上所要求的

絕對墮體性 「 最高菩」 是屬於上迏的那一種继體性。考

察這個問題 ， 我們先要檢討「最高菩」概念是如何形成的：純粹

理性為 了尋求實踐上的「無條件的絕對墮體性」紛與受條件限制

者， 乃產 生 「最高善」的概念 ； 就是說 ，當我們在實踐上肯定－

個對象為「善」時 ，便必然地先行假定了 一個包含一切「善」在

其內的「最高善」的理念為其最高條件 。 這樣的－個「最高菩 」

的 理 念便是純粹理性在霄踐上所要求的「無條件的絕對继體

性」 。 我們以上述的判斷來衡量，便可知這種總體性不是依照假

言判斷（ 綜合）的要求而生 的總體性 ，而是依照選言判斷（ 綜

合）的要求而 生 的维體性。換句話說，當我們判斷一個對象是

「善」時，便排斥其他對象的「善」，而同時也必然地先行假定

了 一個包含一切「善」在其內的「纊的善 」 作為一切「善 」的

24 見 K. 1: V.,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成 II. Buch, I . Hauptst. , R. S., S 
370ff. 

25 見 K. J'. V.,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I. Buch, 3. Hauptst. , R. S. , S 
567, 575, 58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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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體」；當我們再判斷其他的對象為「善」時，其情形也是如

此 。 像這樣的－個「總的善」便是作為一切「善」的對象可能的

最高條件的「無條件的絕對墮體性」，即「最高善」。我們可很明

顒地看出：這樣的判斷是選言判斷，而不是假言判斷。各個

「善」的對象間的關係是「交互」的關係，而不是因果關係；

「交互」的關係不構成回溯，故不能產生二律背反 。 又各個

「善」的對象與「最高菩」間的關係則是「部分 」 與「全體」的

閱係，「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所依據的範唁是「屬性與實

體」的範疇，「屬性與實體」的範咭不要求無窮的回溯，故亦不

能產生二律背反。

由上可知，純粹賞踐理性所要求的絕對總體性（最高善） 的

概念，並不能產生二律背反。但是，康德的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

論是從二律背反出發的 。今二律背反不能產生，則康德的全部純

粹實踐理性的辯證繪都可以取消。筆者的意見是：康德的純粹實

踐理性的辯證論實在可以取消。

但是，現在我們姑且退一步來說，即暫不以上面的準繩來衡

童康德的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因為他在此辯證論中所說的實

踐理性的二律背反，是另有其產生的根源的，即這種背反是從界

定「最高善」概念的涵義時所産生出來的，那麼，這樣產生的二

律背反是否能成立呢？

筆者認為還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第一、他在「最高菩」的概

念中加進了「福 」的要素 ，是不妥當的；第二、他把「斷言令

式」與「假言令式」相混淆；第三、 他忽略了實踐理性中之「假

言令式」與理論理性中之「假言判斷」之意義之不同 。

先從第一點來說：康德在「最高善」的概念中加進了「福」

的要素，他認為 「 最高」的意義除指「最上」的意義外，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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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 的意義 ；「 完全」的意義則除包含「德」之外 ， 還必須

包含「福」在內 ，即「最高善」 概念中包含德福必然連緒的意義

在內云云（詳見前速）。這種說法是絕對錯誤的，因為「最高

善」的概念是「善」的絕對絕體性的概念，「善」是道德律使之

可能的；但道德的原理與幸福的原理是背道而馳的 。因 此， 作為

「善」的對象可能的絕對總體性之「最高善」概念，其所指的

「完全」的意義應該是指「善」的「純粹性」的完全，即愈不夾

雜「福 」的成分在內，便愈完全；否則，「最高善」概念便不足

以充當「善」的對象的可能性之最高條件（絕對牠體性） 。 因為

以 一個包含有「福」的要素的概念去作另 一個排斥「福」的要素

的概念的可能性的最高條件是不合理的。今康德恰恰走上這錯誤

的道路，在「最高菩」概念中加進了「福」的要素， 可說是 自相

矛盾。所以，「最高善」概念中絕不可加進「福」的要素 ；相反

地，要排除「福」的要素 。既不加進「福」的要素，則不發生德

福連緒的問題 ； 不發生德福連緒的問題，則就不會發生二律背反

了。

再就第二點來說 ： 康德肯定德福的連緒是綜合的連緒，而且

是因果的連緒，再從這種連結去分析它的可能性的條件。這是他

把「斷言令式」與「假言令式」相混淆了 。 下面我們先闈明「 斷

言令式」與「假言令式 」 的意義和區別所在， 再看他如何地把此

二種令式相混淆了 。 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中，康德曾把實踐

的命題稱為「令式」 ( Imperativ ) 。所謂（令式），是指表達「命

令」 ( Gebot ) 的型式 ( Formel ) ； 所謂「命令」，是指對於意志具

有強制力量的客觀原理 。 他把令式區分為二種 ： 一是「 假言的令

式」（ der hypothetische lmperativ ) ， 一 是「斷言的令式 ( 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 ) 。 前者表達一個可能行為之實踐必然性 ，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290 0 讜康f息哲學

只是為達到人所意欲的（或可能意欲的）另一事物的手段；後者

則表達行為自身便是客觀的和必然的 ， 而不牽涉到任何其他的目

的 。 「假言的令式」又區分為二種：一種是表達所要達到的目的

只是可能的 目 的 ， 這種令式稱為「蓋然的實踐原 理 」 ( ein pro

blematisch-praktisches Prinzip ) ；另一種是表達所要達到的目的是

現實的目的，這種令式稱為「實然的實踐原理」 (ein asserto

risch-praktisches Prinzip ) 。 至於「斷言的令式」，則不牽涉到任何

其他的目的，而宣稱一件行為本身便是客觀的和必然的，這種令

式稱為「必然的實踐原理」（ ein apodiktisch-praktisches Prin

zip ) 。

所謂「蓋然的實踐原理」，只是一種「 技術」的實踐原理 ，

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目的，而只是告訴我們 ： 如果我們要達到什麼

目的時，則必須做些什麼 。 至於這目的是否合理，則與這原理無

關。例如 ，一個醫生要把病人冶好與一個下莓的人要把人莓死，

從宜於達到目的而論，則這兩個原理都具有同等價值的。這樣的

原理又可稱為「技術的令式」。

所謂 「實 然的實踐原理 」，是指有一種目的，我們可假定為

一切有理性者（就他們不是絕對獨立的存在者 ， 以及令式適用於

他們而論）的共 同的現實的目的，此即為「幸福」的目的，因為

求幸福是屬於人類的本性的必然性 ( Naturnotwendigkeit ) 。因

此，表達為增進幸福的實踐的原理，對於每一個人都具有必 然

性，所以，這樣的實踐原理是實然的實踐原理，即實然的令式。

但是 ， 這樣的令式仍然是假言的 ， 因為這令式自身不是目的 ，而

只是為求達其他目的的手段罷了，所以它不能絕對地命令人行

為。

至於「必然的實踐原理」 ，則不以行為能達到什麼目的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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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是直接命令人要作一件行為，這種實踐的原理便是「斷言

的令式」。這種令式與行為的內容及人所預期的緒果無關 ，而只

涉及行為 自身所自出的形式和原理 。 在這種令式中 ，行為之善的

本質在於行為者的立心 (Gesinnung) ，而不在於行為的緒果 。 這

種令式又稱為道德的令式。

把令式的種類和意義 區分以後，康德依照這種區分分析它們

的可能的條件。

先從技術的令式來說：這種令式如何可能，是用不著特別解

釋的，因為意欲於一種 目 的人 ， 也意欲於為達此目的所不可少而

同時又是他的能力所能達到的手段（如果他的理性決定他的行為

的話） 。 就立意的作用說，這只是一個分析命題；就是說 ： 令式

已從意欲於這個 目的之概念中，引伸 出 為實現此 目的之必然行為

的概念了。所以，技術的令式之可能性是毋須詳細解釋的。

再從實然的令式來說：如果我們對於幸福 已有確定的概念的

話，則此令式的可能性也和技術的令式一樣是分析的。因為立意

要達到這個目的的人，也立意於為達此目的而為他力量所能達到

的手段，這也是分析的；所不同者，技術的令式之目的只是可能

的，而實然的令式之目的則是既與的。但在二者之中，所表達的

都不過是為求達目的之手段罷了，故都是分析的命題。是以對於

實 然 的令式的可能性之了解，也無困難 。

最後從道德的令式來說：其情形與上述二種令式完全不同 。

道德令式所表達的客觀必然性，不依靠任何先行的假定，所以它

不是假百的命題 。 例如，「你不應該假許諾」這個令式 ，並不是

說 ： 「你不應該假許諾，因為萬一 ¢合人知道 了 ， 你 的信用就要破

產了 。 」換句話說，這個誡律並不是僅僅勸人避免另外什麼害

處 ，而只是因為這行為本身便是壞的，這樣的令式便是斷言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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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這種令式之可能性 ， 由於不依靠任何先行的假定，故不再是

分析命題。康德發現這種令式是先天的綜合命題，因為第一、 它

不根據任何先行的假定， 而把行為直接與意志連結起來，這表示

斷言令式是綜合的實踐命題；其次，這種連緒在道德律中表現為

先天的和必然的，這種先天性和必然性康德看作是在道德律中所

表現的既與事賞 。所以 ，斷言令式是先天的綜合的實踐命題 。 現

在問 ： 這種先天的綜合的實踐命題的可能性的條件是什麼呢？康

德從事冗長分析的鋯果 ， 發現斷言令式可能的條件是「自律」

( Autonomie ) ， 也就是「自由」 。他把依據「自律」 而成立的實

踐原理稱為「自律的原理」 ( Prinzip der Autonomie ) ，而把其他

的原理稱為「他律的原理」 ( Prinzip der Heteronomie ) 26 。

根據上面的分析 ， 可認識二點 ： （ I ) 在霄踐的命題中 ， 只有

斷 言令式是先天綜合的實踐命題，其他的假言令式則是分析的實

踐命題；（ 2 ) 假言的命題在理論性中是綜合的 ， 但在實踐理性中

則變成分析的。

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康德所說的最高善概念中德與福之連

緒，應該構成上迷的那一種令 式 ： 康德認為德福的連緒是先天綜

合的連緒，而不是分析的連緒 。 既然是先天綜合的連緒 ， 則在實

踐的意義上 由 此構成的令式應該是斷言的令式， 而不是假言 的令

式。如果是斷 言 的令式 ，則其型式應該是「德福應該連結 」 ， 而

不是「德福必然連緒」 ， 因為道德令式（斷言令式）所表現的是

「應存在」的東西 ( was da sein soll ) ， 而 不是 「 實存在」的東西

( was da ist ) 。 同 時，斷言令式的可能性的條件是 「自 律 」 ， 而 非

「他律」，我們不 可採取 「由 福求德 」 或「 由 德求福 」 的方式去

尋求它的 可能性的條件，因為這二者都是在尋求以 「 他律」為條

26 見 G. M. S. , 2.Abschn. , K. V., Ill. Bd., S. 3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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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假言令式的可能性之方式。

但是現在康德怎麿樣呢？他一方面肯定德福的連緒是先天綜

合的連緒 ，另一方面又把德福的連鋯看作是「必然的連鋯」，即

是因果的連緒，殊不知因果的連緒在實踐的意義上已是分析的，

不再是綜合的了；由此所構成的令式是假言令式，而不是斷言令

式。同時，他分析德福連緒的可能性的條件時，也是採取「由德

求福」的方式去分析其可能性的條件，這乃是以尋求假言令式的

可能性的條件的方式去尋求斷言令式的可能性的條件。所以康德

這裡犯了把斷言令式與假言令式相混淆的錯誤。由於這個錯誤，

他才分析出「靈魂不威」和 「上帝存在」兩個錯誤的公設來。

由於上述的錯誤，我們可看 出 泉德犯的另 一個錯誤，即他把

理論理性中的假言命題與實踐理性中的假言令式相混淆。在理論

理性中的假言命題是綜合的，但在實踐理性中的假言令式則是分

析的。他忽略了這種區別，而把德福的連緒看作是綜合的連緒，

這是他把實踐上的因果連結，看作是理論上的因果連緒，即把二

者相混淆了。

康德所建立的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是由尋求「最高菩」概

念中德福連緒的可能性而發生的。現經過上面的分析，知道這種

德福連緒的說法不能成立，因此，由這個錯誤而生 的二律背反也

是不能成立的。

（＝）從康須的哲學方法看「靈魂不滅」及

「上帝存在」＝公誤能否成立

「靈魂不滅」及「上帝存在」兩個公設，是康德的道德神學

的兩個根本原理。這兩個公設的産生，是康德依照他的哲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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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步分析出來的 。現在我們就從康德的哲學方法來看這兩個

公設能否成立。

康德的哲學方法，如他在分析純粹理論理性及純粹實踐理性

時所表現者，可分為下列六個階段： l 肯定普遍客觀知識之存在

是既與的事實； 2. 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知識，即必

須依靠先天的條件而成立 ； 3．肯定先天綜合判斷的存在是既與的

事實； 4. 分析普遍客觀知識的可能的先天條件； 5. 對普遍客觀知

識的先天條件的「先驗演繹」； 6. 分析基本原則的系統 。 現在以

他分析純粹理論理性的方法為例，說明他對於這種万法學的運

用：他在分析純粹理論理性，首先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已

是事實；這種知識具有 兩個「 認識的特徵」 ( Kennzeichen ) ，即

「必然性」 和「 嚴格的普遍性」 27 。 就是說 ， 當普遍客觀的命題

被思考時，它本身便帶有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進入我們的意識

中 ； 例如 ，數學上 的諸命題 ， 以及常識上的「 一切變化必有原

因」等命題是。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一階段。 然後，他進而肯

定一切普遍客觀的知識必須是先天的；因為從經驗而來的知識 ，

我們無權說它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而只能說：到目前為止，就

我所知覺到的而論，其情形是如此 ； 所以普遍客觀的知識不可能

從經驗而來 ，而必須是先天的。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二階段。

然後 ， 他進一步發現在普遍客觀的知識中有先天的綜合判斷，例

如數學上的基本公理 ：「直線是兩點間之至短線」便是。因為這

個判斷一方面具有明證的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依照上面第二

27 康徨在 《純梓埋'l'主批判 》 的 〈 導言 〉 中百說： -9:-然 1，主和嚴格的舌遑

'r.i. 是先天的知識的 「 認識特徵」 （ 見 K. 1: V, Einleitung, R. S., S 
4Of. ）。但1也這裡所說的先天的卸識 ，指的就是以先天概念為其可能

條1牛的普遑客觀的知識，故筆者笮此貯直接措這穂「認識特徵 」 為

薈遘客觀知識的「認識特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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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肯定，凡具有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之命題都是先天的，故這

個判斷是個先天的判斷；另一方面，這判斷中的兩個概念一一

「直線」和「至短線」——是性質不同的概念，「直線」表示

「性質」，「至短線」則表示 「量」， 後者不能從前者中分析 出

來，所以，這個判斷是個綜合的判斷； 二者合起來說，這個判斷

是一個先天的綜合判斷。此外 ， 如物理學中的「在物質世界的－

切變化中，物質的量恆不變」，以及「在一切運動的傳遞中，作

用與反作用恆相等」等命題，也是先天的綜合判斷。康德於發現

這些先天的綜合判斷後，即肯定這種判斷的存在是既與的事實，

並提出「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根本問題 。這是他的哲學万

法的第三階段。他於提出「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問題後，

進而分析它的可能的條件，因而發現空間、時間是我們的感性的

先天直觀形式，範疇是我們的悟性的先天形式。這是他的哲學万

法的第四階段。他發現這些先天的條件後，進而作這些先天條件

的「先驗演繹」 ( transzendentale Deduktion ) 。所謂「先驗演澤」

即證明這些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能的先天條件之「合

法性」。他以幾何學的基本公理及運動 、 變化，以及時間的公理

等既與知識為根據，證明空間、時間作為我們感性的先天直觀

形式的「合法性 」 28 , 又以一切可能經驗的知識必須通過我們的

三種先天的認識能力 「感覺力」 、 「構想力」及「統覺」

為根據 ，證明範咕是我們的悟性的先天形式，亦即一切普遍客觀

知識可能的先天條件之「合法性」 29 。遣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五

階段。最後 ，他聯合直觀的形式與範唁，通過 「圄式」 (Sche

ma ) 的作用而構成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是－切

28 K. r: V, Die transzendentale Asthetik, §§3&5, R. S. , S. 69&75f 
29 K. 1: V, Die transzendentale Analytik, 1. Buch, 2. Hauptst. , I. Abschn. , 

R. S. , S. l 3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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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經驗知識成立依據的最高原則。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六階

段，也是最後的階段30 。

上述康德哲學方法的六個 階段 ，每一個階段都是 不 可缺少

的。缺少任何一個階段，都會影響到其他階段的有效性。其中從

第一至第三階段，即從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至發

現先天綜合判斷之存在等階段，是他的哲學方法的根本出發點 。

如無此三個階段，則分析工作無從談起，故此三個階段不可缺

少。第 四 階段即分析「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的先天條件之階

段，是他的哲學方法的中心工作 ，因為批判的哲學方法之 中 心工

作便是分析，此階段當然不可缺少。第五階段即 「先驗演澤」的

階段，是證明所分析 出 來的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能之先

天條件之「合法性」 。 此一階段絕不 可 少 ，因為如果沒有「先驗

演繹」 ，則所分析 出 來的先天概念失去 了作為普遍客觀知識可 能

的先天條件的 「 合法性」的保障。第六階段即分析基本原則之階

段 ，是說明所分析 出 來之先天概念 ，如何先天地通過基本原則應

用於客觀對象之上，並使對象可能 。這是康德哲學方法之最終目

的，當然也是不可缺少的。

現在我們依照上述的万法來檢討康德在其〈純梓實踐理性的

辯證論〉中分析「靈魂不威」和 「上帝存在」 的論證能否成立 。

康德－開首便肯定「最高善」概念是一切善的對象可能的絕

對總體性的概念，這是沒有異議的。但是，光憑這個肯定不足以

產生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此種辯證論的產生乃是由於他界定

「最高善」概念的涵義時所生起的：他界定「最高善」概念中包

含 「 德」 、「福 」兩種不同要素的必然連緒， 並把這種連鋯看作是

30 閼於康德的哲學方法，筆者在拙作〈康復道德哲學原1里之分析 〉 一

文中有詳論， 請參閱該文之 〈導言 〉 及第一章 （見國立是灣大學

《文史哲學季口》 ， 第 10 期 • 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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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既與的知識，因為不如此，則不足以了解「最高善」概念的

「完全」的意義。這可說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一階段。

他這個第一階段的肯定是不能成立的，上面我們已加以論

迷。因為「善」的概念是排斥「福」的要素的 ，作為「善」的概

念的絕對續體性的「最高善」概念包含「福」的要素，是不合理

的。所以，「最高善」概念中德福必然連緒的知識，不是一個普

遍客觀的知識。康德這種肯定是錯誤的。

這個第一階段的肯定，是他的哲學方法的根本出發點，這一

肯定如有錯誤，則後來幾個陛段所分析出來的知識都將完全錯

誤 。 但是現在我們姑且接納他這個最初階段的肯定，看他後來各

階段的分析是否正確 。

康德肯定「最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必然性後，進而肯定

這種連緒是先天綜合的連緒： 一方面這種連緒具有實踐的必然

性，故是先天的連鋯；他方面德、褔兩個要素是完全不同的要

素，故又是綜合的連結。他認為綜合的連結是依照因果律的連

緒。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二及第三階段的肯定。

他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如果德福的連緒確乎是實踐地必然

的，則這種連緒是先天的，自無異議；因為凡具有必然性的知識

都不能從經驗而來，而必須是先天的。但問題在於德福連鋯是否

具有必然性？如果沒有必然性，則這種連緒的先天性也就成問題

了。 再就德福連緒是先天綜合的連結來說，康德這裡犯了 一個很

大的錯誤，即把「斷言令式」與「假言令式」相混淆。因為他把

德與福的綜合的連結看作是因果的連鋯，殊不知在實踐的命題

中，只有「斷言令式」是先天綜合的令式，「假言令式」（依照因

果律緒合的令式）則是分析的實踐令式，不再是綜合的了。他把

實踐上的綜合也看作是因果的綜合，是極大的錯誤。關於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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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們己詳加間論，這裡不再贅迷。所以，他這個第三階段的

肯定，又是不能成立的 。

現在我們仍姑且接納康德上述關於德福連結的第三個肯定，

看他進一步的分析是否妥當。

他於肯定德福連緒是先天綜合的連緒後，本可進一步分析這

種連緒的可能的先天條件的，即進入他的哲學方法的第四階段 。

但是由於這種連緒的万式的問題而産生了二律背反，須俟這種背

反解決後，才能進一步地分析它的可能的先天條件。

康德肯定德福的連緒是綜合的連緒，而且是因果的綜合連

緒。因果的綜合連緒，其方式不外二途；一是求福的欲望是道德

格率的動因，一是道德的格率是獲得幸福的原因 。 前一種是絕不

可能的，因為凡把意志的決定根據置於追求幸福之中者，都不是

道德的；但是，後一種也不可能，因為世界上因與果的實踐連

緒，並不依靠意志的道德心，而只依靠對於自然律的知識及運用

此自然律之物理力暈，因而我們不能期望在世界上藉對道德律之

服從，而有德福之必然連鋯。這樣，二律背反便產生了。

這個二律背反如何解決呢？他仿照《純粹理性批判》的〈先

驗的辯證論〉中解決二律背反的辦法來解決這裡的二律背反 。 在

理論理性中，自然的必然性與自由的原因是衝突的，但如我們能

看出事件及事件發生的世界只是現象世界，問題便解決了。因為

自然的必然性只是現象世界所遵循的規律，而自由則是睿智世界

與現象世界連緒時所遵循的規律，即原因起於睿智世界，而緒果

則存在於現象世界中；起自睿智世界的原因不需要更前的原因為

其條件，故是自由的原因性，它與自然的必然性並行不悖。因

此，背反便解決了。

漿德用同樣的方法解決純粹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說：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康1馬令屯程實踐埋注的辯讜論玭判 0 299 

純粹實踐理性的＝律背反，惰形正與此相同 。 在那雨1固

命題中的第一1固：「努力求福產生道1馬上」，是絕對鏵誤

的；但是第＝1固命題：「道德．，之必然產生幸福」，則不是

絕對錯誤的，而只有當我們把美德看作是是1，主世界的原

因性的形式，因而把學注世界的存在看作是有理者的唯

一存在方式晤才是錯誤的，故這種錯誤是有條件的鏵

誤 。 但是，我們不但可以正當地認定自己可在1吾＇「主世界

中作為一1固 3里體而存在，而且在道德律中我們有一1固決

定是1，主世界的原因1生的純粹知'l'主的決定根據，故道德乜

作為原因而與作為結果而存於感性世界中的幸福相連

緒，不是不可能的，卽陳不是直接的，但可症是間接的

（ 卽通達一1固自然的睿智創造者而連綰 ）， 而且是必然

的〔.. ... . 〕 31

就是說，如果我們能了解人不僅可作為感性世界的一分子而存

在， 而且也可以作為悟性世界的理體而存在，則我們便可看出道

德心的原因性存於悟性世界， 而由此原因性所產生的緒果則存於

感性世界中 ，這樣，德福連鋯便成為可能的 了。因此，康德解決

了實踐理性的二律背反，並決定了德福連緒的方式， 即這種連

緒，不是由求褔而生德，而是由求德而生福，德是第一條件，褔

是第二要素，且以德為其條件，並為德的必然鋯果 。 但這種連緒

不是感性世界的事物的連緒，故不能依感性世界的定律來說明；

而是超感性的連緒，這種連緒可能性須待進一步的分析 。於是康

德乃進而分析這種連緒的可能性的條件 ， 此為他的哲學方法的 第

四階段。

3 1 K. p. V. , Erster Tei!, II. Buch, 2. Hauptst. , II , K. Y. , II. Bd., S. 14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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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德福連結的可能性之緒果，發現「靈魂不威」和「 上

帝存在」是這種連緒的可能性的兩個最高條件 。

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他這種分析是否妥當 ：

如果依照我們上面的分析， 認為德福必然連緒的說法是錯誤

的 ， 則康德這種分析已經不能成立，毋須再加批判。但現在我們

姑且暫時接納他的說法 ，看他這種分析是否妥當 。

我們先檢討他對於「靈魂不威」的分析。他說：

在世界上實現「最高善」，是愛道德律決定之意志之共

然目標；但在此竟志中．乜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又

是實現最高善之最上條件 。 這積乜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

致必須是可能的，因為當「最高菩」成為意志之對象

B寺，這積一致1更必然地包含於其中了 。 然而，竟志與道

德律之完全一致是「神罡」，是一手重完滿，這積完滿是

徭1可在．學l'主世界中的有理性者在1壬 1可晤喉都不熊達到

的 。 但是，這種一致又是實踐上的必然，因此它只有在

向著完全一致的無限進步中違至U ，而泫照純粹實踐逕注

的原埋．士然地要肯定這積實踐的前進作為我們的真實

的對象 。

但這1固無限的進步又必須先行1段定有理性者的存在和人

格要無限地逗續才可熊 （這就是一般＾所說的靈魂不

滅 ）。 所以，「最高善」必須在靈魂不滅的先行假定下才

可能 。 因此，靈魂不滅由於與道徨律不可分地相連綰之

故，乃成為奈E科實路戔瑨評主的一1固2汀誤 （ 月f5胃之汀誤，是才旨

一穩純理論的而又不可證明的命題，就其與一1固先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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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有改的實踐定律不可分地相連綰著而論）。 32

依照上述的說法，則「最高善」中德福的必然連鋯 ， 須以心

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為其條件；而心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是

「神聖」，「神聖」是感性世界的有理性者永不能達到的 。然 而 這

種一致又是實踐的必然，由是這種一致要在無限的進步中才能達

到；而無限的進步又必須先行假定有理性者的存在和人格要無限

地延續才可能，由是便產生了「靈魂不威」的公設。

康德這種論證是否能成立呢？筆者認為是不能成立的。

我們現在問：所謂「德」與「福」的連緒究竟只是依比例的

連緒，還是必須達成「德」的完全性後才能獲致「幸福」？如果

只是依比例的連鋯，即「德」的程度達到多少，就能獲得相應於

其程度的「福」，毋須到達 「德」 的完全性時，才能獲致「幸

福」。在這種情況下，德福連緒就毋須先行假定「靈魂不滅 」 為

其條件，因為人毋須無窮地向著「德」的完全性進步，便可獲得

幸福了 。如果德福的連緒必須俟達到「德」的完全性時才能實

現，但「神聖性」又永不可能達到，則德福的連緒將永不可能

了。 所以，依照後一種的說法，德福連鋯與「靈魂不滅 」是互相

排斥的東西 ：如要德福連緒，便不可能「靈魂不威 」；如要 「靈

魂不威」 ，便不可能德福連緒 。試問：如何能從德福連鋯之中分

析出「靈魂不威」這個公設來呢？所以，康德這種分析是不能成

立的 。

現在我們再來看他對於 「上帝存在 」的分析是否妥當 。他

說：

32 K. p. V., Erster Tei!. IT. Buch, 2. Hauptst. , II , K. V. , IT. Bd., S.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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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有理性者在世界上的全部生存中諸事如意的狀

總，這種狀搗瑋立在自然與他的全部目的及1也的意志的

基本決定原理相一致之基礎上 。 但是，道德律是自由的

定律，它發布命令所憑藉之決定原理完全獨立於自然及

自然與我們的欲望能力 （ 勳襪 ） 相一致之外的，而在世

界上．行動之有理性者又不是世界和自然的原因；因此，

在道璋律中沒有絲毫作為一部分而附亳淤世界之有琿注

者之f息與其相覘之福必然連綰之理由，正因此故，有理

'I生者不能憑其竟志而為自然的原因，並且過其自己的力

量1吏自然在他的幸福方面與他的實踐的基本原則完全一

致 。 然而，在純梓琿注的實踐的1壬務上，卽追求最高善

的必然的.:r..作上，這積一致又是必然地被誤定了的，所

以，我們應該努力浞道最高善 （ 故最高善必須是可能

的 ）。 因此，一1固與自然有即而又為全自然的原因之存

在1更菠誤定了，這1困原因包含福和徨完全相連綰之原

理 。 但這1國最崙的原因不僅遁i包含自然與有理者之意志

的定律相一致之理由，逮須包含自然與此定律之表象

( Vorstellung ) 相一致之埋由 （ 就他們把此定律1乍為其

竟志之最志的決定原埋而論） ；因而，不谨覘包含自然

與道德之形式相一致之理由，而且覘包含自然與他們的

作為勳因的道還注，貯他們的道德．．上相一政之埋由 。 所

以，最高善唯有在背定一1固具有適覘淤道德乜之原因 'l'主

之最高的自然的原因之下才可能 。 然而，一個能泫照定

律之表象而行為之存在者，是一1固睿智者 （ 有珥注

者），而這1固存4在者1衣照定得七之表象之原因怯，是他的

竟志； F斤以，這1固最；涪；的自然的原因，就其．＇必須為最高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康復往科實踐琪注的辯讜論玭判 0 303 

善而先行假定而論，是一1固存在者，他通過,1:g-,1'主與竟志

而為自然的原因（因而是自然的創造者），卽是上帝 。

因此之故，最高的引伸出未的善（旦P最好的世界 ） 的可

能1，主之公誤，同萌就是最高的根源的善的珉實1，主之公

誤，換句話說，貯是上帝存在之公誤 。 甌然浞這最高善

是我們的義務，因此，我們不谨有權而且在義務上必然

先行1段定最志善的可能1，主；但最高善又只有在上帝存在

的條件之下才可能，因而上帝存在的先行假定乃與義務

不可分，卽耷定上帝存在是道徨上必然的 。 33

康德上面這一段話，可簡單地餑納如下來說：追求「最高善」是

我們的義務，因而假定「最高善」的可能性是義務上必然的 。

「最高善 」 概念中「德」與「福」的連接又是必然的，這種連緒

的必然性之根據不能從道德律之中分析出來，因為道德律是自由

的定律，它發布命令的根據，完全獨立於 自 然及自 然與我們的欲

望能力相一致之外 。 但有理性者自已又不能為世界和自 然 的原

因 。 因此，這種連緒的必然性必另有所根據，這個根據便是一個

具有悟性和意性的睿智者，即上帝是也 。

康德這種上帝存在之分析，依筆者所見，勢將引起一場爭

謅，爭論的緒果必然要訴諸於他的最初的肯定 德福連緒必然

性的肯定。如果這個肯定不正磋，則他的上帝存在的理論終將不

能成立 。

我們試加反省 ： 德福連接的根據既不能從道德律之中分析出

來，也不能由我們有限的有理性者使之連緒，而最後要由一個具

有悟性和意志之上帝來保障，則試問：在此情形之下，究竟是先

33 K. p. V, Erster Tei!, II. Buch, 2. Hauptst. , fl , K. V., II. Bd. , S. I 5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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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德福連緒的必然意識，才產生上帝存在的意識呢？還是先行亻段

定上帝存在，才產生德福必然連結的意識呢？這是一個值得爭論

的問題。如果是屬於後一種情形 ，則德福的連緒是「他律」，而

不是「自律」；「他律」不是道德律，康德是排斥 「他律」的 。 那

麼，如果是屬於前一種情形（康德的 主張是屬 於這一種情形

的），我們將發生疑問：既然德福連緒不能從道德律之中分析出

來，而有理性者自己又不能使之連結，現在又不能先行假定上帝

存在來作為其連絆條件，那麼試問：我們如何能知道德福是必然

連緒的呢？我們試加反省 ：如果不先行假定上帝存在，我們實無

法想像有先天的德福必然連緒的知識。對於這個問題，康德也許

會答覆說：德福的必然運緒是在界定「最高善」的概念的涵義時

巳規定了的，就是說，這是一個既與的知識 。 這樣一來，我們又

須檢討康德對於 「最高菩」概念的涵義之規定是否正確 。 但是，

上面我們己檢討過 了，糜德規定 「最高菩」概念中苞含德福的必

然連結 ，是錯誤的，因為「最高善」的概念是 「善」的總體性概

念—— 「善」是「德」的對象概念，而「德」的格率是排斥

「福」的，在作為「善」的總體性概念的「最高善」概念中，力n

進了「福」的要素是錯誤的 。 其 次 ，德福的必 然連緒，是一個

「假言令式」的連緒形式，不是－個「道德令式」（斷言令 式）

的形式，康德把它看作是一個「道德令式」是錯誤的 。 如果德福

連緒是一個「道德令式」，那麼它的形式應該是：「有德者應受幸

福」。在這樣一個令式中，分析不出一個「上帝存在」的「公

設」來，因為這種令式毋須先行假定上帝的存在為其條件也。

所以，康德從德福的必然連緒的肯定分析出「上帝存在」的

公設之論證又不是不能成立的 。

此外，還有一點：康德依照他的德福連緒之理論所分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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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悟性和意志的世界創造者 上帝 只是一個睿知世界

德福必然連緒之世界（最好的世界） 之創造者，而不是

現實世界的創始者，因為在現實的世界中德福不能必然地連緒

也 。 這樣一來，在康德道德神學中的上帝概念不能滿足西方傳統

神學中的上帝概念的要求，因而他的道德神學失掉其意義了。

依上所述，可知從康德的哲學方法的第四階段來檢討他的

「靈魂不威」及「上帝存在」兩個公設，這兩個公設都是不能成

立的。

依照康德的哲學方法，他於每次分析出作為先天綜合判斷的

可能條件之先天概念後 ，接著便對這些概念作「演縲」的工作，

以證明這些概念作為普遍客觀知識的可能條件之「合法性」，這

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五階段 。然後 ，他再進而建立這些概念的基

本原則，作為這些概念運用於客觀知識對象之上所依據之最高原

則，這是他的哲學方法的第六階段 。

然而，康德於分析出「靈魂不滅」及「上帝存在」作為「最

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可能之條件後，並未進一步對這兩個「公

設」作「演壇」的工作，更未進一步建立它們的基本原則，即缺

少了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五階段及第六階段 。 那麼，這兩個階段的

缺乏，是否會影零到這兩個「公設」之「合法性」呢？

筆者認為：這雨個階段的缺乏，嚴重地傷害了這兩個「公

設」 作為「最高善 」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可能條件之「合法性 」 ，

尤以缺少了第五階段，即「演繹」的階段為然。

先從缺少第五階段所發生的後果來說，這一階段是「演澤」

的階段，「演繹」是在證明所分析出來的先天概念作為普遍客觀

知識的可能條件之「合法性」，這是康德批判的哲學方法的特

微，是萬萬不可缺少的 。 今對「靈魂不滅」及 「上帝存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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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來說 ， 「演澤」是要證明這兩個「公設」作為「最高

菩」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可能性的最高條件的「合法性」。今康德

缺少這一階段，這無異他自行宣告這兩個 「公設」缺少了「合法

性」，這是十分嚴重的事 。 他不是不知道這點，也不是忽略了這

一點，而實際上是他無法作出這兩個「公設」的演澤 。 這點我們

可從他把這兩個命題 「靈魂不威」和 「上帝存在」 稱為

「公設」 一事看出來 。案 ： 康德在他的批判哲學中，曾兩度運用

「公設」這個名訶， 一是 《 純粹理性批判 》 中分析純粹悟性的基

本原則時 ， 他把「樣式」的基本原則 ( die Grundsatz der Moda

lit沮 ）稱為「經驗思維公設」 ( die Postulate des empirischen Den

kens i.iberhaupt ) 。 在那裡 ， 他對「公設」的意義說明道 ：

公誤在數學中的意義是指一穩包含綜合的實踐命題 ， 通

過此綜合我們可給與自己一1固對象及產生對象的概念，

例如 ， 用一誆與線在一平面上的瞑與點上可作一圓 ，這

手重命題是刁｀能5登明的，因為諱明所需要的過我恰就是我

們產生這圖形的概念的過程 。 所以 ， 我們有同樣的槿利

這立樣式的基本原則的公誤 ， 因為它不增加事物的概念

的內容，而只指出概念與我們的認識能力問的連結的方

式 。 34

從上面這一段話 ， 可知康德運用「公設」這名詞是從數學中借來

的。他運用此名詞的目的是採取它的「不可證明」的意義，因為

證明所需要的過程恰就是該概念或命題的產生所需要的過程，因

34 K.,: V, Die transzendentale Analytik, II. Buch, II. Hauptst., ITI . Abschn., 
R. S. , S. 28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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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便「不可證明」或「毋須證明」了 。

現在我們再看看他在〈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中對於「公

設」一詞的解釋，他說：

所謂公誤，是指一積純理論的而又不可證明的命題，就

它與一1固先天的無條件有玄的實踐定律不可分地相連結

著而論。 35

從上面這段話，亦可知康德蓮用「公設」這個名詞，仍然是採取

它的「不可證明」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運用「公設」來

稱咩「靈魂不威」和「上帝存在」，其用意是在於欲藉此來說明

此二命題是不可證明的或毋須證明的，因此，他對此二「公設」

便不作「演澤」的工作了。

然而，康德這種說法是不能自圓其說的，甚至可以說是他有

意逃避對「靈魂不威」和「上帝存在」作「演擇」的藉口。因為

在《純粹理性批判》中他雖用「經驗思維的公設」來稱呼「樣式

的基本原則」，但在每一個基本原則之後他都有一個詳細的「 說

明」 (Erlauterung) ，這個「說明」事實上就是「證明」，也就是

「演嶧」；試問：何以「經驗思維的公設」可以證明，而這裡

「靈魂不威」和「上帝存在」便不可以證明？其次，在〈純粹實

踐理性的辯謹論〉中，他除稱呼「靈魂不滅」 和「上帝存在」是

「公設」而外，又把「自由」也稱為「公設」。然而對於「自

由」的概念 ，他曾作兩度詳細的「 演繹」， 一是在《道德形上學

的基礎》的第三章中，在那裡他以人可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的證

明方法，證明「自由」的「合法性」；另一是在〈純粹實踐理性

35 K. p. V, Erster Tei!, II . Buch, 2. Hauptst. , II , K. V. , II. Bd. , S. l 5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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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論〉中，在那裡他對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原則作詳細之演

堪，這種演繹事實上就是對於「自由」概念的演澤，因為這些基

本原則是根據「自由」概念分析出來的 。 現在康德把「靈魂不

威」和 「上帝存在」與「自由 」同看作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三大

「公設」，何以「自由」可以證明，而「靈魂不威」和「上帝存

在」便不可證明呢？康德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

「演縲」是康德的哲學方法的最重要的階段，也是他的批判

哲學的特徵；他的批判哲學之能取信於人，其關鍵就在於他有此

演澤的階段。現在他對「靈魂不威」和「上帝存在」不作「演

堪」，這無異自行宣告這兩個命題缺乏「合法性」 。依筆者看來，

康德並非辭其勞苦，而實因他無法作出此二命題之「演澤」的緣

故。然而對如此重要的兩個形上學的命題竟缺少了「演縲」，則

它們的「合法性」何在？如何能取信於人？僅用「公設」 一詞來

代替「演嶧」的任務，是不能為它們取得「合法性」的。

所以，從康德的哲學方法的第五階段來看，「靈魂不威」和

「上帝存在」兩個「公設」是缺乏 「合法性」的 。

最後，從康德哲學方法的第六階段來看「靈魂不威」和「上

帝存在」兩個「公設」，則此二公設是否具有客觀有效性，尚成

疑問。因為這一階段是分析基本原則之階段，但康德未建立此二

「 公設」的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是先天概念應用於客觀對象之上

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如果一個先天概念確具有普遍客觀的效

力，則必可建立它的基本原則。例如，在理論理性中，康德於分

析出空間、時間二先天直觀形式及範唁後，再經過「圖式」作用

而建立「純粹悟性的基本原則」；在實踐理性中，他於分析 出

「自由」的概念後，便建立了「純粹實踐理性的基本原則」。今

「靈魂」及「上帝」兩個理念是康德道德神學中最重要的兩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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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如果此二概念在實踐上確具有普遍客觀的效力，則必可

建立它們的基本原則。然而漿德卻沒有建立此二概念的基本原

則，則此二概念如何能運用於客觀實踐對象之上，因而它們是否

能成為客觀實踐知識的可能的最高條件，尚成疑問。

總之，從康德哲學的方法來檢討「靈魂不威」和「上帝存

在」兩個「公設」，每一階段都可看出這二「公設」是不成能立

的：從肯定「最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必然性起，至分析出

「靈魂不滅」和 「上帝存在」二個公設止，每一階段都是錯誤

的。尤其缺少了他的哲學方法的第五階段，即「演繹」的階段 ，

以及第六陛段，即分析基本原則的階段，無異自行宣告此二公設

缺乏「合法性」和客觀實在性。把它們稱為「公設」，並不能彌

補這種缺陷。所以，我們可作緒繪說：康德的「靈魂不滅」和

「上帝存在」二公設是不能成立的 。

（三）閼淤純粹實踐逕l'主與純梓埋論琪11主能否

緑f合B勺 F01題

「靈魂不威」、「意志自由」和「上帝存在」三個命題在純粹

理論理性（思辯理性）中只能作為問題而提出來，而不能獲得解

答 ： 第－個命題陷於「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中；第二個命題陷

於「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第三個命題則成為只能思考而不能

決定其實在性的「先驗的理想」。但依殷德的意見，則純粹實踐

理性使此三個命題獲得了實在性，他並把它們稱為「公設」。於

是發生了純粹實踐理性與純粹理綸理性（思辯理性）是否相衝

突，以及二者能否緒合的問題 。

經過我們上面的批判 ，知道「靈魂不威」和「上帝存在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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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不能成立。因此，在這兩方面，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不

發生緒合的問題，更無衝突之可能。現在剩下的是「意志自由」

的問題。康德曾對「自由」作過詳細之「演緤」，我們亦承認

「自由」實踐上之實在性。現在的問題是：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

理性在「自由」的問題上是否發生衝突？以及二者是否發生緒合

的作用？

首先我們來看看「自由」這個問題在思辯上引起了何種的二

律背反，以及康德怎樣運用實踐上的「意志自由」來解決這個二

律背反：

「自由」在思辯理性中所引起的「二律背反」是指宇宙理念

的第三個二律背反。這個背反的「正論」說道：「依照自然法則

的原因性，不是－切宇宙現象從其導出的唯一原因性，為了要說

明現象，必然要承認一個自由的原因性。」「反論」說道：「自由

是沒有的，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是依照自然法則而生起的。」 36

如從思辯理性的觀點來看，上列的背反是無法解決的，因為

正反雙方從 自身來看都可 以成立 ，但從對方來看則都發生困難 。

康德解決這個二律背反的辦法，是用「先驗的 自由」 (die

transzendentale Freiheit) 之「事實」來滿足 「正論」中之要求 ，

再把「反論」中的立論看作是只對於現象的解釋，於是雙方皆

真，矛盾便解決了。

他說：如果我們把世上發生的事件只看作是現象，那麼，在

現象後面必有物自體為其根柢。因果範咭是力學的範疇，力學的

範唁可作不同種類的綜合（ Synthesis des Ungleichartigen) 的運

用。因此，我們可運用因果範疇來考察物自體與現象間的因果關

36 K. r. V.,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I. Buch, 2. Hauptst., R. S., S 
4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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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於是「原因」起 自物自體，「鋯果」則存於現象中； 而物自

體的原因性是不需要更前的原因的原因性，這便是「自由的原因

性」。因此，現象界便有了「自由的原因性」了。上項的「自由

的原因性」在道德律中以「事實」證明其存在：當我們在服從道

德律時，我們成了睿智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並具有自行生起行

為的原因性，這種原因性便是 「自由的原因性」，康德把它叫 做

「先驗的自由」。所以，道德律中的「先驗的自由」解決了上述

二律背反的「正論」中的要求 。

至於「反論」的要求呢？我們如把現象只當作現象來看，而

不從「物自體」和它的關係來看，則現象界是不允許有「自由」

的存在的。因此，「反論」也是真的37 。

這樣，康德把上述的二律背反解決了。他用實踐理性中的

「先驗的自由」來解決思辯理性中的二律背反。通過這種背反的

解決，乃使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發生了結合的關係。

但是，思辯理性是不肯定超越可能經驗亁圍之外的「自由」

的實在性的，今純粹實踐理性則肯定「自由」的實在性，試問：

這二者如何能結合呢？

康德明白這個困難，於是他用 「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結

合時之優勢」的理論來解決這個困難（詳見前述），即二者的結

合不是平等的緒合，而是後者佔有優勢的维合。這樣一來，思辯

理性就非接受純粹實踐理性的「額外的知識」不可了。他說：

事實上，如果實踐琿庄愛是注上的條件的限制，卽只在

幸福的紀＇主屏3里之下栄愛好的興醌之支配，那我們對淤

37 K. r. V.,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I. Buch, 9. Abschn., III, R. S., S. 
52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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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羚料里1'主1更不能1乍如此之．期望。穆罕默f島的舉匱l 丶神智

家 ( Theosophen ) 及神秘家之自命能與神明相通，都可

各1衣其喜愛：將怪物1J啁者，里＇「主之上；以琿注置淤形形色色

的夢幻之中，人類等於沒有理性可言 。 但是，妒杲純粹

琿l'主自身能成為實踐的，而且道遭律的意識謹明它瓘實

是實踐的，那麿，不論從埋論的觀點或實踐的觀點，凡

泫先天的原理下達判斷的，都是同一的純粹理性。這

樣，我們1更可明白：雖然從前一種觀點來瘡不可能積極

地瑋立某些命題，但這些命題並不與此觀點相衝突 。 那

麼．一旦這些命題不可分地附崛淤純粹實踐王里底的興諏

的萌埃 ， 鬼辯埋注1更＇必須接妥它們，雖然是外來的，而

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長的，但卻是充分正瓘的 。 因而

思乳料里1，主士須把它11',~□ 自己力量i迢匱IP-! 之:.-一切］事－渤平相比；

較 ． 並連結起來 。 但我們必須記1主：這些命題不是鬼辯

琪'l'主的知見．百「是紐玕苹江里廿五王其他方面，亦卽在2實踐的

運用方面所攘張的知識；遺與限制它在思辯的興痺上之

放縱，絲毫也不衝突。 38

從上面這段話，可知康德肯定思辯理性必須接受純粹實踐理性的

「 額外知識」，乃由於： （ 1) 純粹理性能成為實踐的，已在道德

的意識中獲得證明；（ 2) 純粹理論理性與純粹實踐理性都是依照

先天的原理下達判斷的，即都是同一的純粹理性； （ 3) 純粹實踐

理性所建立的命題，雖然不能由思辯理性積極地建立，但並不與

思辯理性相衝突；因此，一旦這些命題與純粹實踐理性的興趣不

可分地連緒著的時候，思辯理性便必須接受它們。

38 K. r. V, Erster Tei!, 11. Buch, 2. Hauptst. , JJ , K.V., 11. Bd., S. I 5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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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康德闞於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相緒合之意見。

筆者認為康德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 。

康德的錯誤在於把道德律中的「先驗的自由」與作為宇宙全

體現象可能的最高條件的絕對繞體性的自由相混淆了，其錯誤十

分頲明 而易見 。因為思辯理性在二律背反的「正繪」中所要求的

「自由的原因性」，是作為宇宙全體現象變化的因果系列所要求

的 「無條件的絕對絕體性」的「自由的原居性」；這是宇宙全體

現象可能的最高條件，它只是指一種「不需要更前的原因的原因

性」，並無「意志自由」的意味在內 。今道德律中所肯定的 「先

驗的 自由」，指的是「意志自由」，即當人遵守道德律而行為時，

有自行生起行為之自由 。這種自由只是道德行為可能的條件，而

道德行為只是宇宙現象的一部分，如何可以把只作為道德行為的

可能條件之「先驗的自由」，充作為宇宙全體現象可能的最高條

件的絕對總體性之自由呢？所以，殷德把道德律中的「先驗的自

由」與作為宇宙全體現象可能的最高條件的絕對總體性的自由相

混淆了 。 如果按照他的說法推論下去，則勢必變為整個宇宙的現

象 由一個道德行為而發生 。然 而，這又與他自己的說法相衝突

的，因為依照他的說法，只有有理性者所發生的行為才是道德行

為，即只有有理性者才具有意志的自由，甚至就人類而言，只有

人作為有理性者而存在時，才具有意志的自由；如果人作為感性

世界的一分子而存在時，還是沒有自由的，那麼，試問：除了有

理性者的行為以外的一切自然現象，以及人作為感性世界的－分

子而存在時所發生之行為，從何而來？

所以，康德以純粹實踐理性的自由來解決思辯理性的二律背

反是不能成立的，由此而來的純粹實踐理性與思辯理性的緒合，

也是不可能的。我們承認道德律所肯定的自由之實在性，但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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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辯理性無關。純粹實踐理性未佔有優勢之地位，思辯理性毋須

接受它的「額外知識」；反過來，純粹實踐理性也毋須受思辯理

性不得超越經驗世界的限制，因為二者各屬不同的範圍。究竟最

後二者是否能緒合和統一起來？這裡耒能預測，但至少依照康德

在《實踐理性批判》中的說法，則二者的緒合是不可能的。

七丶結論 對康德妁哲學方法妁撿討

康德的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包含兩個主要的思想：一是道

德神學，二是純粹實踐理性在優勢的狀慰下與思辯理性緒合之思

想。現經過上面的批判，知道這兩個思想都不能成立，由此可得

結論：康德的純粹實踐理性的辯證論不能成立。

我們檢討康德道德神學的錯誤所在，可發現他的哲學方法有

欠健全的地方。 他的哲學方法分為六個階段，已如上述，每一階

段都緊密相接，這是嚴謹的地方。可是作為全部方法出發點的第

一階段，即肯定普遍客觀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實的階段，有欠健

全。因為所謂「普遍客觀」的知識的標準，很難確定。照他說

來，普遍客觀的知識有兩個「認識特微」，即「必然性」和「嚴

格的普遍性」。所謂「必然性」是指普遍客觀的命題被思考時，

它自身即具有必然性進入我們的意識中；或者它自身雖未具有必

然性，但卻只能由另一個自身具有必然性之命題中引伸出來。所

謂「嚴格的普遍性」，是指普遍客觀的命題被思考時，不允許有

任何的例外 39 。但是，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裡：像這樣的「必然

39 參見這主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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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嚴格的普遍性」是否有客觀的標準？在你的意識中具有

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的，在他人的意識中是否也是如此？反過

來說在他人的意識中具有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的，在你的意識

中是否也是如此？如果所謂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只是對一個

人或少數人有效 ，對其他的人則無效 ，則這種必然性和嚴格的普

遍性便失去了意義。最明顯的例子是笛卡兒 (R. Descartes) 的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的命題，在笛卡兒看來，這

是最清楚明白而無可懐疑的命題，也就是最普遍必然的知識了；

可是在康德看來則否，他認為「我思」只是一個或然的命題，

「我」只是一個不可知的「思維的先驗主體」 (transzendentales

Sub」ekt der Gedanken) ，從「我思」之中不能得出「我在」的緒

論來40 。那麼，所謂必然性和嚴格的普遍性的真理標準究在那

裡？

康德在批判純粹理論理性時，採用數學及自然科學（物理

學）的基本公理和原則作為基礎，肯定這些知識的必然性和普遍

性是既與的事賞，這是沒有異議的，因為這些知識的必然性和普

遍性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無人能否認的。但是 ， 除了這類的知識

外，若採取其他未為大家公認的知識作為批判的 出發點，強行規

定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的事霄，這就發生問題了。康德在

分析純粹實踐理性時便遇到這樣的困難，他從起首便肯定道德律

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是既與的事實，這是要引起爭繪的問題，

因為誰能肯定的說 ：一個壞人也會承認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和普

遍性呢？

然而，闞於道德律的絕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問題，畢竟還沒

40 K.,: V. , Die transzendentale Dialektik, IT . Buch, I . Hauptst. R. S. , S 
373ff., 417b A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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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困難，我們如詳加論析，則這個困難是可以解決的。筆

者的拙作〈康德道德哲學原理之分析〉一文中，曾嘗試做這種工

作，以彌補康德在這方面的缺陷41 。但如今道德神學的問題便不

同了，康德以肯定「最高善」概念中德福連緒的必然性作為既與

事實為出發點，來分析他的道德神學的根本命題 「靈魂不

威 」和「 上帝存在」，試問德福連緒的必然性的根據何在？康德

自己認為具有必然性的，他人卻未必認為具有必然性； 而且，這

是－個根本錯誤的假定（這在上面的批判中業已指出），他的全

部道德神學的錯誤，都是從這個錯誤的假定中推繪出來的。所

以，殷德的哲學方法有加以修正的必要，即其方法的第一階段＿

—肯定普遍客觀的知識的存在是既與事霄的階段＿—-須加以修

正 。筆者的意見是 ： 遣第一階段的本身就須先加以批判，就是

說，一種知識須經過嚴格的分析考察，確乎認定它具有必然性和

嚴格的普遍性後，才可採取為普遍客觀的知識。唯有如此，批判

的哲學才算是真正的批判的；否則，所謂批判的哲學仍然脫不了

獨斷的成分。像康德的道德神學便是獨斷的神學 。

純粹霄踐理性和純粹理論理性的緒合的問題，在康德哲學中

是可以解決的，但這種解決不在他的第二批判即《實踐理性批

判》中，而是在他的第三批判即《判斷力批判》中，此係一專門

問題，容後再行申論。

4] 請見國立臺灣大學 《文史哲學報》 ，第 10 期 ( 1961 年 8 月），第

125 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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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康德格學中之「必然性」輒念

徙猩諗猩性與實踐1史性之聯、培観．，屆命此

桃念之精屬 I司題並洶此作引仲之忠見＊

筆者於一年前曾撰成有關康德哲學研究之論文一篇，題為 ：

* 民國 64 年 11 月脫稿扆丑灣大學哲學系 ，後干」方仝 《哲學與文1t. 》 ·

第 4 卷第 2/3 期（ 1 977 年 2/3 月） 。 本文誆釋茄號說明如下：

K. d.,: V =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Diese Kritik ist 
zitiert nach der I. u. 2. Original-Ausgabe. Hrsg. von R. Schm 」dt

in der philosophischen Bibliothek (Bd. 37a), zuletzt Hamburg 
1971. A= die I. Origiual-Ausgabe, B = d」e 2. Orginal-Ausgabe 

Prof. =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zu einer 」eden kiinftigen Meta
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nft,'eten Konnen 

Kant WW=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23 Band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Koniglich) Preul3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spater von der Deust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Berl in (und Leipzig) 1900-1955 

K. d. p. V =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Gr. M. S. = Immanuel Kant, Gl7.l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K. d. U. =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la-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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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康德哲學中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問題」 1 。在其中筆

者曾論及康德發現「反省判斷力」 (die retlektierende Urteils

kraft) 作為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能力，以及「自 然合 目的

性」 ( Zweckma術gkeit der Natur ) 為 「 反省判斷力」之先驗原

理。又曾論及康德期於理論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理論可分主觀的

聯緒與客觀的聯緒二種：前者係通過審美判斷中「優美」與 「壯

美」的判斷而聯鋯；後者則通過目的論判斷中「自然目的」

(Naturzweck) 及「終極目的」 (Endzweck) 二概念而聯緒。前

者構成康德之美學，後者則構成康德之目的論。本文筆者擬探討

康德哲學中「必然性」概念之問題，並擬依據康德理論理性與實

踐理性之聯緒理論，當試解答由 「 必然性」概念所引起之各種問

題，然後再擬經由此項對「 必然性」概念之討論作進一步的 引伸

意見 。

丶論「必然性」楓念應屬淤何種能力的問

題

泉德發現「反省判斷力」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緒能

力，以及「 自 然合 目的性」是「反省判斷力」的先驗原理，是在

他的大著《判斷力批判》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及〈《判斷力批

此文係用徨文撰寫，原文為國er die Verbindung der theoretischen 
milder praklischen Vernunft in der Philosophie Kanis. Diss. Bonn 1974, 
Druck : Taipei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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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第一導論 〉 (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2 

二書中 完成的。他於發現 「 反省判斷力」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

聯拷能力 ， 以及在《判斷力批判 》 一書中對審美判斷 力 ( die

asthetische Urteilskraft) 及目的論的 判斷力 ( die teleologische 

Urteilskraft ) 作詳細的批判後 ，對於其 以前所寫的著作， 即在撰

寫《判斷力批判》及〈《判斷力批判 》第一導論〉以前的著作，

並未作一回顧與檢討，看看在其中是否包含有涉及理論理性與實

踐理性聯結之問題。如果現在我們依據康德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

之聯緒理諭，對於他前此的著作作一檢討 ， 則我們可發現：在他

哲學中之「必然性」概念涉及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銠問題。

筆者現在即擬對此問題作－探討 ，先擬提出「 必然性」概念應屬

於何種能力的問題， 然後再從康德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聯緒之觀

照，對此問題當試加以解答。

首先我們發現，「必 然性」概念究屬於何種能力，在康德哲

2 康瘟撰寫 《 ＃」斷力批邦 》 的〈導論〉 ， 百緤寫過雨次 。 第一次所寫

的〈導論〉，他認為達如於眾漫而棄而不用，並重寫第二次。現在我

1F1所見至」的《判斷力批判》的〈導論〉 ， 是康德第二次所寫的〈導

論〉。因此之故 ，康瘋第一次所寫的〈導論〉乃破稱為〈《判斷力玭

邦》第一導論〉。此一〈導論〉淤·康德死後百餘年始初次在卡西勒

(E. Cassirer ) 所編《康德全集》第二邢中刊印問世 ( 1922 年拍林

出版，發行人為 Otto Buek ) 。 後笮 1927 年 Gerhard Lehmann 重新加

以編萎，並在 Karl Vorliinder 所編《康德全集》之第二卅中 列行。

至 1970 年， Gerhard Lehmann 再把其所編之康復〈 《判斷力批到 》

第一導論〉 加以增訂，並以單行本方式編入1網國 《哲學叢書 》

(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 39b 而在漢堡出版，此為其所編康徨
｀判斷力玭邦 》 第一導論 〉 第二版 。 筆者現在所序的版本貯係此

積單行本 。（ 關淤康徨〈豆」斷力玭判》第一導論〉刊行問世的緤遷

惰形 ， 詳見 Immanuel Kant,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Nach der Handschrift, herausgegeben van Gerhard Leh
mann, 邲eite , durchgesehen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zur Einfiihrung" 
und "Einleitung zur 邲eiten Auflage", Hamburg 1970, S. Vllff. u 
XIllf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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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是含混的。它一方面作為－個「樣式」範疇，即作為一個純

粹悟性概念，立於《純粹理性批判》中的範唁表之下3 ; 從這方

面看，它是隸屬於悟性 (Verstand) 的。但是，依照康德在《純

粹理性批判》中其他有關「必然性」意義的說明看來，則這個概

念似乎又不屬於悟性，而毋寧是屬於理性 ( Vemunft ) 。尤其在

《純粹理性批判》的 〈 先驗感性論〉篇中，我們更可明白看出

「必然性」概念不應屬於悟性。因此，這個概念究屬於何種能

力 ，在康德哲學中是頗為含混的 。

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卷首殷德閼宗明義作下列的說

明 ：

緤騧無疑地是我們1客＇「主所產生的最初產物〔……〕但

緤驗這不是我們悟性限制於其中的進一領域。緤驗誠

然告訴我們存在的東西，但沒有告訴我們它1可以必然

如此，而不熊．即樣的存在 。 正因如此，緤驗不能給與

我們真實的普還l'主 (wahre Allgemeinheit) ，而逕底則

正渴望這稹普遹l'主的知識，所以理1生通違經驗只是菠

束1J；敖，而卻未f昇至店革五L 。 4

從康德這段說明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 ： 渴莖真實普遍知識的

3 在 《純粹埋＇「主批到》的鉕夸表中．「 ·5/4然吐一偶然吐」二獄全合為

－鉕夸 ．作為第三籤夸立淤「樣式」鉕考之下 ( K. d. r. V. , 
A80/B106) 。 由旋本文王要在討論「必然I'生 」概念之閼珥， 所以此
處只舉出「，必然注」一獄念。在康徨另一著1乍《未來形上學導言 》

(Prolegomena zu einer 」eden kii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
schaft 、vird auftreten konnen ) 中，「 ·5/4然注」概念則單獨作為第三鉅
夸， 立茱「樣式」鉕夸之下．而未附有「 1禺然注」概念 ( Pro/. , §2 1, 
Kant WW, IV, S. 303) 。

4 K. d.,: V. ,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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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理性，而不是悟性。否則的話，康德於上段述說中將會

說「悟性」而不是 「理性」渴望真實普遍的知識了，因為上段述

說之首他剛剛提到過悟性這個能力。

依我們所了解，康德此處所謂「真實的普遍性」，當係指

「嚴格的普遍性」 (strenge Allgemeinheit) 而言 。由於「必然

性」與「嚴格的普遍性」有不可分的關係5' 因此，我們可以

說：康德上述的說明乃在指 出理性而不是悟性渴望必然性的知

識。如果是理性而不是悟性渴望必然性的知識，那麼，這就表示

「必然性」的概念屬於理性，而不是屬於悟性了。

康德在其《純粹理性批判》一書內有閱判斷的樣式之意義說

明中，我們可看 出具有類似於上述「必然性」概念之意見；換言

之，他主張「必然性」之概念屬於理性之機能 ，而非悟性之機

能 。 他說 ：

判斷之樣式是判斷的一種全然特殊的機能，它具有一

積特1，主，卽它對淤判斷的內容不作絲毫貢獻〔……〕

而只涉及關淤鬼璉的繫辭之瀆1直 。 或然的到斷是這樣

的判斷，在其中耷定與否定只菠假定是可熊的（隨意

的） ；實然的到斷則是這樣的，在其中耷定與否定被認

為是朶見實的；士勻然的邦斷民」是注之才臬的，在：其中湞定與

否定被噌作是必然的 。 6

對於這個說明，康德還作了 一個值得注意的評註。他說： 「正如

在 第一場合中思想是悟性的機能，在第二場合中則是判斷力的機

5 V gl. K. d. I'. V, 84 
6 K. d. I'. V, A 74ff./B9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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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第三場合中則是理性的機能一樣。」 7依照漿德這個說明

和評註，我們可看出，相應於或然判斷的 「可能性」概念涉及悟

性的機能，相應於實然判斷的「存在性 」 概念涉及判斷力的機

能，而相應於必然判斷的「必然性」概念則涉及理性的機能。這

樣，「必然性 」 的概念是涉及理性機能 ，而非悟性機能了。

此外，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經驗思惟的公設」 ( Postu

late des empirischen Denkens iiberhaupt ) 中 ， 康德對於 「 必然

性」的概念曾作同樣的說明。他在此說明中主張「必然性」概念

與理性的認識能力發生關聯 ，而非與悟性認識能力發生關聯。他

說 ：

樣式鈪哂有此特徵：它們對旋自己作為追詞所附禺於

其上的概念，不增加絲毫對象上的限定，而只表違與

認識能力之關1系 。 當一1固事物的概念已緤完全充足，

我們仍然可對淤這1固對象詢問：它是否只是可能的，

或者尙是現實的，或者，如果是後者的話，竟又是必

然的？通違這些問題，沒有1壬 1可限定在對自身上被思．

考．而只是在詢問：對象 （ 以及它的一切限定 ） 如 1可

與悟性及其緤驗運用發生關聨？如1可與緤驗的判斷力

發生關聨？如何與琿注 （ 在它的緤駭連用J:. ) 發生關

聨？ 8 

依照康德這種意見，則再度證實了「必然性」的概念與理性（在

其經驗的運用上）的認識能力發生關聯，而非悟性的認識能力發

7 K. d. I'. V., A75/B100 Arnn. 
8 K. d. I'. V., A2 l 9/B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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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關聯 。因為康德上面所提的問題，乃依照樣式範疇的順序而提

出的：「可能性」的範略與悟性認識能力發生關聯，「現霄性 」

（「存在性」）的範璹與判斷力的認識能力發生關聯，而「必然

性」的範疇則與理性的認識能力發生關聯。

根據康德上面關於「必然性」概念的說明，我們可看出：

「必然性」概念毋寧是屬於理性， 而非屬於悟性 。因為是理性

而，非悟性渴望知識的必然性， 「 必然性」的概念涉及理性的機

能，而非悟性的機能，它與理性的認識能力而非悟性認識能力發

生關聯。

我們現在仍可再通過糜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感性

論〉篇中所說的話來看出「必然性」的概念不應屬於悟性。康德

說：「在〈先驗感性論〉中我們首先可把感性孤立，通過此種孤

立，我們可把一切悟性通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排除〔……〕在

這種探討中將可發現兩個作為天知識原理的感性直觀的純粹形

式，即空間和時間是也。」歼是康德這個述說中可看出，他在

〈先驗感性論〉的探討中是把感性孤立起來的，即把一切悟性通

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力n 以排除，由此而發現兩個作為先天知識

原理的感性直觀形式，即空間和時間是也。在這種發現之後，康

德繼而證明空間和時間是先天必然的表象，並為一切外直觀或一

切直觀的基礎。他說：「空間是一個必然的先天表象，它是－切

外直觀的基礎 。 我們永不能構成一個無空間的表象，即使我們很

能思考在空間中沒有任何對象。」 10依照他這種意見，則我們可

了解 ：當我們把感性孤立之後，即把一切悟性通過其概念所思考

的東西排除之後，仍可看出，空間是一個先天必然的表象，它是

9 K. d. I'. V., A22/836. 
10 K. d. r. v., A24/8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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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外直觀之基礎。這表示「必然性」概念不是一個屬於悟性的

範咭，因為否則的話，當我們把感性孤立之後，即把悟性一切通

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排除之後 ，空間不可能再是一個必然的表

象，並為一切外直觀的基礎 了。

康德引述幾何學的基本命題為例，以證明空間是先天必然的

表象，並為－切外直觀之基礎 。 他說：「一切幾何學的基本命題

之必然確實性，建立在這種先天必然性上〔……〕如兩點之間只

有－直線〔…… 〕 三角形兩邊和必大於第三邊〔…… 〕」 11 這些

例子證明一切幾何學的基本命題建立在空間的先天必然性上面，

但卻不是在悟性範唁的必然性上，蓋因在此場合中感性已經脫離

悟性 了。

康德作類似於上述的證明，以證明時間是必然的表象，並為

一切直觀的基礎。他說 ： 「時間是－個必然的表象，並為一切直

觀之基礎 。人不能在現象中把時間除掉，雖然很可能把現象從時

間中取去 。 」 12康德這個說明乃表示：當我們把感性孤立之後，

即把悟性一切通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排除之後，仍可看出時間

是－個必然的表象，並為一切直觀的基礎。這證明「必然性」的

概念不是作為－個範咭而屬於悟性的，因為否則的話 ，當我們把

感性孤立之後，即把悟性－切通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排除之

後 ，時間不可能再是必然的表象， 並為一切直觀的基礎 了。康德

並引用實例，以證實時間這種必然性。他說 ：「時間關係的明證

必然的基本原則或時間公理的可能性 ，建立在時間這種先天必然

性上面。如時間只有一度；不同的時間不能同時，而只有先

後。」 13這個例子表示 ： 時間關係的明證必然的命題或時間公理

11 K. d. 1: V., A24ff.; vg l. B39 
12 K. d. I'. V., A3 l /B46 
13 K. d. r. V., A3 I/B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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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可能性，建立在時間的先天必然性上面，而不是在悟性範咭的

必然性上面，蓋因在這種場合中感性巳經和悟性脫離了。

依據上面的陳迷，我們可看 出：「 必然性 」 概念究竟屬於那

－種能力，在康德哲學中是含混的。它一方面作為－個樣式亁

咭，立於範唁表之下 ，在這方面它是屬於悟性的。但依照康德在

《純粹理性批判》中有關 「 必然性」概念的其他說明 ，則「 必然

性」概念似又不屬於悟性，而毋寧是屬於理性 。在〈 先驗感性

繪〉篇中我們更可明白看出：「必然性」概念不應屬於悟性，蓋

因當人把感性孤立，即把一切悟性通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抽掉

之後，空間和時間仍具有必然性，並為一切外直觀或－切直觀之

基礎。由此可知，「必然性」概念究屬於何種能力，是含混的。

二、試依康德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結理

論解答J:. 逋問題

現在我們擬嘗試依照康德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理論，

以解答上述問題 。 依筆者管見，「必然性」概念係一個通過「道

德菩之象徵」 ( <las Symbol des Sittlich-Guten ) 的規則 而可能 的概

念 。 換言之，下面將提到的「無條件者」 ( das Unbedingte ) 這一

概念是一個「道德善之象徽」，「必然性」的概念通過作為「道德

菩之象微」之「無條件者」的規則而可能 。 這個規則是什麼，我

們將在下面則述及 。 這樣看來，則 「 必然性」概念既不屬於悟

性，也不屬於理性，而乃屬於反省判斷力。蓋因「象徵」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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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省的規則，反省的規則要通過反省判斷力而可能的綠故 。

我們現在擬通過康德自己之迷說來討論上述問題 。康德曾

說 ： 「必然性」概念涉及理性機能。康德所謂「機能」 ( Funk

tion ) 乃指「把不同的表象置於一個普遍者之下的統－活動」 1 4

而言 。 因此，理性的機能乃指理性的統－活動 。依康德看來，理

性的統－活動是思想的最高統－活動 。 他說：「我們的一切知識

從感性開始，進至悟性，而終於理性，過此則沒有更高的東西可

以對直觀的材料加以工作 ，並把它帶至思想的最高統一之下

了。」 1 5依筆者所見，康德此處所謂知識，乃指理論知識而

言，而非指實踐知識，蓋因理論知識從感性開始的緣故 16 。 但

是實踐知識則與此相反，它「遠超 出 感性所能提供的一切東西

之外 」 1 7 , 蓋因實踐知識通過理性的實踐運用而可能 18, 通過實

踐運用 而可能之理性是實踐理性，亦即純粹實踐理性，純粹實踐

理性不依靠任何經驗的事物而決定意志，所以它遠超出一切感性

所能提供的事物之外。這乃表示霄踐知識非從感性開始。故康德

上面所說的知識是指理論知識 ，而非實踐知識。

依照上面康德之述說，可知理性的統一是理證知識之最高統

一 。但這種統－依康德看來 ， 是通過－種由悟性的受條件限制之

知識向無條件者的回溯 (Regressus) 19而可能的。他說 ：

14 K. d. 1: V. , A68/ 8 93. 
15 K. d. 1: V., A298f./ 8 355 ; vgl. A 702/ 8 730 
16 Vgl. K. d. r. V. , 81 
17 Vgl. Gr. MS. , Kant WW, IV, S. 452; vgl. auch K. d p . V., Kant WW, IV, 

s. 42; K. d. I'. V. , A302!B359 
I 8 Vgl. K. d. 1: V. , A633/8 66 1. 
19 康德把為受條件限制者尋求條 1牛 的行動，叫做「回 溯」 ( Re-

gressus ) 。 參見 K. d. r. V. , A512/8540, A497f/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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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i＇注在其·邏輯的邁用上尋求它的邦斷 （ 結論 ） 的管遘

絛件，而理性推理自身只不過是一1固把條；件置於普遘

的規則（大前提）之下的判斷而已 。 由淤此親則再菠

置淤埋＇「主的同樣甞試之卞，逸過此積宅試又必須（通

過前疽琪〔 Prosyllogismus 〕 ） 萁尋求條件之條1牛，違

樣一直下去，我們1更可三看出，埋怯（在邏輯的連用

J:. ) 所特有的基本原則是：發現無條件者給與栄條件

限制的1吾注知識．而1支此知識之統一獲得完成 。 20

由上所述，可知理性的機能是一種為完成悟性知識之統一，而從

受接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條件者的回溯，蓋因此種回溯即是理

性統－活動之機能的緣故。換言之，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是各

種不同的表象，而無條件者則是共同的表象 。 從受條件限制的悟

性知識向無條件者的回溯，以完成悟性知識之統一， 即是一種把

不同表象歸屬於共同表象之下的統－活動之機能 。 由於這種回溯

是理性特有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理性的機能 。

如果「必然性」概念涉及理性機能，這便表示這個概念涉及

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條件者的回溯，以完成悟性知識之

統一。這乃表示 ：「 必然性」概念通過這種 回 溯 而可能 。然 而 這

種回溯是一種把特殊者歸屬於普遍者之下的反省歸屬，因為在此

場合下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是特殊者，而無條件者則是普遍

者，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條件者之回溯，表示前者作為

特殊者而先給與我們，然後我們再去尋求無條件者作為普遍者，

俾使特殊者能歸屬於其下。這是一種反省歸屬，它通過反省判斷

20 K. d. 1: V, A307/8 364; vgl. A336/B394, A416/ 844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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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可能2 1 。由此我們可知 ： 通過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

條件者回溯而可能的 「必然性」概念，涉及反省判斷力。這即是

說，它屬於反省判斷力 ，而非屬於悟性。因為反省的歸屬是反省

判斷力的機能，而非悟性的機能也 。

由此可知，何以康德主張是理性而不是悟性，渴望知識的必

然性 ；何以「必然性」概念涉及理性機能，而非悟性機能； 又何

以「必然性」概念與理性認識能力，而非悟性認識能力發生關

聯 。 蓋因他把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至無條件者之回溯，看作

是理性的邏輯運用 。然而理性的這種邏輯運用是通過反省判斷力

的機能而可能的，如果「必然性」概念通過這種回溯而可能，那

麼，它就應該屬於反省判斷力， 而不是屬於理性了。

由此我們又可看出，何以當我們把感性孤立之後，即把悟性

－切通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抽掉之後 ，空間和時間仍然是作為

一切外直觀或一切直觀基礎的必然表象 ，蓋因「 必然性」概念屬

於反省判斷力， 而非屬於悟性的緣故。它不僅關涉到範喀 ，而且

也關涉到直觀。因為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是自然知識 (Natur

erkenntnis ) （這是因範唁以先天法則賦與自然之故） 22, 而自 然

知識不僅通過範疇，而且也通過直觀而可能23 。當「必然性」概

念通過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條件者之回溯而可 能的時

21 閼淤「反省判斷力」的意義，康f鬼方令其所著《共」斷力批邦》中說

道：「判斷力是－積把特硃物皂考為包含淤管還者之下的能力 。 妒

果著述者（規則丶 原埋 丶法則 ）破給與了，那麼把特硃物歸嶇若遘

者之下的判斷力 〔……〕 是決定的 。俚若特蘇物先給與我們，而到

斷力尚 2頁去尋求管違者，這時的邦斷力是反省的。」 (K. d. U. , Kant 
WW, V, S. 179 ) 。 由此可知，反省判斷力是一積「特殊物」先給與
我們， 然而再去尋求「若遑者」，以1更把特硃物巋隔淤其下的判斷

力 。

22 Vgl. K. d. I'. V, B159, 8163 
23 Vgl. K. d. I'. V, A50ff./87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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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這就表示「必然性」概念不僅關涉到範唁，而且也關涉到直

觀。這樣我們便可明白 ： 當人把感性孤立之後，即把悟性一切通

過其概念所思考的東西抽掉之後，空間和時間仍然是一切外直觀

或一切直觀基礎之必然表象，蓋因「必然性」表象不僅閱涉到範

唁 ，而且也關涉到直觀也。

筆者於此擬作－評論。「必然性」概念依康德所說，是根源

的 、無條件的 ， 換句話說，是絕對的， 而不是相對的。因為這個

概念要通過從受條件限制者至無條件者之回溯才可 能， 而這種回

溯不能在中間的任何一點停止，而必須 向著無條件者繼續前進才

行24, 因 而「必然性」概念是無條件的 。 康德說：「理性依照下

列基本原則以要求無條件者，即當受條件限制者被給與了 ，那 麼

條件的全體，因 而是絕對的無條件者 通過此無條件者，上迷

受條件限制者才可能 也被紛與了 。 」 25從這個述說，我們可

明白看 出： 受條件限制者及條件全體，以無條件者為先行假定；

唯有在此先行假定下，受條件限制者及條件全體才可能。然而無

條件者在康德看來，是必然的東西，而受條件限制者則是偶然的

東西。他說：「在現實存在上受條件限制者是偶然 的，而無條件

者是必然的。」 26這乃表示：「必 然性」概念是根源的和無條件

24 Vgl. K. d. r. V, A307/B364. 
25 K. d. r. V., A409IB436 ; vgl. A307f./8364, A322/B379 
26 K. d. r. V., A4l9/8447, 並參閱康復〈論自萊布尼茲及吳扇夫之後形

上學之改進〉（｀'Uber die Fortschriftte der Metaphysik seit Leibniz und 
Wolff') 一文 ( Kants siimt. Werke, hrsg. von Karl Vorlander, Bd.Y, 
Abteilung 3, S. 164 ) 。 康璋淤此文中百說道：「 1可以我疽埋要撰至無
條1牛者？乃因無條年者應包含栄條件限制者的最高很璋之故。其撰

埋步驟如下： I. 妒果某物存．在了 ， 那磨某積i無條1牛的東西也1更存；在

了 ； 2 . 凡作為無條1牛者而存在的，度作為絕對＇乒然的存在者而存

在。 」泫康f噩這積竟見 ，我們可看出：「必然吐」的概念根源上是

無條1牛的 ，卽是絕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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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是絕對的，而立於回溯系列中間的條件則是相對地必然

的。但這種相對的必然性已經先行假定了無條件者，即絕對必然

者為其可能條件，因為否則的話，相對的必然性也不可能了。所

以 「 必然性」概念是根源的和無條件的，即是絕對的。

然 而叔本華 ( Arthur Schopenhauer) 對於康德上述意見卻持

異議。他曾對康德的無條件的，亦即絕對的必然性加以評論。他

說：

必然l'主除了下．列．意義夕卜，再洛U有其才也真1『的和刁「走的

意義了，卽當埋由（ der Grund) 囉立了，綜果 (die

Folge) 是無可造免的。泫此，則必然'l'生是栄條件限制

的；而所諜絶對的，胛無條1牛的＇必然 1，主乃是一種附妒

語的矛盾（ contradictio in adjecto) ，因為所諜「必然

的」，除了說明從思與的琪由而來之外，再不能說明1壬

河東西〔……〕所以，那1届為月「淺的哲學家1門所喜愛

的概念「絕對必然的存在廎」，包含了一1固矛盾：逸違

逗詞「絕對的」（卽「不泫靠1壬何其1也東西的」），那1固

限定被除掉了，而惟．有遹道此限定，「必然的」才能菠

思．考及具有一手重意義 。 27

叔本華這種說法顯然是針對康德關於無條件的，亦即絕對的必然

27 見叔本華著〈論充足理由命鷓的四重根基〉（｀'U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 ）一文 (Siimtliche Werke, 
hrsg. von Julius Frauenstiidt, 2. Auflage, Leipzig 1877, I. Band, I, S 
153ff ) 。並參閱叔本華另一著作〈對康德哲學的批到〉 ("Kritik der 
kantischen Philosophie" ) (Siimtliche Werke, IT. Band, Anhang, S. 549ff.; 
auch S. 550 ) 其中叔本華說：「一切必然的東酋都是相對的〔……〕

因此絕對的必然'l'生是一1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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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意見而發的。依他這種說法，則必然性只是有條件的，即必

然性要通過理由的唯立才可能；無此確立，則無必然性。所以，

所謂無條件的，亦即絕對的必然性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它把那個

限定，亦即那個惟有通過它，「必然的」才能被思考及具有意義

的理由拋棄了，因此無條件的，亦即絕對的必然性是不可能的。

依筆者管見 ，叔本華對於「必然性」概念的想法未見正確，

因為他沒有考慮到理由的確立如何可能的問題。依他的意見，

「必然性」是這樣表象出來的：當理由確立了，緒果是無可避免

的，即是必然的。這樣一來，每一個「必然性」都以理由的確立

為條件，沒有理由的確立，便沒有「必然性」 ，因而「 必然性」

是相對的。但他卻沒有想到理由的唯立如何可能。我們現在可提

出這樣的問題：理由的確立是否也要理由？理由本身是否也要受

條件的限制？如果理由本身也要受條件限制，那麼這個條件又要

求更前的條件，這樣一直要求下去，最後便必須要求無條件者。

如果理由本身不再受條件限制，那麼這個理 由本身便是無條件

者，即是絕對必然的。由於我們可以看出：相對的必然性要先行

假定無條件者，即絕對的必然性為其最高條件才可能，無此先行

假定，則相對的必然性也不可能。所以筆者認為：叔本華對於

「 必然性」概念的想法是不正確的 。

現在筆者擬提出下列意見：「無條件者」的概念是「道德善

之象徵」。因為「無條件者」的概念是一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

聯緒的表象，蓋因這個概念根源上是一個實踐理性的概念，是由

道德上的斷言令式 ( 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 ) 表象出來的，因

此它是從實踐法則，也就是從實踐理性出發的。康德說：

實踐的規則是無條件的，因而作為斷言的實踐命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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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地钅皮表象出耒的，通過此積表象，竟志絕對地和

直接地（卽逸違實踐規則自身，此實踐規則因而在此

是一1固法則）客觀地被決定。〔……〕因為一1固可熊的

普遘立法的先天鬼璉〔……〕不從緤驗或1壬何外來竟

，完 1段程1壬 1可東西，而只作為法則，無條件地被顯示出

未。 28

從糜德這個說明，我們可看出：「無條件者」的概念根原上是－

個實踐理性的概念，因為它是從實踐法則，亦即從實踐理性開始

的 。 在這方面，它是與實踐理性發生關聯。但另一方面，「無條

件者」的概念又是理論知識最高統－的條件（巳見上述），而理

論知識是通過理性的理論運用而可能的；在這万面，「無條件

者」的概念又與理論理性發生關聯。因此，「無條件者」的概念

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緒表象。又由於這種聯緒表象涉及受

條件隈制的悟性知識之統一，因而涉及自然知識，因此這種統一

顯然地是基於悟性的要求。而基於悟性要求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

性之聯緒，是－種客觀的聯緒29 ;所以，通過「無條件者」概念

所產生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鋯表象 ，是一個客觀的聯緒表

象。

然而，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惟有通過象徵才可能。因

為一個概念，它惟有理性能思考，且沒有任何感性直觀與之相應

者，只能通過象徵而間接地被表現，亦即象徵地感性化30 。所

28 K. d. p. V., Kant WW, V, S. 31 Anm. 
29 Vgl. Chen-hua Huang, Uber die Verbindung der theoretischen mil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in der Phi/osophie Kants, Diss Bonn 1974, Druck 
Taipei 1975, S. I 08 u. Anm. 8. 

30 參閱同上書， 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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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聯緒表象的「無限制者」的概念，

是一個「道德善之象徵」。

象微通過反省的類比而可能31 。這表示說，象徵具有一個規

則，它一方面是反省感性直觀對象之規則，另方面又與理性概念

成類比。所以，「無限制者」的概念作為「道德善之象徵」，具有

－個規則 。它一方面是反省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亦即自 然知

識的感性直觀對象的規則，他方面又與作為實踐理性概念的「無

條件者」的概念成類比。這個規則，依筆者管見，即是從受條件

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條件者」回溯，以完成悟性知識統一之規

則。因為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在此場合中是作為特殊者而先給

與我們的，然後我們才把它歸屬於作為普遍者的「無條件者」概

念之下。這是一個反省的歸屬，反省的歸屬要通過反省的判斷力

才可能。從這方面說，由受條件限制的知識至「無條件者」之回

溯，是一個對於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亦即自然知識的感性直

觀的反省規則。但另一方面，在根源上是一個實踐理性概念的

「無條件者」概念，通過這種回溯而作為理論知識最高統一的條

件，而間接地被表現出來，亦即象徵地被感性化。遣表示：這種

回溯作為一個反省規則，而與作為實踐理性概念的「無條件者」

的概念成類比，這是因為理性概念或實踐理性的概念沒有任何感

性直觀與之相應，而只能通過反省的類比間接地被表現出來，亦

即象徵地被感性化的緣故。所以，從受條件限制的知識至「無條

件者」的回溯，是一個作為「道德善之象徵」的「無限制者」概

念的規則。

再者，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能力是反省判斷力，反省

判斷力的先驗原理是「自然合目的性」。現在，作為「道德菩之

31 參閱同上書， S.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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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的「無條件者」概念，是一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客觀聯

緒的表象，這表示： 反省判斷力運用其「自 然合目的性」之先驗

原理，通過作為「道德善之象徵」的「無條件者」概念，而把理

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客觀地聯緒起來。因此，這個「自 然合目的

性」的先驗原理之客觀有效性應加以證明，俾使人容易 了 解 。 換

言之，反省判斷力的「自 然合目的性」之先驗原理，如何通過作

為「道德菩之象微」之「無條件者」概念而與理繪理性及實踐理

性發生關聯，應該加以證明 。 我們現在擬當試證明這個問題，俾

使通過「無條件者」概念而可能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客觀聯

緒，能較易為人所理解。

「自然合目的性」概念是反省判斷力的先驗原理之一般概

念，此一般概念之形式如何定立，則視當時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

之聯結情形而定32 。筆者對此之意見是：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

識向「無條件者」回溯之規則，即是在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通過

「無條件者」概念而可能之客觀聯緒情形下之「自然合目的性」

先驗原理的定立形式 (Formulierung) 。蓋因這個規則是使受條件

限制的悟性知識（即自然知識）之統一獲得完成的規則。這表

示：這個規則對於悟性要求自然法則在聯緒上的統一是合乎目的

的 。 所以，在此場合下，這個規則即是反省判斷力「自然合目的

性」的先驗原理之定立形式。因此，在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通過

作為「道德善之象微」的「無條件者」概念所發生的客觀聯鋯

中，「自然合目的性」之先驗原理如何與理論理性及實踐理性發

生關聯的問題，乃成為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向「無條件者」

的回溯規則如何與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發生關聯的問題。現在我

們即擬從事討論這個問題。

32 參閱同上書． S. I OOff.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諠康璋哲學中之「必然注」范念 0 335 

首先我們擬討論從受條件限制之悟性知識至「無條件者」的

回溯規則，作為「自然合目的性」先驗原理之定立形式，如何與

實踐理性發生關聯的問題 。「無條件者」的概念根源上是一個實

踐理性的概念。 由於理性的概念或實踐理性的概念只能通過類比

而間接地被表現或象徵地被感性化，因此上述回溯與「無條件

者」的關聯惟有通過類比才可能。筆者的意見是：從受條件限制

者至無條件者之回溯，即是從偶然物（ das Zu即lige) 至 必然者

(das Notwendige) 或從特殊物至普遍者之回溯 。期於這一點，

我們可從康德之說明中看出 。 康德說：「在現實存在中的受條件

限制者是偶然的， 而無條件者則是必然的。 」 33根據康德這種意

見，則我們可說：從受條件限制者至無條件者之回溯，即是從偶

然物至必然者之回溯 。又 由於「必然性與嚴格的普遍性〔 …… 〕

不可分地互相關聯著」 34, 因此，我們又可把上述的回溯看作是

從特殊物向普遍者之回溯。

現在我們來尋求，是否有這樣一個實踐理性的原理，從受條

件限制至無條件者，或從偶然物至必然者，或從特殊物至普遍者

之間的回溯能與之相纇比者。我們發現 ：斷言令式的第－個原理

表達了從受條件限制的規則至普遍的規則，因而至無條件限制的

法則之間的回溯 。 康德說：

如杲我思考一1固斷言令式，那麿我立刻知道它包含些

1十麿。因為這1固令式除了法則之外，只包含服從法則

之格率的必然性，但法則本身卻不包含任1可限制它的

徭台 。 因此，所剩下的，除了行為格率所覘遵從的法

33 K. d. r. V, A419/B447. 
34 V gl. K. d. r. 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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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管還注外，声沒有1壬何其他東西了，而這積對淤

法則的遵從是斷言令式唯一作為必然的所表象出來

的 。 所以，斷言令式是一1固獨有的令式，它的令式如

下 ： 「只泫照這樣的格丰去行為，逸違它1~能同晤意欲

它是一1固管連的法則 。 」 35

康德曾於其所著《道德形上學基礎》 一書中舉出 三個斷言令

式的原理36 。 此處引康德之斷言令式 ， 乃指他所舉斷言令式之第

一原理 。依照康德上面的述說，則我們可看出：斷言令式第一原

理之涵義乃指人在其行為中應把格率變為一個普遍的法則 。康德

把格率與實踐法則加以區分。他說：

格率是行為的主觀原埋．必須和客觀．原埋，卽實踐的

法民」區分開未 。 前者包含實踐的規則，此規則是琪症

泫照主醴的條件（往往是主廎的無笑或喜好）所決定

的，因此這積規則是主廎遵照而行的一種基本原則 。

但法則則是差寸每一1固子＂里恪王者都苲r幺邙白宅濯見原瑨t. 它

是一積應該遵照而行的基本原則，卽令式是也 。 37

依康德這種說法 ，我們可了解，格率是行為的主觀原理，它包含

實踐的規則 ，此實踐規則是理性依照主體的條件所決定的，因

此，它是一個受條件限制的行為實踐規則。然而令式卻是客觀的

35 Gr. MS., Kant WW, IV, S. 420ff. 
36 Vgl. Gr. M. S. , Kant WW, IV, S. 421 , 429, 431 ; vgl. auch K. d. p. V, 

Kant WW , V, S. 30, §7. 
37 Gr.MS., Kant WW, IV, S. 420ff. Anm. ; vgl. K. d. p. V, Kant WW, V, S. 

19.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論康復哲學中之「必然吐」范念 0 337 

原理，它對每一個有理性者都有效 ，因此它是－個普遍的無條件

的行為實踐法則。

現在，如果斷言令式的第一原理指的是人在其行為中應把格

率變為普遍的法則，那麼，這就表示人在其行為中應把受條件限

制的實踐規則變為無條件限制的法則。這是一種實踐原理的回

溯，即人通過斷言令式的第一原理， 作一種從受條件限制的實踐

原理（即受無知或愛好之條件所限制之規則），向無條件限制之

賞踐原理（即普遍的霄踐法則，亦即斷言令式）回溯。由此我們

可以看出：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至無條件者之回溯，與斷言

令式之第一原理成類比 。 蓋因受條件限制者或偶然物或特殊物與

受條件限制的實踐原理（即格率）相應， 而無條件者或必然者或

普遍者則與無條件限制的普遍的實踐原理（即實踐法則，亦即斷

言令式）相應。所以，由受條件限制或偶然的或特殊的悟性知識

至無條件者之回溯，與從受條件限制的實踐原理（即格率）至無

條件限制的實踐原理（即普遍的實踐法則或斷言令式的第一原

理）之回溯相類比 。 在這一方面，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至無

條件者的回溯規則，作為「自 然合目的性 」 先驗原理的定立形

式，通過上述類比，便與實踐理性發生關聯了。

現在我們再擬試行討論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至無條件者

之回溯規則，作為「自然合目的性」先驗原理之定立形式，如何

與理論理性發生關聯問題 。 筆者擬將此問題仍然通過康德自己的

述說來討論 。 康德說 ：

有那才羕多 'i'.g.'i'主以i危嘻和為媒介寸沂季；象的關 1系， 1更孑「另F 才臬

多的理性概念，所以第一、有一1固在主醴中定言綜合

的無條件者被尋求；第二、有一1固在一家列中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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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瑕言綜合的無條件者被尋求；第三、有一1固在一1固

索統中諸部分的選言綜合的無條件者被尋求 。 換言

之，有同樣．多的璞．性；誰琿，其中每一1固都通過「前扭

埋」而回溯至無諜1牛者：第一1固撰王里是推至其自身不

再是造語的主詞，第＝1固是推至其自身不再作夏前的

先．行1展定的先行假定，第三1困是誰至一積諸部分區分

的集合體，對於這些部分毋須要求夏前的東西，以求

完成一概念之區分者 。 38

康德此處所說對於無條件者的前推理， 依筆者所見，指的即是受

條件限制者至無條件之回溯39 。依照康德此處的說明 ， 則我們 可

了解， 三種從受條件限制者至無條件者之回溯，是通過三個「 關

係」範咭 而實現的。因為康德在上面的說明中所提到的三個綜

合， 正相應於三個「藺係」範唁40 。第一個回溯是通過 「關係」

範唁的第一個範咭，即「屬性與實體」 (Inharenz und Subsis

tenz ) 而進行的 ；第二個回溯則是通過第二個「關係 」 範啫， 即

「原因性與依屬性」 (Kausalitat und Dependenz ) （或「原因與緒

果」〔 Ursache und Wirkung 〕）而實現的；第三個回溯則係通過第

三個 「關 係 」 範疇，即「交 互」 ( Gemeinschaft) 範唁（或稱

「主稱與受動間 之交 互作用」 ） ( Wechselwirkung zwischen dem 

Handelnden und Leidenden) 而發生的 。 由此我們可知 ：從受條

件限制的悟性知識至無條件者之回遡規則，通過三個「關係」

範略 而與理論理性發生關 聯。蓋因範咭先天地賦與 自 然以法

38 K. d. r. V, A323/B379f 
39 Vgl. K. d. r. V, A307/8364, AS 12/8540, A 497f./B526 
40 Vgl. K. d. r. V, A70/895, A80/8106; vgl. auch Prof., Kant WW, IV, S.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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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而與自然知識發生關聯；自然知識是理論知識，理論知

識通過理性的理論運用，即通過理論理性而可能41 。因此 ，從

這方面說，上迷回遡規則作為「自然合目的性」先驗原理之定立

形式，通過三個「關係」範疇而與理論理性發生闞聯。

從上所述，可知從受條件限制的悟性知識至「無條件者」的

回溯規則，作為「自然合 目 的性」先驗原理之定立形式 ，在理論

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客觀聯緒中，通過作為「道德善之象徵」的

「無條件者」概念 ， 既與理論理性，又與實踐理性相聯緒；即它

一万面通過與斷言令式的第一原理之類比而與實踐理性相聯緒 ，

他万面又通過三個 「關 係」範略而與理謅理性相聯緒 。因 此，通

過上溯回溯而可能的「必然性」概念 ，亦是一個通過作為「道德

菩之象徵」的「無條件者 」 概念，即通過理論理性與霄踐理性客

觀聯鋯而可能的概念。

三丶徙 J:. 述對「必然性」輒念之討論作進－

步之引伸意見

依上速對「必然性」概念之討論 ，筆者擬作下列進一步之 引

伸 意見 ：

第一 、 在《純粹理性批判》範躊表的三個「樣式」

( Modalitat ) 範噓 ，即 「可能性——不 可能性 」 ( Mogli chkeit -

4 1 Vgl. Chen-hua Huang, Ober die Verbindung der !hevrelischen mil der 
praklischen Ven11111ft in der Phi/vsophie Kanis, S. 11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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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og li chkeit ) 範哆 、 「存在 非存在」（Dasein - N 」c htse in )

範唁及「必然性 偶然性」 ( Nonvendigkeit - Zufa lli gkeit ) 範

喀 ， 應不屬於悟性 ，而屬於反省判斷力。因為依上面所述 ， 我們

巳可看 出 ： 「必然性」概念屬於反省判斷力 ， 而不屬 於悟性 。 但

是 ， 「必然性」是「樣式 」範唁的第三個範咭，而此第三範疇，

依原德意見 ，是由 第一及第二範疇 ， 即「存在 」及「 可能性」 二

範唁之緒合而產生的。康德說 ： 「從任何一點觀察 ， 第三範唁是

由其同種類的第二及第一範唁之緒合而生 的 。〔 …… 〕『必然性』

不是別的 ， 而乃是『存在』通過『可能性』而紛與我們的。」 42

這裡所說的 「必然性」指的是「必然性」範咭 ， 而「存在」指的

是「存在」範疇 ， 「可能性 」 指的是「可能性」範疇，可見「必

然性」範略是由「存在」及「可能性」範噓之緒合而給與我們

的 。 既然「必然性」範疇不屬於悟性 ，而屬於反省判斷力 ， 那

度，產生「必然性」範略的第一及第二範唁，即「可能性」及

「存在」範疇 ，也不屬悟性 ，而應屬於反省判斷力 了 43 。

第 二、自 然法則與道德法則發生關聯：自然法則包括數學的

法則及自然科學（物理學）的法則在內 ， 則具有必然性44 。經過

上面的閡速 ．我 們 可明白．「 必然性」 的概念通過從受條 件限制

42 K. d. I '. V. B 111 
43 康徨誠然官說過 ： 在或然判斷中的尼吧是悟＇l生的機能 ． 在實然判斷

中的是式斷力的橄能 ． 古在必然判斷中的則是埋1主的癥鯤 ( Vgl. K 
d. 1: V., A 75/B100 Anm. ) · 疸康德此粱所說的判斷力 · 其機能表現笮

實然判斷中者，筆者記為才旨的是決定的判斷力．而非反省的判斷

力 。因為他在此扆百提及判斷中的1鈤＇主嘏筵 （ Vgl. K. d. r. V. , A 70/8 
95 ) ， 而在1吾 'l生4琭能作用場合中作為薈選者的鈪夸是先行給與我們

的 。 因此 ， 這種作用所產生的歸黽是一種決定的腎禤 ， 它禤笮決定

鍆邦斷力．而非踞旋反省的邦斷力。換言之．康德在上造的說明中

未甞主張 「必然1，主」鉕夸褐淤反省邦斷力也 。

44 Vgl. K. d 1: V,B 14ff./8 1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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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悟性知識到達無條件者之回溯而可能。這種回溯是一種反省的

歸屬程序 ， 通過此種歸屬 程序 ，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發生聯緒。

換 言 之 ， 這種回溯一万面通過三個關係範略與理論理性發生 關

聯 ， 另 一方面又通過與斷 言 令 式 第一原理之類 比而與實踐理性發

生 閱聯。因此 ， 通過回溯而可能的「必然性」概念與斷言令式發

生 關聯 ， 由此而自身具有必然性之自然法則 ， 亦與斷言令式發生

關聯。這證明「必然性」概念根源上出自斷言令式，即出自實踐

理性 ，而經過反省 判 斷力的回溯作用 而 到 達自 然法則之上 ； 即自

然法則之必然性 ， 直接由反省判斷力所提供，間接則出自實踐理

性也 。 斷言令式是一個對每一有理性者都有效的普遍法則45 , 康

德稱此普遍法則為道德法則 ( Sittengesetz ) 46 。因 此，我們亦可

以說 ： 自身具有必然性之自然法則與道德法則發生關聯 ， 即自 然

法則的必然性之根源出於道德法則也。

第三 、 從原德〈謅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論〉 ("Von der 

Typik der reinen prakti schen Urte il s缸aft") ， 可看出「必然性」概

念即是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 ， 因而亦是「道德善之象徵」。

雖然康德發現反省判斷力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緒能

力，是在他的大著《判斷力批判》及〈《判斷力批判》第一導

論〉中達成的（前者出 版 日期為年，後者撰寫完成的日期約與此

書相當），但我們若考察他較前的著作《實踐理 1 790 性批判 》

( 1 78 8 年出年版）， 則可發現康德在其中所表達的〈論純粹實踐

判斷力的模型論〉 47 , 已具有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思想 。

其中「模型」 ( Typus ) 的意義指的是普遍性的形式 ， 但因必然性

與普遍性不可分地互相隸屬，因此 ，「 必然性」概念即是純粹實

45 Vgl. G1: !'vfS. , Kant WW, I V. S. 402 ff. u 却m

46 Vgl. K d p. V, Kum H/J,1-', V, S. 3 1 
47 同上玉王， S.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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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判斷力的模型。

在《實踐理性批判》的〈論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論〉中 ，

康德首先說明「實踐判斷力」的意義 。 他說 ： 實踐判斷力是這樣

的判斷力 ： 「通過它，那種在規則中普遍地（抽象地）被述說的

東西，能具體地被應用到行為上面 。 」 48康德此處所說的規則指

的是「純粹理性的實踐規則」 49 。 他継續說道 ：

由於純粹埋1，主的實踐規則一方面作為實踐的規則涉及

對象的存在， 1也方面作為純粹逕注的實踐規則對淤行

為的存在具有必然注，因此它是一1固實踐的法則 ； 此

實踐 ；去民」刁、是通述i 紹旦驗的 ；夬定才艮少象F斤升2 力又的自 然法

則，而是一1固自由的法則，泫此法則，竟志覘獨立淤

一切緤驗的事物之外 （ 只通過法則的表象與形式 ） 而

被決定 。然而一471發色生可寸訖行為的惰讠兄又只是經旦驗

的，卽局於緤驗和自然的，所以，要在感性世界中遇

見一1固情況 ， 它甌緤宗立方全 自然法則之下，而7又允這午

自由的法則應启淤其上． ， 以及趙感l'主的道德善的埋念

（ 此道璋善疤在其中具鱧地豉表現出未者 ） 能暹用淤

J.1:1::.情況之上，似乎是不合埋的事 。 50

依照康德這種說法 ， 則可知自由的法則（依此法則，意志可獨立

於一切經驗事物之外而被決定者）可應用於只是經驗的可能行為

之上；同時，超感性的「道德菩」理念亦能具體地應用於感性世

界的情況之上 ， 只是看起來似乎很不合理罷了 。

48 同上誌 。

49 參閱同上誌， s. 67. 
50 同上誌 · S. 6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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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須有個媒介 ， 通過它 ， 自 由 的法則或道德善的理念

能應用於經驗的可能行為之上 。 現在康德發現這個媒介便是自 然

法則，但只就其形式而言 。他稱此自然法則為「道德法則的模

型」。他說 ：

對淤 （ 作為完全不受盡庄絛件所限制的原因 1，主的 ） 自

由法則，因而亦是無條件的善的概念，沒有任1可直觀

〔 …… 〕 可供它作具醴的運用 。 因此，道鴴法則除了

悟性之外，再沒有其他認識能力可陳其自身覘用於自

然對象之上了 。 〔…… 〕 悟注把一1固法則置苾埋注的埋

念之下，但是這法則是這樣的一1固法則：它能在是注

對象中具頸地被表規．出來，因此它是一1固自然法則，

但只欬其形式而言〔…… 〕 所以我們可把這1困自然法

則叫 1故道f馬法則的特莫型 。 5 1

依康德這種說法 ， 可知上述所要求的媒介（ 通過它，自由法則 或

無條件的善的概念應用於自然對象之上者），便是自然法則，但

只就其形式而言 。 因此之故 ， 他稱此自然法則為「道德法則的模

型 」。

筆者的意見是 ： 康德〈論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論〉，涉及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鋯問題，不過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 》

一書中尚未闈明 此種聯緒如何可能罷了 。 依筆者意見，這裡所說

的「純粹實踐的判斷力」 ，事實上即是反省判斷力 ，它把感性直

觀中的對象 ， 通過反省的歸屬作用 ， 歸置於 自由法則 ， 亦即道德

法則，因而亦是實踐理性之下。模型或自然法則（就其形式而

51 同上誌 · S.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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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則 是「道德善之象徵」 ， 通過此象徵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

聯緒起來。因為 自由 的法則或道德法則是超感性的 ， 它在此情況

下不能先 行終與我們 ， 換言之 ， 當 一個超感性的 法則應用於感性

直觀的對象上時，不能作為普遍者而先行夕合與我們 。 反之，感性

直觀中的對象或可能的行為是屬於經驗和自然的，它們在此情」兄

下是作為特殊物 而先行玄合與我們 ， 然後「純粹實踐的判斷力」才

去尋求 自 由的 法則或道德法則 ， 作為普遍的法則 ， 俾使特殊物能

歸屬於其下。所以 ， 這種歸屬是一種反省的歸屬 ， 而使這種歸屬

成為可能的「純粹實踐的判斷力 」 便是反省的判斷力。

所謂「象徵」 ( Symbol ) ， 指的是理性概念或實踐理性的概

念通過反省的颜比而作為間接感性化的表現52 。 這意思是說 ： 象

徵包含一個規則 ， 它一方面是反省感性直觀對象的規則 ， 他万面

又與理性概念或實踐理性概念成類比 。 現在我們可證明作為純粹

實踐判斷力的模型或道德法則模型的 自 然法則（就其形式而論）

是一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靨緒表象 ， 因而亦是「道德善之象

微」。康德曾說過 ． 自然法則是「普遍的自然法則 」 ( das a llge

rneine Naturgesetz ) 53 。 這樣，我們可以說 ． 作為純桿實踐判斷

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的自然法則的形式 ， 便是 「普遍性」 ( A ll

gemeinhe it ) 的形式。閱於這一點，我們從康德在其所著《道德

形上學基礎》 一書 中的表達加 以說明 。 康德在此書 中曾對斷言令

式的第一原理立下兩個形式 。第一個形式是 ． 「只依照那種格率

去行為 ， 通過它 ， 你能同時意欲它是個普遍的法則。」 54但殷德

52 Vgl. Chen-hua Huang, Ober d尼 Verbind1111g der 1heoretische11 mil de, 
praklischen r ernw怕 in cler Philosophie Ka11t.1·. S. 64 

53 Vgl. K. d. p . V, Kam HW. V, S. 69. 70 ; vgl. auch G,: MS, Kam WW , 
IV, S. 421 

54 G,: M S . Kant WW, IV, S.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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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立下這個形 式後又說道 ：

由旋法則的普遷1，主 （ 依此普遑'l'生而1吏綰果發生者 ） 構

成最管遑竟義的自然或稱事物的存在的東西 （ 就此存

在1衣著遠的法則菠決定而言侖 ）， F斤以 ， 義務的普遑令式

亦可這樣未表達： 「要這樣行為 ， 有如你行為的格率通

過你的竟志覘成為管遷的自 然法則 。 」 55

後面這個形式可說是康德所立間於斷言令式第一原理的第二個形

式 。 我們如把這用個形式與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的速說相

比照 ， 便可看出 ： 康德在《賨踐理性批判》中所謂作為純粹嚮踐

判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的自然法則（依其形式而 言） ， 指的就

是 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概念。同時 ， 我們亦可看出這個自然法

則的「普遍性」概念是一個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緒表象 ， 因

而亦是「道德善之象徵」 。

從第－點言 ，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謂作為純粹實踐

判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之自呔法則（就其形式而論），即是他

在《道德形上學基礎》一書中所說的自然法則的「普遍性」 ， 這

可從他在此二書中的述說明頲地看出 。 一 万面 ， 他在《實踐理性

批判》中說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是「就其形式而論」 ( der

Form nach ) 的自然法則 ， 同時又說自然法則是「普遍的自然法

則」，這可見純粹實踐判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指的就是自然法

則的「普遍性」的形式而言。另一万面，他在《道德形上學基

礎》一書中亦說＇「〔 … … 〕法則的普遍性〔 …… 〕構成最普遍意

義的自然 .. …· 義務 的 普遍 令式亦可這樣來表達 ： 『要這樣 行為，

55 G1: M. S.. Ka111 Wlt '. IV. S.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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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你行為的格率通過你的意志應成為普遍的自然法則。』」這

種說法也表示自然法則的「普遍性」即是純粹實踐判斷力或道德

法則的模型 ，因為義務的普遍令式即是純粹實踐判斷力 或道德法

則的令式 ，這種令式要求人的行為格率變為普遍的自然法則， 這

就表示自 然法則之「 普遍性」是純粹實踐判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

型 。

從第二點 言，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概念是一個理論理性與

實踐理性的聯緒表 象，因而亦是「道德菩之象徵」。這點我們亦

可從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及《道德形上學基礎》二書中的迷

說加以說明。當康德在 《實踐理性批判》中說 自 然法則（就其形

式而謅）是純粹實踐判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時 ，這就表示作為

此種模型的自然法則的「普遍性」形式是一個理繪理性與實踐理

性的聯緒表象。因為它一方面作為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而與實

踐理性相聯緒；另一万面作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 形式 ， 又與 自

然界的經驗對象發生關聯 。 自然界的經，驗對象屬於理諭知識的範

圍 ，理論知識通過理性的理論運用，亦即理論理性而可能， 因

此，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又與理論理性發生關聯。所以，作為

純粹實踐判斷力或道德法則模型的自然法則的「 普遍性」形式 ，

是一個 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緒表象。在《道德形上學的基

礎》中我們更可明白地看出這種聯緒表象。康德表達斷言令式第

一原理之第二形式是 ： 「要這樣行為 ，有如你行為的格率通過你

的意志應成為普遍的自 然法則。」這明 白表示自 然法則的「普遍

性」與斷言令式 ， 亦即與實踐理性發生 關聯。另 一方面， 如上所

迷 ，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形式與理論知識，因而與理論理性發

生 間聯 ，是 以 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形式是一個 理繪理性與實踐

理性的聯鋯表 象。又 由 於 自 然法則的普遍性涉及自 然的統一， 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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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 然統一 的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聯緒是客觀的聯緒56, 因

此，通過自然法則的「普遍性 」 形式而發生理繪理性與實踐理性

的聯緒，是一種客觀的聯緒。再其次 ， 這種聯鋯是通過反省的類

比而可能的，因為在斷言令式第一原理的兩個形式中，作為經驗

世界對象的行為格率是先作為「特殊物」而給與我們的，然後純

粹實踐的判斷力（亦即反省判斷力）將此格率歸屬於普遍法則

（亦即普遍的自然法則）之下，這表示自然法則的「普遍性」與

道德法則的「普遍性」成一反省的類比。因此，作為純粹實踐判

斷力或道德法則模型的自然法則的「普遍性」形式，便是一「道

德菩之象徵」，因為通過這種反省的類比，屬於實踐理性的「普

遍性」概念，間接地在自然法則中作為感性化而表現 出 來。

由此可知，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所說作為純粹實踐判

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之自然法則（依其形式而言），即是自然

法則的「普遍性」形式；此「普遍性」形式是理論理性與實踐理

性客觀聯緒的表象，因而亦是「道德善之象徵」 。

由於「普遍性」與「必然性」的概念在康德哲學中是不可分

的互相歸屬的 ， 康德說 ： 「必然性與嚴格的普遍性是先天知識的

安全的認識特徵，而且是不可分地互相歸屬的 。 」 57因此，我們

上面對於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論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

繪〉之評論，可完全應用到「必然性」的概念上面。換句話說，

「必然性」概念即是純粹實踐判斷力或道德法則的模型，它是理

繪理性與實踐理性客觀聯緒的表象，即是「道德善之象徵」 。

綜上所迷，我們可作－總緒論如下 ：「 必然性」概念根源上

出 於斷言令式 ，即出於實踐理性，由於反省判斷力之作用，轉移

56 Vgl. Chen-hua Huang, Uber die Verbindung der theoretischen mil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in der Ph/.losophie Kanis, S. 44 

57 K. d 1: V,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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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理論理性，即自 然法則之上，而成為「道德善之象徵」。 是以

從理諭理性 ，亦即自 然法則的觀點言 ，「 必然性」概念屬於反省

判斷力，而不屬於理性，亦不屬於悟性（即不是悟性範唁）。又

由於「必然性」概念在殷德範唁表中屬於 「樣式 」範略之第三範

唁，而第三範唁是由第一和第二範唁，亦即「可能性」和「存在

性」二範唁緒合而生的，因此，此「可能性」和「存在性」 二範

唁亦屬於反省判斷力 ，而不屬於悟性（即不是悟性範疇）。其

次 ，由於理論理性通過「 必然性」概念而與實踐理性發生間聯，

因而自然法則與道德法則亦通過此概念而發生關聯。再其次，在

康德哲學中自然法則的「普遍性」是純粹實踐判斷力的模型， 而

「普遍性」與「必然性」 是不可分地相互歸屬的，因而「 必然

性」概念亦是純粹霄踐判斷力的模型，即「道德善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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諗康德1g ，學中

「猩性」一詞之溈義',

* 本文原發表菜 《臺大文史哲學葬》第 20 期 ， 1978 年 1 2 月 。

本文註釋箭號說明妒下 ：

K. d. 1: V = l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llf/. D1ese 
Kritik ist zitiert nacb der I . u. 2. Original-Ausgabe. Hrsg. von 
R. Schmidt in der Philosophischen Bibliothek (Bd. 37a), 
zuletzt Hamburg 1971 . A = die I. Origianl-Ausgabe, 8 = die 
2. Original-Ausgabe. 

Gr. M. S. = Immanuel Kant, G/7./ndlegung zur Metaphysick der 
Sit/en. 

Kant WW = Kanis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23 Banden, brsg. von 
der (Koniglicb) Preussischen Akade皿e der Wissenschaften 
(sp詛er von der Deutscb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Berlin (und Leipzig) 1900-1955 

K. d. p. V =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K. d. U. =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7-aft. 
I . Einl. K. d. U. = Immanuel Kant, "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Philosophische Bibliothek 39b, hrsg. von 
Gerhard Lehmann, 2. Auflage, Hamburg 1970 

Prof. = Immanuel Kant, Prolegomena zu einer 」eden kiif!和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o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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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理性」 一詞為康德哲學之中心概念，康德批判哲學之

主題便是對「理性」之批判。但「理性」 一詞之涵義在康德

哲學中 至為紛歧，此钅分歧之意義增加讀者對康德哲學了解之

困難。本文現擬作一耆試，從康德各種重要著作中，就其有

關「理性」 一詞涵義之資科，作一整理與闈釋工作，俾泉德

「理性」 一詞之意義得以明璀頫現 ，冀藉此有助於讀者對殷

德哲學之了解。

依筆者研讀康德哲學之所了解，發現康德對「理性」 一

詞之運用，有最廣義的理性 、 廣義的理性及狹義的理性之

別 。 最廣義的理性不僅包含「知性」及狹義的理性 ，尚且包

含 「 感性」在內 。 廣義的理性則指的是高級知識能力 ，其 中

包含 「知性 」 、「 判斷力」及狹義的理性 ，但不包含 「 感性 」

在內。狹義的理性則專指「原理的能力」 而言 。 其 次 ，由 於

理性運用範圍之不同，有「理謅理性」與「實踐理性」之

別。在理論理性中，康德用的是最廣義的理性 、 廣義的理性

及狹義的理性。而在「實踐理性」中 ，則他用的只是狹義的

理性 。 此外，「知性」一詞，原屬理論理性的範圍，但康德

又把它運用在實踐的意義上：在實踐的意義上 ， 「 知性」與

「純粹實踐理性」之意義相同。是以了解康德哲學，須對其

「 理性」 一詞之不同運用和不同涵義有所了解，然後對其哲

學始不致流於誤解。本文現擬從一般的理性涵義 、理論理性

及實踐理性三部分 ，對康德哲學中「理性」一詞之涵義作－

整理與闈釋工夫，冀對讀者了解康德哲學有微薄之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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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丶一般的「理性」涵義

康德哲學中所謂「理性」 ( Vemunft ) ，是指「 一種提供

天知識原理的能力」 1 。 這是康德 ( Immanuel Kant ) 在其大

著《純粹理性批判》 (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的〈緒論〉

中首先所表達的「理性」 一詞之意義。依此意義，則一切能

提供先天知識原理之能力，都可稱為「理性」 。 它不僅可包

含 「 知性」 ( Verstand 或譯「悟性」）及狹義的理性2在內，

甚至可包含「感性」 ( Sinnlichkeit ) 在內，蓋因這三種知識

能力都能提供先天知識原理的緣故。此為最廣義的「理性」

之意義。

依此「理性」的意義，則其所能提供的先天知識原理也

是最廣義的，它可以指感性的原理，即空間和時間；也可以

指知性的原理，即純粹知性概念或範唁 ( Kategorien ) ;也可

以指狹義理性之原理，即先驗的理念 ( transzendentale

Ideen ) 。

關於感性的原理，漿德說道 ： 「我把一切討論感性的先

天原理的學問，叫做『先驗感性論』 ( transzendentale

Asthetik ) 。〔 …… 〕 在這種研究中將會發現兩個感性直觀的

純粹形式 ， 以作為先天知識之原理，即空間和時間是也。」

3依此說法 ，則 感性的先天知識原理指的是空間和時間。

K. d. I'. v., A 11 /B24; vgl. A299/8356, A302/B359, A405; K. d. p 
V. , Kant WW , V, S. 119; K. d. U., Kant WW, V, S. 40 1 

2 閼淤狹義的逕l'主竟義 ， 卽將旋下文造及 。

3 K. d. I'. V., A2 I ff./B3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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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知性的原理泉德說道 ：

由淤純粹知性痴識和基本原則 ， 很容易妾至1J 引誘

去作單獨的覘用 ， 乃至於超越緤驗鉕圍之外的覘

用，而緤駭是唯一能提． 1共我們以質抖 （ 對象 ） 的

東西 ， 在此對象上，上逗知性概念能加以運用

者 。 因而知＇l生陷入一穩危險中，卽把純粹知性形

式的庶埋 ， 通過空虛的鸏辯而當作質科來迴用 。 4

依此說法，則康德是把純粹知性概念（即範唁）稱為「形式

的原理」，而範略是純粹知性的先天概念，因而範咭即是純

粹知性所能提供的先夭知識原理。

間於狹義理性之原理，康德說道 ： 「知性是運用規則來

統一現象之能力 ， 而理性則是運用原理來統一知性規則之能

力。是以理性永不直接涉及經驗或任何一個對象，而卻涉及

知性，俾通過概念而給與雜多的知性知識以先天的統一 。」

5我們現在問：此處所說的概念 通過此等概念 ， 狹義的

理性能對雜多的知性知識提供先天的統一者—一是什麼概

念？康德說 ： 「我們 可 同樣地期待理性推理的形式〔…… 〕

能包含特殊的先天概念的根源，這些概念我們可稱之為純粹

理性概念或先驗的理念。」 6依此意見 ， 則狹義理性的原理

是通過先驗的理念而可能的。但事霄上， 先驗的 理念 自 身便

是原 理 。康德說 ：「 我們很容易看 出， 純粹理性之 目 的 ， 在

於從條件的這一邊構成綜合之絕對總體性〔 …… 〕在此情形

4 K. d. I'. V, A63/B87f. 
5 K.d.r. 仫 A302/8359 .

6 K. d. I'. V, A32 l/B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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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先驗理念之功用在於促進條件之系列上昇，直至無條件

限制者 ， 亦即原理之上為止 。」 7 「 然而，像這樣一個系列

的絕對全體，只是一個理念〔 …… 〕 一個作為真正的先驗理

念的無條件限制者之理念而巳〔 …… 〕 」 8依此意見，則先驗

的理念便是狹義的理性之原理，蓋因作為先驗理念的無條件

限制者 ， 便是原理的緣故。

依上所述，我們可看出 ， 康德在其大著《純粹理性批

判 》的〈 緒論〉中所提出的關於「理性」的一般涵義，是指

－切能提供先天知識原理之知識能力，即感性 、 知性及狹義

的理性是也 。

除此之外，康德曾說 ：理性是全部高級知識能力 ，其 中

包含知性丶判斷力 ( Urteilskraft ) 及理性三種能力 。 依此則

判斷力也屬於理性的範圍，此為廣義的理性。關於這一點，

容至下面再行論述。

現在，理性由於作不同的運用，又產生不同的涵義，並

構成不同的法則 ，此等法則有效的耗圍亦不同。康德說 ： 理

性「始終只是同一個理性，它只是在運用上有區別而已 。 」 9

即當它作理證上的運用時，它構成了自然法則，此等法則之

有效範圍是自然世界；康德稱此種運用之理性為理論理性

( theoretische Vernunft ) 。但當它作實踐上的運用時，它產

生道德法則 ，此等法則 的有效範圍是道德世界 ； 康德稱此種

運用之理性為實踐理性 (praktische Vernunft ) 。

關於理論理性的意義，康德說明道：「 我於此對於理論

知識的意義作如下之說明為已足，即我們通過此種知識可認

7 K. d. r. V, A336!B393f. 
8 K. d. 1'. V, A417/B445 Anm. 
9 Gr. M. S., Kant WW, IV, S.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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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存在的東西』 (was da ist) ……依此而言，則理性的理

論運用是這樣的：通過它，我可先天地（必然地）認識某種

東西存在。」 10依此說法，則理論理性是這樣的理性：通過

它，我們可先天地（ 必然地）認識對象者。

依康德看來，理論的知識或是思辯的 ( spekulativ) ，或

是自 然知識 (Naturerkenntnis ) 。「當 一種理論知識應用到一

個對象之上，或應用到對象的概念之上，對於這種對象或概

念及有任何經驗能到達者，則這種理論知識是思辯的。此種

知識與『自然知識』是相對的；後者除涉及在可能經驗中能

夕合與的對象或述語外 ，不 涉及任何其他對象或述語。」 11 依

此說法，則思辯知識與自 然知識是有分別的，雖然二者都屬

於理論知識。此外，糜德又曾多次應用「思辯理性」

(spekulative Vernunft) 這個名訶 12, 但其意義如何，他未

特別加以說明，容至本文下面對此名詞意義作一較詳細的間

述。

所謂「實踐理性」是指實踐上被運用的理性。殷德說：

實踐的知識是這樣的知識：「通過它，我表象出『應存在的

東西』 (was da sein soil) 」 。所謂「理性的實踐運用」，是指

這樣的運用：「通過它，應發生的東西先天地被認識。」 13

他繼續說道：賞踐理性「具有關於它的對象之原因性」 14,

它與一個意志有關，「此意志是一個原因性，就理性包含此

10 K.d.1: V,A633!B66 1 
11 K. d. 1: V, A634 f.!B 662f. 
12 Vgl. K. d. 1'. V, 2.Vorr. , S. XXI, A475/B503, A67 I /B669, A 707 / 

B735; Pro/. , §46, Kant WW, IV, S. 334; K. d. p . V, Kant WW, V, 
S. 3, 30; K. d. V. , Kant WW, V, S. 445 

13 K. d. r. V, A633!B661. 
14 Gr.MS. , Kant WW, IV, S. 448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論康瘟哲學中「埋注」一詞之濯義 0 355 

原因性之決定根據而論」 15 。康德所說的這些話，我們可綜

合起來表達如下：實踐理性是這樣的理性：通過它，我們可

表象應發生的東西；正因如此，它才具有它的對象的原因

性，或包含意志的決定根據，而此意志乃為一切行為之原因

性者。蓋因就通過理性而被表象出應發生的東西而論，理性

已作為原因而決定了行為的對象，或決定了作為行為原因的

意志了。

以上所述，係康德哲學中一般的「理性」的涵義。下面

我們再就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兩方面的意義分別作較詳細的

闈述。

..::..、理論理性

康德把理論理性 ， 亦即在理論上運用的理性，區分為三

種，即最廣義的理論理性、廣義的理論理性及狹義的理論理

性。最廣義的理論理性包含感性、知性及狹義的理性在內。

埭德說 ：「理性是提供先天知識原理的能力 。 〔……〕我們可

把一種判斷純粹理性的根原和界限的學問，看作為－種對於

純粹理性系統的預備學 (Propadeutik) 。」 16這種被康德看

作為對於純粹理性系統的預備學 ，即是 先驗哲學

(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 17 。 關於先驗哲學的區分，康

德說：「 人類的知識有兩個主幹〔…… 〕即『感性』及『知

15 K. d. p. V. , Kant WW, V, S. 89 
16 K.d.,'. V., B24f. ; vgl. Al 1. 
17 K. d. r. V., B27; vgl. 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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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現在，就感性能包含先天的表象而論 此頊表象構

成一種條件 ， 在此條件下對象能給與我們 那麿，感性就

應屬於先驗哲學 。 」 18依此說法 ， 則理性包含兩種作為 主幹

之知識能力 ，即 感性和知性。

但是 ， 除了上述兩種知識能力，即感性和知性外，康德

再力n 上一種能力 ， 即理繪理性的最高能力，此即狹義的理論

理性。他說 ： 「我們的 一切知識從感性開始，再進入知性 ，

最後則進入理性之中；超過理性則無更高的東西來改造直觀

的材料，並把它帶入思惟 的最 高統一中 。 」 19從康德所說的

這些話 ，我們可看出：提出直觀材料的能力是感性，改造感

性材料的能力是知性20 , 而把直觀材料帶至思惟的最高統－

者，則是狹 義 的理性 。

由此可知，理論理性包含三種知識能力 ，即感性、知性

及狹義的理性。這是最廣義的理論理性的意義。

廣義的理繪理性指的是全部高級知識能力，但卻不包含

感性在內 。 所謂高級知識能力，依康德看來，是指知性、判

斷力及理性21 。此處所謂理性（即作為高级知識能力中一分

子的理性），事實上即是狹義的理性 。他說 ： 「我此處所說的

理性，指的是全部高級知識能力， 並把理性的知識能力與經

驗的知識能力看作是對立的。」 22依康德這種說法，則作為

高級知識能力一分子的判斷力，也應屬於理性了。但是，由

於康德把理性的知識能力與經驗的知識能力看作是對立的，

18 K.d.r. V.,Al5/B29. 
19 K. d. r. V., A298f./B355; vgl. A 702/8730 
20 試比較 K. d. r. V., Al ·其中康德說道 ： 「 緤驕無疑地是我們的

卸＇l生最初的產物，富它把生的感坐材科妒工製作的晤埃。 」

21 K. d. r. V., A30/B169. Vgl. I. Einl. K. d. U., 9, 32. 
22 K. d. r. V., A835/B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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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於經驗的事物是通過感性＃合與我們的，因而他把感性排

除於理性之外。與最廣義的「理性」意義 此最廣義的理

性包含感性在內者 相較，我們可把此處包含全部高級知

識能力 、 但卻排除感性在外之理性，稱為廣義的理論理性 。

筆者於此擬作－評論 ： 雖然原德此處把判斷力作為高級

知識能力的一分子而計入廣義的理論理性之內，但他未指出

判斷力能提供先天知識的原理 。直至他後來為《判斷力批

判》 (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一書時，他才指出判斷力是聯

緒理論理性與霄踐理性的能力，並具有它自己的先天原理，

即能提供先天的知識原理；此先天的知識原理，即其所謂

「自然合目的性」之原理是也，容至下面加以敘述。

所謂狹義的理論理性，指的是作為「原理的能力」 ( das

Vermogen der Prinzipien ) 之理性。此處所謂原理 ，是指這樣

的原理：通過它們，理論理性能把一切雜多知識帶至最高的

統一之下者。這種原理即是先驗的理念 。 因此，狹義的理論

理性是一種把所有的雜多知識帶至原理的最高統一之下的能

力。康德稱這種理性為思辯理性：它與知性有別 ， 與感性有

別，亦與判斷力有別。

思辯理性與知性的區別，可分兩點來說 ： 第一 、 思辯

理性是原理的能力，而知性則是規則的能力 ( das Vermogen 

der Regeln ) 。康德說 ： 「我們曾經宣布〔 …… 〕 知性是規則

的能力 ； 這裡我們擬把理性稱為『原理的能力』，藉以表示

它和知性有別。」 23其次，由於知性是「運用規則以統一現

象之能力」 24 , 因而它進入經驗中 ， 以把現象通過規則而統

23 K. d. r. V, A299/B356. 
24 K. d. r. V, A302/B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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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但是思辯理性則「永不直接進入經驗或任何一對象

中，而卻進入知性中， 以把雜 多的知性知識通過概念而先天

地統一起來。」 25所以思辯理性與知性有別。

思辯理性與感性有別，在於感性直接受對象之刺激而提

供直觀£合我們，但是思辯理性則永不進入任何對象中 ， 因而

亦不提供我們任何直觀。康德說 ： 「通過受對象之剌激而獲

得表象之（接受性）能力，叫做『感性』。所以，對象通過

感性而『 g合與』我們， 唯有感性能提供『直觀』紛我們 。」

26 由這幾句話，我們可明白地看出思辯理性與感性的區別。

思辯理性與判斷力有別。判斷力的意義在康德哲學中是

指－種把某物「歸屬於規則之下之能力 ， 換言之 ，是指一種

能力 ， 它區別某物是否歸屬於某一個既與的規則之下。」 27

從這種判斷力的意義 ，我們 可 了解思辯理性與判斷力有如下

之區別 ： 第一、 判斷力是一種把特殊物歸屬於普遍者（如規

則、原理、法則等） 之下 ，亦 即從下往上歸屬的能力 ； 但思

辯理性則反過來 ，它是一種通過普遍者來認識特殊物 ， 亦 即

從上往下認識事物之能力。康德說 ：

我連把從原理而來的知識稱為這樣的知識：在其

中，我一般地通違概念來認識特殊的事物 。 這

樣，每一1固埋＇l,主雄埋都是一1固從原王里中引 1申出知

識的形式，蓋因大前提在任河晤喉都能提供一1固

概念，此概念構成這樣的命題：凡歸屬於它的條

件之下的東西，我們都可基於此概念而依照原理

25 K. d. I'. V., A302/B359 
26 K.d.1:V., Al9/833. 
27 K. d. 1: V., A 32/B 17 1; vgl. K. d. U., Kant WW , V, S. 179,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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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妒以認識 。 28

依照康德這種說法，則理性推理（即思辯理性的推理）是一

種從普遍者（原理、概念）來認識特殊事物的推理。然而判

斷力卻是一種把特殊物歸屬於普遍者之下 的能力 ， 這便是思

辯理性與判斷力的最大不同之處。第二 、由於判斷力是－種

把特殊物歸屬於普遍者之下的能力，於是它為了獲得特殊物

而必須進入經驗中。 但是思辯理性則從不直接進入經驗或任

何對象中 ，而只進入知性中， 以便通過概念而紛與知性的雜

多 知識 以先天的統一，此為二者之第二點不同之處 。第三丶

在《純粹理性批判》 一書中，康德未指 出 判斷力能提供一個

先天知識之原理，這可說是思辯理性與判斷力在《純粹理性

批判》 一書中之不同處 。 直至他撰寫 《判斷力 批判 》 一 書

時，他才發現作為「反省判斷力」之判斷力，是理論理性與

實踐理性之聯緒能力，它具有自己的先天原理，即「自然合

目的性 」 ( Zweckma術gkeit der Natur ) 之原理是也 。 康德

說 ： 「自 然合 目的性是－個特殊的先天概念，它只有在反省

判斷力中有其根源 。」 29 然 而 ，反省判斷力這種原理， 即

「自然合目的性」原理，與思辯理性的原理，即先驗的理念

不同，前者是理謅理性與霄踐理性聯緒能力之原理，而後者

則是這樣的原理 ： 通過它 ， 思辯 理性把一切雜多知識帶至最

高的統一之下者。兩種原理之作用不同 ， 因而思辯理性與判

斷力不同 。

然 而康德強調：作為思辯理性原理的理念，不可作為構

28 K. d. 1: V, A300/B357 
29 K. d. U., Kant WW, V, S. I 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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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 kon stituti v ) 原理 ， 而只能作為統制的 ( regulativ ) 原

理被應用 。 他說 ：

一切思辯埋注的埋念演繹 ， 不是作為攘大我1r,知

識至旋緤騎所熊給與的對象之外的 『構成的 』 原

埋之冒淨驛睪 ， 而r]5 是； 1乍為－一舟tO勺經旦驗奈隹多矢3諱l之．子：

統統一的 「 統制的 」 原埋之演繹 ， 通過此積絃

一 ， 緤驗的雜多知識在其自己的鉕圍內 ， 獲得較

諸缺乏理念而1堇運用知性的基本原則所能發生的

夏多瑋；特與整3里 。 30

「構 成的」及「統制的 」這 兩個詞語 ， 康德首先在

《純粹 理性批判 》中討論純粹知性的基本原則時加以運

用。他稱純粹知性的前兩個基本原則 ， 即 「直 觀的公理」

( Axiome der Anschauung ) 及「知覺的預知 」 ( Antizipa

tionen der Wahrnehmung ) ，為 「 構成的基本原則」。所謂

「 構成的基本原則」是指這樣的原則 ： 通過它 ， 我們 可先天

地構成現象的直觀之量， 或現象的知覺 （即 感覺 ）的實在之

量31 。例如 ， 我們 可把一條線的量從一點通過所有的部分先

天地構成起來32, 或把太陽光的感覺的強度通過月亮光的二

十萬倍先天地加 以決定，即構成起來33 。康德把後二種純粹

知性的基本原則，即 「經驗的類 比」 ( Analogien der Erfah-

30 K.d.r. V., A671/B699. 
31 Vgl. K. d. r. V., Al78 ff./B22lff. 。康璋把直觀的呈稱為「外逕

的呈」 ( extens ive Grol3e ) ( Al 62/B202 ) ， 而把知覺中的實在物

之是稱為 「 內包的呈」 ( intensive Grol3e ) ( A66/ 8207 ) 。
32 Vgl. K. d. r. V., Al 62ff./B203ff 
33 此1列係康德所舉 ， 見 K. d. r. V., Al 79/B2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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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g ) 及「 一般的經驗思惟的公設」 ( Postulate des empi

rischen Denkens tiberhaupt ) ，稱為「統制的基本原則」。所謂

「統制的基本原則」是指這樣的原則 ： 它不構成現象的量，

而只把現象的存在或存在的閱係先天地帶至規則之下34 。 例

如，我們可從磝石吸引鐵屑的知覺中，認識滲透一切物體的

璈性物質的存在 ， 雖然依照我們的官能性質，對這種物質的

直接知覺是不可能的35 。這個例子說明我們 可先天地通過經

驗的類比決定磝性物質的存在，或其存在與被吸引的鐵屑間

之關係 ，但是墩性物質之直觀之量如何，則我們是不能先天

構成的。此處值得汪意的是，經驗的統一通過純粹知性統制

的基本原則的作用 而產生。關於這一點，康德說明道：

緤騎的類比只是一1因規則，泫此規則從知覺中產

生緤駭的統一 （ 此與作為一般的緤騎直觀的知覺

自身不同 ）， 同時作為一1固基本原則，對木 （ 環象

的 ） 對象不是在「構成上」有萃，而是在「統制

上」有政 。 此種情形對淤一殻的緤驗鬼懍的公誤

亦然〔. ... ..〕 36

我們現在可用上例來表明康德此處所說的話，即殤性物質通

過經驗的類比而與鐵屑歸於統一 ，雖然我們不能構成塏性物

質的直觀的量。此即為純粹知性統制的基本原則的意義。

34 V gl. K. d. r. V., A I 79ff./B22 I ff. 
35 此例係康德所舉，他舉此例之目的在闓釋「一般緤驗皂惟的

公誤 」 之第二1固基本鹿則 (K. d. I'. V., A266/B273) •泫筆者之
竟，此例亦可作為 「緤驗的類比 」 之諉明之用。

36 K. d. r. V.. A I 80/822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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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康德把「構成的」和「統制的」這兩個詞語應用

到理性上面，藉以表現思辯理性的作用或能力。他說：「一

切思辯理性的理念之先驗演繹，不是作為擴大我們知識至經

驗所能伶與的對象的 『構成的』原理之演繹 ，而是作為一般

的經驗雜多知識之系統統一的『統制的』原理之演繹。」 37

依此說明，則可知思辯理性是超越經驗界限的理性，但它的

理念不可作為擴大我們知識至經驗範圍之外的構成的原理，

而只能作為經驗知識雜 多的系統統一的统制原理 。此系統的

統一，指的即是理性的最高統一，蓋因康德曾經說過：「理

性的統一即是系統的統一」 38也。

以上所述，為關於原德哲學中理論理性之意義，下面我

們間述康德哲學中霄踐理性之意義。

三、實踐理性

康德哲學中所謂實踐理性 ，乃指在實踐上被運用的理

性。康德運用此名詞時，指出此種理性能獨立於一切經驗事

物之外，而對其對象具有原因性，或包含意志的決定根據。

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一書中康德說道：

37 K. d. r. V., A671/B 699; vgl. Pro!., §46, Kant WW, IV, S. 334 
38 K. d. r. V., A680/B708 。康f鬼睏逕注的統一為「埋吐統一」

(Vernunfteinheit) •知＇l＇主的統一為「紀＇主統一」 (Ver
standeseinheit) ( K. d. r. V., A302/B359, A326/B383) 。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論康復哲學中 「 埋吐」 －＇司之渾義 0 363 

每一1立理有「在自由的埋念下」才能行為的存

在者，正因此故，從實踐的觀點言，他是真正地自

由的〔 ……〕 因為在這樣的一1立存在者之中，我們

可誤璉存有一積理注，它是實踐的，卽對於它的對

象．具有原因 1生 。 39

現在．＾在自身之中發現一1固真正的熊力，逸

遷此熊力，他和一切其他事物區別開來，甚至和他

自己也區即開未，就他受對象刺激的這一面而論 。

這積能力 1更是「埋注」 。 這積琿l '生，．就其具有純粹

的自劻 1，主而論，則在下列一點上趙謳「知＇「主之

上 」 ，卽雖然知 'l'主也具有自動 1，主 ， 且非如感注一

樣 ， 只包含當人受事物刺激時才生起的 （ 因而是破

動的 ） 表象 ， 然而7知 1，主不負E産L生注1可其他的概念，

而只產生「把學l'主表象帶至規則之卞 」， 並因而把

它們在一1固竟識之中聨綰起來之概念 。 知性如缺乏

感性的挹用 ， 則不負訌思考任河東西，相反的 ， 理性

則在埋念的名義下表示－積純粹的自動＇「主，由此自

動'l生，它遠起出一切是l '主所能提供的事物之外 。 4-0

依 照般德這種意見，則我們可 了解實踐理性是這樣的一種理

性 ： 它獨立於感性之外而對其對象具有原因性；它與感性有

別，因為它超 出 一切感性所能提供的事物之外；它與知性亦

有別 ， 蓋 因 它在理念的名義下表現如此純粹的自動性，即它

39 G,: M. S., Kant WW , IV. S. 448 
40 G,: M. S. , Kant WW, IV, S. 452; vgl. K. d. 1: V. , A3 02/8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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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超 出一切感性所能提供的事物之外 ，而 對於其對象具有原

因性。 而知性則不 然 ， 知性則只能産生把感性表象帶至規則

之下 ， 並把它們在一個意識中聯緒起來之概念 ； 如無感性的

運用 ， 則知性不能思考任何東西 。 這樣，實踐理性便只是 狹

義的理性了 。

在《實踐理性批判 》一書中 ，康德朋明實踐理性的意義

說道 ：

琿l'主的實踐運用情形不同， 在這種運用中，埋1，主從

事於意志的決定根噱 ， 而意志民」是一種產生相覘淤

表象的對象之能力， 或決定 自己去浞1支對象實珉

（ 姑無論其物埋能力是否充分 ） ， 亦卽決定自己成

為原因 1，主之能力 。 4 1

依此說法 ， 則實踐理性是這樣的理性 ： 它從事於意志的決定

根據， 而意志則是一種產生與表象相應之對象，或決定自己

去促使對 象實現 ， 亦即決定自己成為原因性之能力。殷德又

說 ． 「這種〈分析論〉證明了純粹理性可以是嚮踐的 ， 即獨

立於一切經驗事物之外 而為自 己決定自己的意志 。」 42 這裡

所說的〈分析論〉 ， 乃指《實踐理性批判》中〈純粹實踐理

性的分析論〉 ("Ana l ytik der reinen prakti schen Vemunft" ）而

言43 。依康德此處所說，則實踐理性仍然指的是決定意志之

理性 ， 但此處他卻強調「獨工於一切經驗事物之外」之意志

決定 ，這種強調表 示實踐理性只作為狹義的理性而被應用。

4 l K d p V. KunI WW. v. S. l 5 
42 同上誆 ． S . 42

43 同上誌 ｀ S.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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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面所引述的康德意見 ， 我們可看出實踐理性的意

義 ： 實踐理性是這樣的一種理性 ： 它獨立於一切經驗事物之

外 而對於其對象具有原因性，或包含意志的決定根據 。 它與

感性有別，亦與知性有別； 它是狹義的理性 。

在《實踐理性批判 》中 ， 康德復嚴格區別純粹實踐理性

（即狹義的實踐理性）與受經驗條件限制的理性 ( die

empir isch be-dingte Vemunft ) 之不同 。 他說 ：

〔 …… 〕 純梓逕l'主 〔…… 〕 是這樣的埋吐 ：它包

含它 自 己一切運用之玭卸的標準 。〔 …… 〕 純粹埋

注的運用 〔 ……〕漢是內在的 ( immanent ) ；而受

緤駭條1牛限制的琿l'生 〔 …… 〕 卻反遷耒是趙臨的

( transzendent ) ， 並以期望及命令的方式未表違

自己，這些期望及命令已超出了它自己的鈪圍之

夕卜 。 44

依照康德這種意見 ， 則純粹理性指的就是純粹實踐理性 ， 亦

即在實踐上運用的純粹理性。他在這裡用了兩個詞語 ： 「內

在的」和「超越的」 。 前者意指某種原則保持在它自己的有

效範圍之內 ， 後者則意指某種原則超越於它自己的有效範圍

之外。他最先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辯證論中運用此二

詞語 。 他在此辯讜論中說道．「我們把全然應用 於可能經验

範圍之內的基本原則 ，叫 做『內在的』基本原則。」 45 依 他

這種意見 ， 我們可了解理論理性應用的範 圍 ，在於可能經險

44 同上誆 ， S . 1 6

45 K d.,: V, A295UB352: vgl. A327/B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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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內，而應用於可能經驗範圍之內之基本原則便是內在

的基本原則，它具有客觀的有效性，蓋因理論理性在此情」兄

下係應用於它自己的範圍之內之故 。 倘若理論理性基本原則

的運用超越了可能經驗的範圍之外，即超越了它自己的界

限，則這種基本原則是超越的，而沒有客觀的有效性。現在

康德把這兩個詞語運用到實踐理性上面，並說道：「純粹理

性的運用〔……〕僅是內在的；而受經驗條件限制的理性

〔……〕則是超越的 。 」 46此處所說的純粹理性指的是純粹

實踐理性。依此說法，則純粹實踐理性的運用與理論理性的

運用剛好相反 。 理論理性的經驗運用是內在的（見上述），

而其純粹運用反而是超越的。但實踐理性的純粹運用，即獨

立於一切經驗事物之外的運用，卻是內在的，因而具有客觀

實在性；而其受經驗條件限制之運用，卻反過來是超越的，

且沒有客觀賞在性。這表示說，康德運用實踐理性，是只把

理性作為狹義的運用；換言之，理性的實踐上的運用，惟有

狹義的理性（即純粹理性）才具有實在性 。

在《道德形上學的基礎》一書中，我們可看到康德與上

迷意見相同的有關實踐理性的意見，即他在此書中運用「實

踐理性」一詞時，僅作狹義的運用 。 他說 ： 「一個客觀原則

的表象，就它對於意志具有強制力而論，叫做（理性的）命

令，而此命令的型式 (Formel ) 叫做令式 ( Imperativ) 。」 47

他在這裡所說的客觀原理，指的就是實踐的原理，蓋因這個

原理對於意志具有強制力之故，因而理性的命令即是理性的

實踐原理，而理性即是實踐理性。從這個觀點出發，康德主

46 K. d. p. V., Kant WW, V, S.16. 
47 Gr. M. S., Kant WW, JV, S.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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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只有純粹理性可以是實踐的 ， 而受經驗條件限制的理性則

否。他緡續說道：

一切「令式」或是「 1段言地」 ( hypothetisch ) 下違

命令，或是「斷言地 」（ kategorisch ) 下違命令：

前者表象－積可能行為的實踐必然1，主，作為獲得＾

所竟欲 （ 或可能意欲 ） 的另一事物之工具 。 斷言令

式則表象一1固行為自身1更是客觀．必然的，而不與1壬

何其才也目 B勺唔支生』月月幷 。 48

依照康德這種說法 ， 則假言令式不可能是純粹嚮踐的 ， 因為

它把一個可能行為的實踐必然性 ， 只作為獲得人所意欲的另

一事物的工具而表象 出 來；換言之，假言令式缺乏對於可能

行為的實踐的強制性。 唯有斷言令式是純粹實踐的 ， 只有它

對於可能行為具有實踐的強制性，蓋因唯有它能把一個行為

自身 ，不與任何其他目的發生 關聯，表象為客觀必然 的 。

康德把假言令式又區分為兩種 ：一種叫做或然的實踐原

理 ( das problematisch-praktische Prinzip ) ， 另 一種叫做實 然

的實踐原理（ das assertorisch-praktische Prinzip ) 。他把斷言

令式則稱為必然的實踐原理 ( das apodiktiscb-praktische 

Prinzip ) 。他說 ：

假言令式只表違行為對淤一1固 「 可能的 」 或「現

實的 」 目的是善的 ， 節一種場合它是一1固或然的

實濯戔原王里，石三第二才重場F合它是－寸固漬？然的實且戔原

48 同上試． S.4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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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 斷言令式則不與注何其他目的相麻聨 ， 而表

達一1固行為本身1更是必然的，這種令式是必然的

實湿戔思狂里 。 49

康德尚幺合與此等 令式以其他名稱 。 他把表達或然實踐原理之

令式叫做「技術的令式」 ( Imperati v der Geschick lichkeit ), 

表達實然的實踐原理之令式咀做「明達的令式」 ( lmperativ

der Klugheit ) ， 而把表達必然的實踐原理之令式叫做「道德

的令式」 ( Imperativ der Sittlichkeit ) 或稱「斷言令式」 ( der

kategori sche lmperativ ) 。

關於技術的令式 ， 康德說明道 ·

一切學問都有其實踐的部分 ， 此實踐部分基方全一

種1壬孑荅，卽在身L 求一種荃寸我1門可能之目的；同時

基方全一種令式，卽命令我們如 1可去獲得這種 目

的，這種令式可一鮫的稱為玹術的令式 。〔 …… 〕

由於人在幼年8寺1弋 ， 不知道在此生中會遇見什麼

目的， 因而為父母者1更特即誤法讓其子女去學智

各式各樣的東西，並關 ，己為獲得此各式各樣之

「 區竟 」 目的而運启工具時所帶要之玹術，對淤

這些目 的，他1I'1 尚不能決定1可者會在將未實踐上

成為學徒之目的 。 50

依這種說明 ， 我們可看出兩點意義 ． 第 一、 技術的令式（即

49 同上這王 · S. 4 1 4仟

50 同上誌 ， S.4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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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的賞踐原理）基於一種任務，即尋求何種目的對我們是

可能的 ： 並基於一種令式 ，即 命令我們如何去獲得此項目

的。這表示技術的令式 自 身沒有 可能行為實踐的強制力，直

至 人有了目的之後 ，這種令式才發生效力。第二、這個令式

是受經驗條件限制的 ， 因為人通過經驗才知道 ，何種目 的在

此生中能夠遇見 ；甚至其 父母讓其子女去學習各式各樣的東

西 ， 並閱心為獲得各式各樣之愜意目的而運用 工具所需之技

術時 ，尚不能決定何種目的能成為將來其子女之真正目 的 。

這表示技術的令式是受經驗條件限制的。

明達的令式與技術的令式不同 ： 明達的令式關係到一種

目的 ， 這種目的我們可確定而先天地先行假定每一個人都具

有的 ； 然而即使如此 ，明達的 令式仍然是受經驗條件限制

的 ， 因而是假言的 ； 它只是勸告 ， 而不是命令。康德說 ．

有一種目的，我們可先行假定在一切有珥l '生者

（ 就他們是有限制的存在者，而令式適用旋1也1P1

而頂侖 ） 之中都是實在的，因而這種．目的不1堇為一

切有3里 1生者所 「 能 」 有，而且我們可先行1段定一

切有埋1生者依照其本 'l '主的，必然 1，主 （ Naturno國en

digkeit ) 而 「 具有 」 這種目的，此卽 「 幸福 」

( GICickseligkeit ) 之目的是也 。 瑕言令式表象行

為的實踐必然1生作為浞進幸福之手段者 ， 是實然

的 。 我 1F1不能把這種令式表達為對方全一種不可知

的可能目的是必然的，而疤表達為對一1固我1F1可

確定而先天地光行假定為每一1固人都具有的目的

是必然的，蓋因這積 目的黽淤人的本質故也 。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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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可把人為了獲得自己最大安樂之手段之

選擇玹術，在最底格的意義上稱為「明遠」 。 51

8月達的令式如果易淤給出一1固瓘定的幸福概念，

則它與拔術的令式完全相同，而且一樣是分析

的 ， 因為在此情形下，不論是明達的令式還是拔

術的令式，都同樣地可以說 ： 誰意欲目的，誰就

會意欲 （ 在逕l'主上是必然的 ） 為達此目的而又是

他力量；所能及之手段 。 然而不幸的是，幸福的概

念是一1固不囉定的概念，雖然每一1固＾都希望得

至l 幸福 ， 但1也谷P不負且瓘定地5L 自相一致地說出 1也

所希望的幸福究竟是1十磨 。 其原因乃在方全一切愿

淤幸福概念之要景，全然是韞驗的，卽必須從緤

駰中引 1申出未的 〔 …… 〕 因此我們不熊泫照確定

的行為原埋來謀求幸福，而只熊依照緤騎的勸告

〔 …… 〕 由此我們可獲得緒論： 8月達的令式嚴格

說來不能下達命令，卽不能客觀地表達行為是實

踐的「必然的 」 ；這積令式寧可看作是逕注的忠告

( consilia ) ， 而不是埋注的命令 ( praecepta ) 0 52 

依照上遮康德意見，則可知明達的令式牽涉到 一種目

的，這種 目 的我們不能像技術令式的目的一樣看作是或然

的 ，而必須先天地先行假定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它就是幸福

的目的。蓋因這種目的作為人類的本性必然性而屬於人類的

本質 。然 而，即使如此 ， 明達的令式仍然是假言的，它不能

5 1 同上這主 ， S . 4 1 5f

52 同上誌 ， S. 4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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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達命令，而只能勸告。其原因乃在於一切屬於幸福概念的

要素 ，全然是經驗的 ，即從經驗引伸 出 來的。這表示一個受

經驗條件限制的令式，雖然可先天地先行假定為每一個人所

具有，但也不可能是純粹實踐的。

現在，康德討論道德令式的問題時，情形便與上不同 。

這種令式獨立於一切經驗事物之外 ，而 能直接命令行為發

生 。他稱這種令式為斷言令式。他認為唯有這種令式配稱為

實踐的法則。他說 ：

最後，有一穩令式，它毋須根據1壬 1可一1固逸遷某

積行為而可獲得之目的為條件，而直接命令這稹

行為發生 。 這積令式1更是斷言的 。〔 …… 〕 這積令

式配稱為是道德的令式 。 53

所以我們必須全然先天地探討「斷言令式」的可

熊1，主 ， 由淤遺裡我們缺乏一穩好處，卽斷言令式

的現實性不能在緤驗中給與我們，因而其可能性

尙未能11□以瓘定，而只能11□以說明 。 然而我們可

以先行；同見到的是：唯有斷言令式可稱為是實踐

的法則，其餘的令式羅然也是意志的「原埋」，但

不熊．說是法則，蓋因凡只在為獲得愜竟之目的J:.

是必然的，其自身則必須菠考慮為是1禺然的 。 同

晤，不論在1壬 1可晤唉 ， 只要我 11',旅槀了這種目

的，我們1更不栄這積也ll誠的約束 。 反之，無條1牛

的命令則不允許意志在相反方面有1紀可自由選擇

53 同上這主 ， s .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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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餘地，因而理有這穩命令具有我們對於一1固法

則所要求的必然性； 0 54 

依照上面康德關於斷言令式的說明，可知這種令式與假

言令式全然不同。第一個不同之點是：斷言令式不根據任何

通過一種行為 而可獲得之 目 的為條件，而直接命令行為發

生；但假言令式則先行假定目的，而其令式只是為獲得此種

目的之工具而巳 。所以，斷言令式之可能性我們必須先天地

加以探究 。第二個不同之點是：唯有斷言令式才是實踐的法

則，換言之，只有它具有法則所應具有的必然性，蓋因斷言

令式不先行假定任何其他目的，而必然地命令行為發生 。但

假言令式則只有在為獲得某種愜意之 目的之假定下是必然

的 ，而其自 身則必須被考慮為是偶然的 ； 只要我們把那愜意

之 目 的放棄了，那麼我們便不受此種訓誡的約束 。總之，唯

有斷言令式才是其正的實踐的法則 。

由 於只有表象斷言令式的實踐理性才是純粹的理性，而

假言令式則是受經驗的條件限制的 。困 此，康德在《道德形

上學的基礎》一書中運用「實踐理性」一詞時，指的只是純

粹理性 ，即狹義 的理性 。

到後來康德撰寫《判斷力批判》一書時，他運用「實踐

理性」一詞更有進一步的意義。他把從前在《道德形上學的

基礎》一書中稱為「假言令式」，而在《實踐理性批判》中

稱為「受經驗條件限制的實踐原理」之實踐規則，在這裡他

稱為「技術的實踐規則」 (technisch-praktische Regeln) 。他

不再把這種規則計入實踐哲學的範圍之內，而把它們列為理

54 同上誆 ， S . 41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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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哲學之繫論 ( Korollarien zu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 ) 。

這表示康德把受經驗條件限制的實踐理性不再看作是實踐理

性， 而看作是理論理性。這是康德在《判斷力批判》 中所表

達的閱於 「理性」 一詞的進一步的意義。他在此書中堅持只

有純粹理性是實踐的。

康德為了 要區分哲學，他先把概念加以 區分，他說：

就哲學〔……〕通違獄念而包含事物的琿怯知識

之原埋而論，則＾們習慣淤3巴哲學區分為埋論的

和實踐的声部分，這是全然正確的 。 但是這樣，

則其概念亦必須有特殊的區別才行 ， 此等概念乃

3巴塈f象．指示桎合這積狂里＇「主芙屯嚴之．民狂呈者； 。 55

然後他表象 出兩種不同 的概念，依此不同概念，他把哲學加

以區分。 他說：

只有雨種不同的概念，它們允許同樣多的關於其

對象的可能注的不同原琿，卽「自然概念」

( Naturbegriffe ) ~「自由概念」 （ Freiheitsbe

griff) 是也 。 現在，由淤前者1支－積依照先天原

埋的「埋論的 」 知識可能，而後者則只在其概念

中具有關淤埋論知識之消抜的 （匱是對立的 ） 原

埋，但對淤．意志之決定，它卻這立了攘張的基本

原則 （ 此基本原則菠稱為是實踐的 ）， 因此哲學也

可以很正當地泫其原埋區分為完全不同的雨部

55 K. d. U., Kant WW, V, S.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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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卽作為「自然哲學」 ( Naturphilosophie) 的埋

論哲學及作為「道復哲學」 ( Moralphilosophie ) 的

實踐哲學（因為這樣·埋注才可說是依照自由概

念而立法的）。 56

當康德把哲學區分為理綸的及實踐的兩部分後，他指

出 ：由於一般人錯把依照自然概念的實踐原理與依照自由概

念的實踐原理混而為一，因而對於哲學也作了錯誤的 區分 。

他說 ：

到現在為止，有一1固閼於不同原理之區分及哲學

之區分用語上的極大錯誤，卽一般人把依照自然

相念的實踐原埋，與依照自由概念的實踐原埋混

而為一，並在這穩名稱之下區分哲學為理論的和

實踐的； 1象迁［樣的區分（由於声方面可能包含相

同的原埋 ）， 事實上沒有區分出1壬何東西未 。 57

現在 ， 康德嚴格地區分技術的實踐原理與道德的實踐原

理 。 他把前者歸入理論哲學，而把後者歸入實踐哲學之中 。

他說：

作為欲望能力的意志，是世界上許多自然事物中

之一種，換言之，是一手重依照概念而發生作用的

事物；而一切通過一1固意志而可能的（或必然

56 同上這王, S. 171 
57 同上誆， S . 17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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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物，都可叫做實踐的可熊的（或必然的）

事物。這與事物的物理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有別．

在物埋的可記＇主或必然1，主之中，「原因」不是通違

概念（而是有如在無機物中逸過機誡法則，或有

如在勳物中通過本熊）而被決定的——在這裡．

實湛戔的原王里是刁｀珺E定的，卽塈寸方全·意志的原因 1，主提

1共規則的概念，究竟是自然的概念呢？這是自由

的擬念？是不確定的。 58

依照康德這種意見，則可知通過概念而可能的實踐原

理，不一定是道德的實踐原理。如果概念是自然的概念，則

其原理不是道德的實踐道理；只有當其概念是自由概念時，

其原理才是道德的實踐原理。康德把二者嚴格地區分開來 。

他說：

這稹區分是基本的區分，蓋因如果決定原因 1生的

概念是一1回自然的概念，則其原王里是「拔術的實

踐」原埋；但如果決定原因 1，主的概念是一1固自然

的概念，那麼它的原，里是「道f馬的實踐」的原

埋。由於一門琿注學問 (Vemunftwissenschaft) 之

區分，完全1衣靠一種對象的差異症，貯此等對象

之知識要求不同的原埋，因此前者歸黽淤（作為

自然學埋的）琿論哲學，而後者則全然構成第二

部分，卽（作為道德學埋的）實踐哲學。 59

58 同上誌， S.172.

59 同上詛， S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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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上面康德所說的話，則通過自然概念而可能的原

理，是技術的實踐原理， 並作為 自 然學理而屬於理論哲學 。

唯有通過自由概念而可能的原理，才是道德的實踐原理，並

作為道德學理而構成實踐哲學。關於技術的實踐原理，康德

尚有更 多 的述說 ， 例如，他說：

一切技；稀f，I的實踐封L則 （ 即一般的拔負七及技秣了的封L

則，或夏包含明達的規則在內，就此明達的規則

作為對＾萎頁及＾類意志具有影享之技術規則而

論 ） ，舐它們的原埋泫靠概念而論，，必須作為疽論

而計入理論哲學之內 。 蓋因它們只依照自然概念

而涉及事物的可能性，而且不谨在自然中可達及

的工．具壓於這自然概念，甚至意志 （ 作為欲望能

力，因而亦作為自然能力的竟志 ） 亦黽淤此自然

概念，或此意志逸遷自然的動機依照上述規則而

祿t；夬五：而論 。 60

在這種說明中，康德無異宣布技術的實踐原理即是假言

令式，蓋因技術的實踐原理即指技術的實踐規則，它是一般

的技能或技術的規則，或者更包含明達的規則在內 就此

明達的規則作為對人類及人類意志具有影響之技術規則而

論 。 然 而技術的規則及明達的規則都是假言令式，藺於這一

點康德在其《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 一書中已有詳論； 而假言

令式又是受經驗條件限制之理性所表象之實踐原理，這一點

60 同上訌 ． S . 172 ; vgl. I. Einl. K. d. U. , S. 5 A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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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其《實踐理性批判》 一書中已有述及。這樣便很明

白：技術的實踐原理，或假言令式，或受經驗條件限制的理

性所表象出來的實踐原理，都屬於理論哲學。不過技術的實

踐原理，只作為推論而屬於理論哲學罷了 。 尤有進者，不僅

在自 然 中可遇及的工具屬於這自然概念，甚至意志（作為欲

望能力，因而作為自然能力的意志）亦屬於此自然概念

就此意志通過自然的動機而依照上述規則被決定而論。依殷

德看來 ， 哲學是通過概念而包含事物的理性知識之原理6 1,

如果技術的實踐原理屬於理論哲學，那麼在技術的賞踐原理

中運用之理性，便是理論理性，而不再是實踐理性了 。

只有道德的實踐原理才能計入實踐哲學之內，這種原理

是通過自由概念而可能的（或必然的）原理。閱於自由概念

的意義，康德說明道：「『意志』是有生命之存在者的一種原

因性，就此存在者是有理性者而論；而『自由』是這種原因

性的特性，就此原因性不受外來原因之『決定』而能發生作

用而論 。 」 62這裡所說的外來原固乃指經驗的原因而言，蓋

因外來的原因有如假言令式之目的，只有通過經驗才能被認

知 。所以道德的實踐原理是這樣的原理：它獨立於－切經驗

的原因之外而能發生作用。它是純粹的實踐原理，唯有它能

構成實踐哲學 。所以，在道德的實踐原理中，亦即在實踐哲

學中被運用的理性，是純粹理性，亦即是狹義的理性 。

此外，筆者擬對康德哲學中「知性」 ( Verstand) 一詞在

實踐上的意義略加說明 。 在理論理性中康德對於「 理性」與

「知性」是這樣地加以區分的：「理性」是原理的能力，而

61 參閱同上誌 ， S.171.

62 Gr. M. S., Kant WW, rv, S. 44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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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則是規則的能力 63 。 現在，康德又把「知性」一詞

運用到實踐的意義上 ，在實踐的意義上， 「知性」則與「理

性」的意義相同。他說 ：

「知＇「主」除了與對象 （ 在．埋論卸識中的對象 ） 的

闆係外，還有一種與欲望能力之關係，這種欲望

能力因而被稱為是意志，乃至菠稱為是純梓竟

志，就純粹知吐 （ 在此場合中它皂P是琿吐 ） 通過

僅是3去則的表象.mi.成為實湛戔的百「諳t 。 64

在這種述說中，康德明白指出「知性」即是「理性」， 乃 至

於是純粹實踐理性，蓋因「知性」 於此僅通過法則的表象而

是實踐的 ， 這便是純粹理性的實踐能力。康德又稱睿智世界

( die intelligible Welt ) （即純粹實踐理性的世界）為知性世

界 ( Verstandeswelt ) ，在這種稱呼中「知性」亦指的是純粹

實踐理性 。 他說明道：

作為一1固有理性者，因而作為一1回屬於睿智世界的存在

者， J、只能在自由的埋念下思考他自己的竟志的原因 1，主

〔……〕親．在我們溍出，帯我們思考我們是自由的萌

埃，那麿我們1更耙自己作為知'l'主世界的一分子而置身淤

知＇庄世界中〔……〕 65

在這種說明中，可看出睿智世界即是知性世界。睿智世界是

63 K. d. r. V., A299/B356. 
64 K. d. p. V, Kant WW, V, S. 55 
65 Gr.MS., Kant WW, IV, S. 45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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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自由概念而可能的世界，它即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世界。

所以 ， 在這裡知性世界即是純粹實踐理性的世界 ， 而「知

性」即是純粹實踐理性。

四、結語

我們現在對於康德哲學中「理性」 一詞之涵義作一 緒

語：「理性」一般的意義是指一種提供先天知識的原理之能

力 ， 但是通過它的不同運用（理論的運用及實踐的運用），

它具有不同的意義。康德曾說：理繪理性與實踐理性「終究

只是同 一之理性〔 …… 〕而只是在運用上必須加以區別而

已 。」 66當它作理論上的運用時，它叫做 「 理論理性」；當

它 作實踐上的運用時，它叫做「實踐理性 」 。 「理論理性」又

可分為三種：最廣義的理論理性 、 廣義的理論理性及狹義的

理論理性 。 最廣義的理繪理性包含「感性」 、 「知性」及狹義

的理性在內。 而廣義的理性則包含全部 高級知識能力，即

「知性」 、 「判斷力」及狹義的理性，但不苞含「感性 」 在

內 。 唯有狹義的理論理性才指的是「原理的能力」，即把一

般的經險知識通過先驗的理念而帶至最 高 的統一之下之能

力 ，康德稱此理性為「思辯理性」 。 在此意義下「理性」與

「知性」有別，與「感性」有別，與「判斷力」亦有別。在

「實踐理性」中，康德運用「理性」 一詞只作為狹義的運

66 G1'. M. S. , Kant WW, IV, S. 39 1; vgl. K. d. p . V, Kant WW, V, S. 
89.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380 0 論康1見哲學

用，在其中他嚴格地區分純粹實踐理性與受經驗條件限制之

理性，即把純粹實踐理性與在假言令式中或在技術的實踐原

理中運用的理性，嚴格地區分閉來，前者獨立於－切經驗事

物之外而命令行為發生。康德把這種由純粹實踐理性所表象

之原理，叫做道德的實踐原理或道德的命令，這種命令的型

式叫做斷言令式。他把技術的實踐原理作為繫論而計入理論

哲學之中，此種原理因而屬於理論理性的範圍。此外，他把

「知性」一詞除作為理論上的運用外，亦作為實踐上的運

用 。 在理論的意義上它指的是「規則的能力」，在實踐的意

義上，它與純粹實踐理性的意義相同。

最後，筆者擬對康德哲學中最廣義的「理性」涵義作一

簡短之評謅：依照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緒淪〉中所

表達的「理性」的意義，則理性是指「一種提供先天知識的

原理之能力」；依此說法，則「感性」也屬於理性的範圍

內，蓋因感性也能提供先天知識的原理，即空間和時間之

故。然而這裡發生一個困難，即康德曾 經說過：「我們的知

識從內心的兩個根源而起」 67, 前者是「感性 」， 後者是

「知性」 68, 「感性」是「印象的接受性」，而「知性」是

「 概念的自動性」 69 。這表示「感性」與 「知性」根本有

別，即「感性」是被動性的能力，而「知性」則是自動性的

能力。今若最廣義的理性包含「感性」與「知性」在內，則

無異包含兩種相反的能力於同一能力中，這是不可能的事。

筆者認為：「知性」屬於理性的範圍（不論是最廣義的理性

還是廣義的理性，又或是理論理性還是實踐理性），是沒有

67 K. d. I'. V, A50/B74. 
68 Vgl. K. d. r. V, ASI/B75. 
69 K. d. r. V, A50/B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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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的事；今「感性」與「知性」既根本有別，則前者不宜

列入「理性」之中，蓋 「 理性」不宜包含兩種相反之能力

也。是以「理性」的一般意義，應加入「自動性」的涵義在

內，即理性是「 一種提供先天知識的原理之自動性之能力」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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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情卡兒和康德對宗敖~的反鹵與

重這說起＊

－丶二位同是啟蒙運釉的哲學家

笛卡兒與康德同是近代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 家 ，前者的

思想代表啟蒙運動初期的哲學思想， 後者則代表啟蒙運觔發展至

頂峰的哲學思想。從反對中世纪夭啟神學的立場看來 ，二人的觀

點相同，但從證明上帝存在及靈魂不朽的論諲看來， 二者大異其

趣 ： 笛卡兒從思辯理性證明上帝存在及靈魂不朽，而康德則從實

踐理性來證明此二命題的真霄性 。

* 此文由黃拱華先生口述·扇美玲同學整埋，後列淤《政大哲學》·

第 2 ) 期 ( 1990 年 6 月 5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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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運動與天啟宗教

所謂「啟蒙」？康德曾加以說明 、 他說：「啟蒙是人解脫處

在自己的沒有他人引 導便不能運用其知性的無能狀態 。」 這是康

德對於 「 啟蒙」意義的一般的解釋。這種解釋可用來了解康德的

啟蒙思想，也可以用來了解笛卡兒的啟蒙思想。

中世纪的西方人信仰宗教，完全憑基督教經典為信仰的根

據，這是天啟宗教的信仰。但到了啟蒙運動時期，這種信仰便不

能再維持，人們要求理性的證明來支持宗教的信仰；西方基督教

有兩大命題，即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理性主義者用思辯理性來

證明此二命題的真實性，笛卡兒是首要人物 ， 後來的斯賓諾莎及

萊布尼茲，都是以笛卡兒的論諲為基礎，發展 出他們的神學思想

的。而康德則是以實踐理性來證明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 ， 與理性

主義者大異其趣 。

三丶笛卡兒違用思辯理性以支持宗教信仰

所謂思辯理性是指理性思考的對象或概念，超越於經驗世界

之上 ，這樣運用的理性便是思辯理性 。 笛卡兒便是運用這種理性

的思辯方式來證明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的。他證明上帝存在的論

證有二：一是本體論證， 一是因果論證。其中本體論證對後來的

理性主義者 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 影響最大；康德對於理

性主義神學有關上帝存在的論證之批判， 主要的也是針對這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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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而發。現在我們就來談談笛卡兒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諭的論

證 。

笛卡兒從「 上帝 」 概念本身來證明上帝存在：上帝是最高實

在性（即包含一切實在性）的存在體， 而 「存在」是一種性質，

故「存在」亦必包含於上帝概念之中。 「上 帝 」 概念既包含 「 存

在 」， 則 上帝必然存在。這是一種思辯的論證，所謂 「上帝是最

高實在性的存在體 」， 是一個超越經驗世界之上的思辯理念，笛

卡兒用這個理念來證明上帝存在 ， 便是一個思辯的論證。

笛卡兒這種論證，對後來斯賓諾莎及萊布尼茲影響甚大。斯

賓諾莎有關上帝存在的宇宙論證明，以及萊布尼茲有關上帝存在

的自然神學證明，其最後根據都必須訴諸笛卡兒的本體論的繪

證 。

笛卡兒有關靈魂不朽的繪證，建立在他的心物二元論的思想

上面。心和物是兩個相對的實體，物的屬性是廣袤，即佔有空

間， 心的屬性是思維，思維的實體不佔有空間，不佔領空間的東

西不會毀威，因此靈魂不滅。這種論證亦是一個思辯的繪謹 ， 因

為所謂不佔有空間的靈魂，便是一個思辯的理念。

以上是笛卡兒有關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的論證。現在我們來

看看康德有關這方面 的論證。

四、康德通過實踐理性達立道德神學

康德是用實踐理性來證明上帝存在和靈魂不朽 。所謂實踐理

性，是指產 生善的行為 、 實現至菩理想的理性 。 但是康德在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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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的論證之前，先行批判理性主義（尤其是笛卡兒）的有關

這万面的論證。他批判笛卡兒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說道 ： 這

種證明的根本錯誤在把「存在」看作為一種實在的性質 ，其 實

「存在」不是一種實在的性質，而只是一個「繫辭」 ( Copula )'

繫詞的功用只在連緒概念與對象，而不增加概念的內容 。 如果

「存在」竟能增加概念的內容（即把「存在 」看作是－種實在的

性質），則概念便不能確切地指示對象，因為對象 已與概念不一

致了 。 「存在」既不是一種實在的性質，那麼它不包含於任何

「 實在」的概念中 ， 因此即使我們設想一個包含一切實在性的

「上帝」概念 ，其中也不包 含 「存在」，故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

明不能成立。

關於靈魂不朽的說法 ， 康德以其同時代的孟德爾桑 ( Moses

Mendelssohn ) 的學說作為批判的對象 。 孟氏主張靈魂不 滅說，

認為靈魂是單純體 ， 單純體不會停止其存在，因為它沒有部分，

因而沒有多數性，故不能減少，不能減少，因而不能損失，亦不

會消 」烕云云 。康德批判說道 ： 這個證明是錯誤的，因為即使我們

承認靈魂是單純體 ，不包含 多數性 ，因而不包含 「外延的量」，

故不因分解而消失；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它包含構成它的現存在的

能力的實在性的程度的「內包的量」或 「 強度的量 」，這種「 強

中世紀的天啟信仰，到了人的理性

自凳之啟蒙運動時期便不能再維

持；笛卡兒 （ 左 ） 運用思辯理性支

持宗教信亻印，康德 （ 右 ） 則通過實

踐理性重建道德孑車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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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對於孟德爾桑「靈魂不威」說的批判，同樣可用之於笞

卡兒的「靈魂不朽」說上面。因為笛卡兒所謂「心靈不佔有空

間」，與孟德爾桑所謂「靈魂是單純體」的意義相同 。

在笛卡兒之後之斯賓諾莎與萊布尼茲有關上帝存在的論證，

是以笛卡兒的本體論證為基礎的 。 笛卡兒的諭證不能成立，則後

二者的論證也不能成立 。

現在我們來看殷德自己所建立的有關「上帝存在」和「靈魂

不朽」的論證，先看他有關靈魂不朽的論證。他說：在世界上實

現「最高善」，是受道德律決定的意志的必然目標 ； 但在此意志

中，心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又是實現「最高善」的最上條件 。

這種心靈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必須是可能的，因為當「最高菩」

成為意志的對象時，這種一致便已必然地包含於其中了 。然 而，

意志與道德律之完全一致是「神聖 」 ，是一種完滿，這種完滿是

任何在感性世界的有理性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達到的。但是，這

種完滿又是實踐上的必然 ， 因此 ， 它只有在向著完全一致的無限

進步中達到，而依照純粹實踐理性的原理，必然要肯定這種無 限

的實踐的前進作為我們的實在的目標 。 這個無限的進步又必須假

定有理性者的存在和人格要無限地延續才可能，這種無限的延續

便是「靈魂不朽」。換言之，宗教上「靈魂不朽」信仰的誕生，

是由實踐理性為追求 「最高善」所必然肯定的 。 康德稱這個肯定

為「純粹實踐理性的公設」 。

康德同樣用此觀點證明上帝的存在 。 他說：「最高善」的概

念不僅包含「最上的善」，也包含「完滿的善」，「完滿的善 」 包

含「德」與 「 福」之連緒，因為在世界上實現「最高善」，必須

先求存在於世界之上，求「福」即是求存在於世界之上 。 但是

「德」與「福」是不同種類的東西，求「德 」 不能産生「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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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福」也不能產生「德」。然而二者的連結又是實踐上的必

然，因此一個保證「德」 、 「福」必然連緒的更高原因便必然被肯

定，這個更高原因便是上帝。康德亦把上帝存在看作是「純粹實

踐理性的公設」。

這樣一來，康德建立了他自己的神學，他稱這種神學為「道

德神學」，有別於理性主義者的 「思辯神學」。 由「道德神學 」所

建立的信仰是「純粹的理性信仰」，有別於天啟宗教的天啟信

仰。康德認為理性運用的最高目的是實踐的，依此觀點看來，則

他的道德神學是西方啟蒙運動宗教思想發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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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敖育桴學 ＊

一、引言 康德教育哲學思想妁緣是

康德的教育哲學思想，見諸他所著《教育．論 》 ((jber Pada

gog成）一書中。康德故鄉為柯尼希斯堡 (Konigsberg) 。他青 年

時代就讀於柯尼希斯堡大學，後來任教母校。依照柯尼希斯堡大

學傳統規定，哲學教授須兼授教育學課程，哲學課程與教育學課

程輪流講授 。 在此規定下，康德乃開授教育學課程。本書《教育

論》即為殷德授課之講稿，於一八0三年（康德逝世前一年）出

版 1 。

本書內容分三部分 ： 第一部分為康德教育學的基本理繪，第

二部分闈述 「體 能教育」 ( physische Erziehung ) ， 第 三部分闈迏

「實踐教育」 (praktische Erziehung ) 。漿德教育學的基本理論，

* 本文淤 1992 年 5 月發表笮臺大哲學系主辦之「哲學家的教耷3里吧

研討會」。

Vgl. D. Friedrich Theodor Rink, "Vorrede des Herausgebers von Kants 
Padagog面， Kants Werke, Akadernie Textausgabe, IX, S.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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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他的教育哲學思想；至於他的體能教育與實踐教育思想，則

表述教育的具體方法，與哲學無直接關係。

本文擬先就康德的教育基本理論，闈速其教育哲學思想，再

進而論述此種思想與其道德哲學、歴史哲學及宗教哲學的關係 。

..::..、康德約教育哲學思想

（一）＾是唯一士須受教淯的造物

康德《教育論》閉宗明義第一句話便說 ：「 人是唯一必須受

教育的造物。」 2其他動物則不是如此。

所謂「教育」，康德指的是照顧 (Wartung, Verpflegung, Un

terhaltung) 、訓練 (Disziplin, Zucht) ，以及指導 (Unterwei

sung) 與教養 (Bildung) 。依此而言，則人纇受教時期分三階

段：一是嬰兒 (Saugling) ，二是門徒 (Zogling), 三是學徒

(Lehr ling) 3 。

所謂「照顧」，是指父母防範兒女不致錯誤運用其力量而

言。動物不需要照顧，因為動物有規則地運用其力量，使自己不

受傷害。如我們觀察年幼的燕子，剛爬出蛋殼，眼睛尚未睜開，

就知道把糞便排出窩外。所以動物不需要照顧，至多需要飼養丶

2 Immanuel Kant, Uber Piigagogik, Kanis Werke, Akadermie Textausgabe, 
IX, S. 441. 

3 參閱同上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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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暖及引導，或某種保護而已4 。

所謂「訓練」，是指改變動物性為人性而言 。 動物只有本能

(lnstinkt ) ，而無自己的理性；人類則有自己的理性，必須自己

製作行為的計畫，但由於不能立即製作它， 而是陌生地來到這世

界，所以必須別人來為他作此事，即必須受教育。人必須靠自已

把全部天性 (Naturanlage) 逐漸地實現出來，一代教育下一代 。

但由於人的天性有很大的自由傾向 (Hang zur Freiheit) ，如長時

間習於此傾向，他就會為它犧牲一切。正因此故， 「訓練」必須

提早施行，否則到了 後來，便很難改變一個人 ，他會跟著情緒

走。我們看見一些野蠻人，即使長時間為文明人服務，仍不能習

慣於文明的生活方式；這不是如盧梭 ( Rousseau ) 等人所說的

「高貴的自由傾向」，而是一種野性 (Rohigkeit) ，動物所具有的

尚未發展出人性的野性5 。

康德說：「 人只能通過教育才能成為人，除了教育所造就的

東西而外，人沒有別的東西。」 6又說：「未受教養的人是相野的

(roh) ，未受訓練的人則是野蠻的 (wild ) 。缺乏訓練的禍害，

大於缺乏教養，蓋因後者猶可於事後補救，而野蠻則無法除去，

缺乏訓練永遠不能補救。」 7 由此可見教育對人類的重要， 人必

須受教育。

（＝．）教耷的頊狂息在浮色展~A的本'I'.主以實屯見天命

康德認為教育的理想在發展人的全部本性 (Naturanlagen ) • 

4 參閱同上詛， S.441

5 參閱同上訌， S.441f.

6 同上誆， S . 443. 
7 同上因， S.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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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現天命 ( Bestimmung ) s 。他說：

為教淯埋論擬定計畫，是要實現崇高的埋遑，卽1支未

能立卽甘諸實準也無妨 。 我們切不可把教耷埋念看作

是幻璉 ， 或給與美夢的惡名 ， 雖然在實肥的違租中澶

逮至U 困輝 。 〔……〕只要我們的埋念是正．瞳的，那磨在

實旋的違我中不論遭遇1可手重困驊，都不是不可能逐漸

玘它實屯見 。 9

這個崇高的理想是什麼呢？就是要發展人的本性和人性

( Menschheit ) ， 因而使人能實現天命。實現天命不可能一蹴而

幾 ， 人必須先有天命的觀念 ，並了解天命不可能單靠個人來實

現，而要靠人類的種族 ( Menschengattung ) 來實現，每一代接

受上一代的知識，再增加自 己的教育，因 而使人的全部本性逐漸

地引向目的發展 出 來，並把整個人類的種族引向天命的實現1O 。

「天命 」 是什麼呢？康德用命令 式的語言說道：「天意

(Vorsehung ) 要人應從 自 身之中把善發展 出 來，夭好像對人

說 ：『 到世界上去 這樣造物主便可如此對人說 我已把你

裝配了 一切向善的本性 ，把它發展 出 來是你的事，禍福繫於你的

自身 。』 」 11 由此可知 ，天命是要人在世界上實現「善」。

8 參閱同上誆， S . 442f

9 同上誆 ， S . 444. 
10 參閱同上訌， S.445f.

] ] 同上誌， S .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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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淯學是＾類深鬼遠慮的學問

何以人必須自己來發展善性？蓋因造物主只把善的本性賦與

人類，善的發展尚未完成 ，其中尚無德行的區分。改過遷善，培

養德性，以及人若有惡心，則須把德性提昇出來，這些都須人自

己來作 。人若對此加以深思熟慮，便可發現德性的發展是十分艱

難的事情，因此教育對人類來說，是最大而又最艱難的問題；唯

有逐步前進，世代相傳，才能得到正確的教育方法的概念12 。

由於人性的發展不是自行發生的，因此一切教育都是一種技

能 ( Kunst ) ，其中沒有本能存在。這種技能的起源與進展，不是

「機械的」 (mechanisch) （即未依預定計畫的），便是「 深思遠

慮的」 ( judicios ) 。機棫的教育技能僅適用於偶然發生的事件，

在此等事件中我們探討是否有某些事物對人有害抑或有益。一切

機械的教育技能都甚多缺點，因為它沒有計畫作基礎。所以教育

技能或教育學，如果要發展人類本性以實現天命，則必須是深思

遠慮的。受過教育的父母是兒女的榜樣；如要把兒女教好，則教

育學便必須是一門應加研究的學問，否則~，而

由一個被教育教壞了的人，再去教育他人 13 。

因此康德建立教育技能的原理說道 ：「 兒童不僅應該為適應

當前的情況，而且應該為適應人類未來可能的更好的情況，即人

性的理念及全部天命而受教育。」 14

12 參閱同上誌 ． S. 446. 
13 參閱同上這王 • S. 447. 
14 同上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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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l生中只有善的積子

康德認為上述的原理十分重要，因為一般的父毋只會教育子

女適應當前的社會，即使當前社會是腐敗的，也是如此。父母應

該钅合與兒女較好的教育，以期未來－個較好的社會能夠出現 。 教

育的計畫必須是世界性的，世界的至善 (das Weltbeste ) 是一個

理念，它決不會傷害我們私人的至善 (das Privatbest) ， 因為雖

然在表面看來， 人為了 此理念必須犧牲某些東西，但卻經常因此

而促進他當前情況的至善的改進，這是何等崇高的功效！良好的

教育即是把所有的善實現在世界之上 15 。康德說 ：「 存於人之中

的種子 (Keim ) 必須經常加以發展，因為在人的本性中沒有惡

的根源 ， 惡的起因只是由於人的本性未帶至規則之下的緣故。在

人之中只 有善的種子 。」 16 這是康德的性善論，人性中只有善的

種子即人性本善，惡的產生乃由於本性未能帶至規則之下之故。

所謂「規則」，當指實現至善的教育原理而言 。

教育是精神的教養，主要在擴充人的知識 ；權勢與金錢是無

濟於事的，至多只能減少困難而已 。 因此，康德主張學校之設

立，應該依從開明的專家的意見；惟有通過對於參與世界至善及

適於未來較好情況的理念具有較廣大傾向的人們的努力，人的本

性逐漸接近它的目的才有可能。康德闈迷~ : 

I. 人必須接受「訓練」，訓練是在尋求預防個人及社會中，

動物性傷害人性。所以訓練只在抑制野蠻 。

2. 人必須 接受「培養」 (Kultur), 培養包含教導 (Beleh

rung ) 及指導 ( Unterweisung ) 。培養提供熟練的技能，此種技能

15 參閱同上誌． S.447f.

16 同上這主· S.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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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適合於所有如意目的之能力。所以技能不能決定目的，目的

之決定俟諸後來的環境。有些技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例如

閱請與寫作能力便是。有些技能則只適用於某些 目 的，如 音樂只

能達到取忧眾人的目的是 。 由於 目 的數量繁多 ， 因而技能也似有

無限的多。

3．人必須見到，人也要變得聰明，適於進入人類社會，受到

歡迎 ， 具有影零力。因此，人需要某種培養的方式 ， 即「文明的

培養」是也。文雅 、 有禮及某種程度的明達是需要的，如此，則

人可使用所有的人以達到終極目的。這種培養隨各時代不同的興

趣而異。在幾十年前， 人還有喜歡遊行的典禮呢 ！

4 . 人必須重視 「 發揚德性」 ， 人不僅應該適應各種各樣的目

的 ，而且要養成一種立心，即只選擇善的目的之立心。善的目的

是這樣的目的 ： 它們必然受每一個人所贊同，同時也可以作每一

個人之 目 的 1 7 。

（ 五 ） 閼淤教耷制度的問颺

漿德認為：人是可以被訓練的，被用機械的方式來指導

的，或實際上被啟蒙的；正如我們訓練犬馬一樣，我們也可以

訓練人 18 。在此情形下，我們建立各種教育制度。

罪惡之令人厭惡，不是由於上帝禁止它，而是由於罪惡本身

是可惡的 ！ 否則 ， 如果 由於上帝禁止 ，才不作惡事 ， 則兒童將會

流於一種想法，認為他可以去作一種犯罪的事，而非上帝所禁止

的，或者上帝可以允許有例外 1 9 。

17 同上誌 ， S.449 f.

18 參閱同上誌， S. 450. 
19 參閱同上這主 ， S.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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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指導除用機械的方式外，必須建立在原理之上，即須

有完善的教育計畫。但在人生的－個世代中，很難提 出一個完善

的教育計畫。因此康德主張實驗學校（ Experimentalschule ) 不可

缺少，應先建立實驗學校， 再建立正規學校（Normalschule) : 

即應先經過當試，逐漸擬定完善的計畫後， 再建立正規學校20 。

「教養」的教育，分消極的與積極的二方面 ： 消極的教養指

的是訓練，目的在防止錯誤；積極的教養指的是指導與領導 ， 屬

於「培養」方面 。「領導」是指領導人對於已學習過的東西加以

施行。因此，僅作為一個教師 ( Lehrer ) 的「報告者」 ( Informa

tor ) ，與作為 一個領導者 ( Fuhrer ) 的「家庭教師」 ( Hofmeis

ter ) 有別 ： 前者僅為了學校教育而設，後者則為了生活而設2 1 。

門徒的教育分為二期：在第一期，門徒須表示屈從和被動性

的服從；第二期則須令門徒學習運用思考，以及在規律之下的自

由的運用。第一期是機械性的強制，第二期是道德上的強制22 。

教育又分為「私人的」和「公開的」 二種。後者關係於報告

性的教育，可經常保持公開；至於規範的施行 ， 則須通過前者。

一個完滿的公問教育，則須把指導與道德教養連拮起來，其目的

在促進良善的私人教育 。 一個學校能把此二者連起來的，叫做教

育研究所 ( Erziehungsinstitut ) 。 但建立如此的研究所 ， 費用龐

大。如果家庭教育良好，則公開的研究所的支 出可節省。又康德

認為 ： 私人教育不宜僱請助理人員來驁忙 ， 因為這樣一來 ， 兒 童

一方面須服從家庭教師 （助理人員）的規範 ， 另 一方面又 要服從

父毋親的想法，權威分裂，導致不良的惡果。 在此情形下，父母

20 參閱同上註． S . 451f. 
21 參閱囘上誌 ． S . 452. 
22 參閱同上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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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將全部權威讓給家庭教師23 。

門徒的屈從又可分為二方面：一是積極的，二是消極的。在

積極的方面，門徒必須作到對他規定的東西，因為他尚不能獨立

判斷，只具有模仿的能力。在消極的方面，門徒必須了解，如果

他要別人作出使他喜歡的東西，則他也必須作出別人所要他作的

東西。違反前者，須钅合與懲罰；違反後者，則我們不要作使他喜

歡的東西便行了。在此階段中，門徒雖能思考，但卻依其高興而

行事24 。

教育上最大的問題之一，是如何把法律上的強制與自由的運

用互相緒合 。強制是必須的 ！在強制中如何培養自由？我們應該

使門徒習慣於在自由中忍耐強制，並引導他運用自由。除此之

外，一切都是機械性的，而且離開了教育，便不知如何運用自

由。門徒必須及早感覺到社會的阻力，學習認知自我保持、缺乏

與求得的艱難，以及自立之不易 25 。

最後康德作緒論說：我們必須注意三事：第一、我們應讓兒

童從幼 年時代起，凡事能任其自由（若有傷害的事情，則為例

外，如去捉拿利刃等），只要他不妨害他人自由便可，例如，大

磬叫喊、喧唔便妨害他人。第二、我們必須對他展示，如他要達

到目的，必須不妨害他人達到目的。第三、我們必須向他證明，

我們加＃合他一種強制，此強制將引向自由；我們培養他，使他一

旦獲得 自由，便毋須顧慮他人對他之防範26 。

從上所述，可知康德的教育哲學思想認為人性本善，教育的

任務是把人的善性發展出來，使「至善」實現在世界之上，這就

23 參閱同上誆． S . 452 f. 
24 參閱同上誌． S. 453. 
25 參閱同上誌。

26 參閱同上誌， S.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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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命」。但實現「天命」不可能單靠個人來實現，而要靠種

族的綿延 ，世代相傳 ， 逐漸地實現在世界之上。

康德這種教育哲學思想，與他的道德哲學有關，與他的歷史

哲學及宗教哲學也有關係 。 茲分迷如下 ：

（六）康德的教育哲學與1也的道德哲學

殷德的道德哲學，認為人的存在要以在世界上實現 「最高

善」為必然目的，「最高善」即上述的「至善」 。 這是道德命令 ，

即等於天命；教育的 目的在實現天命，也就是實現道德命令。他

在他的大著《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說道：

在世界上實現「最志善」，是愛道復律決定的意志的必

然目標 。 但在此意志中 ·L'.:.靈與道徨律的完全一致，又是

實王見．最高皂L的最...t.. 徭Et-t- 。迁［手重 •J.'.:.:靈；g邑逵阡島省訂叻夹：全一

致．必須是可能的，因為當「最高善」成為意志的對象

時，違積一致1更士然地包含淤其中了 。 然而，意志與道

镱律的完全一致是「神翌」，是一積完滿，這積完滿是

1壬1可在癌怯世界中的有理性者，在1壬1可唔1要都不能達到

的 。 但這積i完滿又是實踐上的必然，因此它只有珣著完

全一致的無限進步中連至l 。 27

這是康德有關人的存在以實現「最高善」為目的之意見，其中所

說「受道德律決定的意志」 ，當指「有理性者」的意志而言，因

27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nen Vernunft, Kants Werke, Akade
mie Textausgabe, V, S.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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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有有理性者的意志才能接受道德律的決定28 。但「有理性

者」指的就是人，因此有理性者的意志就是人的意志。康德所謂

「在世界上實現『最高善』，是受道德律決定的意志的必然目

標」，其意即是說：在世界上實現「最高菩」，是人的意志的必然

目的，這是道德的命令，相當於他在《教育論》中所說的「天

命」 。 教育的目的在實現天命，也就是實現道德的命令。所以，

康德的教育哲學主張教育的目的在實現天命，是根據他的道德哲

學的思想而來的 。

其 次 ，般德說：「意志與道德律的完全一致是『神聖』，是－

種完滿，這種完滿是任何在感性世界中的有理性者，在任何時候

都不能達到的。但這種完滿又具實踐上的必然 ，因此它只有向著

完全一致的無限進步中達到 。 」（見上引）這幾句話的意思是

說：「最高善」是無限的，而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的，因此單靠

個人來實現「最高菩」是不可能的。康德在《教育論》中認為實

現「天命」不可能單靠個人來實現，即是此意 。 至於說要靠種族

的綿延來實現「天命」，則在他的歷史哲學中有所聞諭，容於下

申述 。

（七）康徨的教方哲學與1也的歷史哲學

康德教育哲學主張教育目的在實現 「天命」，而「天命」，不

可能單靠個人來實現，而要靠種族的綿延實現，這種思想來自他

的歷史哲學。康德在其所著 〈 從世界公民觀點看的普遍歷史理

念〉一文中，開宗明義說道 ：

28 Vgl. Immanue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abgeklirzt: 
Gr. M. S.), Kants Werke, Akadernie Textausgabe, IV, S. 44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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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從形上學的觀點對淤「自由意志」構成1可積概

念，它的「珉象」，卽＾類的行為，一如其他1壬 1可的自

然事件，栄自然法則所決定 。 歷史是敘述遺些現象的

言，不論這些現象發生的庶因如1可湮味，若從整廎來

看，＾類竟，完自由的活動，可期望在其中發環有規則的

進穏 ； 百「且-..f-L-j王1固殂FP溍未複雜而無封L則的東西，從

整1回積族噌未，則是－－積i原始*'「主的君E定：方「~·崩£含各是

緩＇「曼至史JfJ.的東宦「。 29

從這一段話可知 ，人類的行為從個體來看，是複雜而無規則的，

但若從整體種族來看，則是有規則可尋的。康德繼續說道 ：

在．＾ （ 作為在地球上唯一的有逕l'主的造物 ） 之中，那

些指向理性運用的自然天賦，只有在積族中，而不是

在1固财F中完全至tlfJ.. 出未 。 琪怯．在造物中是－積能力．

它把造物F斤手「的力量立軍用的封L則和目的，擴JfJ..至自然

本能之外而無止境 。 理性的活動不是依照本能的，而

是需要璹試、練習及教導 ， 以1£一階段的知見逐漸前

進至下一階揉 。 因此之故 · ＾將必須無限制延的生存

下去，才能學智如1可充分連用他所有的自然天賦 。 如

果大自然只給與＾孳期的生存萌間（實際上．正是如

此），那麼它就需要一1固無限制的生耷系列 ， 每一系列

將其啓蒙博至下一系列，以期最後將啓蒙的穩子在我

f1的積族中發展至一1同階段，在此階段中它的目的熊

29 Immanuel Kant,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iir
gerlicher Absicht", 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VIII, 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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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實珉。 30

從這一段話可知，人是唯一的有理性者，理性的運用在個體

中不能完全發展，而要在種族中一代接一代地傳遞下去，最後才

能把理性運用的目的完全實現 。 理性的任務在產生善的意志31,

善的意志在實現絕對的善，即是「最高善」 。換句話說，歷史的

目的在實現「最高善」，而這個目的不是單靠個人所能實現的，

而是要靠種族的綿延，一代一代相傳下去才能實現的 。 這就是歷

史發展的規則，亦即上面所說人類行為從整個種族來看所表現的

規則。又康德所說的「啟蒙」，指的是人類解脫不能自行運用知

性（即指理性）的無能狀懇，進至能自行運用知性的狀懇32 。這

種「啟蒙」也要一代一代地相傳下去，最後才能實現它的目的；

它的 目的就是「最高善」 。

由此可知，康德教育哲學主張教育的 目的在霄現「天命」'

即道德命令，亦即實現「最高菩」，此種思想來自他的歷史哲

學 。 蓋因人是有理性者，理性運用的目的不能單靠個人來實現，

而要靠種族的綿延來實現，教育就要採取這種方式，使理性的運

用逐漸改進，世代相傳，直至最後 「 天命」能完全實現。

（」丶）康須的教耷哲學與1也的宗教哲學

康德教育哲學主張人性本善，他說「在人的本性中沒有惡的

根源〔 …… 〕 在人之中只有善的種子」（見前引） 。這種思想來 自

30 參閲同上誆， S ． l 8f.

31 Vgl. Gr. M. S. , S. 396. 
32 Vgl. 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arung竺

Kants Werke, Akade皿e Textausgabe, VIII , S.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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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宗教哲學 。

康德宗教哲學見之於他所著《僅在理性界限內之宗教》 一

書，此書以論宗教為題，實際上討繪的是人性問題。

康德的人性論，認為人性「向善」（ zum Guten ) 是人的原始

天性 ( die urspriingliche Analage ) ， 而向 惡則只是傾向 ( der

Hang ) 。 什麼是「原始天性」呢？康德說 ： 當一種天性是構成人

的必然的決定要素，沒有它，人便不可能成為人時，則這種天性

是「原始天性」 33 。 什麼叫做「傾向」呢？康德說：「傾向」是

指一種愛好的可能性的主觀根據，這種愛好對人類而言，只是偶

然的 ；所謂「偶然的」是說： 沒有它 ， 人仍可能成為一個人34 。

l ． 人性向善是人的原始天1生

康德從三種等級來討論人的原始天性 ： 第一種是作為一個生

物的人的動物性 ( Tierheit ) ，第二種是作為一個生物而同時又是

有理性者的人性 ( Menschheit ) ，第三種是作為一個有理性者而

同時又是有負責能力的存在者的人格性 ( Personlichkeit ) 。

先從人的動物性的天性來說，這種天性可以物理的和純機械

的「自愛」來表達，其中不需要理性 。 這種自愛可分三方面來

說：一是自我保存； 二是通過性欲的衝動而使種族繁衍，並保育

後代； 三是與他人交往， 即社交的衝動 。這三種自 愛如過度發

展，也會產生種種惡德，如暴飲暴食 、荒淫及對他人的野蠻等。

但要明白的是，這些惡德不是直接由這種自愛的天性產生出來

的，這種自愛屬於人的決定要素，不可除去， 故是原始天性35 。

其次，從「人性」的天性來說，這種天性可以物理的、但有

33 Vgl. I.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ojlen Vernunft, 
Kant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XI, S. 26ff 

34 參閲同上試． S.28f.

35 參閲同上誌． S. 26f.,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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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的自愛（因此之故而需要理性）來表達 。就是說，我們判別

自己是幸福或不幸福時，乃因和他人的比較而來。這種比較的自

愛也會產生惡德，即不允許他人比自己優越 ，並經常顧慮人家會

努力超過自已，因而會產生要超過他人的不正當欲望，於是在嫉

妒和競爭的雙重驅使不，產生敵視他人的最大惡德。 但要明白的

是，這種惡德非由於此種比較自愛的本性之根上産生出來的，而

實是由於恐怕別人超越自己的一種愛好（即求平等的愛好）所產

生出來的一種為維護本身安全的預防工具而已。從人的本性來

說，人尚需運用這個競爭的理念（這種競爭並不排斥互愛）來作

為推進文化的動機。這種天性也是構成人的必然要素，不可除

去，故是「原始天性」 36 。

再其 次 ，就人的 「 人格性」來說，這種天性是一種對於道德

律的尊敬的感受性，這種尊敬本身即可作為意願 (Will囧r) 的

充足動機。這種感受性是一種道德情感，當人把這種情感吶入行

為的格率 (Maxime) 中時，便構成人的「善的性格」 (der gute 

Charakter) 。這種 「善的性格」要通過努力才能獲得，它是「 人

格性」自己，構成人的必然要素，是「原始天性 」 37 。

上遮三種天性是康德所說的「向善」的原始天性 。從這三種

天性作為「向菩」的可能性的條件來考量，則可知第一種天性全

然沒有理性，第二種雖具有實踐的，但都是為其他動機服務的實

踐理性，而唯有第三種天性具有自身便是實踐的，亦即無條件立

法的理性。但三者都是「向善」的天性，因為這三種天性不僅消

極上是善的（即不違反道德律），而且在積極上是向善的，因為

它們促進道德律的遵行。其次，三者又是「原始的」天性，因為

36 參閱同上訌． S.27f.

37 參閲同上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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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都是屬於人類本性的可能性，即上面所說的人的決定要素的

緣故38 。

上面是康德有關「 人性的向善是原始天性」的意見，下面我

們來看他關於人性向惡的「傾向 」的意見 。

2. ^'l'主珣惡．只是一手重1t頁珣

康德先說明「傾向」的意義。他說「傾向」是指－種愛好

（ 一種習慣上的欲望）的可能性的主觀根據，而這種愛好對一般

人類而言只是偶然的。什麼是 「 偶然的 」 愛好呢？康德舉例說：

譬如飲酒， 一個人在未經驗飲酒的快樂之前，可能永不會知道飲

酒為何事，也不會去追求可供陶醉之物，而人仍然不失其為人。

但是一旦他經驗了飲酒的快樂之後，便會每每引發他飲酒的愛

好。所以這樣的愛好對於人類而言，只是偶 然的，不是決定人的

必然要素，而這種偶然的愛好的主觀根據，便叫做「傾向」 39 。

康德把這種向惡的傾向亦分三個等級來說 ： 一是人性的脆

弱； 二是把不道德的動機與道德的動機相混合的傾向，此即為

「不純粹性」 ( Unlauterkeit ) ; 三是採取惡的格率的傾向，此即為

人性或人心的邪惡 ( Bosartigkeit) 。

先就人性的脆弱來說，一位基督的使徒尚發 出 這樣的慨嘆 ：

「我雖然想做，但不能實行，換句話說，我採取善的東西（道德

律）在我的意願的格率中 ，可是，這個在客觀上在理念中不可勝

過的動機，卻在主觀上當格率應被遵行的時候 ， 變為（與愛好比

較起來）較軟弱的東西 。」 40

次就人心的「不純粹性」來說，這種不純粹性基於下列的情

38 參閱同上誆， S. 28. 
39 參閱同上誌., S. 28f. 
40 參閱同上訌， S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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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即其格率在對象上 （即在存心遵從道德律上）， 誠然是善

的，甚或在實行上頗為強烈的，但卻不是純粹道德性的；換言

之， 沒有採取道德律作為唯一充足的動機，而卻大部分（甚至經

常）在道德的動機之外採納其他的動機 ， 來決定意志去作義務所

要求的東西。換句話說，意志只作了「合乎義務」 (pflichtma

/3ig ) 的行為，而沒有作「出 自 義務」 ( aus Pflicht ) 的行為4 1 。

再其 次 ，就人心的邪惡來說，此種邪惡亦可稱為人心的腐

化，這種腐化出於自由的意願把道德律的重力機置於其他非道德的

動機之後 的－種傾向 。 這亦可稱為人心的顛倒，因為它顛倒了關

於 自由的意願 的動機的道德秩序。 在此情形下，雖然還會有合乎

道德律的（合法的）行為發生 ，但其思想方式則在根本上 （從道

德的立心而言）腐化了，而人因此便是邪惡的。康德指 出：一個

人有了惡的格率，即使未表現為惡的行為，己經是個惡人了， 這

種惡便是「根本惡」 ( das radikale Bose ) 42 。

3．康德教耷哲學的＾｀丨，主論來 自他的宗教哲學

根據上速， 可知般德在宗教哲學中主張人性向善是人的原始

天性，向惡只是一種傾向而已 。 由此檢討他在教育哲學中所說

「在人的本性中 及有惡的根源，在人之中只有善的種子 」 之意義

了。 所謂「在人的本性中 沒有惡的根源 」，是說人性向惡只是一

種傾向，這種傾向不構成人之所以為人 的必然的決定要素， 所 以

在人的本性中 沒有惡的根源 。 所謂「在人之 中只有善的種子」，

是說構成人之所 以為人 的必然決定要素的三種原始天性，都是向

善的 ，此外別無其他原始天性， 所以在人之中只有善的種子 。 由

此可知 ， 康德教育哲學中的人性論來 自 他的宗教哲學 。

41 參閲同上誌 ． S.29f.

42 參閱同上誆 ． S . 30f., 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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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結語

殷德認為：教育的崇高理想，在發展人的本性和人性，因而

使人能實現天命；而實現天命不可能一蹴而幾，人必須先有天命

的觀念 ， 並 了解天命不可單靠個人來實現， 而要靠種族的綿延來

實現。天命是什麼呢？天命就是要在世界上實現「最高善」 。 凡

此種種思想，均來自他的道德哲學 、 歷史哲學和宗教哲學。從他

的道德哲學，可知人類所要實現的天命，就是在世界上實現「最

高善」；從他的歷史哲學，可知 「 最高善」的實現要通過種族的

綿延，世代相傳才能實現；從他的宗教哲學，可知人性本善， 人

性向惡只是傾向，所以人有改悪遷善的可能 。所 以，康德的教育

哲學，建立在他的道德哲學 、 歷史哲學和宗教哲學的基礎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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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美學 ＊

－丶前言 康德其學思想誤生約曲來

康德建立美學，不是為美學而建立美學，而是為聯結兩個世

界而建立美學 。 兩個世界是指自 然世界與道德世界，用康德自己

的話來說，美學聯緒了理蹌理性與實踐理性。理性只有一種，但

由於應用的範圍不同，而有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之別 。 當理性應

用於建立自然世界的原理時，叫做理論理性；當應用於建立道德

世界的原理時，叫做實踐理性 。 所以美學聯緒了理淪理性與實踐

理性，也就等於聯緒了自然世界與道德世界。

康德於一七八一年出版他的第一批判，即《純粹理性批

判》，這是他的自然哲學，亦即理性建立自然原理的哲學 。 一七

八五年出版《道德形上學的基礎 》 一書，一七八八年出版第二批

判，亦即《實踐理性批判》一書；此二書是康德的道德哲學，即

理性應用於建立道德世界原理的哲學。康德原本期望於道德哲學

* 晾于」系《鵝湖月刊》，第 1 8 卷第 2 期 (1992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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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成後，他的批判哲學可以告一段落。未科於第二批判撰 寫

完成後，他才發現他的批判哲學有－缺陷，即對理論理性與實踐

理性聯緒的問題未作批判。然而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聯鋯，亦

即自然世界與道德世界之聯鋯是事實，二者沒有分裂，因此二者

聯緒的根據必須加以批判，他的批判工作才算 回滿完成。

也許康德晚年於批判哲學思想成熟時，巳到達「福至心

靈」的境界。他此時蓁然想起從前學習博物學時的感受 ： 當人

在博物學中發現一種特殊的事物，未能把它歸類時，會產生痛

苦之感；但能把它歸類時，會產生快樂之感，而這種快樂之感

歷久不衰 1 。康德發現這種快樂之感，有異於受物質慾望剌激所

產生的情感，因為人類在從事認知活動時，不包括物質慾望的剌

激在內。於是他發現，研習博物學時所產生的苦樂之感，其根源

來自道德世界，而這種情感又表現在自然世界的認知活動上面，

於是這種情感便聯結了自然世界與道德世界。

康德發現自然世界與道德世界的聯緒，是他的批判哲學的進

一步發展。他立刻把這種聯鋯移到藝術世界，他發現審美判斷中

所產生的美感，與上述研習博物學的認知活動所産生的苦樂之感

性質相同。美感根源同樣來自道德世界，但卻表現在自然世界的

對象之上，因此聯結了兩個世界。他由此進而發現聯鋯兩個世界

有一種新的認識能力，即「反省判斷力」 2 。此能力不屬於理論

理性，也不屬於實踐理性，而是聯緒二者的一種先驗認識能力，

對於此種能力必須加以批判。批判的緒果，他發現「反省判斷

力」在審美判斷中，通過苦樂之情以聯結兩個世界，在自然知識

的判斷中，則通過「自然目的」概念以聯結兩個世界。前者是康

I Vgl.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la·aft (abgekiirzt: K. d. U.), Kanis 
Werke, Akademie Textausgabe (abgekiirzt: Kant WW),V, S. XXV!ff. 

2 K. d. U., Kant WW, V, S. l 8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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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美學，後者是殷德的目的論 。今天我們講的是康德美學，不

涉及他的 目的論 。

二、康德其學約出發點——具是道德善的

象徵

康德美學從一句話出發： 「 美是道德善的象微 。 」 ( Das

Schone ist <las Symbol des Sittlich-Guten.) 3什麼是「象徵」 (Sym

bol ) ？他在他的大著《判斷力批判》中，有一專節（第 59 節）

討論「象徵」的意義。依他所說，「象徵」的意義如下：

象徵是埋'l'主概念通過反省的類比作為癌1'主 1t.的間接表

現 。（ Das . Symbol ist eine indirekte Darstellung als 

Versinnlichung des Begriffs der Vemunft <lurch eine 

Analogie der Reflexion. ) 4 

這一句話的涵義頗為晦澀，但表達嚴謹， 其中包含一個「反省的

類比」的概念 。 我們先要說明這個概念的意義。我們先說明什麿

叫做「類比 」。「 類比」的意義在康德哲學中有－段發展的過程 。

在第一批判，即 《 純粹理性批判 ）中他解釋 「類比」的意義說

道 ： 類比是指「兩紐藺係的相等」，在數學中如 2: 4=3: X, 這

3 K. d. U., Kam WW, V, S. 353 
4 Vgl. K. d. U. , Kan! WW, V, S. 35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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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 2:4 的關係與 3: X 的閱係相等，這就叫「類比」 。 在這個類

比 中，我們可從前三頊 2 、 4 、 3 求 出 第四頊X 的數為 6 ， 這種類

比是「 數學的類 比 」 5 。然後再把「 類 比」 的應用範圍擴大，用

在經驗的知識上面， 例如，我看見天下而地面潮濕，因而推論其

他地方天下甫地面也潮濕 ， 這也是類 比 。 在這種纇比中我們只能

求出第一翔且（天下 市地面潮濕）與第二組（其他地方天下市地面

也必然潮濕）的關係相等，但不能求出第二紲的緒果（地面也必

然潮濕）的 「 數」來，這種類 比 叫做「經驗的類比」，又稱「哲

學的類 比 」 6 。到了漿德撰寫第三批判 ， 即《判斷力批判》時 ，

「類比」 的 意義更加擴大，用在「反省的判斷」 上面 。他先論迷

「判斷」及「判斷力」的意義，他說 ： 所謂「判斷」，是指一種

把特殊的事物歸屬於「普遍者」之下的認識活動，這種認識力叫

做「判斷力」。如果我們有 了「普遍者 」 ，再把特殊的事物歸屬於

其下， 這 叫做「決定的判斷」； 反之 ， 如果我們先有特殊的事

物，這時判斷力尚須去尋找「普遍者」，然後再把特殊的事物歸

屬於其下，這叫做「反省的判斷」。從事決定判斷的判斷力，叫

做「決定的判斷力」；從事反省判斷的判斷力，叫做「反省的判

斷力」 7 。 審美的判斷便是「反省的判斷」：我們不是先有了一個

普遍的「美」的概念，而判斷某一對象是「美」；而是先有了特

殊的 對象 ，再由判斷力尋找「美 」的概念與對象緒合， 而判斷某

一對象是「美」，這便是「反省的判斷」。

了解「反省的判斷」的意義後，我們便可以了解「反省的類

比」的意義 。 「類比」是指兩祖的藺係相等，上述「數學的類

5 Vgl. I.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bgekurzt: K d. r. V), A 179f./ 
B222f. 

6 Vgl. K d. I'. V, Al80/B222f 
7 Vgl. K d. U., Kant WW, V, S.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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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與「經驗的類比」的兩祖關係，是「決定的」關係，即我們

先有普遍的概念，再把它應用於特殊的對象之上，而使知識成

立。在數學的判斷中，我們先有純粹的空間、時間為普遍的先天

直觀形式，再應用於特殊對象之上，而使數學知識成立 。 在經驗

的「類比」中，我們先有純粹知性概念（例如因果概念），即範

唁為普遍的概念，再應用於特殊對象之上，而使經驗知識成立 。

這兩種普遍的概念（空間、時間的先天直觀形式）及純粹知性概

念（即範唁） ，都能直接與感性直觀相緒合而使知識成立；但如

果雨短關係是「反省的閱係」，即我們先有特殊的對象，再去尋

找普遍的概念， 而把特殊對象歸屬於其下，則這種類比是 「 反省

的類比」。反省類比中的普遍概念，例如理性的概念，不能直接

與感性直觀相拷合，而要通過「類比」 一一「反省的類比」 一

— ，才能間接地與感性直觀相緒合而表現在感性世界之上； 例

如，「自由」的概念 、 「善」（至善）的概念，便是理性的概念，

它們不能直接與感性直觀相钅合合，而通過「反省的類比」才能間

接地表現在世界之上 。

由此我們便可了解康德所說「象徵」的意義了 。 他說：「象

徵是理性概念通過反省的類比作為感性化的間接表現」，其意是

說：當理性概念通過反省的類比而間接地表現在感性對象之上

時，此感性對象便是理性概念的「象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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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丶其感妁誤生與審其判斷聯結兩個世界

（ 一 ） 漫美

康德通過「象徵」的理論 ， 聞明美感的誕生 。

美感表現在感性世界之上，但美感的來源起自道德世界 。反

省判斷力通過 「 象徵」作用，把道德世界的 「 道德情感」轉移到

感性世界而成為美感，因此美感的誕生聯緒了道德世界和自然世

界（感性世界）。

康德建立一種「道德情感」的理論 。他認為：人在從事道德

行為時，首先必須控制自 己 的感性慾望而感到痛苦；但當道德行

為達成後，會產 生快樂之感；這種情形可訴諸於每個人內心的實

證，當一個人作過一次善行，那怕是小小的善行，所感受的快樂

終生不忘。這種快樂，不是任何物質慾望的滿足所能比擬的，他

把這種快樂之感稱為 「 自我的滿足」 ( Selbstzufriedenbeit ) 或

「知性的滿足」 ( intellektuelle Zufriedenbeit ) 8, 以別於感性慾望

的滿足 。 他說： 「自 我的滿足」所帶伶人們的快樂 ， 僅次於「極

樂」 ( Seligkeit ) （按：「極樂」是指「聖者之樂 」 ，相當於佛家所

說的「妙樂」之義）。 由 於 「自 我的滿足」的情感從道德行為而

生，因此稱為「道德情感」。

他現在發現，美感的誕生是我們的「反省判斷力」通過 「 象

徵」作用，把原屬於道德世界的道德情感，轉移到感性世界的緒

8 I. Kant, Kritik der p raktischen Vernunft (abgekilrzt: K. d. p. V), Kant 
WW, V, S. l 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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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反省的判斷」這個概念，是康德撰寫第三批判（《判斷力批

判》）時才提出來的 。 當他在撰寫道德哲學時尚未出現此名詞，

但我們閱讀第三批判後再回看他的道德哲學時，便可發現道德判

斷也是「反省的判斷」。我們不是先有普遍的「善」的概念而判

斷某一行為是「善」的，而是先出現某一行為，再由反省判斷力

尋找「善」的概念，賦與某一行為，而稱其為善的，這便是「反

省的判斷」。這樣一來，審美判斷與道德的判斷便成為類比。因

為當我們從事審美判斷時，我們不是先有普遍的「美」的概念，

而判斷某一對象是「美」的，而是先有特殊對象，再由反省判斷

力去尋找「美」的概念 ，賦與該對象而說該對象是 「美」的 。所

以審美判斷與道德判斷同是反省的判斷，二者乃成為類比。由於

雙方都是反省的判斷，因此這是「反省的類比」。

其次，當人從事道德行為時，須捨棄物質慾望的支配，即不

受外來物質慾望的決定， 而服從道德律；這種捨棄作用 ，孔子稱

之為「克 己 復禮」，康德則稱之為 「自由」。現在，當人從事審美

判斷時，判斷力（反省判斷力）亦發生一種捨棄作用，即要捨棄

現實的存在，例如看花不是花（不是現實的花），美感才會誕

生，這種捨棄作用，康德稱之為「無藺心」。這樣，「無關心」與

「自由」同樣發生捨棄作用，又成為類比。

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了解美感誕生的原因了。由於道德行為

產生「自我滿足」的快樂，而審美判斷又與道德判斷成為類比，

因此通過二者的類比作用，便把「自我滿足」的道德情感轉移到

感性世界而成為美感，這些就是美感誕生的由來。

康德建立審美判斷的原理說道：

美是無汪1可閼，上的東西 。（ Schon ist das, was ohne a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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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於建立審美判斷的「無關心」的原理後，發現有一個例外，

即有一種美的對象 ， 它的現實存在不能捨棄，如果捨棄，則美感

不能誕生。這種對象是具有特殊目的概念的對象 ， 例如人（包括

男 人 、女人及兒童）、馬及建築物（如教堂、宮殿、軍火庫或是

花園別墅）等是 10 。 人是有理性者，在殷德哲學中， 人的存在以

在世界上實現至善為目的 11, 以人為對象所表現之美，與這個

「目的」不可分，這個「目的」與「人」的存在又不可分，因此

「 人 」的存在不可捨棄，捨棄則美感無從誕生。「馬」的存在亦

如此：「馬」的存在之目的指其功用，捨棄其功用，美感無從誕

生 。 建築物更是如此：教堂、宮殿等之美，必須附著於它們所具

有目的之上，否則「美感」不能誕生 。

這樣一來，是否具有特殊目的概念的對象之美，可違反「無

關心」的原理呢？康德認為不然。這些具有特殊目的概念的對

象，須附帶一個條件，才能產 生美 感，即對象的「完滿性」

(Vollkommenheit) 是也 12 。所謂對象的「完滿性」，是指實現一

個對象之 目 的「完滿無缺」之意；但是「完滿無缺」即是「無間

心」之義，因為「完滿無缺」是捨棄缺陷，捨棄缺陷對於一個具

有特殊目的之對象而言，即是「無關心」。所以「完滿性」合乎

「 無關心」的原理。孟子所說「充實之謂美」，即是這種「完滿

性」之美意。

因此，康德把 「美」 分為二種：一是「自由之美」，二是

9 V gl. K d. U. , Kant WW, V, S. 204f., 211 
10 參閱同上誌． S.229f.

11 Vgl. K. d. p. V, Kant WW, V, S.122 
12 Vgl. K. d. U., Kant WW, V, S. 229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康1島的臭學 0 4 15 

「附屬的美」。前者是無條件的 、 純粹的美，康德又稱之為「自

存的美」 ( fur sich bestehende Schonheit ) ;後者是有條件 以

「完滿性」為條件——之 美，糜德又稱之為「有條件的美」

( bedingte Schonheit ) 。 關於「自由的美」，康德舉例說，如

「花」之美，是「自由的自然美」。但「花」本身是什麼，除植

物學家之外，鮮為人知。然而當人在鑑賞「花」之美時，從無人

關心「花」本身是什麼 ， 這就是純粹的美 ， 即「自由的美」。又

如鳥類中的鸚鵡 、 蜂鳥 、 極樂鳥等， 人鑑賞它們的美，也是純粹

的 丶 自由的美。至於「附屬的美」，上面所舉的，例如人 丶 馬丶

建築物等都是有條件的美，拴棄了它的存在所具有之目的，

「美」便無從誕生 13 。

康德說：「美是道德善的象徵。」 由 於「無關心」從「自

由」的概念轉變 而來，「美感」由 「 道德情感」轉化而來，因

此，這裡可更詳細地表達為 ： 「無關心是 自 由的象徵」，「美是道

德情感的象微」。又由於「自由」是道德世界的理性概念，而

「無關心」表現在感性對象之上；道德情感來自道德世界，而

「美感」表現在感性對象之上 。因 此，審美判斷便聯緒了道德世

界與感性世界（ 自 然世界），亦即美感的誕生聯緒了兩個世界。

當康德建立「無闞心」的審美判斷原理完成時，他原以為這

個原理可以涵蓋所有的審美判斷，但事實不然。他發現除了「無

關心」原理所產生的美感外，尚有另一種美感非從此原理所産

生，但卻同樣從道德世界轉變而來，即從道德情感轉化而來 。然

而此道德情感有別於上述「自我滿足」的道德情感，而屬於另一

種道德情感。為 區別此二者起見，殷德把前一種由「無閱心」所

産生的美感，叫做「優美」 ( das Schone) ， 而把另 一種道德情感

13 參閲同上誆• S. 22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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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的美感叫做「壯美」，（ das Erhabene) 。下面我們討論「壯

美」。

（＝．）壯美

上面所迷「無關心」 原理誕生所依據的道德情感 ，是「自我

滿足」的情感，這種情感的產生是人從事道德行為的緒果。現在

康德發現另一種情感，不是人從事道德行為的緒果，而是在道德

行為之先，由道德律所引發的一種情感，藉以推動人從事道德行

為，這種情感糜德稱之為「對道德律的尊敬」 (Achtung furs mo

ralische Gesetz ) 的情感 。 由 於此種情感推動人從事道德行為，

康德又稱之為「純粹實踐理性的動機」 14 。此處「動機」之義與

孟子所說四端之心的「端」字之義相同 。

當道德律到達人的意識，決定人的意志時，首先要打擊人的

愛好慾望。當道德律打擊人的愛好慾望時 ，使人對道德律產生

「尊敬」之心。但道德律所要打擊的最後障礙是「自傲」；「自

傲」是妨礙人從事道德行為的根本障礙，必須徹底加以摧毀。當

道德律徹底摧毀人的「自傲」時，人對於道德律就會産生無限的

尊敬之心，這種「尊敬」之心便是道德情感。與此「尊敬」之心

相伴而生的另一種情感是「謙卑」（ Demiitigung) 之感。 當 人面

對令人無限尊敬的道德律，自己便顯得卑微渺小。這種渺小之感

便是「謙卑」之感，與「尊敬」是一體兩面，康德均稱之為「道

德情感」 15 。與孟子哲學相比，「謙卑」之感相當於孟子的「羞

惡之心 」。

14 Vgl.K.d.p.V., KantWW, V, S.71f 
15 參閱同上訌． S.7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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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人堅持遵從道德律，任何犧牲在所不辭。這時

「謙卑」之感就會發生變化，人會從「謙卑」之感上昇，直至人

的行為格律（行為規則）與道德律完全一致為止， 這時「謙卑」

之情轉變為 「崇高」 (Herrlichkeit) 之感 16 。「崇高」是「尊敬」

情感的最高表現，一旦「崇高」之感出現，道德行為便發生，赴

湯蹈火，在所不辭。

康德發現，「壯美」之感是從「尊敬」（崇高）之感通過「反

省的類比」轉化到感性世界的表現。

當道德律決定人的意志而引 發人對於道德律之尊敬時，道德

律只是形式；但人所尊敬的不是道德律的形式，而是形式後面的

「最高菩」理想。「最高善」是 「 無限」的，每個人可從內心的

反省了解這種「無限」的意義 。 面對無限的「最高菩」，人顯得

自己卑微渺小，「謙卑」之感就這樣誕生。「最高善」是一切菩行

的最高條件，當我們判斷一個行為是「善」時，其最後根據便是

「最高善」。但是當我們說一切善行的最後根據是「最高菩」

時，這是一個反省的判斷。我們不是先有「最高善」的概念，再

判斷一個行為是「善」的，而是先出現人的行為，再經由反省尋

找「最高菩」概念為根據，而判斷當前行為是「善」的，這是反

省的判斷 。

現在我們來看關於「壯美」的判斷。

當我們認識自然界的纍物，表現一種「大」的纍象，這個

「大」是無以倫比的大，康德把它叫做「絕對大」 ( schlechthin

grof3 ) 1 7 。 當「絕對大」的景象出現時，美感便誕生，這種美叫

做「壯美」 18 。康德認為這種「壯美」是由「尊敬」（崇高）的

16 參閱同上誌 ， S . 77f 
17 K. d. U., Kant WW, V, S. 248. 
18 參閲同上訌 ． S.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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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情感通過反省的類比轉移到感性世界的情感。 當人從事道德

行為時，對道德律產生尊敬之感，這種尊敬即是對於「最高善」

的尊敬。「最高善」是無限的，因此產生「無限」的意識。現在

我們從事審美的判斷時，産生「絕對大」的意識。「絕對大」就

是「無限大」，因此「絕對大」的「無限」與「 最高菩」的「無

限」成類比。「絕對大」的判斷又是一個反省的判斷。我們不是

先有「絕對大」的普遍概念而判斷自然界的纍象是絕對大，而是

先出現自然界的景象，再經由反省尋找「絕對大」的概念，賦與

自然界景象，所以這是一個反省的判斷。而「絕對大」與「最高

善」的類比是「反省的類比」 。 通過這種類比，由尊敬「最高

菩」所產生的道德情感 「尊敬」（崇高）之感 便轉移到

感性世界而成為 「壯美」 之感，「壯美」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

的 。

康德建立「壯美」的原理說道：

壯美是與其相較一切其他事物都顯得渺小的東西 。

(Erhaben ist das, mit welchem in Vergleichung alles 

andere klein ist.) 。 19

康德把自然界兼物的「絕對大」又分為二類：一是「量」的

「絕對大」，這種「絕對大」所表現的「壯美」叫做「數學的壯

美」 20, 蓋因數學是涉及「量」的知識的緣故。他以埃及的金字

塔為例，金字塔龐然大物，遠看不清楚 ，近看又把握不住， 然而

正在此遠近都把握不住的時候，金字塔表現「壯美」 21 。這是

19 參閱同上誌， S. 250. 
20 Vgl. K. d. p. V., Kant WW V, S. 247f. 
21 參閱同上．詛；， S.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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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的壯美」 。如果拿我們中國的萬里長城為例，則萬里長城

正表現「數學的壯美」，較諸金字塔尤有過之。第二類是「力」

的「絕對大」，這種「絕對大」所表現的壯美叫做「力學的壯

美」 22 ，因為「力」的「大」關係到力學的綠故。康德舉例說：

巍蛾高聳的懸崖、重疊天空雹光閃閃的雷雲、具有徹底摧毀力量

的火山、蹂躪大地的暴風、波濤洶湧廣闊無邊的海洋、強力高懸

的汪河瀑布等，這些自然界景象所表現的威力，在我們觀察者的

眼中是「絕對大」，我們人和它們相較，簡直微小得不足道也。

可是當我們發現這些威力不能傷害到我們，我們仍然安全的時

候，我們的渺小就會上昇，最後到達和「絕對大」同等的高度；

這時 「壯美」便產生 ， 這種「壯美」是「力學的壯美」 23 。

康德說：「美是道德善的象徵。」在壯美鑑賞的場合中，我

們可以說：「絕對大」是「最高善」的象徵，「壯美」則是道德情

感「尊敬」（崇高）的象徵。由於「最高善」是道德世界的最高

理想，「絕對大」則表現在自然世界（感性世界）之上；「尊敬」

（崇高）是來自道德世界的情感，「壯美」則表現在自然世界之

上 ，因此，「壯美」的審美判斷聯緒了兩個世界。

四、關淤優美與壯具相互結合約問題

當我們了解康德「優美」及「壯美」的意義後，會發生這樣

的問題 ：「 優美」與「壯美」可否相互緒合，或由此產生更高的

22 K. d. U., Kant WW V, S. 260. 
23 參閱同上這主， S . 26l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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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境界？康德未討論這樣的問題 。 但我們可以作這樣的理解，

即康德有關「優美」與「壯美」的理論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可用

之於所有的文學丶藝術及音樂上面。依據此種觀點，我們可看出

古今中外的文學 、 藝術作品和音樂，不少兼具「優美」與「壯

美」的意境，例如古代希臘悲劇詩，波瀾壯闊，表現壯美，但悲

劇中的歌隊所唱的歌詞，以及載歌載舞的妙齡少女，卻又表現極

度的優美 。 西万文藝復興時代所出現的樂器小提琴，表演的節奏

極盡優美與壯美的意境。我固莊子的文學，表現壯美與優美 ： 大

鵬鳥「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直上者九萬 里 」，表現「絕對大」

的壯美 ： 但是綢與學鳩卻「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24, 又表現極大的「無閥

心」之優美。我國 山水畫可說是獨步人間的作品，揉合優美與壯

美於一身，上面龐然大山，表現高度的壯美，下面的小橋流水人

家卻又表現極深的優美。我國的小說《紅樓夢》，兼具壯美與優

美 ： 此書的悲劇緒局表現壯美，但書中描寫的女姓十二金釵，卻

又表現極度的優美。我囿當代大哲方東美先生所創詩篇及譯

詩，揉合壯美與優美，例如他的詠梅詩：「赫奕壇心吐古紅，催

詩宜雅亦宜風；揄揚圉命臻無極，元氣淋漓大化中」 25, 表現

壯美；他的譯詩如 ： 「乾坤渺無垠，生世渾如寄；晏息向君懐，

馳情入幻意」 26, 這首詩揉合壯美、優美於一身。

「優美」與「壯美」的緒合，能產生強大的感動力量，尤其

此種意境顯現在直觀之中為然。我個人有一經驗，抗戰時期由宗

24 參見《莊子 · 途遙遊》 O

25 方東美：《中國＾生哲學》（丑北：黎萌文化事堂公司， 1 980 年 ） ，

育 6 。

26 方東美： 《科學哲學與＾生 》（ 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1978

年），百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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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先生所導演的名劇《墬落性瓦斯》（編劇為李束絲先生），其中

女主角白玲女士表演驚險的情節，十分壯美！但白小姐的舉動又

極度的優美，集壯美優美於一身，到達神奇的境界，令人觀賞後

長久懷念斯人不巳 ！ 許多朋友和我個人都有同樣的感受。

但要補充說明的是：「優美」與 「 壯美」並非必須緒合，始

能創造出更高的審美境界。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僅從「壯美」

即表現高度審美境界的作品，屢見不鮮，如西方歌德的《浮士

德》丶尼采的文學、我國的屈原文學、曹孟德的詩篇等，都表現

爐火純青的高度壯美境界，毋須 「優美」的襯托 。

五丶徙康德美學看中國約《樂記》

康德建立美學，聯緒了 兩個世界 即自 然世界與道德世界

，奠定了美的鑑賞對於人類文化的貢獻。 他於批判優美及壯

美後作緒論說：「建立鑑賞力的根本之道，在於發展道德理念和

培養道德情感。」 27反之，「鑑賞力可使感官的刺激，毋須暴力

的跳躍而過渡到道德的興趣 。」 28所謂「道德的興趣」即指 「道

德情感」而言 。依照康德這種意見，則可知美的鑑賞與道德霄踐

是互通的，為了要建立美的鑑賞力，應從發展道德理念及培養道

德情感著手；反之，為了要引導人進入道德世界，宜從培養美的

鑑賞力著手 。

我們現在依照康德這種意見，來看中區《樂記》中的美學理

27 K. d. U. , Kant WW, V, S. 356 
28 同上誌． S.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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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樂記》說：「樂者，通倫理者也。〔……〕知樂，則樂於知

禮矣。」 29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音樂可通達倫理，如果能知道

音樂，則可知道什麼是禮了。這裡所謂「倫理」和「禮」，指的

是道德規範，所以這幾句話的意思等於是說：音樂可以引導人接

受道德規範，這與康德所說「美的鑑賞可引人進入道德世界」的

意義相同；尤其康德所說「美是道德善的象徵」，與《樂記》所

說「樂者，通倫理者也」，幾乎是同一表達方式，不過 《樂記》

汪重音樂之美，而康德只言及一般的美與道德的閱係而已 。

《樂記》又說 ：「 大樂必易〔……〕樂至則無怨。」 30這兩

句話的意思是說 ： 偉大的音樂，其節奏必然是簡易的；當音樂發

揮到最高的境界時，可解除社會人 民 的怨恨。這雨種涵義，我們

通過康德美學來解釋便清楚了。依照康德「無關心」的原理，不

關心現實世界，美感才誕生 。 因此，愈是不關心現實世界，美感

的表現便愈高；而「簡易」即是「無關心」之意，節奏愈簡易，

即愈是「無關心」，則音樂之美的表現愈高，這就是「大樂必

易」之義。康德認為：「美是道德善的象微」，即「美 」 可引導人

向善。當音樂之美發揮至至高的境界時，可引導社會人士向善；

當全體社會人士都向善時 ，彼此 自 然沒有怨恨了，這就是「樂至

則無怨」之義。

《樂記》又說：「樂也者〔……〕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

其移風易俗。」 31 這幾句話的意義，與康德對美學所作緒論，幾

乎相同。康德認為：美的鑑賞可以引導人進入道德世界；今《樂

記》所說「樂可以善民心，感人深，移風易俗」，正是此意。此

29 〔元〕陳琫：《禮訖集說》（臺北：世界書局），〈樂記第十九〉，育

205 。

30 同上訌 ，頁 207 。

31 同上誆．頁 2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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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樂記》 尚 說有其他類似的話，如說 ： 「樂行而倫清 ，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 ， 天下皆寧。」 32這幾句話的意思是

說 ： 施行音樂的教化，可使社會人士遵行倫理 ，並使人耳目胞

明，血氣和平，達到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的境界 。

從上所舉的幾個例子 ，可知康德美學與我們的《樂記》有相

同的意見，即 「美是道德善的象微」 ；用 《樂記》的話說，便是

「 樂者，通倫理者也」。我們通過美的鑑賞和創造作為引導， 可

以移風易俗，改造社會 。今天我們的國家乃至整個世界 ，都陷於

極度的紛亂和不安之中；我們要挽救社會的危機，端正人心 ，則

提倡美的鑑賞和創造，將是必經之路 。 其 次 ， 我們今天研究哲

學 ，應講求中西 哲學之會通， 可 增進相互之了解。佛學中有

「經」 、「 論」之分，中圜哲學文字簡潔，是「經」的表達方式 ；

西方哲學長於論證，是「論 」 的表達方式 。 中西哲學之會通 ， 有

如以「論」解「經」，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哲學之深義與高貴之

價值 ， 康德美學與《樂記》之會通，便是很好的例子 。

32 同上誌·育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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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康德的自我愈哉猩諗＊

Karen Gloy 原若、黃振華譯

－丶哲學的雨種類型

哲學的理論，以及由此理論而來的類似的傳統，可分為兩種

類型。其中一種類型，首先重視建立前提的問題，它認為哲學須

保衛前提以抵抗外來的攻擊，而這種攻擊是前提自身的理論構想

中無可避免地出現者。在這種颜型傳統思想的束縛下，建立前提

的問題永不會為了應用上研究的方便，而加以放棄。依照這種類

型來討論哲學的，有柏拉圖主義及黒格爾主義。

另一種哲學類型，則在從事探究個別的問題，並把個別問題

加以分析後再加以綜合。在這些個別問題的分析中，一般的前提

自 然會被帶進來，但最後又被遺忘 。如要考察這種前提的根據，

* 本文係f噩國海璃堡大學哲學系教授 Karen Gloy 博士淤 1 983 年 1 0 月 1 4 E3 在

國立五灣大學所作學術演講之講詞 ， 由黃振華教．投1衣德文凉稿譯為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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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有意義，即當它們要抵抗外來理論攻擊的時

候 。 屬於這種類型的哲學，如亞里士多德主義、英國的經驗主義

及康德哲學，尤其殷德的自我意識理論為然 。

雖然漿德的自我意識理論，在西方思想史上是最具有影零力

的理諭之一，而且毫無阻磝地向前進展，因為它促進了後來理念

論思想家，如菲希特、謝林及黑格爾思想的發展 。 但是這種理論

的本來意義，不能說是在康德哲學中的一種自我意識「理論」 。

在康德的著作中，只是有些地方或多或少地暗示出細節的問題，

其中最富有啟示的地方，在於《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先驗演

澤部分，以及同書第一版及第二版的〈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一

章中 。 殷德在這些地方的表現，毋寧是一位革新者，而不是一位

解釋者 。 蓋因他對於機能分析的興趣，大於建立首尾一貫的系統

的興趣。自我意識對於他來說，只有在下列情形下有意義，即這

種意識對於建立對象知識及世界知識有用處，而非作為自我意識

有意義 。然而機能與自我意識，如果沒有本質的知識，以及關於

自我意識狀慰的知識，則它們對於建立對象意識所扮演的角色，

是無法被理解的 。 本演講所要聞明的，是康德的「自我意識 」 理

論，現在擬分兩個步驟進行： l . 闈明自我意識「為己存在」的狀

慰； 2 闈明自我意識與對象的間係，即它的知識論的效果 。

.=..、自我意識妁結構

康德的自我意識，表現為－種主動的和思想的自我關係，被

稱為「自我反省」。它具有四個特性 ： 1. 它表現為一種把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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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種自我直觀； 2. 它頫示為一個自我論的緒構，也就是自我

性的緒構； 3 . 它的特性是主動性和自發性； 4 它是依照自我反省

的模式，而不是依照自我創造的模式而被設想的。下面我們對這

幾點作較詳細的說明 ：

（一）作為「我思璉」的自我竟識

自我意識被康德描述為思想的自我關係。自我意識本來具有

多 方面的關係，如理論的、實踐的 、 情緒的 、直觀的 、 知性的及

自顾的關係等， 例如 自我情感、自我發現、自我直觀、自我把

握、自我理解及自我決定等 。康德則僅僅贊同自我思考的自我意

識緒構，即自我意識的理論的 、 思想的拷構。基於這種理由 ， 他

用「我思想」及 「 我意識到我自己」兩個意義相同的名詞，來表

達自我意識 。

這種同義性是不明頫的，因為思想的本來意義是指「思想某

物」，思想外在的或內在的對象，但不是「思想自己 」 ；而在這

裡，對象都是思想自己 。 在殷德哲學中可遇見不少地方，把「我

思想」及「我意識到我自己」作不同的運用。所以，康德在〈純

粹理性的謬誤推理〉那一章（第一版頁 34I ， 第二版頁 399 ) 中

曾說過 ： 「我思想」是－切「一般概念的運輸工具」，並且「在一

切思想中 」 出現，不管它所處理的是何種對象，或者是對象中的

何種性質 。 在這裡，「我思想」的任務純粹是「思想活動」，作為

思想的－種形式，而且，由於思想與判斷是相同的，也作為一般

的判斷形式。這種「我思想」的作用，使海德格在其《存有與時

間》 一書中的解釋合法化，即思想是表象的形式緒植，但不是一

個被表象的東西（參見 Ttibingen 1960 •頁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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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 一方面， 康德哲學中又可找到證據，證明「我思想」不

僅具有「思想某物」的簡單意義，而且具有「思考自己」的較複

雜意義 。 在其中思想與被思想的東西是同一的，思想可作為被表

象的東西，因 而可作為單一的表象而出現 。 一個最為人熟知的地

方就是在《純粹理性批判》的先驗演澤部分第十六節的閉頭，在

這裡康德說道： 「 我思想必須能陸亻半我的一切表象；因為否則 的

話，在我之中被表象的東西，將完全無法被思考。」

「我思想」在這裡，由於下列二種理由，不可解釋為簡單的

思想活動 ： （ l) 思想，就作為判斷及依照各種判斷形式與直觀中

的雜多相連緒而論，必須為了構成對象的目的，經常及普遍地存

在。它不僅能陪伴一切對象的表象，而且事實上經常陪伴它，在

這裡「我思想」根本上是使對象的表象可能。（2) 如果要表達思

想與直觀的閱係的話，運用 「暗伴」這個表達詞是不恰當的，蓋

因這種關係對康德來說，是最先構成對象的經險者 。

這裡，「我思想」獲得一個可信的意義，即當它在反省的意

義中被解釋為自我意識時，它的可能性便在一切的對象中同時被

£合與。 「我」是「我思想」的意識，「我 」 思想此物或彼物，毋須

在每一瞬間都要明顯地 出現，只要能隠伏地出現，並且在任何有

需要的時候能被說明就行了 。 蓋因在我們之中， 沒有一個人會經

常意識到 「我」在感覺 、思想、 顾望 、意欲此物或彼物的。然

而，我們可以合理地要求：此自意識潛存於我們之中，在任何時

候都可 以被現實化。

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頁 134 的附註中，我們可看出康

德如何輕易地和輕率地把「我意識到我自己」與「我思想」或其

他同義的概念混淆了。在這裡他說道：「所以，統覺的綜合統－

是最高點，我們必須把一切的知性運用，甚至全部邏輯學，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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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它，全部先驗哲學附著於其上；誠然，這個能力就是知性自

己。」

實際上，這裡在「思想」及「自我意識」存在之處，便出現

「知性」及「統覺」的概念。但是知性是思想的能力，而統覺一

詞原從拉丁文 ad perceptio 而來，其意義是：把一個表象表象在

另一個表象之上，因而是表象的表象；同樣情形，自我意識是思

想的思想。無疑地，這裡兩個概念是同 一的 。

關於這方面的文獻是足夠的，即康德把兩個本來不同意義的

概念連在一起：一個是自我意識，它具有自我闊係的緒構；另一

個是思想活動，它的作用在於判斷，並具有意向性的緒構，就是

說，它與另一個判斷發生關係，並基於這種關係而成立。至於康

德把自我意識與思想瘠作是同一的，並把自我意識看作是一個思

想的自我關係，其動機何在？這個問題惟有在歷史上通過啟示來

解答，即自近代的初期起（但中世紀的多瑪斯〔 Thomas von 

Aquin 〕 巳作 了 準備），都把自我關係的產生歸於較高的知識活

動，如理性、精神及思想等 。 然而除此之外，尚有－個客觀的論

證，即思想對於康德來說，是一個推理的原理，它的主要效用在

於分離與連緒 。 但是，連緒經常是不同種類的連鋯 。 康德的基本

論題是：思想基於雜多的綜合統一 。又作為一個自我關係的自我

意識，是在兩個不同的關係物間的－種關係，因為在自我意識

中，「我」分解為主體及對象，即意識者及被意識的東西（思想

者及被思想的東西），雖然兩者也構成了統一 。 這種在我之中的

內在雙重性及差異性，只有通過像思想那樣的推理的原理作媒

介 ，才能達到我的統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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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識的自我論結構

康德自我意識理論的第二個真理標準 ，是他的自我論的（自

我性的）鋯構，這種緒構在外表上，以及在「我思想」與「我意

識到我 自己」 的措詞上，已 變得明顯 。 這種 自我性，把康德的理

證和一切非 自 我論的理論區分間來。非 自我論的理論把 自我意識

或思想，理解為無我及無主體的意識 ，有如近代布倫塔諾（胡塞

爾的老師）在其所著《從經驗觀點看的心理學》一書中所主張

者，又如胡塞爾自已在其所著《邏輯的研究》一書第一版中所表

達者 。 又或者，非 自我論的理論把意識解釋為 由 意識的情狀及先

行的例證所產生的緒果，就是說，是一種心理的歷程，這種歷程

被用「我」的名稱加以裝飾罷了，如休膜、詹姆士、胡塞爾及沙

特等人 的主張，所謂汪河 巨浪的模式便是。與這些理論相反 ， 康

德把意識或思想歸於「我」 ，並在原 則 上把 自己 與笛卡兒的傳統

「我思」或「我思想 」排列在一起。

在根源上，這樣的－個理繪定位於本體與屬性的模式上面 ，

依此模式， 「我」 的職責便是作為各種性質與行動的擔負者和佔

有者。誠然，康德反對這種根源上的解釋，笛卡兒在其主張兩個

獨立本體（廣廷的及思想的本體）的理解中 ，即採取這種解釋 ；

今康德則採取批判的超越立場，因為依照康德的知識謅 ， 必須每

一個假定 （如思想本體與其絕對單純性 、 不可分性及不可威性的

假定等），都要在經驗上獲得證實。 一個實在的靈魂本體，可以

在邏輯上無矛盾地被思考，可是在直觀中不能顯現；因為無人顾

意主張 ：在任何時候，在實在的世界中，曾經發現過一個單純

的、永久的靈魂本體。凡在我的直觀中所遇見的，經常是物質

的、廣廷的、可分的及可組合的本體 。 一切在「本體與屬性」的



@充實自己，從閲讀對的書開始

附繇：康子息的 自 我意識埋麵 0 43 1 

本體論模式的批判面前所餘留下來的，是純粹的邏輯的主詞與賓

訶的模式，依此模式，「我」只是邏輯的主訶，不是實在的擔負

者（托子）。這個「我」對康德來說，是不可放棄的，而且在每

一個思想及判斷的活動中 出 現的。

又「我」作為主詞，尚且通過一系列的性質而被決定，對於

這些性質，康德在〈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 一章中，有系統地加

以追述。 主體的統一 ，即量的 、 數的統一 ，屬於這種性質 。 在－

切思想及判斷中 ， 主體是一個，而且，如果所遇見的眾多的表象

能夠被連緒成統一的話，則主體必須是這個主體。因為一個在意

義上組合的統一 ，要求一個單一的 「 我」。茲舉一例以說明之 ：

如果一句話中的諸字，或者是一個旋律中的諸音，分f合許多 知覺

的王體，而不是一個單一的主體，那麿， 一句話或一個旋律永不

會被了解。所以，對象的統一 ，提供康德以論證，把思想及意識

中的「我」，解釋為與表象的多數性相對立的統一者。

此外，作為主體的「我」，尚具有同一性的特性 。同 一性的

意義基於人格在時間中的普遍的持續。如果在立體的數的同 一

中，關於表象的複雜性的主體統一 ，僅在單一的瞬間者，則這時

的主體統一 ，便與複雜性一齊超出時間之外 。 因而「我」與自己

在不同的時間中能夠同一 ，便需要 「 我」的永恆性與連續性。把

「我」拯救 出 時間之外，尤其在絕對的無意識狀懲之外 ， 例如無

夢的唾眠 、 神智不清 、 昏迷，經常是肯定一個同 一的持續的「我

的實體」之最強有力的論證。

（ 三． ） 自我意識的主匱力'l'主 （ 自發•I'.主 ）

康德的 自 我意識理論的第三種標誌，是它的主動性和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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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自我意識理論的歷史中，康德的理論表現出一種新的東

西，即把自我意識看作為一種主體的、動態的自我關係，即是自

己關係自己的自我闞係；不像其他的理論，把自我意識看作為靜

止的、靜戀的自我闍係，即自己被關係的自我關係 。 對康德來

說，自我意識是一種反省活動。

什麼動機使殷德採取這種新的意義？我想指出雨個動機：

(I) 自我意識在我們之中不是經常出現的，而是必須由我

們産生出來的，它的完成必須寄望於我們自己。這種產生過程，

是先從外在世界轉移過來對向自己，再產生自我意識。這個過程

是一個公設，這個公設在我們之中好像在對我們呼喚：「你要意

識到你自己 ！ 」這種呼喚只有當自我意識尚未出現，而有待産生

的時候，才有意義。

(2) 第二個動機則與康德對思想的特殊解釋有關，而且依

照思想與自我意識的同一性，乃從思想轉移到自我意識上來。對

康德來說，思想即是判斷，判斷在最簡單的場合中，基於主詞與

賓訶的連鋯。然而連緒是－種行動，一種活動。至於涉及思想的

特殊解釋，需要依靠璀定的前提者，則毋須故意加以強調。它一

方面先行假定一種材料紛與思想作加工之用，另一方面，這種材

料又是一種不同種類的、散漫的、原子化的雜多物，此種雜多物

為了對象知識的統一，必須加以綜合。依照這種知識繪的解釋，

康德把自己在歷史上排列在英匿洛克和休謨的經驗繪的傳統上。

經驗論的意見認為：知識建立在原子的感覺材料的連緒上面，而

康德則在連緒之上再加上主動的意義。

把自我意思描寫為主動的原理，揭開了一個對於自由哲學有

趣的遠景，此種遠景不僅對於康德，而且對於服膺康德哲學的理

念論者，都有意義。它使結構的類比，甚至使自我意識與自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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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同一性能得到 了解。因為若自我意識指的是主動地自己關係

自己，而自由指的是自我決定，那麼，這裡便顯出兩個概念在緒

樁上的平行性，乃至於完全一致 。為使這種一致能被 了解起見，

必須要先充實某些先行假定。

康德的「自由」概念，超出我們普通的表象之外 。 在正常的

方式下，我們考慮自由是道德行為的先行假定，不論是道德行為

或違反道德的行為，都是如此。因此，自由只有在須負義務的責

任，以及實行義務的先行假定已經存在的時候，才有意義 。如果

一個人完全受外來的限制所決定，而自己對於贊成或反對一件事

毫無能力，則這個人不可能有義務，因而也沒有自由。我們的普

通的「自由」概念之特性是： （ 1 ) 「不受決定的自由」，即不受外

來決定的自由； （ 2) 「決定的自由」，即依道德法則決定行為的自

由，這些法則當然是「由外面」給與我們的，我們對於它是有義

務的 。

康德的「自由」概念則與上述的「自由」概念有別，尤其第

二點為然。實際上，對康德來說，自由是「不受外來決定的自

由」，以及「依照道德法則行為的自由 」 ，但是這種道德法則存於

自己 之中。 自由不僅被理解為 自動的原理，即作為原 因性的原

理，此原理乃從自己出發而使事物閉展者；而且同時被理解為在

形式上 （雖然不是在內容上）的構成原理。自由本身包含規範，

這種規範通過行為來實現。它不從外面接受法則，而是自己在行

為中及通過行為來產生法則，因而由無上命令來產生法則。這個

無上命令說 ：「 你要這樣行為 ，使你的 意志的格律在任何時候同

時作為普遍立法的原理。」就意志是自由的而論，它本身已具有

法則 。所以 ，自由不是指毫無限制的放縦，而是指對內在法則的

遵從。自由是受規則限制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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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指示出下列兩種標誌： （ 1) 原因性的標誌，所謂原因

性，是指一種從其他事物中解放自己，並把自己置放於自己之前

的能力；（ 2) 立法的標誌，立法是指在行為中自我決定並依照規

則規制自己的能力 。就 自由指示此二種標誌而論，它便顯示出 一

種與自我意識完全相應之處 。 因為自我意識在反省的活動中，同

樣是從其他事物中解放自己，並且轉向自己，而且在思想的活動

中 ， 依照規則建立統－的原理。這樣的思想也含有依照規則的主

動性意義在內 。 自我意識與自由在緒構上的平行，必須提出兩者

間的關係問題，並且進一步提出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期係問

題。康德曾經把各種可能性加以討論，但最後未決定一種確定的

可能性 。 計有三種在原理上的可能性，其表現如下：

第一種可能性是指自我意識具有優越性， 而自由被看作是引

申出來的 。 至於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間係則是：實踐哲學是理

論哲學的結果，道德法則在這裡表現為理性規則所要求的一種應

用而已 。第二種可能性則與此相反 ，這種可能性把理論哲學看作

是實踐哲學的緒果 。 自由在這裡的效用，有如理性系統的拱心

石，哲學在自由之中完成。第三個可能性是指自我意識與自由同

時發生，因而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也同時發生 。 自我意識在這裡

證明自己同時就是自由意識，反之亦然 。 對於這種可能性，康德

只是作了暗示，但是後來的理念論者 ， 尤其是菲希特，卻把這種

可能性實現了。他比康德更加強調自我意識活動的特性，因而強

調自我意識與自由的同一性 。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菲希特以創造

的定理來代替康德的反省定理。「我」在菲希特之中不再被認為

是先行被給與的東西，以及只是回歸自已的東西，而乃被認為是

一種根本上創造自己的東西 。因此，菲希特的格言是：「我設定

自己，即有如一個創造之神創造自己 。 」這表示出自我意識與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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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自律具有同樣的鋯構 。

（國）作為反省的自我竟識

康德自我意識的第四個標詁，是以反省的模式，而不是以創

造的模式來作為自我意識的特性。這裡自我意識被解釋為自我關

係，在這種期係中，它從自己出發，又回到自己。這種特性是：

「我」被看作是已經先行钅合與我們的（即被發現的）東西，

「我」在反省的活動中，只是回歸自己，而不是創造自己。

依照反省模式來解釋自我意識，是最古老而對我們又是最孰

識的一種解釋 。這種模式在一個簡單的思考中便很明白 。 自我意

識是如何 出現的呢？ 很明顯的是通過下列情形而出現的 ，即當我

們脫離經常接觸的外在世界而轉向自己時，我們的對象便不再是

外在世界，而是內在世界，即自我主體 。 這種回歸自己的意識之

光，或意向之光，是依照物理學上的光線反射模式來說明的。物

理學上的光線從一個光源出發，照到對面的牆上，再折返自己的

身上；現在 由主體出發的意識之光，也是經由外在對象之曲折，

再折回自己身上 。

反省模式有其好的和合法的意義，當它用來討論和解釋一個

已經存在、但卻不清楚並且模糊的模式的時候，反省要先行假定

被反省者的存在，在我們的場合中是先行假定自我意識的存在 。

它不宜告存在，但卻使存在明明化。

如果要說明在反省中自我意識如何出現，有如在康德哲學中

所要求的情形 ，那磨就會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其中關係到自

我意識的循環緒構問題 。 這種循環的基本思想是：一個自我意識

在自我的回歸中應該說明自己者，卻在說明之中先行假定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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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因而遭遇到需要證明其根據的困難，在其中，需要說明的卻

已先行進入了說明之中 ； 沒有說明自己，卻脫離了自己 ； 沒有進

入自己，卻使自己在循環之中打轉。這種基本思想，康德曾用各

種方式加以說明，現在我想對其中一種作較詳細的探討。

這種說明方式是一般的方式，它的發展不受它所處的範圍所

限制，即不受康德的知識論所限制。在〈純粹理性的謬誤推理〉

一章中（第一版頁 366 ) , 康德說道 ：

由於我在諸表象的交互閼係中，只觀察我自己，沒有其

他可與我比較的相間物 ， 而只有我自己 ， 以及我的意識

的一般條1牛，因而我對於一切問題只有一1固重複的相同

巨答，貯疤我的概念及它的統一 ， 置方缸於作為對象而屬

於我的各積性質之中 ， 而這要先行1段定＾所要知道的東

吉才行； 。

如果我想問 ： 我是誰？那麼，這個發問只有當我宣告已被知覺的

諸性質，已經是我的性質的時候才行。如果我問這種宣告的合法

性，那麼我只能用下列万式來建立其合法性，即推卸責任 ， 說這

些性質已經知道是我的性質了。我必須把我自己作為 比較的關係

點 ， 這種 比較的作用，在於對我 自 己說明我是通過何種性質 而被

下定義者 ，而且事實上必須先行假定我所要知道的是什麼才行。

這裡顯示出「我」在耆試把握自己的時候，經常陷於循環的圈子

中打轉，因為它在這種耆試中經常先行利用它自己。這種循環在

知識繪上是無可避免的。

這種循環的緒構，到了最後， 由於菲希特的引發，超 出 了康

德哲學之外， 而 以創造的模式來代替反省的模式 ，在 其中，

「我」 自 己產 生自己，而不僅是作為既與的我來反省 自己 。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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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則再回到菲希特以前的立場，在自我意識的分析中重新與康德

相緒合 。

三丶自我意識和它的對象關係

上面所講的，純粹在展示自我意識的本身，分析它的內在緒

構，並指出它的困難，此種困難使康德的說法捲入糾紛之中。現

在我們要進而討論第二個問題，此問題在上面開始時業已提出，

即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頵係呈現問題。

康德指出：「我思想」是哲學的「最高點」，「我們必須把一

切知性運用，甚至全部邏輯學，以及依照它，先驗哲學必須附著

於此最高點上」（《純粹理性批判》第二版頁 134) 。康德這一段

在〈範略的先驗演縲〉第十六節中所說的有名的話，可作如下的

解釋 ，即自我意識扮演哲學最高原理的角色，從這個原理中，第

一步，在所謂形而上的演繹中，引申 出思想及知性的形式 ，即所

謂範咭；第二步，在所謂先驗演繹中，展示出知性形式與感性直

觀的關係。這樣一來，自我意識成為一種演澤的根據 世界存

在及解釋世界的根據 。

為了更磋實的了解在康德哲學中，自我意識對於世界知識和

對象知識所具有的意義，以及所能到達的範圍，我們必須把闊於

自我意識和對象意識的闞係狀態，所可能想像得到的各種解釋方

式，儘可能地想像出來。我個人認為至少有三種解釋方式是可以

想像的 ：

( I ) 我們 可 以表象 出，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可以相對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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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存在，而只有在一種依從的關係上彼此才有關係，這種關係是

對象意識依靠自我意識的關係 。 抱這種想法的哲學家是笛卡兒，

在笛卡兒的哲學中，「思惟者」 (res cogitans) 及「廣延物」 (res

extensa) 被看作是兩個獨立的存在領域 。 但是「思惟者」是居於

統治地位的；「廣延物」及建立於其上的對象知識，在這裡只屬

於一種依靠自我知識的依從關係 。 依靠這種構想，世界知識只有

從自我知識的万法學上出發，才能成立。我們可把這種構想稱為

万法學的理念論。

(2) 如果我們對於這種思想採取嚴謹的慰度，即自我意識

不僅具有從方法學上出發的原理的地位，而且具有形上學上的演

嶧根據的地位，那麼我們便可獲得形上學的理念論。但是這裡有

兩種理念論須加分別：一是形式的理念論，二是物質的理念論 。

如果我們把自我意識只看作是形式的演繹原理，即從其中可引申

出對象的形式的演繹原理，那麼，我們便可獲得第－種理念論。

依此構想，則對象及世界的知識只是「我」的形式上的產物，對

象知識只是在形式上依靠「我」，而對象自身的物質則必須自行

拾與我們。

(3) 物質的或絕對的理念論，則更進一步採取世界物質創

造的意義。如果我們當試把康德哲學排列在理念繪各種可能性的

系統中，則只能把它安排在形式的理念論之中。康德哲學是先驗

哲學，它展示出我們的知識可能性的形式條件。自我意識作為－

個對自己的思想來說，對於康德只是一個沒有內容的空的形式。

它只提供對象的一般形式，在此形式中對象被認識，而思想的內

容則必須從外界提供。由於「我思想」經常是「我思想某物」'

在其中思想關係到一種對象，而這對象又不能由思想自已產生出

來，而必須另外提供。提供材料的能力是感性直觀，它是一種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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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能力，接受已給與的東西。這裡正是在思想能力之旁，有系

統地引入感性直觀的必要之處 。就直觀能提供知識的材料而論，

它證明自己是一個補充的能力。

理念論的哲學就從這個地方著手，超越康德；因為「我思

想」對於理念論 ，不僅是一個連緒外在材料的空的形式，而且是

一個在自己之內發現材料的形式。理念論訴諸自我意識之緒構來

建立這種觀點，在這種緒構中它看見兩個關係物間的關係，此二

關係物雖然構成了統一性和同一性，但又因此而構成－個內在的

雜多性。在自我意識中，「我」把自己分裂為主體及對象，因而

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然而二者卻又是同一的 。 由 於 自我意識已

經蘊含一個雜多性，它不僅能提供一個形式的，而且能提供一個

物質世界的演澤根據 。 這種思辯的高度，最先由菲希特及黑格爾

到達，當他們把先驗的 批判的 自我知覺，提昇至先驗的

思辯的 自我知識的時候 。 對他們來說，「我思想」不再

僅是一個關係到直觀的空的思想形式，而且是一種東西，它恰好

連緒了思想和直觀 。 由 於 「我」在自我意識中自行分裂為主體及

對象，它便進入了雜多和物質之中；又由於它在這種把自我分而

為二 ，以及在二者的對立性之中自己抵消自己，它又回到了原始

的統一之中 。 這種回歸的自我意識，理解自己為我與對象、形式

與內容、單一與雜 多 、思想與直觀的原始的統一。

若把康德的自我意識理論的各種緒果綜合起來，那麼它顯出

矛盾 。 一万面康德關於理論的傳統方向，堅持古代流傳下來的表

象，例如自我意識的反省緒構便是；另一方面他又引進了根本新

生的幼苗，以及－系列豐富廣大的思想，例如主動性的課題便

是 。 此種主動性把自我意識帶至自由意識的邊緣。他的後继者都

能承受這些課題而加以完成 。康德自己的理論，保留為－個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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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繼承與未來發展的混合，有如他自己在哲學史中，站在

兩個世界的中間，採取中間的地位一樣。不管一切的進步，他對

於自我意識的理論，有如對其他理謅一樣，停留在半途中， 把完

成的責任交拾後來的理念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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